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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日期： 2 0 1 4 年 4 月 2 8 日  

 

考慮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的申述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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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  

考慮日期： 2 0 1 4年 4月 2 8日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  

考慮申述編號 1 至 1 0 9 3 4  

申述內容／申述地點  申述人  提意見人  

大致支持海下分區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下 稱

「草圖」 )  

總數： 4  

個別人士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大致反對這份草圖，

理由包括「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面積不足  

總數： 8 0 8  

村代表及相關團體：  

R 1 0 7 3 6：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  

個別人士：  

R 1 至 R 7 9 8 、 R 1 0 7 4 0 、

R 1 0 7 4 1、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大致反對這份草圖，

理由包括「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面積過大  

總數： 1 0  1 2 2  

立法會議員：  

R 1 0 5 4 3：陳家洛議員  

R 1 0 6 0 0：陳偉業議員  

R 1 0 9 0 2：胡志偉議員  

元朗區議員：  

R 1 0 9 1 0：黃偉賢先生  

環保／關注組織及相關團體：  

R 7 9 9：創建香港  

R 1 0 5 4 4：西貢之友  

R 1 0 5 4 5：香港大學九名生態學家  

R 1 0 5 7 8：自然協會  

總數： 3  6 7 5  

支 持 申 述 書 有 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面 積 過 大 的 反 對

意見 ( 3  6 5 8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及

相關團體：  

C 3 6 4 0：西貢之友  

C 3 6 4 1：創建香港  

C 3 6 4 2：海下之友  

個 別 人 士 ／ 其 他 團

體：  

C 1 至 C 3 6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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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內容／申述地點  申述人  提意見人  

R 1 0 6 0 5：土地正義聯盟  

R 1 0 7 5 2：海下之友  

R 1 0 7 5 5：長春社  

R 1 0 8 6 6：綠領行動  

R 1 0 8 7 4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  

R 1 0 8 8 0：公共專業聯盟  

R 1 0 8 8 2：香港觀鳥會  

R 1 0 8 8 3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公司  

R 1 0 8 8 4：香港昆蟲學會  

R 1 0 8 8 5：環保觸覺  

R 1 0 8 9 5： 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  

R 1 0 9 1 2：海谷中心  

個別人士／其他團體：  

R 8 0 0 至 R 1 0 5 4 2、R 1 0 5 4 6 至

R 1 0 5 7 7、R 1 0 5 7 9 至

R 1 0 5 9 9、R 1 0 6 0 1 至

R 1 0 6 0 4、R 1 0 6 0 6 至

R 1 0 7 3 5、R 1 0 7 5 0、R 1 0 7 5 1、

R 1 0 7 5 3、R 1 0 7 5 4、R 1 0 7 5 6

至 R 1 0 8 6 5、R 1 0 8 6 7 至

R 1 0 8 7 3、R 1 0 8 7 5 至

R 1 0 8 7 9、R 1 0 8 8 1、R 1 0 8 8 6

至 R 1 0 8 9 4、R 1 0 8 9 6 至

R 1 0 9 0 1、R 1 0 9 0 3 至

R 1 0 9 1 1、R 1 0 9 1 3 至 R 1 0 9 3 4  

C 3 64 3 至 C 3 6 5 5 、

C 3 6 6 1 、 C3 66 3 及

C 3 6 6 9  

反對這份草圖 ( 1 7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及

相關團體：  

C 3 6 5 7 ： 香 港 鄉 郊

基金  

C 3 6 6 8 ： 香 港 地 貌

岩石保育協會  

個 別 人 士 ／ 其 他 團

體：  

C 3 65 6 、 C3 65 8 至

C 3 6 6 0 、 C 3 6 6 2 、

C 3 66 4 至 C 3 6 6 7 、

C 3 67 0 至 C 3 6 7 5  

總計  1 0  9 3 4  3  6 7 5  

註 ：  上 表 所 列 由 立 法 會 議 員 、 區 議 員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 村 民 、 相 關 團 體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和 對 申 述 的 意 見 書 ， 以 及 一 些 同 款 的 信 ／ 電 郵 的 樣 本 夾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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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附 件 I - 1 至 I - 3 3 及 附 件 I I - 1 至 I I - 6 。 載 列 所 有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名 稱 1

及 他 們 的 申 述 書 和 意 見 書 的 光 碟 夾 附 於 附 件 I X ( 只 提 供 予 城 規 會 委 員 ) 。  

1 .  引言  

1 . 1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下 稱 「 城 規

會」 ) 根據《城市 規劃條例》 ( 下稱 「條例」 ) 第 5 條展示《海

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以供公眾查閱。在

為期兩個月的展示期內，共收到 1 0  9 3 4 份申述書。城規會其

後 公 布 申 述 書 的 內 容 ， 為 期 三 個 星 期 ， 其 間 收 到 3  6 7 5 份 意

見書。  

1 . 2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 城 規 會 決 定 把 申 述 及 意 見 分 為 兩

組考慮：  

第 1 組  

( a )  一 併 聆 訊 第 1 組 由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 村 民 及 個 別

人士 提交的 8 1 2 份申述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至

R 1 0 7 4 9 ) 的 申 述 ， 內 容 是 關 於 草 圖 上 劃 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土 地 不 足 以 滿 足 發 展 小 型 屋 孙 的 需 求 ； 以

及  

第 2 組  

( b )  一 併 聆 訊 第 2 組 由 立 法 會 議 員 、 區 議 員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 相關團體及個別人士 提 交 的 1 0  1 2 2 份 申 述 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 的申述 及

3  6 7 5 份 意 見 書 ( C 1 至 C 3 6 7 5 ) 的 意 見 ， 內 容 主 要 是

關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面 積 過 大 、 發 展 小 型 屋 孙

可 能 帶 來 環 境 問 題 ， 影 響 林 地 的 生 境 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的海洋生物，以及該區整體 的保育問題。  

1 . 3  本 文 件 旨 在 提 供 資 料 ， 以 便 城 規 會 考 慮 這 些 申 述 和 意 見 。 城

規 會 已 根 據 條 例 第 6 B ( 3 ) 條 ， 邀 請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出 席 會

議。  

                                                 
1
  所 有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的 名 稱 載 於 城 規 會 的 網 站 ， 網 址 為 ：  

h t tp : / /www.info.gov.hk/ tpb/ tc/p lan_making/S_NE -HH_1.html  



-  4  -  

B/PC海下1_(FINAL).DOC 

2 .  申述  

2 . 1  四 份 由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 支 持 這 份 草 圖 劃 出 土 地 作 小 型 屋 孙 發 展 ， 以 及 不 把

該 區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其 餘 的 申 述 書 ( 1 0  9 3 0 份 ) 則 反 對 這

份草圖，有關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組。  

第 1 組  

( a )  第 1 組有 8 0 8 份申述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

R 1 0 7 4 0 、 R 1 0 7 4 1 、 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 ， 主 要 由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 村 民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表

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土 地 不 足 以 應 付 發 展 小 型 屋

孙 的 需 求 。 他 們 建 議 把 海 下 路 沿 路 和 海 下 村 西 面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內 的 地 方 及 部 分 的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第 2 組  

( b )  第 2 組 有 1 0  1 2 2 份 申 述 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 ，主要由立法會議員、區議員、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 團 體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主 要 反

對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理 由 是 此 地 帶 是 根 據

未 經 核 實 的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量 而 劃 ， 有 關 數 字 根 本 並 非

實 際 數 字 ， 而 且 劃 設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會

導 致 林 地 的 生 境 失 去 ， 同 時 嚴 重 威 脅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海 洋 生 物 。 因 此 ， 他 們 建 議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盡 量 縮 小 ， 只 局 限 於 現 有 村 落 ， 並 把 騰 出 來 的

地 方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或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另

外 ， 又 建 議 把 有 荒 置 濕 農 地 的 擬 議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以 防 止 出 現 不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途 ， 同 時 把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海 下 河 與 會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的 發 展 分 隔 開 。 他 們 亦 認 為 當 局 應 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以 加 強 對 這 些 土 地 的

發展的管制。  

( c )  此外，有 1 0 份申 述書 ( R 1 0 9 1 1 至 R 1 0 9 2 0 ) 反對為 海

谷 中 心 所 劃 的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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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 地 帶 ， 建 議 擴 大 此 地 帶 ， 把 其 範 圍 向 北 、 南 和

東面 加闊五米。  

2 . 2  所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很 多 都 是 內 容 相 似 的 同 款 電 郵 ／ 信 ， 這 些 電

郵 ／ 信 的 樣 本 連 同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 立 法 會 議 員 、 區 議

員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及 團 體 所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夾 附 於 附 件 I - 1

至 I - 3 3 。 整 套 申 述 書 貯 存 在 附 件 I X 的 光 碟 ， 以 供 委 員 參

閱 。 申 述 書 所 指 的 地 點 在 圖 H - 1 a 顯 示 。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備 有

一套申述書的印本，以供委員查閱。 第 1 組 和第 2 組的申述

及 規 劃 署 的 回 應 的 摘 要 ， 以 及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要 點 分 別 載 於

附件 I I I - 1 、 I I I - 2 及 I I I - 3 。  

申述理據  

表示支持 的申述  

2 . 3  由 四 名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 提出的 主要理據撮述如下：  

( a )  天 然 環 境 固 然 要 保 護 ， 但 也 要 尊 重 原 居 村 民 興 建 小 型

屋孙的權利及土地擁有人的權利。  

( b )  該 區 大 部 分 土 地 屬 私 人 擁 有 ， 不 應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c )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殷 切 ， 因 此 支 持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以應所需 。  

2 . 4  第 1 組 也 有 申 述 書 表 示 支 持 這 份 草 圖 ， 認 為 有 照 顧 當 地 村 民

的 需 要 ， 而 第 2 組 則 有 申 述 書 表 示 支 持 劃 設 擬 議 的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認 為 劃 設 此 地 帶 既 可 保 護 天 然 海 岸 線 ， 也 可 作

為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和 鄉 村 地 區 之 間 的 緩 衝 區 ， 另 外 ， 也 有 申

述 書 表 示 支 持 把 海 下 村 後 方 ( 東 面 和 南 面 ) 的 山 坡 及 該 區 西 部

的緩坡上的原生林地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 。  

表示反對 的申述  

2 . 5  第 1 組 申述書提出的理據撮述如下：  



-  6  -  

B/PC海下1_(FINAL).DOC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  

( a )  由 於 地 形 上 的 限 制 ，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適

合 發 展 小 型 屋 孙 的 土 地 不 足 ， 而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也不夠大，未能滿足日後小型屋孙的需求。  

( b )  除 頇 保 護 海 下 的 環 境 及 在 該 區 提 供 相 關 的 康 樂 設 施

外 ， 亦 頇 充 分 顧 及 小 型 屋 孙 的 發 展 ， 務 求 在 保 育 和 發

展兩者之間作出帄衡。  

2 . 6  第 2 組 申述書提出的理據撮述如下：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小型屋孙需求  

( a )  小 型 屋 孙 的 需 求 無 窮 無 盡 ， 所 謂 需 求 數 字 ， 並 無 理 據

可 證 ， 亦 未 有 核 實 。 現 行 的 小 型 屋 孙 政 策 不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 大 部 分 申 請 都 濫 用 這 項 政 策 。 當 局 應

對 村 民 真 正 需 要 的 小 型 屋 孙 數 目 作 出 更 確 切 的 估 計 ，

並據之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 b )  每 宗 小 型 屋 孙 申 請 都 必 頇 附 有 證 明 文 件 ， 證 明 申 請 人

有 需 要 建 屋 自 住 。 此 外 ， 也 應 限 制 祖 傳 或 繼 承 得 來 的

鄉 村 土 地 的 轉 讓 ， 盡 量 使 小 型 屋 孙 仍 由 原 居 村 民 擁

有，不會售予外來人圖利 。  

( c )  過去 2 0 年，海下只興建了七幢新屋孙，近年該區的人

口 也 沒 大 變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大 部 分 土 地 已 售

予 私 人 發 展 商 ， 最 終 會 變 成 地 產 項 目 。 應 縮 減 「 鄉 村

式發展 」地帶的面積，避免人們對發展抱有期望。  

 對林地環境的影響 ( 圖 H - 1 a )  

( d )  現 有 村 落 以 西 的 擬 議 鄉 村 擴 展 範 圍 ( 劃 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被 次 生 林 地 覆 蓋 ， 長 有 為 數 頗 多 的 各 種 成 齡

樹 ， 包 括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西 面 邊 緣 的 細 葉 榕 和 一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香 港 大 沙 葉 。 根 據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提 供 的 資 料 ， 除 了 現 有 那 條 鄉 村 和 公 廁 附 近 數 小 塊

長 滿 入 侵 性 植 物 薇 甘 菊 的 土 地 已 受 干 擾 外 ， 該 處 大 部

分地方都未受干擾或相對未受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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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發 展 小 型 屋 孙 會 令 這 些 林 地 的 生 境 失 去 ， 對 該 處 的 天

然 河 流 及 潮 溪 更 會 造 成 干 擾 ， 這 些 地 方 是 褐 魚 鴞 ( 本 港

罕 見 的 物 種 ， 在 未 受 干 擾 和 沒 有 污 染 的 低 地 河 流 和 潮

溪覓食 ) 的覓食地。  

( f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應 對 擬 議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地 方 進 行 全 面 的 四 季 生 態 研 究 ， 評 估

這 些 地 方 的 生 態 價 值 ， 以 及 應 採 取 「 防 患 未 然 」 原

則 ， 也 就 是 說 ， 在 確 證 環 境 不 受 影 響 前 ， 應 假 設 環 境

要面對受破壞的威脅。  

( g )  政 府 在 劃 設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以 維 護 生 物 多 樣 性 方

面 ， 對 於 不 同 的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處 理 方

法 並 不 一 致 。 白 腊 一 些 長 有 香 港 大 沙 葉 這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植 物 的 未 成 熟 原 生 林 地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但 海 下 同 樣 長 有 香 港 大 沙 葉 的 林 地 卻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  

( h )  為 免 影 響 現 有 的 林 地 、 附 近 的 天 然 河 流 和 海 岸 公 園 的

環 境 ， 以 及 防 止 這 些 地 方 的 景 觀 價 值 下 降 ， 應 縮 減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 並 把 未 受 干 擾 的 林 地 改

劃為「綠化地帶」。  

 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環境的影響  

( i )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潮 間 帶 和 潮 下 帶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非 常

豐富。若按這份 草圖的規劃，興建 6 0 至 9 0 幢小型屋

孙 ， 可 預 料 到 在 施 工 期 間 或 之 後 ， 必 會 破 壞 或 割 裂 天

然 生 境 ， 並 會 削 弱 生 物 多 樣 性 ， 長 此 下 去 ， 會 對 當 地

生態系統的環境構成各種壓力。  

( j )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僅 可 作 程 度 最 低 的 污 水 處 理 ， 其

排 出 的 污 水 仍 然 含 極 大 量 營 養 物 、 有 機 物 和 微 生 物 。

要 有 效 減 少 這 些 物 質 ， 地 層 情 況 必 頇 合 適 ， 而 有 關 地

區 的 發 展 密 度 亦 要 低 。 若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保 養 不

足 ， 加 上 數 目 增 加 ， 長 遠 來 說 ， 往 往 未 能 有 效 清 除 污

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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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海 下 地 區 地 底 表 層 的 沉 積 物 含 有 透 氣 和 高 滲 透 力 的 沉

澱 物 ( 例 如 沙 ) ， 使 污 水 流 走 得 很 快 。 因 此 ， 污 水 雖 然

經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處 理 ， 但 到 達 大 海 前 仍 然 淨 化

得 不 夠 。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孚 則 第

5 / 9 3 號 》 沒 有 涵 蓋 海 下 這 個 獨 特 的 情 況 。 在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大 量 設 有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村 屋 所 排 出 的 污 水 和 廢 水 ， 會 嚴 重 威 脅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海 洋 生 物 。 當 局 沒 有 針 對 污 水 會 累 積 滲 透 入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這 個 問 題 進

行地質評估。  

( l )  海 下 村 的 情 況 在 香 港 較 為 特 殊 。 這 條 村 有 人 居 住 ， 位

處 海 灘 ／ 鑑 定 為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的 海 下 灣 旁

邊 ， 有 不 少 康 樂 活 動 進 行 。 因 此 ， 當 局 必 頇 參 照 根 據

《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發 出 的 技 術 備 忘 錄 ， 訂 定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與 沿 岸 海 域 之 間 的 法 定 後 移 距 離 ( 例 如 頇

相距 1 0 0 米 ) ，並強制使用以化學劑清理的獨立廁所和

廢 水 處 理 系 統 ， 避 免 對 土 壤 、 河 流 、 濕 地 和 海 下 灣 海

洋環境造成污染 。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註釋》  

( m )  應 對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施 加 更 嚴 格 的 規 劃 管 制 ， 規

定 發 展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孙 」 、 「 食 肆 」 及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 以 及 對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 加 建 、 改

動及／或修改， 都必頇先取得規劃許可。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 n )  當 局 沒 有 調 查 ／ 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孙 ， 在 環 境 、 排 水 、

景 觀 及 交 通 各 方 面 會 對 海 下 灣 有 何 潛 在 的 累 積 影 響 。

對 於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用 途 和 可 建 的 小 型

屋 孙 數 目 ， 當 局 應 作 出 有 根 據 及 負 責 任 的 決 定 ， 所 以

事 前 必 頇 審 慎 研 究 個 別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承 受 力 和

西 貢 東 和 西 貢 西 兩 個 郊 野 公 園 所 有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整體承受力。  

( o )  當 局 也 沒 有 定 下 任 何 計 劃 改 善 基 礎 設 施 ( 例 如 排 污 、 道

路 、 泊 車 位 及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 以 配 合 海 下 的 新 發 展 和 該

區 遊 人 的 需 要 。 當 局 應 擬 備 鄉 村 發 展 藍 圖 及 定 出 公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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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劃 ， 改 善 海 下 的 基 礎 設 施 和 其 他 設 施 ， 防 止 現

有的鄉村污染海下灣。  

劃設「綠化地帶」是否足夠的問題  

( p )  海 下 河 的 上 游 已 指 定 為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 」 。

由 於 毗 鄰 該 河 下 游 的 擬 議 「 綠 化 地 帶 」 也 具 重 要 的 生

態 價 值 2， 所 以 應 劃 作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 綠 化 地 帶 」 的 真 正 規 劃 意 向 可 能 並 非

作 保 育 ， 因 為 常 有 擬 在 「 綠 化 地 帶 」 發 展 小 型 屋 孙 的

申 請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 日 後 可 能 會 對 濕 地 及 沿 河 地 區

造成不能挽救的影響。  

( q )  據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及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實 地 觀 察 所

見 ， 流 入 那 些 荒 廢 濕 農 地 的 水 來 自 海 下 河 ， 另 有 一 條

小 河 在 規 劃 署 擬 備 的 地 圖 中 沒 有 顯 示 。 另 據 最 近 實 地

視 察 所 見 ， 該 濕 地 仍 然 有 水 淹 浸 着 ， 並 錄 得 本 港 罕 見

的 草 本 植 物 雞 冠 苞 覆 花 。 由 於 該 濕 地 的 水 文 系 統 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相 連 ， 所 以 任 何 流 入 該 濕 地 的 污 染 物 都

會 流 進 該 海 岸 公 園 ， 而 日 後 進 行 的 任 何 發 展 ， 亦 會 影

響上述的罕見植物。  

( r )  沒有劃出 3 0 米闊的走廊，化糞池及滲水井排出的污水

透 過 地 下 水 流 入 海 下 河 的 可 能 性 會 增 加 ， 影 響 所 及 ，

會對該河以至海下灣海岸公園造成污染。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和 「 海 岸 保 護

區」地帶的《註釋》  

( s )  為 免 有 人 在 申 請 更 改 土 地 用 途 前 破 壞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 ， 不 應 容 許 在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內 發 展 「 農 業 用 途 」 、 「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 、

「 燒 烤 地 點 」 、 「 野 餐 地 點 」 、 「 公 廁 設 施 」 和 「 帳

幕 營 地 」 ， 或 應 把 這 些 用 途 列 於 第 二 欄 ， 規 定 要 向 城

規會取得規劃許可才能發展。  

                                                 
2
 該 處 是 褐 魚 鴞 的 覓 食 地 ， 也 是 降 海 迴 游 物 種 ( 即 遷 棲 於 淡 水 天 然 水 道 及 海 洋 之 間 的 物 種 )

的 往 來 走 廊 ； 沿 河 地 區 有 三 線 閉 殼 龜 ( 金 錢 龜 、 金 頭 龜 、 紅 肚 龜 ) ， 另 海 下 河 兩 岸 有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野 生 紅 杜 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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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 t )  用 以 劃 定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及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和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範 圍 的 資 料 ( 包

括 地 圖 ) 內 容 不 全 ， 且 含 有 誤 導 成 分 。 有 關 地 圖 沒 有 反

映 過 去 三 十 年 來 海 岸 侵 蝕 的 作 用 。 當 局 應 使 用 最 新 的

地 圖 ， 以 高 潮 線 來 準 確 顯 示 海 灘 現 時 的 範 圍 ， 以 及 據

之劃設「海岸保護區」地帶。  

( u )  在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內 ， 有

一 個 河 流 和 相 關 濕 地 的 網 絡 。 網 絡 中 各 小 河 流 向 一 片

濕 地 ， 再 流 向 一 大 河 ， 然 後 直 接 流 入 海 下 灣 。 該 處 的

水 文 系 統 與 海 下 河 分 開 ， 當 局 有 必 要 於 七 月 至 八 月 間

進行全面勘查，蒐集潮濕季節的水文數據。  

( v )  漁 護 署 提 供 的 生 態 資 料 並 不 足 夠 ， 特 別 是 沒 有 就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進 行 妥 善 的 調

查 ， 亦 未 有 視 海 下 河 為 天 然 資 源 及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而予以應有的重視 3。  

把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 w )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 ， 是 要 保

護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免 因 「 不 協 調 的 發 展 」 ( 例 如 在 農

地 及 樹 林 和 河 流 附 近 發 展 大 量 新 的 小 型 屋 孙 ) 而 面 臨

「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 」 。 可 是 ， 為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而

制 訂 的 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 使 這 些 土 地 面 臨 大 規 模 的 「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 」 ， 這 樣 不 但 違 反 當 局 所 申 明 的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 亦 不 符 國 際 性 的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 x )  從 生 態 、 景 觀 和 康 樂 的 角 度 而 言 ，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與 毗 連 的 郊 野 公 園 緊 密 相 連 ， 所 以 應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這 樣 ， 各 項 發 展 便 頇 經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及 漁 護 署 審 批 ， 而 當 局 亦 會 着 力 管 理 ， 包

                                                 
3
 香 港 觀 鳥 會 等 組 織 曾 在 海 下 及 附 近 一 帶 錄 得 9 7 種 雀 鳥 。 此 外 ， 海 下 也 曾 錄 得 超 過 5 0 種 蝴

蝶 和 3 2 6 種 蛾 ， 其 中 一 種 蛾 更 是 海 下 首 次 錄 得 的 品 種 。 海 下 河 兩 岸 也 發 現 有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野 生 紅 杜 鵑 。 另 有 調 查 找 到 超 過 4 5 0 個 物 種 ， 包 括 8 個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物 種 ( 1 8 0 個 植 物 品 種

( 包 括 土 沉 香 ) 、 1 3 9 個 昆 蟲 品 種 、 5 0 個 節 肢 類 品 種 、 2 個 兩 棲 類 品 種 及 3 個 爬 蟲 類 品 種 ) 。  



-  1 1  -  

B/PC海下1_(FINAL).DOC 

括 進 行 生 境 及 美 化 市 容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定 期 巡 邏 和 監

察，以及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違規情況。  

建議  

第 1 組  

2 . 7  第 1 組 申 述 書 提 出 的 建 議 主 要 是 關 於 擴 大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撮述如下 ( 繪圖 H - 1 及 圖 H - 1 a ) ：  

( a )  該 區 西 部 現 時 劃 作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的 土 地 可 用 作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 及 漁 護 署 建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遊 客 中

心 ， 應 把 該 處 改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作 小 型 屋 孙

發展。  

( b )  擬 議 的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內 有 大 量 私 人 土 地 ， 應 把

之改劃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  

( c )  由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大 部 分 土 地 現 時 已 有 村

屋 ， 把 現 時 海 下 路 沿 路 的 部 分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 可 讓 村 民 日 後 有 機 會 提 出 規 劃 申

請，發展小型屋孙。  

第 2 組  

2 . 8  第 2 組 申 述 書 提 出 的 建 議 主 要 是 關 於 局 限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 以 及 為 海 下 河 及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劃 設 緩 衝 區 ， 撮

述如下 ( 圖 H - 1 a ) ：  

( a )  應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局 限 於 現 有 構 築 物 所

在 之 處 ／ 屋 地 ， 而 鄉 村 擴 展 的 範 圍 亦 應 規 劃 在 生 態 價

值 較 低 的 地 區 。 另 應 把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西 部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綠 化 地 帶 」 ， 以

保護林地及海下灣。  

( b )  應 把 現 有 的 鄉 村 及 建 議 的 鄉 村 擴 展 範 圍 劃 為 「 綜 合 發

展 區 」 地 帶 ， 並 對 擬 在 地 帶 內 進 行 改 善 及 發 展 計 劃 的

申 請 作 出 規 劃 限 制 ， 確 保 對 環 境 的 潛 在 影 響 得 到 妥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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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 另 可 考 慮 與 村 民 換 地 ， 使 村 中 央 的 土 地 可 騰 出

來 闢 設 配 套 設 施 ( 例 如 遊 樂 場 ) ， 而 東 面 及 南 面 的 政 府

土地則可用來發展小型屋孙 ( 繪 圖 H - 3 ) 。  

( c )  為 把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海 下 河 及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與 不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途 ／ 發 展 分 隔 開 ， 應 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最少 3 0 米闊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才能保護海下

河 免 受 可 能 發 展 的 小 型 屋 孙 的 影 響 ( 繪 圖 H - 2 ) ； 而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範 圍 亦 應 涵 蓋 距 離 岸 邊 至 少 3 0

米的地方 ，作為緩衝區，保護海岸線 。  

( d )  應 把 海 下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 以 保 護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 ， 另 應 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有 效 期 延 長 最 少 一 年 ，

以 便 進 行 所 需 的 程 序 。 在 此 期 間 ， 應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 綠 化 地 帶 」 及 非 保 育 地 帶 改 劃 為 「 未 決

定用途」地帶，以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  

2 . 9  由海谷中心及個別人士提交的 R 1 0 9 1 1 至 R 1 0 9 2 0 申述書 所

載 的 建 議 是 關 於 擴 展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 」 地 帶 ， 把 其 範 圍 向 北 、 南 和 東 面 加 闊 五 米 ， 以 便 按 照

契 約 條 件 的 規 定 ， 護 理 該 中 心 周 邊 的 植 物 ； 以 及 把 連 接 海 下

路 與 海 谷 中 心 的 行 人 徑 改 劃 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地 帶 或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方 便 維 修 保 養 該 行 人 徑 ( 繪 圖

H - 4 ) 。  

3 .  對申述的 意見  

3 . 1  在 所 收 到 的 3  6 7 5 份 意 見 書 中 ， 有 3  6 5 8 份 ( C 1 至

C 3 6 5 5 、 C 3 6 6 1 、 C 3 6 6 3 及 C 3 6 6 9 ) 由環保／關注組織及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其 中 包 括 創 建 香 港 ( C 3 6 4 1 ) 、 西 貢 之 友

( C 3 6 4 0 ) 及 海 下 之 友 ( C 3 6 6 3 ) 。 他 們 表 示 支 持 第 2 組 申 述 書

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和建議 ，理由與該組申述書所述的相似 。  

3 . 2  其 餘 1 7 份 意 見 書 ( C 3 6 5 6 至 C 3 6 6 0 、 C 3 6 6 2 、 C 3 6 6 4 至

C 3 6 6 8 及 C 3 6 7 0 至 C 3 6 7 4 ) 由環保／關注組織 ( 即香港鄉郊

基 金 ( C 3 6 5 7 ) 和 香 港 地 貌 岩 石 保 育 協 會 ( C 3 6 6 8 ) )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並 沒 有 指 明 其 意 見 與 哪 項 申 述 有 關 ， 但 大 致 反 對

這份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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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對 申 述 的意 見 及 規劃 署 的 回應 的 摘 要載 於 附 件 I V ， 而 所 有 經

提交的意見書則貯存於 附 件 I X 的光碟，以供委員參閱 。  

4 .  背景 ( 圖 H - 1 、 H - 2 及 H - 3 )  

 擬備海下發展審批地區圖  

4 . 1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一 日 ， 發 展 局 局 長 行 使 行 政 長 官 所 授 予 的 權

力，根據條例第 3 ( 1 ) ( b ) 條指示城規 會為海下地區擬備一份發

展審批地區圖。  

4 . 2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 ， 展 示 《 海

下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 N E - H H / 1 》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在草圖展示期內，收到合共 1 8 份申述書。二零一零年十

二 月 十 日 ， 城 規 會 公 布 申 述 書 的 內 容 ， 讓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 在

公 布 期 的 首 三 個 星 期 內 ， 並 無 收 到 意 見 書 。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一年四月八日考慮 1 8 份申述書的 內容後，決定不順應有關申

述及不建議修訂發展審批地區草圖。  

4 . 3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四 日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根 據 條 例 第

9 ( 1 ) ( a ) 條 核 准 海 下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 核 准 圖 其 後 重 新 編 號

為 D P A / N E - H H / 2 。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 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9 ( 5 ) 條 ， 展 示 《 海 下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核 准 圖 編 號

D P A / N E - H H / 2 》 ，以供公眾查閱。  

 擬備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  

4 . 4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 發 展 局 局 長 行 使 行 政 長 官 所 授 予 的

權力，根據條例第 3 ( 1 ) ( a ) 條指示 城規會擬備涵蓋海下地區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 二 零 一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 城 規 會 初 步 考

慮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同 意 要 微 調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 才 適 宜 把 這 份 草 圖 提 交 大 埔 區 議 會 和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進 行 諮 詢 。 微 調 界 線 的 原 則 包 括 要 把 荒 廢 的 濕 農 地 剔

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要 有 一 個 距 離 海 下 河 2 0 米 的 緩 衝

區 ； 以 及 要 依 地 形 上 的 景 物 及 稻 田 的 界 線 而 劃 定 。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 城 規 會 備 悉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上 經 修 訂

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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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規 劃 署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諮 詢 大 埔 區 議 會 及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 雖 然 他 們 表 示 讚 賞 當 局 回 應 他 們 所 關 注 的 問 題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上 劃 設 了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但 認 為 地 帶

的 面 積 不 足 以 應 付 未 來 的 需 求 ， 因 為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只 能 應 付

未 來 1 0 年 6 8 % 左 右 的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 而 且 地 帶 內 可 作 小 型

屋 孙 發 展 的 政 府 土 地 太 少 。 為 應 付 未 來 1 0 年 的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 有 關 的 村 代 表 建 議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向 西 擴

展，涵蓋目前建議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的地方。  

4 . 6  規 劃 署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與 村 民 ／ 居 民 會 面 ， 另 外 亦 收 到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公 司 、 區 內 關 注 組 織 4及 個 別 人 士 的 意 見 。

村 民 擔 心 擬 議 用 作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土 地 大 部 分 屬

發 展 商 所 有 ， 未 必 可 以 供 他 們 興 建 小 型 屋 孙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及 居 民 則 支 持 劃 設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但 認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面 積 太 大 ， 「 綠 化 地

帶 」 日 後 亦 很 可 能 會 進 行 發 展 ， 所 以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圍應局限在現有村落，並 應把海下指定為郊野公園。  

4 . 7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 規 劃 署 把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連

同 從 大 埔 區 議 會 、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 村 民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及 市 民 所 收 到 的 意 見 ， 提 交 城 規 會 以 作 進 一 步 考 慮 。 城

規 會 備 悉 有 關 的 意 見 ， 並 同 意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適 宜 展

示 予 公 眾 查 閱 。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展示《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及 十 一 月 ， 規 劃 署 諮 詢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大 埔 區 議 會 ， 兩 會 大 致 反 對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並 認 為 政 府 漠 視 當 地 村 民 的 訴 求 及 私 人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權 利 ， 又 認 為 政 府 應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或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系

統，以配合當地村民所需。  

4 . 8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 R 1 0 7 3 6 ) 其 後 提 交 了 申 述 書 ， 表 示 反 對

這份計劃大綱草圖。  

                                                 
4
  區 內 關 注 組 織 包 括 海 下 之 友 及 海 下 灣 行 動 小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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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規劃考慮 因素及評估  

申述地點 及周邊地區 ( 圖 H - 1 、 H - 2 及 H - 3 )  

5 . 1  申述地點遍及草圖整個規劃區 ( 圖 H - 1 a ) 。  

規劃區  

5 . 2  規劃區 ( 下稱「 該區」 ) 所涵蓋的總面積約為 8 . 4 5 公頃，位於

西 貢 半 島 北 岸 ， 可 乘 車 經 海 下 路 前 往 。 海 下 三 面 被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 餘 下 的 北 面 則 向 着 景 色 怡 人 的 海 下 灣 。 海 下 灣

是 指 定 的 海 岸 公 園 ， 亦 是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 該 區 的

西 北 面 邊 界 毗 連 一 條 大 石 澗 。 該 區 的 界 線 在 草 圖 上 以 粗 虛 線

顯示 ( 圖 H - 1 ) 。  

5 . 3  該 區 主 要 有 林 地 、 村 屋 、 沙 灘 及 休 耕 農 地 。 位 於 該 區 中 部 的

海下村是該區唯一的認可鄉村，建有大約 3 0 幢屋孙和 兩座祠

堂 。 當 中 有 部 分 屋 孙 的 地 面 一 層 開 設 了 士 多 。 漁 護 署 的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護 理 員 站 崗 設 於 其 中 一 幢 屋 孙 的 地 面 一 層 ， 於 周

末 為 遊 客 舉 辦 導 賞 團 。 根 據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的 資 料 ， 該

區的總人口約為 1 1 0 。  

5 . 4  漁 護 署 署 長 表 示 ， 在 該 區 及 毗 連 的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所 錄 得 的

動 植 物 多 屬 到 處 可 見 的 普 通 品 種 。 雖 然 該 區 陸 上 生 境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不 算 特 別 豐 富 ， 但 位 於 海 下 村 後 方 ( 東 面 和 南 面 ) 的 山

坡 及 該 區 西 端 緩 坡 上 的 原 生 林 地 ， 卻 頗 具 天 然 特 色 ， 並 與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廣 闊 的 綠 林 在 生 態 上 緊 密 相 連 。 有 記 錄 顯 示 這

些 林 地 有 土 沉 香 、 香 港 大 沙 葉 和 巢 蕨 等 受 保 護 的 植 物 ， 東 部

的 林 地 更 有 罕 見 的 植 物 品 種 ， 包 括 大 果 巴 和 大 血 藤 。 記 錄

亦 顯 示 ， 該 區 或 附 近 一 帶 有 若 干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動 物 品 種 ， 包

括 黑 斑 陀 弄 蝶 ( 僅 在 西 貢 發 現 的 罕 有 蝴 蝶 品 種 ) 、 金 裳 鳳 蝶 (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罕 有 蝴 蝶 品 種 ) 和 裳 鳳 蝶 ( 不 常 見 的 受 保 護 蝴 蝶 品

種 ) ，以及穿山甲 ( 分布範圍有限的瀕危受保護動物 ) 。  

5 . 5  該 區 西 部 介 乎 西 端 的 原 生 林 地 與 海 下 村 之 間 的 地 方 大 都 是 荒

廢 農 地 ， 這 些 農 地 有 些 位 於 緩 坡 上 ， 坡 上 是 一 片 已 受 干 擾 的

未 成 熟 林 地 ； 有 些 則 位 於 低 窪 地 ， 長 滿 雜 草 。 海 下 路 由 西 向

東 到 海 下 村 的 村 口 止 ， 北 邊 沿 路 有 一 個 私 營 水 上 活 動 ／ 康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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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 海 谷 中 心 ) 、 一 個 公 廁 和 一 個 垃 圾 收 集 站 。 該 水 上 活

動 ／ 康 樂 中 心 由 一 個 非 牟 利 的 宗 教 團 體 營 辦 ， 至 今 已 設 立 超

過三十年。該中心用地 以短期租約形式批租。  

5 . 6  「海下 具考古研 究 價值地點」 、海下 古徑及海下 石灰窰 是區內

的 文 物 古 蹟 ， 出 土 的 文 物 有 史 前 的 陶 器 碎 片 ， 以 及 唐 代 、 明

代 和 清 代 時 期 的 石 器 及 陶 瓷 碎 片 。 海 下 石 灰 窰 揭 示 了 香 港 其

中 一 種 最 古 老 的 工 業 ， 當 時 人 們 用 蠔 殼 或 珊 瑚 骨 來 提 煉 石

灰 ， 作 為 建 材 及 用 於 農 業 。 這 個 曾 經 在 海 下 灣 地 區 很 興 盛 的

工 業 反 映 了 區 內 珊 瑚 羣 落 的 歷 史 和 壽 命 。 以 石 塊 鋪 築 的 海 下

古徑的起點在海下村，原先是連接鄰近各村的通道。  

規劃意向  

5 . 7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 是 保 存 該 區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保 育 價 值 ，

以 及 保 護 該 區 的 自 然 鄉 郊 環 境 及 文 化 遺 產 ， 同 時 預 留 土 地 ，

以供日後海下的原居民鄉村發展小型屋孙之用 。  

5 . 8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是 就 現 有 的 認 可 鄉 村 和 適

宜 作 鄉 村 擴 展 的 土 地 劃 定 界 線 。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 主 要 預 算 供

原 居 村 民 興 建 小 型 屋 孙 之 用 。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 亦 是 要 把

鄉 村 式 發 展 集 中 在 地 帶 內 ，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 理 ，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及 基 礎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提 供 方 面 ， 較 具 經 濟 效 益 。 在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孙 的 地 面 一 層 ， 有 多 項 配 合 村 民 需 要 和 鄉 村 發 展

的商業和社區用途列為經常准許的用途 ( 附 件 V ) 。  

5 . 9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 」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是 反 映 該 區 西 部 的 土 地 的 現 有 用 途 ， 即 現 時 位 於 海 下 路

北面的一個水上活動康樂中心 ( 「海谷中心」 ) ( 附 件 V ) 。  

5 . 10  「 綠 化 地 帶 」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並 提 供

土 地 作 靜 態 康 樂 場 地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附 件 V ) 。  

5 . 11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是 保 護 和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的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系 統 或 地 形 特 色 ， 以 達 到 保 育 目 的 及 作 教 育

和 研 究 用 途 ， 並 且 分 隔 開 易 受 破 壞 的 天 然 環 境 ， 以 免 發 展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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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對 這 些 天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進行發展。 ( 附件 V ) 。  

5 . 12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是 保 育 、 保 護 和 保 留 天 然

海 岸 線 ， 以 及 易 受 影 響 的 天 然 海 岸 環 境 ， 包 括 具 吸 引 力 的 地

質 特 色 、 地 理 形 貌 ， 或 在 景 觀 、 風 景 或 生 態 方 面 價 值 高 的 地

方 ， 而 地 帶 內 的 建 築 發 展 ， 會 維 持 在 最 低 水 帄 。 此 地 帶 亦 可

涵 蓋 能 作 天 然 保 護 區 的 地 方 ， 以 防 護 鄰 近 發 展 ， 抵 抗 海 岸 侵

蝕的作用。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 ( 附 件 V ) 。  

5 . 13  在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和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內 ， 如 未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 不 得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 而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或 填 塘 工 程 必 頇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才 可 進 行 ( 附 件

V ) 。  

對申述理 據及申述人的建議 的回應  

表示支持 的申述  

5 . 14  備 悉 表 示 支 持 的 四 份 申 述 書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 的意見 。  

表示反對 的申述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5 . 15  關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 當 地 村 民 、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大 埔 區 議 會 認 為 劃 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土 地 不

足 以 應 付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 另 一 方 面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及 不 少

個 別 人 士 則 認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太 大 ， 特 別 是 被

林 地 覆 蓋 的 西 部 ， 因 為 有 關 範 圍 是 根 據 未 經 核 實 的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量 而 劃 ， 有 關 數 字 根 本 不 是 實 際 數 字 ， 而 且 劃 設 這 樣 大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並 未 有 顧 及 林 地 的 高 生 態 價 值 ， 以

及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環境的潛在負面影響。  

5 . 16  在 擬 備 這 份 草 圖 及 各 土 地 用 途 建 議 時 ， 已 特 別 關 注 到 要 保 護

該 區 具 重 要 生 態 和 景 觀 價 值 的 地 方 ， 亦 考 慮 過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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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更 廣 大 的 自 然 系 統 。 規 劃 署 經 徵 詢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 包 括 漁 護 署 及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 的 意 見 後 ， 已 劃 設 保 育 地 帶 ， 即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 涵 蓋 具 重 要 生 態 及 景

觀 價 值 而 頇 通 過 法 定 規 劃 大 綱 予 以 保 護 的 地 方 ( 例 如 原 生 林

地、天然海岸線及石澗 ) 。這三個保育地帶佔地合共約 5 . 6 公

頃，佔這份草圖所涵蓋的土地 ( 8 . 4 5 公頃 ) 約 6 6 % 。  

5 . 17  不 過 ， 該 區 有 一 條 認 可 鄉 村 海 下 村 。 為 應 付 當 地 原 居 村 民 對

小 型 屋 孙 的 需 求 ， 在 劃 出 頇 予 保 育 的 地 方 後 ， 實 有 必 要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考 慮 過 「 鄉 村 範 圍 」 、 該 區 地 形 、 民 居 的 分 布 模 式 、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量 、 具 有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方 及 其 他

環 境 特 點 而 劃 的 。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量 僅 是 考 慮 擬 議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時所參考的眾多資料之一。  

5 . 18  當 局 明 白 由 原 居 民 代 表 向 地 政 總 署 提 供 的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預 測

數 字 ， 或 會 隨 時 間 及 基 於 不 同 理 由 而 轉 變 ， 例 如 人 口 的 變 化

( 出生／ 死亡 ) ，以 及現時居於 村外 ( 包括本地及 海外 ) 的原居村

民日後是否希望回海下居住。 當 局 採 用 了 逐 步 增 加 的 方 式 ，

藉 此 把 小 型 屋 孙 的 發 展 局 限 在 現 有 村 落 毗 鄰 適 當 的 地 點 。 這

份 草 圖 所 劃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其 面 積 約 有 2 . 6 公 頃 ，

較海下村的「鄉村範圍」 ( 約 2 . 9 2 公頃 ) 小約 1 1 % ，可提供土

地興建約 6 4 幢屋 孙，滿足日後約 6 8 % 的需求 ( 表 1 ) 。  

表 1  

二零一二年的 

小型屋孙需求數字 

「鄉村範圍」 

的面積 

(公頃) 

草圖上 

「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

面積 

(公頃) 

應付需求 

(94 幢屋孙)

所需的 

土地 

(公頃) 

可供應付 

需求的 

土地 

(公頃) 

可供使用 

的土地所 

能應付的 

需求的 

百分比(%) 

尚未 

處理的 

申請 

涉及的 

的需求 

預測未來 

10 年的需求 

(二零一三 

至二二年) 

15
5
(10) 84 2.92 2.60 2.35 

1.60 

(64 幢屋孙) 
68 

                                                 
5
  這 1 5 宗 申 請 中 ， 有 五 宗 已 獲 城 規 會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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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9  申 述 人 ， 特 別 是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 蒐 集 了 大 量 支 持 其 申 述 的

資 料  
6 ， 以 證 明 擬 議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西 部 是 未 受 干 擾 的

次 生 林 地 ， 有 為 數 頗 多 的 成 齡 樹 及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品 種 ，

而 且 與 毗 連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的 生 態 緊

密 相 連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西 部 邊 緣 更 發 現 有 一 組 成 齡

樹 ， 包 括 細 葉 榕 ， 另 外 ， 該 地 帶 還 有 一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香 港 大 沙 葉 。 因 此 ， 他 們 認 為 該 林 地 應 剔 出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劃 作 保 育 地 帶 ， 例 如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綠化地帶」，加以 保護。  

5 . 20  根 據 漁 護 署 提 供 的 資 料 ， 擬 議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西 部 的 林

地 長 滿 樹 木 。 這 些 樹 木 是 在 荒 廢 農 地 上 經 自 然 更 替 再 生 出

來 。 與 海 下 東 面 、 南 面 及 西 端 那 些 與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內 的 林 地

連 成 一 體 的 成 熟 林 地 相 比 ， 這 片 在 「 鄕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林 地 由 於 鄰 近 現 有 的 鄉 村 ， 所 以 在 某 程 度 上 相 對 未 成 熟 及 已

受干擾。  

5 . 21  規 劃 署 審 視 過 最 新 的 證 據 ， 另 根 據 漁 護 署 的 意 見 ， 認 為 申 述

人 提 出 的 某 些 建 議 有 可 取 之 處 。 為 盡 量 減 少 對 現 有 天 然 環 境

( 包 括 濕 地 及 海 下 灣 ) 的 負 面 影 響 ， 可 考 慮 順 應 這 些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 ， 修 訂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 剔 出 當 中 西 部 相

對 未 受 干 擾 且 有 具 保 育 價 值 植 物 品 種 的 林 地 ， 並 把 之 連 同 毗

鄰 的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圖 H - 5 及

H - 6 ) 。  

5 . 22  建 議 劃 設 「 綠 化 地 帶 ( 1 ) 」 ， 是 為 了 對 有 關 的 林 地 及 濕 農 地 作

出 更 高 程 度 的 保 護 ， 同 時 提 供 彈 性 ， 使 地 帶 內 可 發 展 一 些 必

要 的 用 途 ( 例 如 「 墓 地 」 及 「 鄉 事 委 員 會 會 所 ／ 鄉 公 所 」 ) ，

以 配 合 當 地 村 民 的 需 要 。 在 此 地 帶 內 ， 只 有 那 些 有 需 要 進 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特 色 或 風 景 質 素 的 發 展 ，

或 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頇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 才 可 能

會 獲 得 批 准 。 另 外 ， 在 此 地 帶 內 ， 只 可 以 重 建 現 有 的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孙 及 翻 建 現 有 的 構 築 物 ， 不 得 發 展 新 的 小 型 屋 孙 。

                                                 
6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西 部 有 為 數 頗 多 的 各 種 成 齡 樹 ， 包 括 西 部 邊 緣 的 細 葉 榕 、 一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香 港 大 沙 葉 、 相 對 未 受 干 擾 的 林 地 及 一 個 連 接 「 綠 化 地 帶 」

的 濕 地 的 河 流 網 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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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護 署 認 為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把 有 關 的 林 地 及 濕 地

劃為「綠化地帶 ( 1 ) 」，做法恰當 ( 圖 H - 4 、 H - 5 及 H - 6 ) 。  

5 . 23  修 訂 後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土 地 面 積 會 由 2 . 6 公 頃 縮 減

至 1 . 9 5 公頃，約可興建 4 0 幢新的小型屋孙，能滿足 4 3 % 的

小型屋孙需求 ( 表 2 ) ，而原來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則能滿足

6 8 % 的小型屋孙需求 ( 表 1 ) 。  

表 2  

二零一二年的 

小型屋孙需求數字 

「鄉村範圍」 

的面積 

(公頃) 

草圖上 

「鄉村式

發展」地

帶 

的面積 

(公頃) 

應付需求 

(94 幢屋孙)

所需的 

土地 

(公頃) 

可供應付 

需求的 

土地 

(公頃) 

可供使用 

的土地所 

能應付的 

需求的 

百分比(%) 

尚未 

處理的 

申請 

涉及的 

需求 

預測未來 

10 年的需求 

(二零一三 

至二二年) 

15
7
(10) 84 2.92 1.95 2.35 

1.02 

(40 幢屋孙) 
43 

 

5 . 24  為 應 付 日 後 的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 規 劃 署 檢 視 了 該 區 的 土 地 ， 期

能 找 到 有 潛 力 作 小 型 屋 孙 發 展 的 合 適 地 點 。 經 徵 詢 漁 護 署 的

意 見 後 ， 規 劃 署 在 村 落 的 東 面 物 色 到 一 幅 政 府 土 地 。 該 幅 土

地 相 對 帄 坦 ， 大 部 分 地 方 長 滿 小 樹 、 灌 木 及 草 ， 面 積 約 為

0 . 2 5 公 頃 ， 建 議 把 之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 以 反 映 其 現 時 的 景 觀 特 色 。 「 綠 化 地 帶 」 內 並 非 不 可

以 發 展 小 型 屋 孙 ， 如 提 出 申 請 ， 城 規 會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作 出 考

慮 ( 圖 H - 4 、 H - 5 、 H - 6 及附件 V I ) 。  

小型屋孙需求  

5 . 25  如上文第 5 . 1 7 及 5 . 1 8 段所述，所預測的小型屋孙需求量僅

是 考 慮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時 所 參 考 的 眾 多 資 料 之

一 。 雖 然 在 規 劃 階 段 並 無 機 制 可 核 實 有 關 數 字 的 依 據 ， 但 相

                                                 
7
  這 1 5 宗 申 請 中 ， 有 五 宗 已 獲 城 規 會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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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地 區 的 地 政 專 員 審 批 小 型 屋 孙 申 請 時 ， 會 核 實 小 型 屋 孙 申

請人的身分。  

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環境的影響  

5 . 26  海 下 灣 的 生 態 價 值 是 眾 所 公 認 的 ， 亦 是 擬 備 這 份 草 圖 一 個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 正 如 這 份 草 圖 的 《 說 明 書 》 第 7 . 1 . 1 段 所

述 ， 「 該 區 風 景 優 美 ， 景 觀 價 值 高 ， 與 周 遭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自 然 美 景 互 相 輝 映 。 該 區 的 天 然 景 致 與

海 岸 環 境 及 西 北 面 石 澗 沿 岸 的 地 方 均 值 得 保 育 ， 而 鄉 村 發 展

的 規 模 亦 應 與 這 種 鄉 郊 格 局 和 四 周 景 致 互 相 配 合 。 因 此 ， 不

建 議 鄉 村 發 展 的 範 圍 擴 展 至 與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生 態 緊 密 相 連

的 原 生 林 地 及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附 近 的 海 岸 」 。 當 局 已 劃 設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的 保 育 地 帶 ， 包 括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涵 蓋 具 重 要 生

態 及 景 觀 價 值 的 地 方 ， 務 求 通 過 法 定 規 劃 大 綱 ， 保 護 海 下 的

天 然 環 境 ， 以 及 與 其 生 態 緊 密 相 連 的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和 海 下

灣海岸公園。  

5 . 27  由 於 該 區 現 時 沒 有 污 水 渠 ， 當 局 亦 未 有 計 劃 為 該 區 鋪 設 公 共

污 水 渠 ， 因 此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發 展 的 小 型 屋 孙 頇 使 用

原 地 設 置 的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排 污 。 在 地 政 總 署 處 理 小 型

屋 孙 的 申 請 時 ， 相 關 部 門 ( 包 括 環 境 保 護 署 ( 下 稱 「 環 保

署 」 ) 、 渠 務 署 、 水 務 署 、 漁 護 署 及 規 劃 署 ) 會 考 慮 小 型 屋 孙

的 排 污 ( 包 括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問 題 。 排 污 工 程 的 安 排 頇

符合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  

5 . 28  正 如 這 份 草 圖 的 《 說 明 書 》 第 9 . 1 . 5 段 所 述 ， 根 據 現 行 做 法

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 工務 ) 第 5 / 2 0 0 5 號的規定，如

發 展 計 劃 ／ 方 案 可 能 影 響 天 然 溪 澗 ／ 河 流 ， 負 責 批 核 和 處 理

發 展 計 劃 的 當 局 頇 徵 詢 和 收 集 漁 護 署 和 相 關 當 局 的 意 見 。 根

據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第 九 章 第 5 . 2 . 8 節 ， 在 人 口 少 的

鄉 郊 地 區 使 用 化 糞 池 這 一 方 法 處 理 和 排 放 污 水 是 准 許 的 。 為

保 護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水 質 ， 發 展 計 劃 ／ 方 案 的 原 地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必 頇 符 合 相 關 的 標 準 與 規 例 ， 例

如 環 保 署 的 專 業 人 士 作 業 備 考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專業孚則第 5 / 9 3 號》－「頇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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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計 劃 」 。 環 保 署 的 《 村 屋 污 水 排 放 指 南 》 亦 有 載 述 如 何 操

作和維修保養化糞池 ( 例如清除淤泥的方法 ) 。  

5 . 29  據 環 保 署 表 示 ， 在 決 定 某 地 點 是 否 適 合 建 造 化 糞 池 處 理 和 排

放 污 水 時 ， 頇 考 慮 該 地 點 特 有 的 情 況 ， 如 滲 濾 詴 驗 結 果 、 是

否 接 近 河 流 ／ 溪 澗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 度 、 地 形 及 洪 泛 風 險 等 。

這 些 關 於 個 別 地 點 特 有 情 況 的 資 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尤 其 有 些

情 況 是 ， 即 使 同 一 地 點 ， 泥 土 特 性 ( 例 如 泥 土 結 構 ) 也 有 很 大

差 異 。 滲 濾 詴 驗 是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孚 則

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項規定。認可人士必頇按規定進

行 詴 驗 ， 以 確 定 泥 土 的 吸 收 力 ， 從 而 定 出 化 糞 池 可 達 的 負 荷

量 。 這 項 詴 驗 可 讓 相 關 各 方 確 定 泥 土 的 情 況 是 否 合 適 ， 能 讓

化 糞 池 妥 善 運 作 ， 有 效 處 理 和 排 放 污 水 。 因 此 ， 在 評 估 擬 議

的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時 ， 會 考 慮 海 下 個 別 地

點的特有情況。  

5 . 30  該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孚 則 》 亦 訂 有 一 些 關

於 化 糞 池 的 設 計 標 準 ， 包 括 泥 土 滲 濾 詴 驗 、 化 糞 池 與 特 定 水

體 ( 如 地 下 水 位 、 河 溪 、 海 灘 等 ) 之 間 相 隔 的 距 離 ， 以 及 建 築

物 之 間 相 隔 的 距 離 。 這 些 規 定 有 助 鑑 定 何 種 地 層 狀 況 適 宜 建

造 化 糞 池 ， 並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限 制 了 屋 孙 的 密 度 。 環 保 署 的

《 村 屋 污 水 排 放 指 南 》 亦 有 載 述 如 何 操 作 和 維 修 保 養 化 糞 池

( 例如清除淤泥的方法 ) 。  

5 . 31  城 規 會 審 議 這 份 草 圖 時 ，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規 劃 因 素 ， 包 括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公 眾 的 意 見 。 對 於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運 輸 署 和 路 政 署 曾 從 交 通 運 輸 基 礎 設 施 的 角 度 考 慮 ， 但

都沒有提出問題。  

5 . 32  地 政 總 署 在 處 理 小 型 屋 孙 申 請 時 ， 會 諮 詢 相 關 的 部 門 ， 包 括

環 保 署 、 漁 護 署 、 運 輸 署 、 渠 務 署 、 水 務 署 、 消 防 處 ( 關 於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的 問 題 )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關 於 斜 坡 問 題 ) 及 規 劃

署 ， 確 保 所 有 相 關 部 門 都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 請 ， 並 就 申 請 提

出 意 見 。 漁 護 署 亦 一 直 有 密 切 監 察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水 質 。

至 於 發 展 計 劃 ／ 方 案 的 原 地 化 糞 池 系 統 ， 地 政 總 署 會 規 定 申

請 人 要 符 合 相 關 的 標 準 與 規 例 ， 例 如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委員會專業孚則第 5 / 9 3 號》。  



-  2 3  -  

B/PC海下1_(FINAL).DOC 

草圖的《註釋》  

5 . 33  由於「鄉村式發 展 」地帶的規 劃意向 是 提供土地 作 興建 新界豁

免 管 制 屋 孙 之 用 ， 所 以 把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孙 列 於 此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第 一 欄 ， 做 法 恰 當 。 至 於 申 述 人 所 提 出 的 其 他 改

動，  

( a )  從 農 業 發 展 的 角 度 而 言 ， 漁 護 署 對 有 關 把 各 保 育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中 的 「 農 業 用 途 」 和 「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 改 列於 第 二 欄的 建 議  
8 有 所保 留 ， 因 為 這樣 會 對 農

業 有 所 限 制 ， 長 遠 來 說 ， 會 窒 礙 農 業 發 展 。 此 外 ， 漁

護 署 表 示 ， 任 何 涉 及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的

工 程 ， 如 可 能 對 天 然 環 境 有 負 面 影 響 ， 均 頇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才 能 進 行 。 考 慮 到 上 述 的 因 素 ， 漁 護 署 同 意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對 相 關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第 一 欄 用

途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 b )  「 燒 烤 地 點 」 和 「 野 餐 地 點 」 是 指 由 政 府 營 運 的 設

施 ， 不 包 括 私 人 擁 有 及 ／ 或 商 營 的 地 點 ； 「 公 廁 設

施 」 是 指 符 合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 1 3 2 章 ) 第 2

條 的 涵 義 的 廁 所 ， 以 及 由 政 府 保 養 、 管 理 和 監 管 並 提

供 予 公 眾 使 用 的 浴 室 ； 「 帳 幕 營 地 」 則 是 指 供 公 眾 紮

營 作 臨 時 宿 處 以 便 作 康 樂 或 訓 練 用 途 的 地 方 ， 而 此 設

施 也 是 由 政 府 指 定 的 。 漁 護 署 認 為 ， 在 這 些 設 施 進 行

的 活 動 未 必 對 易 受 影 響 的 生 境 有 很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 因

此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中 這 些

用途 列於第二欄。  

( c )  地 政 總 署 處 理 小 型 屋 孙 的 申 請 及 有 關 「 食 肆 」 和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的 申 請 時 ， 會 徵 詢 相 關 部 門 的 意 見 ，

確 保 所 有 相 關 的 部 門 均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 請 ， 並 就 申

請 提 出 意 見 。 此 外 ， 根 據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 第

1 3 2 章 ) 的 規 定 ， 倘 在 處 所 內 經 營 食 物 業 ， 必 頇 向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申 領 食 物 業 牌 照 。 該 署 會 確 定 有 關 處 所 符

合 所 訂 明 的 衞 生 標 準 、 建 築 物 結 構 安 全 規 定 、 消 防 安

                                                 
8
  一 些 申 述 人 建 議 從 所 有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刪 去 有 關 用 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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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規 定 、 契 約 條 件 和 規 劃 限 制 ， 才 發 出 牌 照 。 因 此 ，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中 的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孙 」 、 「 食 肆 」 和 「 商 店 及

服務行業」 列於第二欄。  

5 . 34  對第 2 組 申述書提出的其他個別理據的回應撮述如下：  

 劃設「綠化地帶」是否足夠的問題及把距離海下河 3 0 米的範

圍劃為緩衝區  

( a )  在 規 劃 署 草 擬 這 份 草 圖 時 ， 漁 護 署 提 出 的 意 見 着 眼 於

保 存 保 育 價 值 高 的 生 境 ， 多 於 個 別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物 種

的 記 錄 。 重 要 的 生 境 如 原 生 的 成 熟 林 地 及 海 下 河 沿 河

地 區 ， 為 多 個 物 種 提 供 合 適 的 棲 息 和 生 長 地 ， 這 些 地

方 都 已 劃 為 保 育 地 帶 。 這 些 生 境 普 遍 育 有 多 樣 具 保 育

價值的物種。  

( b )  漁 護 署 認 為 ， 把 有 關 土 地 劃 為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是

恰 當 的 ， 因 為 該 處 的 林 地 是 由 荒 廢 農 地 演 變 而 成 的 未

成 熟 林 地 ， 而 且 相 對 已 受 干 擾 ， 而 該 處 的 石 澗 亦 非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 」 。 不 過 ， 為 盡 量 減 低 對 現

有 的 天 然 環 境 ( 包 括 濕 地 和 海 下 河 ) 可 能 造 成 的 負 面 影

響 ， 可 考 慮 順 應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 ， 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這 樣 既 可 提 升 對 有 關 濕 地 的 保

護 程 度 ， 同 時 可 提 供 彈 性 ， 使 地 帶 內 能 發 展 一 些 必 要

的 用 途 ， 配 合 當 地 村 民 所 需 。 漁 護 署 認 為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1 ) 」 ， 做 法 恰 當 ， 因 為 新 的 「 綠 化 地 帶 ( 1 ) 」 與

林 地 可 合 成 一 個 更 廣 闊 的 緩 衝 區 ， 分 隔 開 鄉 村 、 海 下

灣海岸公園和海下河 ( 圖 H - 4 、 H - 5 及 H - 6 ) 。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 c )  據 漁 農 署 表 示 ，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界 線 是 參 照 但 並 非

依 足 高 水 位 線 而 劃 的 ， 而 在 劃 定 該 海 岸 公 園 的 範 圍

時 ， 亦 考 慮 了 海 岸 線 的 生 態 特 點 。 為 加 強 保 護 海 岸 的

生 態 ， 特 把 海 下 的 海 灘 和 沙 丘 劃 入 該 海 岸 公 園 的 範

圍 。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經 刊 憲 的 界 線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根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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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岸 公 園 條 例 》 獲 批 准 ， 此 後 一 直 沒 有 改 變 。 這 份

草 圖 所 涵 蓋 的 地 區 ， 其 北 面 的 界 線 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界線吻合，兩者之間並無空隙。  

( d )  在 擬 備 這 份 草 圖 及 各 土 地 用 途 建 議 時 ， 已 考 慮 各 方 面

的 因 素 ， 包 括 保 育 及 自 然 景 觀 、 生 態 價 值 、 景 觀 特

色 、 交 通 、 基 礎 設 施 和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 亦 已 徵 詢 各 持

份 者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看 法 和 意 見 。 這 份 草 圖 並 非 依

據測量圖來擬備，只是採用其地圖數據而已。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 e )  《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 宣 布 ， 政 府 承 諾 把

其餘 5 4 幅「不包括的土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

過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確 立 合 適 用 途 ， 以 照 顧 保 育 和 社 會 發

展 需 要 。 由 法 定 圖 則 保 護 的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其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是 保 存 區 內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保 育

價 值 ， 以 及 保 護 區 內 的 自 然 鄉 郊 環 境 ， 同 時 容 許 現 有

認可鄉村的原居村民在區內發展小型屋孙。  

( f )  根 據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 第 2 0 8 章 ) ， 把 某 地 方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 屬 於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5 . 35  對於申述書提出的建議，回應如下：  

第 1 組  

 把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帶」  

( a )  據 漁 護 署 表 示 ， 擬 設 的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遊 客 中 心 位 於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的 範 圍 內 ， 但 在 這 份 草 圖 的 涵 蓋 範 圍

外 。 該 區 西 部 和 海 下 路 沿 路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有

相 對 未 受 干 擾 而 值 得 保 存 的 原 生 林 地 ， 這 片 林 地 與 毗

連 的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延 綿 相 連 。 漁 護 署 表 示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劃 設 該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做 法

恰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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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海岸保護區」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 b )  「海岸保護區」地帶 9 所涵蓋的地方有紅樹林、與紅樹

林 伴 生 的 植 物 和 後 灘 植 物 ， 毗 鄰 就 是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劃 設 該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是 必 要 的 ， 可 以 此 地

帶作為緩衝區，分隔開鄉村地區和海下灣海岸公園。  

第 2 組  

劃設「綜合發展區」地帶  

( c )  在 擬 備 這 份 草 圖 的 過 程 中 ， 城 規 會 已 就 劃 設 「 綜 合 發

展 區 」 地 帶 的 建 議 進 行 詳 細 的 討 論 。 現 時 建 議 在 該 區

劃 設 的 用 途 地 帶 ， 是 根 據 各 不 同 地 點 在 生 態 和 景 觀 上

的 價 值 及 其 是 否 適 宜 作 小 型 屋 孙 發 展 而 劃 的 ， 目 的 是

提 供 清 晰 的 規 劃 意 向 及 作 出 保 護 。 為 加 強 規 劃 限 制 或

保 護 環 境 而 把 鄉 村 地 區 劃 作 「 綜 合 發 展 區 」 地 帶 ， 做

法並不恰當。  

「海岸保護區」地帶 的範圍應涵蓋距離岸邊至少 3 0 米 的地方  

( d )  漁 護 署 表 示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所 劃 的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已 經 恰 當 ， 可 發 揮 緩 衝 作 用 ， 隔 開 鄉 村

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若 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範 圍

進一步向內陸擴展，便會侵進現有的鄉村。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指定為郊野公園  

( e )  根 據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 第 2 0 8 章 ) ， 應 否 把 某 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屬 於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 範 圍 ， 不 由 城 規 會

負責。  

                                                 
9
  海 下 村 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之 間 的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闊 度 由 2 5 米 至 3 5 米 不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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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上活動康樂中心」地帶的範圍  

( f )  據 大 埔 地 政 專 員 表 示 ， 根 據 海 谷 中 心 的 短 期 租 約  
10， 有

關 的 三 米 規 定 是 指 短 期 租 約 所 涉 範 圍 內 的 樹 木 。 因

此 ， 以 租 約 的 規 定 為 由 而 要 求 把 該 中 心 的 用 地 範 圍 擴

大 ， 並 不 合 理 。 至 於 改 劃 通 往 該 用 地 的 行 人 徑 的 用 途

以 方 便 進 行 保 養 和 修 葺 這 一 建 議 ， 大 埔 地 政 專 員 表

示 ， 該 行 人 徑 位 於 有 關 的 短 期 租 約 所 涉 範 圍 外 ， 而 且

不 能 確 定 作 出 擬 議 的 修 訂 後 ， 如 何 能 方 便 保 養 該 行 人

徑 。 應 注 意 的 是 ， 據 這 份 草 圖 的 《 註 釋 》 說 明 頁 所

載 ， 在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內 ， 道 路 ( 包 括 行 人 徑 ) 的

保養或修葺工程是經常准許的。  

對意見的 理據的回應  

5 . 36  在 所 收 到 的 3  6 7 5 份 意 見 書 當 中 ， 有 3  6 5 8 份 ( C 1 至

C 3 6 5 5 、 C 3 6 6 1 、 C 3 6 6 3 及 C 3 6 6 9 ) 表 示 支 持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提出的反對意見和建議，其

餘 1 7 份 ( C 3 6 5 6 至 C 3 6 6 0 、 C 3 6 6 2 、 C 3 6 6 4 至 C 3 6 6 8 及

C 3 6 7 0 至 C 3 6 7 4 ) 則 沒 有 表 明 其 意 見 與 哪 項 申 述 有 關 ， 但 表

示 反 對 這 份 草 圖 。 這 些 意 見 書 提 出 的 主 要 理 據 及 規 劃 署 的 回

應載於附 件 I V ，有關理據與申述書所述的 相似。  

6 .  諮詢  

6 . 1  規 劃 署 曾 諮 詢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 這 些 部 門 的 意 見 已 收 錄 在 上

文。  

6 . 2  規 劃 署 曾 諮 詢 政 府 下 列 各 局 和 部 門 ， 這 些 局 和 部 門 對 各 項 申

述並無重大意見：  

( a )  水務署總工程師／發展 ( 2 ) ；  

( b )  屋孙署總屋孙測量師／新界西；  

( c )  路政署總工程師／新界東；  

( d )  渠務署總工程師／污水工程；  

                                                 
10
  「 須 在 所 述 的 那 幅 或 那 部 分 土 地 的 南 面 闢 設 一 條 不 少 於 三 米 闊 的 植 樹 帶 ， 而 所 栽 種 的 樹

木 品 種 須 經 漁 護 署 署 長 及 新 界 東 拓 展 處 處 長 批 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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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機電工程署署長；  

( f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 g )  大埔民政事務專員；  

( h )  政府產業署署長；以及  

( i )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中央執行管制及檢控。  

7 .  規劃署的 意見  

表示支持 的申述  

7 . 1  規劃署備悉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表示支持的 意

見。  

表示反對 的申述  

7 . 2  基 於 上 文 第 5 段 所 作 的 評 估 ， 規 劃 署 不 反 對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的申述的部分內容，並認為

應 順 應 這 些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 修 訂 這 份 草 圖 ，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西 部 及 毗 連 的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以 及 把 毗 連 該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東 部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 有 關 的 修 訂 在 附 件 V 的 圖 則

顯 示 。 另 外 ， 為 配 合 擬 對 草 圖 作 出 的 這 些 修 訂 ， 亦 建 議 對 草

圖 的 《 註釋 》 及 《說 明 書 》作 出 修 訂。 有 關 修訂 載 於 附 件 V I

及附 件 V I I 。  

7 . 3 規 劃 署 不 支 持 編 號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 R 1 0 7 4 0 、

R 1 0 7 4 1 、 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的申述，亦不接納編號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的申述餘下部分的內容 ，

理由如下：   

第 1 組及 第 2 組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 a )  為 應 付 該 區 的 認 可 鄉 村 海 下 村 的 原 居 村 民 對 小 型 屋 孙

的 需 求 ， 已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該 村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考 慮 過 「 鄉 村 範

圍 」 、 該 區 地 形 、 民 居 的 分 布 模 式 、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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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需 求 量 、 具 有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方 及 其 他 環 境 特 點

而劃的。  

( b )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孙 需 求 量 僅 是 劃 設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時 所 考 慮 的 因 素 之 一 ， 預 測 數 字 會 隨 時 間 而

轉 變 。 當 局 採 用 了 逐 步 增 加 的 方 式 劃 設 「 鄕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作 小 型 屋 孙 發 展 ， 藉 此 把 小 型 屋 孙 發 展 局 限

在適當的地點。  

第 1 組  

 把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帶」  

( c )  該 區 西 部 及 海 下 路 沿 路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有 相 對

未 受 干 擾 而 值 得 保 存 的 原 生 林 地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言，把該處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是恰當的 。  

把「海岸保護區」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 d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所 涵 蓋 的 地 方 有 紅 樹 林 、 與 紅 樹

林 伴 生 的 植 物 和 後 灘 植 物 ， 毗 鄰 就 是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劃 設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是 有 必 要 的 ， 可 以 此 地

帶作為緩衝區，分隔開鄉村地區和海下灣海岸公園。  

第 2 組  

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環境的影響  

( e )  當 局 已 劃 設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的 保 育 地 帶 ，

包 括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涵 蓋 具 重 要 生 態 及 景 觀 價 值 的 地 方 ， 務

求 通 過 法 定 規 劃 大 綱 ， 保 護 海 下 的 天 然 環 境 ， 以 及 與

其 生 態 緊 密 相 連 的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f )  正 如 這 份 草 圖 的 《 說 明 書 》 所 述 ， 為 保 護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水 質 ， 發 展 計 劃 ／ 方 案 的 原 地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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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必 頇 符 合 相 關 的 標 準 與 規 例 ， 例 如

環 保 署 的 專 業 人 士 作 業 備 考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員會專業孚則第 5 / 9 3 號》－「頇經環境保護署評核

的排水渠工程計劃」。  

( g )  地 政 總 署 在 處 理 小 型 屋 孙 批 地 及 申 請 時 ， 會 諮 詢 相 關

的 部 門 ， 包 括 環 保 署 、 漁 護 署 及 規 劃 署 ， 確 保 所 有 相

關 部 門 都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 請 ， 並 就 申 請 提 出 意 見 。

漁護署亦一直有密切監察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 h )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界 線 是 參 照 高 水 位 線 而 劃 的 ， 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經 刊 憲 的 界 線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根 據 《 海 岸

公 園 條 例 》 獲 批 准 。 這 份 草 圖 所 涵 蓋 的 地 區 ， 其 北 面

的 界 線 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界 線 吻 合 ， 兩 者 之 間 並 無

空隙。  

( i )  在 擬 備 這 份 草 圖 及 各 土 地 用 途 建 議 時 ， 已 考 慮 過 各 方

面 的 因 素 ， 包 括 保 育 及 自 然 景 觀 、 生 態 價 值 、 景 觀 特

色 、 交 通 、 基 礎 設 施 和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 亦 已 徵 詢 各 持

份 者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看 法 和 意 見 。 這 份 草 圖 並 非 依

據測量圖來擬備。  

劃設「綜合發展區」地帶  

( j )  現 時 建 議 在 該 區 劃 設 的 用 途 地 帶 ， 是 根 據 各 不 同 地 點

在 生 態 和 景 觀 上 的 價 值 及 其 是 否 適 宜 作 小 型 屋 孙 發 展

而 劃 的 ， 目 的 是 提 供 清 晰 的 規 劃 意 向 及 作 出 保 護 。 要

加 強 規 劃 限 制 或 保 護 環 境 ， 並 無 必 要 把 該 區 劃 作 「 綜

合發展區」地帶。  

「海岸保護區」地帶 的範圍應涵蓋 距離岸邊至少 3 0 米 的 地方  

( k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所 劃 的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已 經 恰 當 ， 可 發 揮 緩 衝 作 用 ， 隔 開 鄉 村 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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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指定為郊野公園  

( l )  根 據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 第 2 0 8 章 ) ， 把 某 地 方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 屬 於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擴大「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上活動康樂中心」地帶的範圍  

( m )  沒 有 有力 的理 據要 擴 大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上活

動康樂中心」地帶的範圍。應 注意的 是，據這份 草圖的

《 註 釋 》 說 明 頁 所 載 ， 在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內 ， 道

路 ( 包括行人徑 ) 的 保養或修葺工程是經常准許的。  

8 .  請求作出 決定  

8 . 1  請 城 規 會 審 議 各 項 申 述 和 意 見 時 ， 亦 考 慮 在 聆 訊 上 提 出 的 論

點 ， 然 後 決 定 建 議 ／ 不 建 議 順 應 申 述 的 內 容 ／ 部 分 內 容 修 訂

這份草圖。  

8 . 2  倘 城 規 會 決 定 建 議 順 應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 修 訂 這 份 草 圖 ， 亦 請

同意載於上文第 7 . 2 段及分別載於 附件 V I 、 V I I 及 V I I I 有

關 根 據 條 例 第 6 B ( 8 ) 條 建 議 對 這 份 草 圖 作 出 的 修 訂 及 因 應 有

關 修 訂 而 對 草 圖 《 說 明 書 》 作 出 的 修 訂 ， 然 後 根 據 條 例 第

6 C ( 2 ) 條展示草圖，讓公眾查閱。  

9 .  附件  

附件 I - 1 至 I - 3 3  立 法 會 議員 、 區 議員 、 環 保／ 關 注 組織 、 村 民

及 相 關 團體 的 申 述書 及 一 些屬 同 款 的信 ／ 電 郵

的申述書的樣本  

附件 I I - 1 至 I I - 6  環 保 ／ 關注 組 織 對申 述 的 意見 書 及 一些 屬 同 款

的信／電郵的意見書的樣本  

附件 I I I - 1  第 1 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附件 I I I - 2  第 2 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附件 I I I - 3  表示反對的申述要點  

附件 I V  對申述的意見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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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V  《註釋》的摘錄 ( 「鄉村式發展」地帶、「其他

指定 用途 」註 明「 水上 活動 康樂 中心 」地 帶、

「綠化地帶」、「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海 岸

保護區」地帶的部分 )  

附件 V I  加入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修訂  

附件 V I I  建議對草圖《註釋》 作出的修訂  

附件 V I I I  建議對草圖《說明書》作出的修訂  

附件 I X  載 列 所 有申 述 人 及提 意 見 人名 稱 及 他們 的 申 述

書和意見書的光碟 ( 只提供予城規會委員 )  

 

繪圖 H - 1  第 1 組的 R 1 至 R 7 9 8 提交的繪圖  

繪圖 H - 2  第 2 組的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 R 1 0 8 7 4 ) 提

交的繪圖  

繪圖 H - 3  第 2 組的公共專業聯盟 ( R 1 0 8 8 0 ) 提交的繪圖  

繪圖 H - 4  第 2 組的海谷中心 ( R 1 0 9 1 1 ) 提交的繪圖  

  

圖 H - 1  位置圖  

圖 H - 1 a  申述建議  

圖 H - 2  發展限制  

圖 H - 3  航攝照片  

圖 H - 4  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修訂  

圖 H - 5  擬議修訂所涉地點的帄面圖  

圖 H - 6  擬議修訂所涉地點的航攝照片  

 

規劃署  

二零一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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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  

附件 I I I - 1   

第 1 組申述及 規劃署的回應 的 摘要  

第 1 組 申 述 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 R 1 0 7 4 0 、

R 1 0 7 4 1 、 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 主要由 村民、西貢北約鄉事委

員 會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的 申 述 理 據 和 建 議 及 規 劃 署 的 回 應

撮述如下：  

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 回應  

申述理據   

A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沒

有足夠的 土地  

 

由 於 地 形 上 的 限 制 ，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適 合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不 足 ， 而 且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也

不 夠 大 ， 未 能 滿 足 日 後 小 型 屋

宇的需求。  

除 須 保 護 海 下 的 環 境 及 在 該 區

提 供 相 關 的 康 樂 設 施 外 ， 亦 須

充 分 顧 及 小 型 屋 宇 的 發 展 ， 務

求 在 保 育 和 發 展 兩 者 之 間 作 出

平衡。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5 至 5 . 2 4 段  

建議 ( 繪圖 H - 1 及圖 H - 1 a )   

P 1 .  把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的

西 部 改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  

 

該 區 西 部 現 時 劃 作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的 土 地 可 用 作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 及 漁 護 署 建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遊 客 中 心 ， 應 把 該 處 改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作 小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5 ( a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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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 回應  

型屋宇發展。  

P 2 .  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改

劃為「鄉 村式發展」地帶  
 

擬 議 的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內

有 大 量 私 人 土 地 ， 應 把 之 改 劃

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5 ( b ) 段  

P 3 .  把 海 下 路 沿 路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帶」  

 

由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大

部 分 土 地 現 時 已 有 村 屋 ， 把 現

時 海 下 路 沿 路 的 部 分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 可 讓 村 民 日 後 有 機 會 提

出規劃申請，發展小型屋宇。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5 ( a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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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  

附件 I I I - 2   

第 2 組申述及 規劃署的回應 的摘要  

第 2 組 申述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 由立

法 會 議 員 、 區 議 員 、 環 保 ／ 關 注 組 織 、 相 關 團 體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他們的申述理據 和建議及規劃署的回應撮述如下：  

申述 要點  規劃署的 回應  

申述理據   

B .  劃設「鄉 村式發展」地帶   

B 1 .  小型屋宇需求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無 窮 無 盡 ， 所 謂

需 求 數 字 ， 並 無 理 據 可 證 ， 亦 未

有 核 實 。 現 行 的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不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 大 部 分

申 請 都 濫 用 這 項 政 策 。 當 局 應 對

村 民 真 正 需 要 的 小 型 屋 宇 數 目 作

出 更 確 切 的 估 計 ， 並 據 之 劃 設

「鄉村式發展」地帶。  

每 宗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都 必 須 附 有 證

明 文 件 ， 證 明 申 請 人 有 需 要 建 屋

自 住 。 此 外 ， 也 應 限 制 祖 傳 或 繼

承 得 來 的 鄉 村 土 地 的 轉 讓 ， 盡 量

使 小 型 屋 宇 仍 由 原 居 村 民 擁 有 ，

不會售予外來人圖利。  

過 去 2 0 年 ， 海 下 只 興 建 了 七 幢

新 屋 宇 ， 近 年 該 區 的 人 口 也 沒 大

變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大 部

分 土 地 已 售 予 私 人 發 展 商 ， 最 終

會 變 成 地 產 項 目 。 應 縮 減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面 積 ， 避 免 人 們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2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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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 要點  規劃署的 回應  

對發展抱有期望。  

B 2 .  對林地環境的影響  

現 有 村 落 以 西 的 擬 議 鄉 村 擴 展 範

圍 ( 劃 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被

次 生 林 地 覆 蓋 ， 長 有 為 數 頗 多 的

各 種 成 齡 樹 ， 包 括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西 面 邊 緣 的 細 葉 榕 和 一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香 港 大 沙

葉 。 根 據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提 供 的

資 料 ， 除 了 現 有 那 條 鄉 村 和 公 廁

附 近 數 小 塊 長 滿 入 侵 性 植 物 薇 甘

菊 的 土 地 已 受 干 擾 外 ， 該 處 大 部

分 地 方 都 未 受 干 擾 或 相 對 未 受 干

擾。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會 令 這 些 林 地 的 生

境 失 去 ， 對 該 處 的 天 然 河 流 及 潮

溪 更 會 造 成 干 擾 ， 這 些 地 方 是 褐

魚 鴞 ( 本 港 罕 見 的 物 種 ， 在 未 受

干 擾 和 沒 有 污 染 的 低 地 河 流 和 潮

溪覓食 ) 的覓食地。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應 對 擬 議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地 方 進 行 全 面 的 四 季 生

態 研 究 ， 評 估 這 些 地 方 的 生 態 價

值 ， 以 及 應 採 取 「 防 患 未 然 」 原

則 ， 也 就 是 說 ， 在 確 證 環 境 不 受

影 響 前 ， 應 假 設 環 境 要 面 對 受 破

壞的威脅。  

政 府 在 劃 設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以 維 護 生 物 多 樣 性 方 面 ， 對 於 不

同 的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5 至 5 . 2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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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 要點  規劃署的 回應  

地 」 ， 處 理 方 法 並 不 一 致 。 白 腊

一 些 長 有 香 港 大 沙 葉 這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植 物 的 未 成 熟 原 生 林 地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但 海 下 同

樣 長 有 香 港 大 沙 葉 的 林 地 卻 劃 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  

為 免 影 響 現 有 的 林 地 、 附 近 的 天

然 河 流 和 海 岸 公 園 的 環 境 ， 以 及

防 止 這 些 地 方 的 景 觀 價 值 下 降 ，

應 縮 減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 並 把 未 受 干 擾 的 林 地 改 劃 為

「綠化地帶」。  

B 3 .  對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環 境 的 影

響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潮 間 帶 和 潮 下

帶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非 常 豐 富 。 若 按

這份草圖的規劃， 興建 6 0 至 9 0

幢 小 型 屋 宇 ， 可 預 料 到 在 施 工 期

間 或 之 後 ， 必 會 破 壞 或 割 裂 天 然

生 境 ， 並 會 削 弱 生 物 多 樣 性 ， 長

此 下 去 ， 會 對 當 地 生 態 系 統 的 環

境構成各種壓力。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僅 可 作 程 度

最 低 的 污 水 處 理 ， 其 排 出 的 污 水

仍 然 含 極 大 量 營 養 物 、 有 機 物 和

微 生 物 。 要 有 效 減 少 這 些 物 質 ，

地 層 情 況 必 須 合 適 ， 而 有 關 地 區

的 發 展 密 度 亦 要 低 。 若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保 養 不 足 ， 加 上 數 目

增 加 ， 長 遠 來 說 ， 往 往 未 能 有 效

清除污染物。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2 6 至 5 . 3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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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 要點  規劃署的 回應  

海 下 地 區 地 底 表 層 的 沉 積 物 含 有

透 氣 和 高 滲 透 力 的 沉 澱 物 ( 例 如

沙 ) ， 使 污 水 流 走 得 很 快 。 因 此 ，

污 水 雖 然 經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處 理 ， 但 到 達 大 海 前 仍 然 淨 化 得

不 夠 。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 》 沒

有 涵 蓋 海 下 這 個 獨 特 的 情 況 。 在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大

量 設 有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村

屋 所 排 出 的 污 水 和 廢 水 ， 會 嚴 重

威 脅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海 洋 生

物 。 當 局 沒 有 針 對 污 水 會 累 積 滲

透 入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這 個 問 題 進 行 地

質評估。  

海 下 村 的 情 況 在 香 港 較 為 特 殊 。

這 條 村 有 人 居 住 ， 位 處 海 灘 ／ 鑑

定 為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的

海 下 灣 旁 邊 ， 有 不 少 康 樂 活 動 進

行 。 因 此 ， 當 局 必 須 參 照 根 據

《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發 出 的 技 術

備 忘 錄 ， 訂 定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與 沿 岸 海 域 之 間 的 法 定 後 移 距

離 ( 例如須相距 1 0 0 米 ) ，並強制

使 用 以 化 學 劑 清 理 的 獨 立 廁 所 和

廢 水 處 理 系 統 ， 避 免 對 土 壤 、 河

流 、 濕 地 和 海 下 灣 海 洋 環 境 造 成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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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 要點  規劃署的 回應  

B 4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 註

釋》  

應 對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施 加 更

嚴 格 的 規 劃 管 制 ， 規 定 發 展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 「 食 肆 」 及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 以 及 對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都 必 須 先 取 得 規 劃

許可。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3 段  

B 5 .  對累積影響的 評估  

當 局 沒 有 調 查 ／ 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宇 ， 在 環 境 、 排 水 、 景 觀 及 交 通

各 方 面 會 對 海 下 灣 有 何 潛 在 的 累

積 影 響 。 對 於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用 途 和 可 建 的 小 型 屋

宇 的 數 目 ， 當 局 應 作 出 有 根 據 及

負 責 任 的 決 定 ， 所 以 事 前 必 須 審

慎 研 究 個 別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承 受 力 和 西 貢 東 和 西 貢 西 兩 個 郊

野 公 園 所 有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整體承受力。  

當 局 也 沒 有 定 下 任 何 計 劃 改 善 基

礎 設 施 ( 例 如 排 污、 道 路 、 泊 車 位

及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 以 配 合 海 下 的 新

發 展 和 該 區 遊 人 的 需 要 。 當 局 應

擬 備 鄉 村 發 展 藍 圖 及 定 出 公 共 工

程 計 劃 ， 改 善 海 下 的 基 礎 設 施 和

其 他 設 施 ， 防 止 現 有 的 鄉 村 污 染

海下灣。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1 及 5 . 3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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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 要點  規劃署的 回應  

C .  劃 設 「 綠 化 地 帶 」 是 否 足 夠

的問題  

 

海 下 河 的 上 游 已 指 定 為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 」 ， 毗 鄰 該 河 下

游 的 擬 議 「 綠 化 地 帶 」 也 具 重 要

的 生 態 價 值 ， 所 以 應 劃 作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 綠 化 地 帶 」 的 真 正 規 劃

意 向 可 能 並 非 作 保 育 ， 因 為 常 有

擬 在 「 綠 化 地 帶 」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 日 後 可

能 會 對 濕 地 及 沿 河 地 區 造 成 不 能

挽救的影響。  

據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及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實 地 觀 察 所 見 ， 流 入 那 些

荒 廢 濕 農 地 的 水 來 自 海 下 河 ， 另

有 一 條 小 河 在 規 劃 署 擬 備 的 地 圖

中 沒 有 顯 示 。 另 據 最 近 實 地 視 察

所 見 ， 該 濕 地 仍 然 有 水 淹 浸 着 ，

並 錄 得 本 港 罕 見 的 草 本 植 物 雞 冠

苞 覆 花 。 由 於 該 濕 地 的 水 文 系 統

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相 連 ， 所 以 任

何 流 入 該 濕 地 的 污 染 物 都 會 流 進

該 海 岸 公 園 ， 而 日 後 進 行 的 任 何

發 展 ， 亦 會 影 響 上 述 的 罕 見 植

物。  

沒 有 劃 出 3 0 米 闊 的 走 廊 ，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排 出 的 污 水 透 過 地 下

水 流 入 海 下 河 的 可 能 性 會 增 加 ，

影 響 所 及 ， 會 對 該 河 以 至 海 下 灣

海岸公園造成污染。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3 ( a ) 及 ( b ) 段 、 第

5 . 3 4 ( a ) 及 ( b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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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為 免 有 人 在 申 請 更 改 土 地 用 途 前

破 壞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 ， 不 應

容 許 在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內 發 展 「 農 業 用 途 」 、 「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 、 「 燒 烤 地

點 」 、 「 野 餐 地 點 」 、 「 公 廁 設

施 」 和 「 帳 幕 營 地 」 ， 或 應 把 這

些 用 途 列 於 第 二 欄 ， 規 定 要 向 城

規會取得規劃許可 才能發展。  

D .  資料不全 且有誤導成分   

用 以 劃 定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及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和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範 圍

的 資 料 ( 包 括 地 圖 ) 內 容 不 全 ， 且

含 有 誤 導 成 分 。 有 關 地 圖 沒 有 反

映 過 去 三 十 年 來 海 岸 侵 蝕 的 作

用 。 當 局 應 使 用 最 新 的 地 圖 ， 以

高 潮 線 來 準 確 顯 示 海 灘 現 時 的 範

圍 ， 以 及 據 之 劃 設 「 海 岸 保 護

區」地帶。  

在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內 ， 有 一 個 河 流 和

相 關 濕 地 的 網 絡 。 網 絡 中 各 小 河

流 向 一 片 濕 地 ， 再 流 向 一 大 河 ，

然 後 直 接 流 入 海 下 灣 。 該 處 的 水

文 系 統 與 海 下 河 分 開 ， 當 局 有 必

要 於 七 月 至 八 月 間 進 行 全 面 勘

查，蒐集潮濕季節的水文數據 。  

漁 護 署 提 供 的 生 態 資 料 並 不 足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4 ( c ) 及 ( d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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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 特 別 是 沒 有 就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進

行 妥 善 的 調 查 ， 亦 未 有 視 海 下 河

為 天 然 資 源 及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而予以應有的重視 。  

E .  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指定 為郊野公園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 ， 是 要 保 護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免 因 「 不 協 調 的 發 展 」

( 例 如 在 農 地 及 樹林 和 河 流 附 近 發

展 大 量 新 的 小 型屋宇 ) 而 面 臨 「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 」 。 可 是 ， 為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而 制 訂 的 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 使 這 些 土 地 面

臨 更 大 規 模 的 「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 」 ， 這 樣 不 但 違 反 當 局 所 申 明

的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 亦 不 符 國 際 性 的 《 生 物 多 樣

性公約》。  

從 生 態 、 景 觀 和 康 樂 的 角 度 而

言 ，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與 毗 連 的 郊 野 公 園 緊 密 相 連 ， 所

以 應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這 樣 ，

各 項 發 展 便 須 經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及 漁 護 署 審 批 ， 而 當

局 亦 會 着 力 管 理 ， 包 括 進 行 生 境

及 美 化 市 容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定 期

巡 邏 和 監 察 ， 以 及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對付違規情況。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4 ( e ) 及 ( f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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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圖 H - 1 a )   

P 4 .  局 限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圍  

 

應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局 限 於 現 有 構 築 物 所 在 之 處 ／ 屋

地 ， 而 鄉 村 擴 展 的 範 圍 亦 應 規 劃

在 生 態 價 值 較 低 的 地 區 。 另 應 把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西

部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綠 化 地 帶 」 ， 以 保 護 林 地 及 海

下灣。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5 至 5 . 2 4 段  

P 5 .  劃設「綜 合發展區」   

應 把 現 有 的 鄉 村 及 建 議 的 鄉 村 擴

展 範 圍 劃 為 「 綜 合 發 展 區 」 ， 並

對 擬 在 區 內 進 行 改 善 及 發 展 計 劃

的 申 請 作 出 規 劃 限 制 ， 確 保 對 環

境 的 潛 在 影 響 得 到 妥 善 處 理 。 另

可 考 慮 與 村 民 換 地 ， 使 村 中 央 的

土 地 可 騰 出 來 闢 設 配 套 設 施 ( 例

如 遊 樂 場 ) ， 而 東 面 及 南 面 的 政

府 土 地 則 可 用 來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 繪 圖 H - 3 ) 。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5 ( c ) 段  

P 6 .  把 距 離 海 下 河 3 0 米 的 範 圍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作為緩衝 區  

 

為 把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海 下 河 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與 不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途 ／ 發 展 分 隔 開 ， 應 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最 少 3 0 米 闊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才 能 保 護 海 下

河 免 受 可 能 發 展 的 小 型 屋 宇 的 影

響 ( 繪 圖 H - 2 ) 。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4 ( a ) 至 ( b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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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範 圍

應 涵 蓋 距 離 岸 邊 至 少 3 0 米

的地方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範 圍 應 涵

蓋 距 離 岸 邊 至 少 3 0 米 的 地 方 ，

作為緩衝區，保護海岸線。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5 ( d ) 段  

P 8 .  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指定 為郊野公園  

 

應 把 海 下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 以 保

護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 ， 另 應 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有 效 期 延 長 最

少 一 年 ， 以 便 進 行 所 需 的 程 序 。

在 此 期 間 ， 應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 綠 化 地 帶 」 及 非 保 育 地

帶 改 劃 為 「 未 決 定 用 途 」 地 帶 ，

以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5 ( e ) 段  

P 9 .  擴 大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水上活 動康樂中心」地帶  

 

擴 展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 」 地 帶 ， 把 其 範

圍 向 北 、 南 和 東 面 加 闊 五 米 ， 以

便 按 照 契 約 條 件 的 規 定 ， 護 理 該

中 心 周 邊 的 植 物 ； 以 及 把 連 接 海

下 路 與 海 谷 中 心 的 行 人 徑 改 劃 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地 帶 或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方 便

維修保養該行人徑 ( 繪 圖 H - 4 ) 。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3 5 ( f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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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I I - 3   

《海下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編 號 S / N E - H H / 1 》  

           表示反對的申述 要點                

申述編號 

(TPB/R/S/NE-HH/1) 

申述要點 

[申述書提出的建議] 

及規劃署的回應 

(見附件 III-1 及 III-2) 

第 1 組 

R1 至 R798 及 R10736 A [P1、P2、P3] 

R10740 及 R10741 A 

R10743 至 R10749 A [P1、P3] 

第 2 組 

R799 至 R3655、R10578、R10579 及 R10875 B、C、E [P4、P6、P8] 

R3656 至 R10542 及 R10902 B、E [P4、P8] 

R10543 B、D、E [P8] 

R10544 B、C、E [P4、P8] 

R10545 及 R10546 B、D、E 

R10547 D [P4、P6] 

R10548、R10755 及 R10859 至 R10862 B、C [P4、P6、P8] 

R10549 、 R10552 、 R10553 、 R10556 至 R10567 、

R10569 、 R10573 至 R10576 、 R10580 、 R10581 、

R10586 、 R10588 至 R10592 、 R10722 至 R10732 、

R10735、R10896、R10903、R10906 至 R10909、R10921

至 R10927 及 R10929 至 R10934 

B 

R10550 B、C、D [P4、P6、P8] 

R10551、R10577、R10600 至 R10604 及 R10734 B [P8] 

R10554、R10559、R10568 及 R10593 至 R10599 B、E 

R10555 E 

R10570 及 R10572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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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 

(TPB/R/S/NE-HH/1) 

申述要點 

[申述書提出的建議] 

及規劃署的回應 

(見附件 III-1 及 III-2) 

R10571 B、E [P8] 

R10582 至 R10584 及 R10585 [P4、P6、P8] 

R10587、R10750 至 R10752、R10869 及 R10874 B、C、D、E [P4、P6、P7、P8] 

R10605 至 R10721、R10730、R10886 B、E [P4] 

R10733 及 R10905 B、D [P8] 

R10753、R10884、R10898 及 R10901 B [P4、P8] 

R10754 B、C [P4、P7、P8] 

R10756、R10758 至 R10855、R10863、R10864、R10866

至 R10868 及 R10871 

B、C、D [P4、P6、P7、P8] 

R10757 B、D、E [P4、P6、P7、P8] 

R10856 B [P4、P7、P8] 

R10857、R10858、R10870、R10897、R10899 及 R10910 B [P8] 

R10865 B、D [P6、P7、P8] 

R10872、R10881、R10891 及 R10900 B [P4] 

R10873 B、C [P8] 

R10876 至 R10879 B、D、E [P4] 

R10880 B、C、D、E [P4、P5、P6、

P7、P8] 

R10882、R10887、R10888 及 R10889 B、C、D、E [P4、P8] 

R10883 B、C、D、E [P4、P6、P8] 

R10885 B、D [P4、P8] 

R10890 B、D [P4、P7] 

R10892、R10893 至 R10895、R10904 及 R10928 B、D 

R10911 至 R10920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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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V   

對申述的 意見 及規劃署的回 應 的摘要  

 

意見編號  理由  規劃署的回應  

C 1 至 C 3 6 5 5、

C 3 6 6 1、C 3 6 6 3

及 C 3 6 6 9  

(合共 3  6 5 8 份

意見書 )  

A .  這些意見書主要由環保／關注組

織 ( 包 括 創 建 香 港 ( C 3 6 4 1 ) 、 西

貢 之 友 ( C 3 6 4 0 ) 及 海 下 之 友

( C 3 6 6 3 ) ) 提 交 。 他 們 表 示 支 持

第 2 組的申述 (即編號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的申述 )。  

B .  他 們 就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下稱「草圖」 ) 提出的主要意見

及建議如下：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並非

按所評估的真正需要而劃，村代

表所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根

本未經核實。因此，當局應檢討

小型屋宇政策。  

對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環 境 及 累

積的影響  

緩衝區不夠大，未能把擴展了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與「具特殊

科學價值地點」的範圍、濕地及

重 要 的 河 流 隔 開 。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劃得過大，而且劃設這

樣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也沒

用，因為海下並沒有公共污水收

集系統，而且受環境所限，設置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5 . 2 5 段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 件 第 5 . 2 6 至

5 . 3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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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污水處理廠也不切實際。地

帶內眾多村屋所設的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會污染海下灣，對村

民以至廣大市民的健康可能會造

成損害，而郊野公園的生態、景

觀和康樂價值受損的可能性亦會

增 加 。 因 此 ， 當 局 應 擬 備 鄉 村

發 展 藍 圖 及 定 出 公 共 工 程 計

劃 ， 以 改 善 海 下 的 基 礎 設 施 和

其 他 設 施 ， 解 決 潛 在 的 污 染 問

題。  

劃設「綠化地帶」是否足夠的問

題及把距離海下河 3 0 米的範圍

劃作緩衝區  

海 下 河 東 邊 只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對於擬在「綠化地帶」進

行的發展，城市規劃委員會 ( 下

稱「城規會」 ) 通常都 會批准。

海下河東邊的「綠化地帶」一旦

獲准進行發展，所造成的污染累

積下去，最終會破壞整條河及有

多樣化生境的「具特殊科學價值

地點」和下游的海岸公園。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提交城規會以便其考慮這份草圖

的資料欠妥，當中的生態數據有

低估的情況、地圖又不準確，景

觀及技術評估資料也不完整。  

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指定為郊野公園  

應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附近

的郊野公園範圍。因此，應把發

展審批發展圖的有效期延長最少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 件 第 5 . 3 4 ( a ) 及

( b )段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 件 第 5 . 3 4 ( c ) 及

( d )段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 件 第 5 . 3 5 ( e ) 及

( f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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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便當局完成把「不包括

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的程

序。  

應採用綜合全面和協調統一的方

法保護郊野公園，以免「不包括

的土地」出現不協調的發展。另

應推廣私人土地一些可提升郊野

公園的生態、農業、景觀和美化

市容價值的用途。另外，應把草

圖交予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

會評估。此外，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政策必須體現政府在

《生物多樣性公約》下應履行的

保育責任。可是，為「不包括的

土地」而制訂的大部分分區計劃

大綱圖，卻大幅擴展「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範圍，使這些土地面

臨 更 大 規 模 的 「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違反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政策。  

C 3 6 5 6 至

C 3 6 6 0、

C 3 6 6 2、C 3 6 6 4

至 C 3 6 6 8、

C 3 6 7 0 至

C 3 6 7 5  

(合共 1 7 份意見

書 )  

這些意見書主要由環保／關注組

織 ( 即 香 港 鄉 郊 基 金 ( C 3 6 5 7 ) 和

香 港 地 貌 岩 石 保 育 協 會

( C 3 6 6 8 ) )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並沒有指明其意見與哪項申述

有關，但大致反對這份草圖，理

由與上述的理由相似。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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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化 地 帶 ( 1 )  

第 一 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第 二 欄  

須 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 可 能 在 有 附 帶

條 件 或 無 附 帶 條 件 下 獲 准 的 用 途  

 

農 業 用 途  

自 然 保 護 區  

自 然 教 育 徑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野 餐 地 點  

帳 幕 營 地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燒 烤 地 點  

墓 地  

郊 野 學 習 ／ 教 育 ／ 遊 客 中 心  

政 府 垃 圾 收 集 站  

政 府 用 途 ( 未 另 有 列 明 者 )  

度 假 營  

屋 宇 ( 只 限 重 建 )  

公 廁 設 施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裝 置  

雷 達 、 電 訊 微 波 轉 發 站 、 電 視 及 ／ 或  

 廣 播 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  

鄉 事 委 員 會 會 所 ／ 鄉 公 所  

私 人 發 展 計 劃 的 公 用 設 施 裝 置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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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化 地 帶 ( 1 ) ( 續 )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大 體 而 言 ， 有 需 要 進 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特 色 或 風 景 質 素 的

發 展 ， 或 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 才 可 能 會 獲 得 批

准 。  

備 註  

( a )  任 何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 包 括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屋 宇 的 地 積 比 率 、 上 蓋 面 積 和 高 度 。  

( b )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或 以 後 ， 如 未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批 給 的 許 可 ， 不 得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 包 括 為 改 作

上 文 第 一 欄 和 第 二 欄 所 列 的 任 何 用 途 ， 或 《 註 釋 》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 程 ， 以 及 保 養 、 修 葺

或 翻 建 工 程 除 外 ) 而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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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8 . 1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 是 保 存 該 區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保 育 價 值 ， 以 及

保 護 該 區 的 自 然 鄉 郊 環 境 及 文 化 遺 產 ， 同 時 預 留 土 地 ， 以 供 日 後

海 下 的 原 居 民 鄉 村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  

8 . 2  規 劃 該 區 的 各 個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時 ， 已 考 慮 到 要 保 護 該 區 具 生 態 和

景 觀 價 值 的 地 方 ， 包 括 海 下 的 風 水 林 ， 該 風 水 林 是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更 廣 大 的 自 然 系 統 的 一 部 分 。 此 外 ， 亦 考 慮

到 要 劃 出 土 地 作 日 後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  

9 .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9 . 1  「 鄉 村 式 發 展 」 ： 總 面 積 1 . 9 5 公 頃  

9 . 1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是 就 現 有 的 認 可 鄉 村 和 適 宜 作 鄉 村

擴 展 的 土 地 劃 定 界 線 。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 主 要 預 算 供 原 居

村 民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 亦 是 要 把

鄉 村 式 發 展 集 中 在 地 帶 內 ，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 理 ，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及 基 礎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提 供 方 面 ， 較 具 經 濟 效

益 。 在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地 面 一 層 ， 有 多 項 配 合 村 民

需 要 和 鄉 村 發 展 的 商 業 和 社 區 用 途 列 為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 其 他 商 業 、 社 區 和 康 樂 用 途 ， 如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許

可 ， 或 會 獲 得 批 准 。  

9 . 1 . 2  海 下 是 認 可 鄉 村 ， 也 是 該 區 唯 一 的 認 可 鄉 村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根 據 「 鄉 村 範 圍 」 、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數 目 、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 區 內 地 形 及

用 地 限 制 而 劃 的 。 地 勢 崎 嶇 和 草 木 茂 盛 的 地 方 、 河 道 和

墓 地 都 盡 量 不 劃 入 此 地 帶 內 。  

9 . 1 . 3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三 層 ( 8 . 2 3 米 ) ， 或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 兩 者 中 以 數 目 較 大 者 為 準 。 對 於

要 求 略 為 放 寬 上 述 限 制 的 申 請 ，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作

出 考 慮 ， 包 括 用 地 的 限 制 、 建 築 設 計 是 否 有 創 意 ， 以 及

規 劃 上 是 否 有 美 化 區 內 環 境 的 優 點 。  

9 . 2 . 4  為 使 特 定 發 展 項 目 在 設 計 上 能 更 靈 活 ， 城 規 會 可 通 過 規

劃 許 可 審 批 制 度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限 制 。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申 請 在 規 劃 上 優 越 之 處 ， 作 出 考 慮 。  



9 . 3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 ) 」 ： 總 面 積 0 . 0 3 公 頃  

9 . 3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反 映 該 區 西 部 的 土 地 的 現 有

用 途 ， 即 現 時 位 於 海 下 路 北 面 的 一 個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

( 「 海 谷 中 心 」 ) 。 該 中 心 由 一 個 宗 教 團 體 所 設 ， 至 今 已

有 三 十 多 年 ， 為 青 少 年 提 供 水 上 活 動 訓 練 設 施 和 夜 宿 。

地 政 總 署 表 示 ， 根 據 有 關 的 短 期 租 約 ， 該 中 心 現 有 兩 個

構 築 物 ， 總 覆 蓋 面 積 約 為 7 1 . 5 帄 方 米  

9 . 3 . 2  下 列 規 劃 管 制 適 用 於 此 地 帶 ：  

( a )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包 括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建 築 物 的 地

積 比 率 、 上 蓋 面 積 和 高 度 ； 以 及  

( b )  城 規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 a ) 段 所 述 的 地 積 比 率 、 上 蓋 面 積 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9 . 4  「 綠 化 地 帶 」 ： 總 面 積 0 . 2 5 公 頃  

9 . 4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並 提

供 土 地 作 靜 態 康 樂 場 地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9 . 4 . 2  「 綠 化 地 帶 」 涵 蓋 村 落 東 面 的 一 幅 政 府 土 地 。 該 幅 土 地

相 對 帄 坦 ， 大 部 分 地 方 長 滿 草 並 與 現 有 的 村 落 連 成 一

體 。  

9 . 4 . 3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當 局 會 嚴 格 管 制

此 地 帶 內 的 發 展 。 城 規 會 將 會 參 考 有 關 的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 項 發 展 建 議 。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 程 。  

9 . 5  「 綠 化 地 帶 ( 1 ) 」 ： 總 面 積 1 . 3 公 頃  

9 . 5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大 體 而 言 ， 有 需 要 進

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特 色 或 風 景 質 素 的



發 展 ， 或 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 才 可 能 會 獲 得 批 准 。  

9 . 5 . 2  「 綠 化 地 帶 ( 1 ) 」 主 要 涵 蓋 該 村 西 面 及 流 經 該 區 西 面 邊 界

的 石 澗 附 近 的 地 區 ， 該 處 主 要 是 荒 廢 農 地 。 此 外 ， 該 林

地 發 現 有 一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香 港 大 沙 葉 及 為 數 頗 多

的 各 種 大 樹 ， 包 括 細 葉 榕 。 此 外 ， 該 林 地 有 部 分 相 對 未

受 干 擾 ， 更 有 一 個 河 流 網 絡 。 網 絡 中 各 河 經 該 林 地 流 入

濕 地 ， 然 後 流 入 海 下 灣 。 「 綠 化 地 帶 ( 1 ) 」 可 作 為 鄉 村 發

展 項 目 與 該 石 澗 之 間 的 生 態 緩 衝 區 ， 有 助 防 止 此 區 重 要

的 景 觀 資 源 受 到 不 良 的 影 響 。  

9 . 5 . 3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首 次 公 布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屋 宇 的 地 積 比

率 、 上 蓋 面 積 及 高 度 。  

9 . 5 . 4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 程 。  

9 . 6  「 自 然 保 育 區 」 ： 總 面 積 3 . 7 2 公 頃  

9 . 6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是 保 護 和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的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系 統 或 地 形 特 色 ， 以 達 到 保 育 目 的 及 作 教 育 和

研 究 用 途 ， 並 且 分 隔 開 易 受 破 壞 的 天 然 環 境 如 郊 野 公

園 ， 以 免 發 展 項 目 對 這 些 天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大 體 而 言 ， 有 需 要 進

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或 風 景 質 素 的 發 展 ， 或 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 才 可 能

會 獲 得 批 准 。  

9 . 6 . 2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涵 蓋 海 下 村 東 面 和 南 面 山 坡 上 的 林

地 ， 以 及 該 區 西 端 於 海 下 路 北 面 的 林 地 。 這 些 林 地 頗 具

天 然 特 色 ， 並 與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廣 闊 的 綠 林 在 生 態 上 緊

密 相 連 ， 更 有 各 種 各 樣 的 受 保 護 植 物 及 有 保 育 價 值 的 動

物 品 種 。 這 些 地 方 的 生 態 資 源 和 生 物 物 種 豐 富 ， 把 之 劃

作 此 地 帶 ， 是 希 望 能 通 過 嚴 格 的 規 劃 管 制 ， 保 護 和 保 存

這 些 資 源 和 物 種 。  

9 . 6 . 3  在 此 地 帶 內 山 坡 的 南 部 有 一 塊 狹 長 的 土 地 闢 作 傳 統 墓

地 ， 供 該 區 原 居 村 民 安 葬 先 人 之 用 。 該 墓 地 已 存 在 多

年 ， 屬 現 有 用 途 。 為 尊 重 當 地 的 習 俗 及 傳 統 ， 在 此 地 帶

進 行 殯 葬 活 動 ， 一 般 可 予 容 忍 。  

9 . 6 . 4  在 此 地 帶 不 准 進 行 新 的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 若 要 重 建 現 有 屋

宇 ，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申 請 ， 可 能 會 獲 得 批 准 。 任 何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首 次 公 布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屋 宇 的 地 積 比 率 、

上 蓋 面 積 及 高 度 。  

9 . 6 . 5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由 於 此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具 保 育 價 值 ，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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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五月八日五月八日五月八日、、、、五月十二日五月十二日五月十二日五月十二日、、、、  

五月十九日五月十九日五月十九日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日及六月四日五月二十日及六月四日五月二十日及六月四日五月二十日及六月四日  

     舉行的城市規劃委員會第舉行的城市規劃委員會第舉行的城市規劃委員會第舉行的城市規劃委員會第 1 0 5 7 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主席  

周達明先生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黃仕進教授  

陸觀豪先生  

何培斌教授  

許智文教授  

劉智鵬博士  

劉文君女士  

梁宏正先生  

李律仁先生  

馬詠璋女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張孝威先生  

霍偉棟博士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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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黃令衡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劉興達先生  

李美辰女士  

梁慶豐先生  

邱浩波先生  

陳福祥先生  

葉德江先生  

雷賢達先生  

楊偉誠先生  

袁家達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許國新先生／曹榮平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地政總署副署長 (一般事務 )  

甯漢豪女士／林潤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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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規劃署副署長／地區  秘書  

黃婉霜女士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五月十二日、

五月十九日及五月二十日會議 )  

李啟榮先生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會議 )  

 

因事缺席因事缺席因事缺席因事缺席  

陳祖楹女士  

陳建強醫生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  

王明慧女士  

 

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  

規劃署助理署長／委員會  

區潔英女士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五月十二日、

五月十九日及五月二十日會議 )  

龍小玉女士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會議 )  

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規劃委員會  

任雅薇女士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五月八日上午會議、二

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及五月十九日下午會議，以及二零一

四年五月二十日及六月四日會議 )  

顧建康先生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五月八日下午會議，以

及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及五月十九日上午會議 )  

高級城市規劃師／城市規劃委員會  

區晞凡先生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會議，以及二零一四

年五月二十日及六月四日會議 )  

鄭達昌先生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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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韻瑩女士 (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上午會議 )  

胡明儀女士 (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下午會議 )  

丁雪儀女士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上午會議 )  

何盛田先生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下午會議 )  

李健成先生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上午會議 )  

城市規劃師／城市規劃委員會  

梁偉翔先生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下午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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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下列委員及秘書出席了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的

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黃仕進教授  

陸觀豪先生  

許智文教授  

劉智鵬博士  

劉文君女士  

馬詠璋女士  

鄒桂昌教授  

何立基先生  

黃令衡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邱浩波先生  

陳福祥先生  

葉德江先生  

雷賢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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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女士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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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1  

[公開會議 ]  

續議事項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1 .  秘書報告並無續議事項。  

 

沙田、大埔及北區及  

西貢及離島區  

 

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2  

[公開會議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 ]  

考慮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及意見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9 6 4 5 及 9 6 4 6 號 )  

[會議以廣東話及英語進行。 ]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至 R 1 0 7 4 9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至 R 1 0 8 1 7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 3 6 6 9 至 C 3 6 7 6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1 至 R 7 9 8、 R 1 0 7 3 6 及 R 1 0 7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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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和提問部分  

2 .  秘書應主席的要求扼要講述會議的安排，並表示會議暫

定分四日舉行，分別是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

五月十二日及五月十九日。每日會議都會邀請已登記的申述人

及 提 意 見 人 作 口 頭 陳 述 ， 而 口 頭 陳 述 部 分 完 成 後 會 有 答 問 環

節。由於已給予申述人及提意見人足夠時間的通知，邀請他們

出席會議，因此，委員同意在那些表示不會出席會議或沒有回

覆的申述人和提意見人缺席的情況下就有關申述進行聆訊。  

3 .  以 下 規 劃 署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的 代

表、申述人及他們的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麥黃潔芳女士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西貢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有有有有 關關關關 《《《《 海 下海 下海 下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號號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鎖羅盆鎖羅盆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號號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腊腊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號號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  

R 1 8－翁煌發  

翁煌發先生  －  申述人  



-  5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翁月明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2 5－鄭國輝  

鄭國輝先生  －  申述人  

R 2 8－陳祖旺  

陳祖旺先生  －  申述人  

R 3 2－李耀斌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 R 3 2 為代表的申述人名單。 )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鍾天生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鍾建明先生  ]   

R 1 3 3－黃來生  

黃來生先生  －  申述人  

江煌帶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1 3 6－曾漢平  

曾漢平先生  －  申述人  

張丁嬌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邱秀華女士  ]   

謝玉興女士  ]   

謝天送先生  ]   

R 2 9 9－曾玉安    

曾玉安先生  －  申述人  

R 3 0 0－李國安    

李國安先生  －  申述人  

R 4 2 9－楊進賢    

楊進賢先生  －  申述人  

R 5 1 1－温丁仁    

温丁仁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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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5 2 1－陳惠珍    

鄭景恒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5 2 4－何偉成    

何偉成先生  －  申述人  

R 5 8 2－李明    

李明先生  －  申述人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5 9 4－梁和平    

梁和平先生  －  申述人  

R 5 9 9－梁偉傑    

梁偉傑先生  －  申述人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6 7 4－蔡進華    

蔡進華先生  －  申述人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7 9 5－李雲開    

李雲開先生  －  申述人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海下海下海下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號號號 S / N E - H H / 1》》》》的申的申的申的申

述述述述  

H H - R 1 0 7 3 8－伍嘉敏  

伍嘉敏女士  －  申述人  

王希哲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7 4 0－翁育明  

翁育明先生  －  申述人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7 4 2－劉峰  

劉峰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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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 R 1 0 7 4 3－翁天生  

翁天生先生  －  申述人  

H H - R 1 0 7 4 6－翁清雲  

翁清雲先生  －  申述人  

梁和平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鎖羅盆鎖羅盆鎖羅盆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號號號 S / N E - S L P / 1》》》》的的的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S L P - R 1 0 7 3 6－鎖羅盆村村務委員會聯同曾家裘測量師

有限公司  

曾家裘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林子畦先生  ]   

葉生先生  ]   

S L P - R 1 0 7 3 7－范富財 (蛤塘村原居民村代表 )  

范富財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4 0－曾玉安  

曾玉安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4 2－張文然 (鳳坑村原居民村代表 )  

曾國強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4 3－楊玉峰 (谷埔村原居民村代表 )  

楊玉峰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4 4－鄭馬福 (谷埔村原居民村代表 )  

宋煌貴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4 5－黃國麟 (鹽灶下原居民村代表 )  

黃國麟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4 6－曾瑞文 (牛屎湖村代表 )  

曾瑞文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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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 P - R 1 0 7 4 7－沙田角區鄉事委員會  

李冠洪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6 2－黃富、黃冠英  

黃富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8 1 2－黃慶祥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黃慶祥為代表的申述人名單。 )   

黃慶祥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8 1－黃桂寧  

黃桂寧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9 0－黃瑞清  

黃瑞清女士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9 1－黃瑞冰  

黃瑞冰女士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9 3－黃瑞芬  

黃瑞芬女士  －  申述人  

Wong Yau Man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9 4－黃瑞婷  

黃瑞婷女士  －  申述人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白腊白腊白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號號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  

P L - R 1 0 7 3 6－劉成  

江智祥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蘇志偉先生  ]   

張嘉銘先生  ]   

David Staunton先生  ]   

P L - R 1 0 7 3 7－西貢白腊村各原居民  

劉伯安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煌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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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火安先生  ]   

4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解釋聆訊的程序。他表

示 會 議 會 按 「 為 考 慮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 出 席 會 議 的 程 序 須 知 」 ( 下 稱

「會議程序須知」 )進行。會議程序須知在會議前已發給各申述

人／提意見人。他特別強調以下要點：  

(a) 由於收到大量申述書及意見書，而且有一百多名申

述人／提意見人表示會親身或授權代表出席聆訊，

因此有需要限制口頭陳述的時間；  

(b) 就每份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每名申述人／提意

見人會有 1 0 分鐘發言時間。不過，為了配合申述

人／提意見人的情況，會議會作出彈性的安排，容

許獲授權代表累積發言時間，也容許與其他申述人

／提意見人互換獲分配的時間及要求延長口頭陳述

的時間；  

(c) 口頭陳述應只限於涉及曾以書面申述／意見的形式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提交的申述／

意見的理由 (即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展示期／

有關申述的公布期內提交的申述／意見的理由 )；以

及  

(d) 為確保會議順利及有效率地進行，主席可要求申述

人／提意見人不得不必要地重覆其他人在同一個會

議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申述人／提意見人應避免

宣 讀 或 重 覆 已 提 交 的 書 面 申 述 ／ 意 見 所 陳 述 的 內

容，因為有關的書面申述／意見已交予委員考慮。  

5 .  主席表示，除非獲延長發言時間，否則每次陳述限時 1 0

分鐘。在申述人及申述人代表獲分配的 1 0 分鐘完結前兩分鐘，

以及在 1 0 分鐘發言時間完結時，會有儀器提醒申述人及申述人

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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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主席表示，規劃署的代表會首先獲邀就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作出簡介，接着申述人／獲授權代表才會獲邀作口頭

陳述。口頭陳述結束後會有答問環節，委員可直接向與會者發

問。午膳時間大約是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二時。如有需要，

上午會有一次小休，下午則有一至兩次小休。他繼而請規劃署

的代表向委員簡介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鎖羅盆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及意見。  

無效的申述及意見  

7 .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

簡介。他告知委員，如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所述，在草圖展示

期內原本收到的有關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書及意見

書的總數如下：  

分區計劃大綱圖  申述書的數目  意見書的數目  

海下  1 0  9 3 4  3  6 7 5  

鎖羅盆  1 0  8 5 8  3  6 7 7  

白腊  1 0  7 7 5  3  6 6 9  

 

8 .  蘇震國先生表示，有 1 0 9 名申述人及四名提意見人其後

去 信 城 規 會 ， 表 示 要 撤 回 申 述 書 或 表 示 不 曾 提 交 有 關 的 申 述

書，另有兩份申述書的內容相同，由同一人提交 1。因此，有效

的申述書及意見書的總數如下：  

                                                 
1
  剔 除 了 撤 回 ／ 視 為 不 曾 作 出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 即 申 述 編 號 R287、R751、

R752、R756、R758、R1102、R2547、R2687、R3677、R3764、R3793、R3979、

R3984、R4190、R4321、R4368、R4398、R4621、R4642、R4676、R4754、R4963、

R4983、R5064、R5093、R5145、R5215、R5234、R5238、R5287、R5433、R5436、

R5508、R5576、R5632、R5924、R6021、R6031、R6064、R6126、R6128、R6185、

R6229、R6230、R6261、R6307、R6310、R6346、R6349、R6415、R6488、R6534、

R6551、R6670、R6689、R6904、R6905、R6934、R6954、R7073、R7110、R7213、

R7302、R7322、R7571、R7632、R7642、R7800、R7837、R7903、R7911、R7968、

R7981、R8061、R8115、R8232、R8308、R8392、R8479、R8548、R8566、R8637、

R8720、R8725、R8736、R8741、R8775、R8955、R8959、R9038、R9083、R9085、

R9145、R9270、R9285、R9326、R9330、R9396、R9433、R9542、R9562、R9613、

R9962、R10217、R10227、R10330、R10392、R10509 及 R10531，以及意見編號

C631、C1060、C1472及 C3063。R32 及 R569內 容 相 同 ， 因 此 剔 除 了 後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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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計劃大綱圖  有效申述書的數目  有效意見書的數目  

海下  1 0  8 2 4  3  6 7 1  

鎖羅盆  1 0  7 4 8  3  6 7 3  

白腊  1 0  6 6 5  3  6 6 5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  

9 .  蘇 震 國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 按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4 號詳載的内容簡介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要點如下：  

背景  

(a)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城市規劃

條例》 (下稱「條例」 )第 5 條展示《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以供公眾查閱，結

果共收到 1 0  8 2 4 份有效的申述書及 3  6 7 1 份有效

的意見書；  

申述  

(b)  有 四 份 由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支持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劃

出土地作小型屋宇發展，以及不把海下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除此以外，其餘全部 1 0  8 2 0 份申述書均

反對這份草圖，有關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組：  

(i)  第 1 組有 8 0 3 份申述書，主要由西貢北約鄉

事委員會、村民及個別人士提交。他們表示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不足以應付發展

小型屋宇的需求；以及  

(ii)  第 2 組 有 1 0  0 1 7 份 申 述 書 ， 由立 法 會 議

員、區議員、環保／關注組織、團體及個別

人士提交。他們主要反對擬議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理由是此地帶是根據未經核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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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屋宇需求量而劃，有關數字根本並非實

際數字，而且劃設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會導致林地的生境失去，同時嚴重威脅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海洋生物；  

 表示支持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  

(c)  表示支持的申述書提出的主要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

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2 . 3 及 2 . 4 段，撮述如

下：  

( i )  天然環境固然要保護，但也要尊重原居村民

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及土地擁有人的權利；  

( i i )  該區大部分土地屬私人擁有，不應納入郊野

公園範圍；以及  

( i i i )  小型屋宇需求殷切，因此支持劃設「鄉村式

發展」地帶以應所需；  

(d)  第 1 組 也 有 申 述 書 表 示 支 持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認為有照顧當地村民的需要，而第 2 組則有申

述書表示支持劃設擬議的「海岸保護區」地帶，認

為劃設此地帶既可保護天然海岸線，也可作為海下

灣海岸公園和鄉村地區之間的緩衝區，另外，也有

申述書表示支持把海下村後方 (東面和南面 )的山坡

及 該 區 西 部 的 緩 坡 上 的 原 生 林 地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  

表示反對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  

(e)  第 1 組申述書所提出的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2 . 5 段，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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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由於地形上的限制，「鄉村式發展」地帶內

適 合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不 足 ， 而 擬 議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也不夠大，未能滿足日

後小型屋宇的需求；以及  

( i i )  除須保護海下的環境及在該區提供相關的康

樂設施外，亦須充分顧及小型屋宇的發展，

務求在保育和發展兩者之間作出平衡；  

[劉文君女士此時到席。 ]  

(f)  第 2 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4 號第 2 . 6 段，撮述如下：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小型屋宇需求  

( i )  小型屋宇的需求無窮無盡，所謂需求數字，

並無理據可證，亦未有核實。現行的小型屋

宇政策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大部分申

請都濫用這項政策；  

( i i )  應限制祖傳或繼承得來的鄉村土地的轉讓，

盡量使小型屋宇仍由原居村民擁有；  

( i i i )  過去 2 0 年，海下只興建了七幢新屋宇，近

年該區的人口也沒大變。「鄉村式發展」地

帶內大部分土地已售予私人發展商，最終會

變成地產項目。應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面積，避免人們對發展抱有期望；  

對林地環境的影響  

( i v )  現有村落以西的擬議鄉村擴展範圍被次生林

地覆蓋，長有為數頗多的各種成齡樹，包括

細 葉 榕 和 一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香 港 大 沙

葉。該處大部分地方都未受干擾或相對未受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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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發展小型屋宇會令這些林地的生境失去，對

該處的天然河流及潮溪更會造成干擾，這些

地方是褐魚鴞的覓食地；  

( v i )  漁護署應對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地

方進行全面的四季生態研究，評估這些地方

的 生 態 價 值 ， 以 及 應 採 取 「 防 患 未 然 」 原

則，也就是說，在確證環境不受影響前，應

假設環境要面對受破壞的威脅；  

( v i i )  政府在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以維護生物

多樣性方面，對於不同的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處理方法並不一致。白腊一些長

有香港大沙葉的未成熟原生林地劃為「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但 海 下 同 樣 的 林 地 卻 劃 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  

( v i i i )  為免影響現有的林地、附近的天然河流和海

下灣海岸公園的環境，以及防止這些地方的

景觀價值下降，應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範圍，並把未受干擾的林地改劃為「綠化

地帶」；  

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環境的影響  

( i x )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潮間帶和潮下帶的生物多

樣性非常豐富。若按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的規劃，興建 6 0 至 9 0 幢新的小型屋宇，必

會破壞或割裂天然生境，並會削弱生物多樣

性，長此下去，會對當地生態系統的環境構

成壓力；  

(x )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僅可作程度最低的污水

處理，其排出的污水仍然含極大量營養物、

有機物和微生物。要有效減少這些物質，地

層情況必須合適，而有關地區的發展密度亦

要低。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保養不足，加

上數目增加，長遠來說，往往未能有效清除

污染物；  



-  1 5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x i )  海下地區地底表層的沉積物含有透氣和高滲

透力的沉澱物，使污水流走得很快。污水雖

然經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處理，但到達大海

前仍然淨化得不夠。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

署」 )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

守則第 5 / 9 3 號》沒有涵蓋海下這個獨特的

情況。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大量設有化

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村屋所排出的污水和廢

水 ， 會 嚴 重 威 脅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海 洋 生

物。當局沒有針對污水會累積滲透入海下灣

海岸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這個問

題進行地質評估；  

(x i i )  海下村有人居住，位處海灘／鑑定為「具特

殊科學價值地點」的海下灣旁邊，有不少康

樂活動進行。當局必須參照根據《水污染管

制條例》發出的技術備忘錄，訂定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與沿岸海域之間的法定後移距離

(例如須相距 1 0 0 米 )，並強制使用以化學劑

清理的獨立廁所和廢水處理系統，避免對土

壤 、 河 流 、 濕 地 和 海 下 灣 海 洋 環 境 造 成 污

染；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註釋》  

(x i i i )  應對「鄉村式發展」地帶施加更嚴格的規劃

管 制 ， 規 定 發 展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

「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用途，以及

對現有建築物進行拆卸、加建、改動及／或

修改，都必須先取得規劃許可；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x iv )  當 局 沒 有 調 查 ／ 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宇 ， 在 環

境、排水、景觀及交通各方面會對海下灣有

何潛在的累積影響。對於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的用途和可建的小型屋宇數目，當

局應作出有根據及負責任的決定，所以事前

必須審慎研究個別「不包括的土地」的承受



-  1 6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力及西貢東和西貢西兩個郊野公園所有「不

包括的土地」的整體承受力；  

(x v )  當局沒有定下任何計劃改善基礎設施 (例如排

污、道路、泊車位及公共交通設施 )以配合海

下的新發展和該區遊人的需要。當局應擬備

鄉村發展藍圖及定出公共工程計劃，改善海

下的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防止現有的鄉村

污染該區及海下灣；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  

(x v i )  海下河的上游已指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

河溪」。由於毗鄰該河下游的「綠化地帶」

也具重要的生態價值，所以應劃作「自然保

育區」地帶或「海岸保護區」地帶。「綠化

地帶」的真正規劃意向可能並非作保育，因

為 常 有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可能會對濕地及沿河地區造成不能挽救

的影響 ;  

(x v i i )  據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及二零一三年八月實地

觀察所見，流入那些荒廢濕農地的水來自海

下河，另有一條小河在規劃署擬備的地圖中

沒有顯示。另據最近實地視察所見，該濕地

仍然有水淹浸着，並錄得本港罕見的草本植

物雞冠苞覆花。由於該濕地的水文系統與海

下灣海岸公園相連，所以任何流入該濕地的

污染物都會流進該海岸公園，而日後進行的

任何發展，亦會影響上述的罕見植物；  

(x v i i i )  沒有劃出 3 0 米闊的地方作緩衝區，化糞池

及滲水井系統排出的污水透過地下水流入海

下河的可能性會增加，影響所及，會對該河

以至海下灣海岸公園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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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化地帶」、「自然保育區」地帶和「海岸保護

區」地帶的《註釋》  

(x ix )  為免有人在申請更改土地用途前破壞環境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不應容許在「自然保育區」地帶、「海

岸保護區」地帶和「綠化地帶」內發展「農

業用途」、「農地住用構築物」、「燒烤地

點」、「野餐地點」、「公廁設施」和「帳

幕營地」，或應把這些用途列於第二欄，規

定要向城規會取得規劃許可才能發展；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xx )  用 以 劃 定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及海下灣海岸公園和「具特殊科學價值

地點」範圍的資料 (包括地圖 )內容不全，且

含有誤導成分。有關地圖沒有反映過去三十

年來海岸侵蝕的作用。當局應使用最新的地

圖，以高潮線來準確顯示海灘現時的範圍，

以及據之劃設「海岸保護區」地帶；  

(xx i )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和「綠化地帶」內，

有一個河流和相關濕地的網絡。網絡中各小

河流向一片濕地，再流向一大河，然後直接

流 入 海 下 灣 。 該 處 的 水 文 系 統 與 海 下 河 分

開，當局須於七月至八月間進行全面勘查，

蒐集潮濕季節的水文數據；  

(xx i i )  漁護署提供的生態資料並不足夠，特別是沒

有就「鄉村式發展」地帶和「綠化地帶」進

行妥善的調查，亦未有視海下河為天然資源

及環境易受影響的地方而予以應有的重視；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x i i i )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是要保護「不包括的土地」免因「不協

調的發展」 (例如在農地及樹林和河流附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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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量新的小型屋宇 )而面臨「即時的發展威

脅」。可是，為「不包括的土地」而制訂的

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範圍，使這些土地面臨大規模的

「即時的發展威脅」，這樣不但違反當局所

申明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亦

不符國際性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以及  

(xx i v )  從生態、景觀和康樂的角度而言，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與毗連的郊野公園緊密相

連，所以應納入郊野公園範圍，這樣，各項

發展便須經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及漁

護署審批，而當局亦會着力管理，包括進行

生境及美化市容設施改善工程、定期巡邏和

監察，以及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違規情況；  

申述人的建議  

(g)  第 1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4 號第 2 . 7 段，撮述如下：  

( i )  該區西部現時劃作「自然保育區」地帶的土

地可用作水上活動康樂中心及漁護署建議的

海岸公園遊客中心，應把該處改劃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作小型屋宇發展；  

( i i )  「海岸保護區」地帶內有大量私人土地，應

把之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及  

( i i i )  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大部分土地現時

已有村屋，把現時海下路沿路的部分「自然

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可讓村

民有機會提出規劃申請，發展小型屋宇；  

(h)  第 2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4 號第 2 . 8 段，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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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於現有

構築物所在之處／屋地，而鄉村擴展的範圍

亦 應 規 劃 在 生 態 價 值 較 低 的 地 區 。 另 應 把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西部改劃為「自然保

育區」地帶或「綠化地帶」，以保護林地及

海下灣；  

( i i )  應把現有的鄉村及建議的鄉村擴展範圍劃為

「綜合發展區」地帶，並對擬在地帶內進行

改善及發展計劃的申請作出規劃限制，確保

對環境的潛在影響得到妥善處理。另可考慮

與村民換地，使村中央的土地可騰出來闢設

配套設施 (例如遊樂場 )，而東面及南面的政

府土地則可用來發展小型屋宇；  

( i i i )  為把生態易受影響的海下河及海下灣海岸公

園與不適當的土地用途／發展分隔開，應把

「綠化地帶」改劃為最少 3 0 米闊的「自然

保育區」地帶，才能保護海下河免受可能發

展的小型屋宇的影響；而「海岸保護區」地

帶的範圍亦應涵蓋距離岸邊至少 3 0 米的地

方，作為緩衝區，保護海岸線；以及  

( i v )  應把海下指定為郊野公園，以保護生態易受

影響的地方，另應把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有效

期延長最少一年，以便進行所需的程序。在

此期間，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綠化

地帶」及非保育地帶改劃為「未決定用途」

地帶，以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  

(i)  由海谷中心及個別人士提交的 R 1 0 9 1 1 至 R 1 0 9 2 0

申述書所載的建議是關於擴展「其他指定用途」註

明「水上活動康樂中心」地帶，把其範圍向北、南

和東面加闊五米，以便按照契約條件的規定，護理

該中心周邊的植物；以及把連接海下路與海谷中心

的行人徑改劃為「其他指定用途」地帶或「政府、

機構或社區」地帶，以方便維修保養該行人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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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j)  在所收到的 3  6 7 1 份意見書中，有 3  6 5 4 份 ( C 1

至 C 3 6 5 5、 C 3 6 6 1、 C 3 6 6 3 及 C 3 6 6 9 )由環保／

關 注 組 織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其 中 包 括 創 建 香 港

( C 3 6 4 1 ) 、 西 貢 之 友 ( C 3 6 4 0 ) 及 海 下 之 友

( C 3 6 6 3 )。他們表示支持第 2 組申述書所提出的申

述和建議，理由與該組申述書所述的相似；  

(k)  其 餘 1 7 份 意 見 書 ( C 3 6 5 6 至 C 3 6 6 0 、 C 3 6 6 2、

C 3 6 6 4 至 C 3 6 6 8 及 C 3 6 7 0 至 C 3 6 7 5 )由環保／關

注 組 織 ( 即 香 港 鄉 郊 基 金 ( C 3 6 5 7 ) 和 香 港 地 貌 岩 石

保 育 協 會 ( C 3 6 6 8 ) )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並 沒 有

指明其意見與哪項申述有關，但大致反對海下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  

(l)  申述地點遍及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整個規劃區；  

(m)  海下的規劃區 (下稱「海下地區」 )所涵蓋的總面積

約為 8 . 4 5 公頃，位於西貢半島北岸，可乘車經海

下路前往。海下三面被西貢西郊野公園包圍，餘下

的北面則向着景色宜人的海下灣。海下灣是指定的

海岸公園，亦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海下地

區的西北面邊界毗連一條大石澗；  

(n)  海下地區主要有林地、村屋、沙灘及休耕農地。位

於該區中部的海下村是該區唯一的認可鄉村，建有

大約 3 0 幢屋宇和兩座祠堂。當中有部分屋宇的地

面一層開設了地區士多。漁護署的海下灣海岸公園

護理員站崗設於其中一幢屋宇的地面一層，於周末

為遊客舉辦導賞團。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資

料，海下地區的總人口約為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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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  

(o)  海下地區的整體規劃意向，是保存該區的自然景觀

和保育價值，以及保護該區的自然鄉郊環境及文化

遺產，同時預留土地，以供日後海下的原居民鄉村

發展小型屋宇之用；  

(p)  「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

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

圍的擴展，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般

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  

(q)  「自然保育區」地帶的規劃意向，是保護和保存區

內現有的天然景觀、生態系統或地形特色，以達到

保育目的及作教育和研究用途，並且分隔開易受破

壞的天然環境，以免發展項目對這些天然環境造成

不良影響。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  

(r)  「海岸保護區」地帶的規劃意向，是保育、保護和

保留天然海岸線，以及易受影響的天然海岸環境，

包括具吸引力的地質特色、地理形貌，或在景觀、

風景或生態方面價值高的地方，而地帶內的建築發

展，會維持在最低水平。此地帶亦可涵蓋能作天然

保護區的地方，以防護鄰近發展，抵抗海岸侵蝕的

作用。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  

(s)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就現有的認可

鄉村和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劃定界線。地帶內的

土地，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設

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把鄉村式發展集中在地帶

內，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

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  

(t)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上活動康樂中心」地帶

的規劃意向，是反映海下地區西部的土地的現有用

途，即現時位於海下路北面的一個水上活動康樂中

心 (「海谷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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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u)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發展局局長行使行政長官

所授予的權力，根據條例第 3 ( 1 ) ( a )條指示城規會

擬備涵蓋海下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二零一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城規會初步考慮海下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同意適宜把這份草圖提交大埔區議會和西貢

北約鄉事委員會進行諮詢；  

(v)  規劃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諮詢大埔區議會及西貢北

約鄉事委員會。他們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

積不足以應付未來的需求，因為地帶內的土地只能

應付未來 1 0 年約 6 7 %的小型屋宇需求，而且地帶

內可作小型屋宇發展的政府土地太少。村代表建議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向西擴展，涵蓋目前

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的部分地方；  

(w)  規劃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與村民／居民會面，另外

亦收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區內關注組織及

個別人士的意見。村民擔心擬議用作擴展「鄉村式

發展」地帶的土地大部分屬發展商所有，未必可以

供他們興建小型屋宇。環保／關注組織及居民則支

持 劃 設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但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太大，「綠

化地帶」日後亦很可能會進行發展。他們認為「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應局限在現有村落，並應把

海下指定為郊野公園；  

(x)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規劃署把海下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連同從大埔區議會、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

村民、環保／關注組織及市民所收到的意見，提交

城規會以作進一步考慮。城規會備悉有關的意見，

並 同 意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適 宜 展 示 予 公 眾 查

閱。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5 條 ， 展 示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以供公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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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二零一三年十月和十一月，規劃署分別諮詢西貢北

約鄉事委員會及大埔區議會，兩會大致反對海下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並認為政府漠視當地村民的訴求

及私人土地擁有人的權利，又認為政府應設置公共

污 水 渠 或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 以 配 合 當 地 村 民 所

需；  

對申述理據及申述人的建議的回應  

(z)  備 悉 表 示 支 持 的四 份 申 述 書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的意見；  

[黃令衡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aa)  對表示反對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的回應詳載於城市

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5 . 1 5 至 5 . 3 4 段，撮

述如下：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 i )  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及各土地用途

建議時，已特別關注到要保護海下地區具重

要生態和景觀價值的地方，亦考慮過西貢西

郊野公園和海下灣海岸公園更廣大的自然系

統 。 規 劃 署 經 徵 詢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後，已劃設保育地帶，即「自然保育區」地

帶、「海岸保護區」地帶及「綠化地帶」，

涵蓋具重要生態及景觀價值而須通過法定規

劃制度予以保護的地方 (例如原生林地、天然

海岸線及石澗 )。這三個保育地帶佔地合共約

5 . 6 公頃，佔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涵蓋

的土地約 6 6 %；  

( i i )  為應付當地村民對小型屋宇的需求，在劃出

須予保育的地方後，實有必要在合適的地點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鄉村式發展」

地帶的界線是考慮過「鄉村範圍」、該區地

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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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及其他環境

特點而劃的。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

考慮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時所參考的

眾多資料之一；  

( i i i )  由原居民代表向地政總署提供的小型屋宇需

求預測數字，或會隨時間而轉變。當 局 採 用

了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作小型屋宇發展，藉此把小型屋宇的發展局

限在現有村落毗鄰適當的地點。海下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其

面 積 約 有 2 . 6 公 頃 ， 較 海 下 村 的 「 鄉 村 範

圍」 (約 2 . 9 2 公頃 )小約 1 1 %，可提供土地

興建約 6 4 幢小型屋宇，滿足約 6 8 %的尚未

處理的需求和未來 1 0 年的預測需求 ( 9 4 幢

小型屋宇 )；  

對林地環境的影響  

( i v )  申述人，特別是環保／關注組織，蒐集了大

量 支 持 其 申 述 的 資 料 ， 以 證 明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西部是未受干擾的次生林地，有

為 數 頗 多 的 成 齡 樹 及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品

種 ， 而 且 與 毗 連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綠化地帶」的生態緊密相連。「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西緣更發現有一組成齡樹，包括

細葉榕，另外，該地帶還有一種具保育價值

的植物香港大沙葉。因此，他們認為該林地

應 剔 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劃 作 保 育 地

帶 ， 例 如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加以保護；  

( v )  規劃署審視過最新的證據，另根據漁護署的

意見，認為申述人提出的某些建議有可取之

處。為盡量減少對現有天然環境 (包括濕地及

海下灣 )的負面影響，可考慮順應這些申述的

部 分 內 容 ， 修 訂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

圍，剔出當中西部相對未受干擾且有具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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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植 物 品 種 的 林 地 ， 並 把 之 連 同 毗 鄰 的

「綠化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 v i )  建 議 劃 設 「 綠 化 地 帶 ( 1 ) 」 ， 是 為 了 對 有 關

的林地及濕農地作出更高程度的保護，同時

提供彈性，使地帶內可發展一些必要的用途

( 例 如 「 墓 地 」 及 「 鄉 事 委 員 會 會 所 ／ 鄉 公

所 」 ) ， 以 配 合 當 地 村 民 的 需 要 。 在 此 地 帶

內，只有那些有需要進行以助保存區內現有

天然景觀、生態特色或風景質素的發展，或

者基於重大公眾利益而必須進行的基礎設施

項目，才可能會獲得批准。另外，在「綠化

地 帶 ( 1 ) 」 內 ， 只 可 以 重 建 現 有 的 新 界 豁 免

管制屋宇及翻建現有的構築物，不得發展新

的小型屋宇。漁護署認為，從自然保育的角

度而言，把有關的林地及濕地劃為「綠化地

帶 ( 1 )」，做法恰當；  

( v i i )  修訂後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土地面積會

由 2 . 6 公頃縮減至 1 . 9 5 公頃，約可興建 4 0

幢新的小型屋宇，能滿足 4 3 %的預測小型屋

宇需求，而原來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則能

滿足 6 8 %的小型屋宇需求；  

( v i i i )  為應付日後的小型屋宇需求，規劃署檢視了

該區的土地，期能找到有潛力作小型屋宇發

展的合適地點。經徵詢漁護署的意見後，規

劃署在村落的東面物色到一幅政府土地。該

幅土地相對平坦，大部分地方長滿小樹、灌

木及草，面積約為 0 . 2 5 公頃，建議把之由

「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以反映其現時的景觀特色。「綠化地帶」內

並非不可以發展小型屋宇，如提出申請，城

規會可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小型屋宇需求  

( i x )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考慮劃設「鄉

村式發展」地帶時所參考的眾多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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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規劃階段並無機制可核實有關數字，

但 相 關 地 區 的 地 政 專 員 審 批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時，會核實小型屋宇申請人的身分；  

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環境的影響  

(x )  海下灣的生態價值是眾所公認的，亦是擬備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一 個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當局已劃設根據一般推定不宜進行發展

的保育地帶，包括「綠化地帶」、「自然保

育區」地帶及「海岸保護區」地帶，涵蓋具

重要生態及景觀價值的地方，務求通過法定

規劃制度，保護海下的天然環境，以及與其

生態緊密相連的西貢西郊野公園和海下灣海

岸公園；  

(x i )  在 地 政 總 署 處 理 有 關 批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時 ， 相 關 部 門 ( 包 括 環 保 署 、 渠 務 署 、 水 務

署、漁護署及規劃署 )會考慮小型屋宇的排污

(包括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問題。排污工程

的安排須符合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  

(x i i )  正如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說明書》所

述，根據現行做法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

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的規定，如發展計

劃／方案可能影響天然溪澗／河流，負責批

核和處理發展計劃的當局須徵詢和收集漁護

署和相關當局的意見。根據《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第九章，在人口少的鄉郊地區使用

化糞池這一方法處理和排放污水是准許的。

為保護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發展計劃／

方案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

造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保署

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

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經環

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劃」。環保署

的《村屋污水排放指南》亦有載述如何操作

和維修保養化糞池 (例如清除淤泥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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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 i i )  據環保署表示，在決定某地點是否適合建造

化糞池處理和排放污水時，須考慮該地點特

有的情況，如滲濾試驗結果、是否接近河流

／ 溪 澗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 度 、 地 形 及 洪 泛 風

險。這些關於個別地點特有情況的資料是非

常 重 要 的 ， 尤 其 有 些 情 況 是 ， 即 使 同 一 地

點 ， 泥 土 特 性 ( 例 如 泥 土 結 構 ) 也 有 很 大 差

異。滲濾試驗是《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

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

項規定。認可人士必須按規定進行試驗，以

確定泥土的吸收力，從而定出化糞池可達的

負荷量。這項試驗可讓相關各方確定泥土的

情況是否合適，能讓化糞池妥善運作，有效

處理和排放污水。在評估擬議的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是否可以接受時，會考慮海下個別

地點的特有情況；  

(x iv )  該《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第 5 / 9 3 號》亦訂有一些關於化糞池的設計

標準，包括泥土滲濾試驗、化糞池與特定水

體 (如地下水位、河溪、海灘等 )之間相隔的

距離，以及建築物之間相隔的距離。這些規

定有助鑑定何種地層狀況適宜建造化糞池，

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屋宇的密度；  

累積影響的評估  

(x v )  城規會審議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已考

慮所有相關的規劃因素，包括相關政府部門

和公眾的意見。對於擬議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運輸署和路政署曾從交通運輸基礎設

施的角度考慮，但都沒有提出疑問；  

(x v i )  地 政 總 署 在 處 理 有 關 批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時，會諮詢相關的部門，確保所有相關部門

都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 請 ， 並 就 申 請 提 出 意

見。漁護署一直有密切監察海下灣海岸公園

的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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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圖的草圖的草圖的草圖的《《《《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x v i i )  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提供

土地作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之用，所以把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列於此地帶的土地用途表

第一欄，做法恰當；  

(x v i i i )  從農業發展的角度而言，漁護署對有關把各

保育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農業用途」和

「農地住用構築物」改列於第二欄的建議有

所保留，因為這樣會對農業有所限制，長遠

來 說 ， 會 窒 礙 農 業 發 展 。 任 何 涉 及 河 道 改

道、填土／填塘或挖土的工程，如可能對天

然環境有負面影響，均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

許可才能進行。考慮到上述的因素，漁護署

認為並無有力的理據要對相關地帶的土地用

途表第一欄用途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x ix )  「燒烤地點」和「野餐地點」是指由政府營

運的設施，不包括私人擁有及／或商營的地

點；「公廁設施」是指符合《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 ( 1 3 2 章 )的涵義的廁所，以及由政

府保養、管理和監管並提供予公眾使用的浴

室；「帳幕營地」則是指供公眾紮營作臨時

宿處以便作康樂或訓練用途的地方，而此設

施也是由政府指定的。漁護署認為，這些用

途 未 必 對 易 受 影 響 的 生 境 有 很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 因 此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中 這 些 用 途 列 於 第 二

欄；  

(xx )  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徵詢相

關部門的意見，確保所有相關的部門均有充

分機會覆檢申請，並就申請提出意見。倘在

處所內經營食物業，必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食環署」 )申領食物業牌照。因此，

並無有力的理據要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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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用 途 表 中 的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

「 食 肆 」 和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列 於 第 二

欄；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  

(xx i )  漁護署提出的意見着眼於保存保育價值高的

生境，多於個別具保育價值的物種的記錄。

重要的生境如原生的成熟林地及海下河沿河

地 區 ， 為 多 個 物 種 提 供 合 適 的 棲 息 和 生 長

地，這些地方都已劃為保育地帶。這些生境

普遍育有多樣具保育價值的物種；  

(xx i i )  漁護署認為，把有關土地劃為「綠化地帶」

是恰當的，因為該處的林地是由荒廢農地演

變而成的未成熟林地，而且相對已受干擾，

而 該 處 的 石 澗 亦 非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不過，為盡量減低對現有的天然環境

(包括濕地和海下河 )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可 考 慮 順 應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 ， 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漁 護 署 認

為 ， 從 自 然 保 育 的 角 度 而 言 ， 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1 ) 」 ， 做 法

恰 當 ， 因 為 新 的 「 綠 化 地 帶 ( 1 ) 」 與 林 地 可

合成一個更廣闊的緩衝區，分隔開鄉村、海

下灣海岸公園和海下河；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xx i i i )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界線是參照高水位線而劃

的，而在劃定該海岸公園的範圍時，亦考慮

了海岸線的生態特點。為加強保護海岸的生

態，特把海下的海灘和沙丘劃入海下灣海岸

公園的範圍。海下灣海岸公園經刊憲的界線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根 據 《 海 岸 公 園 條 例 》 獲 批

准，此後一直沒有改變。海下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所涵蓋的地區，其北面的界線與海下灣

海岸公園的界線吻合，兩者之間並無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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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i v )  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及各土地用途

建議時，已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包括保育及

自然景觀、生態價值、景觀特色、交通、基

礎設施和公用事業設施，亦已徵詢各持份者

和相關政府部門的看法和意見。這份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並非依據測量圖來擬備，只是採

用其地圖數據而已；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xv )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施政報告》宣布，政

府承諾把其餘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法定規劃程

序確立合適用途，以照顧保育和社會發展需

要。由法定圖則保護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其整體規劃意向是保存區內的自然

景觀和保育價值，以及保護區內的自然鄉郊

環境，同時容許現有認可鄉村的原居村民在

區內發展小型屋宇；以及  

(xxv i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

方指定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 範 圍 ， 不 由 城 規 會 負

責；  

(bb)  對申述書提出的建議的回應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5 . 3 5 段，撮述如下：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把「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及「綠化地帶」  

(i)  擬設的海下灣海岸公園遊客中心位於西貢西

郊野公園的範圍內，但在這份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的涵蓋範圍外。海下地區西部和海下路

沿路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有相對未受干擾

而值得保存的原生林地，這片林地與毗連的

西貢西郊野公園延綿相連。從自然保育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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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言，劃設該「自然保育區」地帶，做法

恰當；  

把「海岸保護區」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ii)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所 涵 蓋 的 地 方 有 紅 樹

林、與紅樹林伴生的植物和後灘植物，毗鄰

就 是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劃 設 該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是 必 要 的 ， 可 以 此 地 帶 作 為 緩 衝

區，分隔開鄉村地區和海下灣海岸公園；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劃設「綜合發展區」地帶  

(iii)  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過程中，城

規會已就劃設「綜合發展區」地帶的建議進

行詳細的討論。現時在海下地區劃設的用途

地帶，是根據各不同地點在生態和景觀上的

價值及其是否適宜作小型屋宇發展而劃的，

目的是提供清晰的規劃意向及作出保護。為

加強規劃限制或保護環境而把鄉村地區劃作

「綜合發展區」地帶，做法並不恰當；  

「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範圍應涵蓋距離岸邊至少 3 0

米的地方  

(iv)  海下村與海下灣海岸公園之間的「海岸保護

區」地帶的闊度由 2 5 米至 3 5 米不等。如此

劃設該「海岸保護區」地帶，做法恰當，可

發 揮 緩 衝 作 用 ， 隔 開 鄉 村 與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若把「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範圍進一步

向內陸擴展，便會侵進現有的鄉村；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v)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應否把

某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

監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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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上活動康樂中心」

地帶的範圍  

(vi)  海谷中心的短期租約是規定須在租約涵蓋範

圍內有關用地的南面闢設一條不少於三米闊

的植樹帶。因此，以租約有規定為由而要求

把該中心的用地範圍擴大，並不合理；以及  

(vii)  該 行 人 徑 位 於 有 關 的 短 期 租 約 涵 蓋 的 範 圍

外，而且不能確定作出擬議的修訂後，如何

能方便保養該行人徑。據這份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的《註釋》說明頁所載，在「自然保育

區」地帶內，道路 (包括行人徑 )的保養或修

葺工程是經常准許的；  

對意見的理據的回應  

(cc)  意見書提出的主要理據及對這些理據的回應載於城

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附件 I V。有關的理據

和回應與上文概述的那些表示反對的申述書提出的

理據和有關回應相似；以及  

規劃署的意見  

(dd)  規劃署對各項申述的意見如下：  

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  

(i)  備悉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表示

支持的意見；  

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  

(ii)  不 反 對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的部分內容，並認為應

順應這些申述的部分內容修訂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把「鄉村式發展」地帶西部及毗

連 的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以 及 把 毗 連 該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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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東部改劃為「綠化地

帶 。 有 關 的 修 訂 在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4 號附件 V I 顯示。另外，為配合擬對海

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這些修訂，亦建

議對這份草圖的《註釋》及《說明書》作出

修訂。有關修訂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附件 V I I 及附件 V I I I；以及  

(iii )  不支持申述編號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R 1 0 7 4 0 、 R 1 0 7 4 1 、 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及申述編號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的餘下部分內容，並認為不應順應

這些申述修訂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  

1 0 .  委員備悉，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5 號的一頁替代

頁 (圖 H - 1 a )已提交席上。蘇震國先生借助投影片，按城市規劃

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5 號詳載的內容簡介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要點如下：  

背景  

(a)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5 條

展 示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 》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結 果 共 收 到

1 0  7 4 8 份有效的申述書和 3  6 7 3 份意見書；  

申述  

(b)  所有申述書都反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有關

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組：  

( i )  第 1 組 有 8 7 5 份 申 述 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6 至 R 1 0 8 1 7 )，由村民和相關團體及

其他個別人士提交。他們主要反對「鄉村式

發展」地帶，認為面積不足以應付發展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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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宇 的 需 求 ， 並 反 對 把 大 量 私 人 土 地 劃 入

「自然保育區」地帶；以及  

( i i )  第 2 組 有 9  8 7 3 份 申 述 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8 )，由立法

會議員、環保／關注組織及個別人士提交。

他們主要反對「鄉村式發展」地帶，認為面

積過大，理由是此地帶是根據未經核實的小

型屋宇需求量而劃，有關數字根本並非實際

數字，而且興建小型屋宇會嚴重威脅該區的

重要生境及物種；  

申述的理據  

(c)  第 1 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5 號第 2 . 3 段，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地帶內沒有足夠的土地  

(i)  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未能滿足日後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 而 且 礙 於 地 形 上 的 限

制，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亦不足夠；  

[黃令衡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d)  第 2 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5 號第 2 . 4 段，撮述如下：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小型屋宇需求  

(i)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面 積 約 為 4 . 1 2 公

頃 ， 會 興 建 1 3 4 幢 屋 宇 ， 規 劃 人 口 達

1  0 0 0，實 在太大 。根據 二零一 一 年人口普

查的資料，鎖羅盆的人口為零，該區亦沒有

尚待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應提出理據，說

明 為 何 要 劃 設 這 樣 大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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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小型屋宇的需求無窮無盡，所謂需求數字，

並無理據可證，亦未有核實。現行的小型屋

宇政策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大部分申

請都濫用這項政策；  

(iii )  應限制祖傳或繼承得來的鄉村土地的轉讓，

盡量使小型屋宇仍由原居村民擁有；  

對區內生境和周邊地區環境的影響  

(iv)  發展鎖羅盆地區，對區內食蟹獴和豹貓的生

境會有負面影響。來自小型屋宇的光線更會

影響本地罕見的褐扁顱蝠；  

(v)  鎖羅盆沒有公共污水收集系統，區內小型屋

宇的污水只可由原地設置的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處理。該區沒有道路可達，如何能妥善

維修保養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令人存疑。

污染物會流入附近的水體，污染環境；  

(vi)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僅可作程度最低的污水

處理，其排出的污水仍然含極大量營養物、

有機物和微生物。要有效減少這些物質，地

層情況必須合適，而有關地區的發展密度亦

要低。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保養不足，加

上數目增加，長遠來說，往往未能有效清除

污染物；  

(vii)  鎖羅盆地底表層的沉積物含有透氣和高滲透

力的沉澱物，使污水流走得很快。污水雖然

經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處理，但到達大海前

仍淨化得不夠。當局沒有針對污水會累積滲

透入附近地區這個問題進行地質評估；  

(viii)  鎖 羅 盆 外 的 吉 澳 海 位 於 大 鵬 灣 水 質 管 制 區

內，與印洲塘海岸公園和鴨洲魚類養殖區非

常接近，因此，鎖羅盆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內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對水質的影響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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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下去，會污染鎖羅盆生態易受影響的生境

及附近易受影響的地區；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註釋》  

(ix)  應施加更嚴格的規劃管制，規定在「鄉村式

發展」地帶內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以及對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都必須先取得規劃許可；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x)  當 局 沒 有 調 查 ／ 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宇 ， 在 環

境、排水、景觀及交通各方面會對該區有何

潛在的累積影響。對於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的用途和可建的小型屋宇的數目，當

局應作出有根據及負責任的決定，所以事前

必須審慎研究個別「不包括的土地」的承受

力和郊野公園所有「不包括的土地」的整體

承受力；  

(xi)  當局沒有定下任何計劃改善基礎設施 (例如排

污、道路、泊車位及公共交通設施 )以配合鎖

羅盆的新發展和該區遊人的需要。當局應擬

備鄉村發展藍圖及定出公共工程計劃，改善

鎖羅盆的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防止現有的

鄉村污染該區；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是否足夠的問題  

(xii)  鎖羅盆河的下游已鑑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

的河溪」，毗鄰該河上游的「綠化地帶」也

具重要的生態價值，所以應劃作「自然保育

區」地帶。「綠化地帶」的真正規劃意向可

能並非作保育，因為常有擬在「綠化地帶」

發展小型屋宇的申請獲批給規劃許可，日後

可能會對濕地及沿河地區造成不能挽救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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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及及及及「「「「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地帶的地帶的地帶的地帶的《《《《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xiii)  為免有人在申請更改土地用途前破壞環境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不應容許在「自然保育區」地帶和「綠

化地帶」內發展「農業用途」、「農地住用

構築物」、「燒烤地點」、「野餐地點」、

「公廁設施」和「帳幕營地」，或應把這些

用途列於第二欄，規定要向城規會取得規劃

許可才能發展；  

生態資料生態資料生態資料生態資料  

(xiv)  鎖羅盆曾錄得共 2 4 4 種維管束植物 (其中 7

種具保育價值 )、 1 種具保育價值的蜻蜓、 1 1

種本地魚 (其中 3 種具保育價值 )、 2 種兩棲

類動物及 3 種具保育價值的哺乳類動物；  

(xv)  鎖羅盆及附近一帶曾錄得 3 8 種雀鳥，當中

1 0 種具保育價值，包括綠翅金鳩、灰樹鵲和

冠魚狗。另外，在「鄉村式發展」地帶附近

的淡水沼澤可找到水蕨，這種植物在中國內

地列為「國家二級保護」植物；此外，該處

也曾錄得青鱂這種具保育價值的魚；  

(xvi)  在吉澳海可找到管海馬，這個獲國際自然保

護聯盟列為易危的物種，現正受到村屋造成

的水污染威脅；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vii)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是要保護「不包括的土地」免因「不協

調的發展」 (例如在農地及樹林和河流附近發

展大量新的小型屋宇 )而面臨「即時的發展威

脅」。可是，為「不包括的土地」而制訂的

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範圍，使這些土地面臨更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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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時的發展威脅」，這樣不但違反當局

所申明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

亦不符國際性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以及  

(xviii)  從生態、景觀和康樂的角度而言，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與毗連的郊野公園緊密相

連，所以應納入郊野公園範圍，這樣，各項

發展便須經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及漁

護署審批，而當局亦會着力管理，包括進行

生境及美化市容設施改善工程、定期巡邏和

監察，以及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違規情況；  

申述人的建議  

(e)  第 1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5 號第 2 . 5 段，撮述如下：  

(i)  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擴展至涵蓋

毗 鄰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的 河 谷 中 游 和 上 游 的 地 方 。 擴 展 後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面 積 應 不 少 於 7 . 1 5

公頃，亦不應涵蓋陡坡、河流或墓地；以及  

(ii)  為促進生態旅遊的發展，建議改劃「自然保

育區」地帶及部分「綠化地帶」的用途，並

劃定道路所在的地方。有關的建議如下：  

－  把濕地連同防波堤旁邊一段「具重要生

態價值的河溪」由「自然保育區」地帶

改劃為「綠化地帶」；  

－  把濕地及旁邊的地方由「自然保育區」

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為「康樂」地

帶，以便發展低密度康樂用途，包括郊

野學習／教育／遊客中心，推廣生態旅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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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學校舊址及旁邊的地方由「自然保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政

府、機構或社區」地帶，以便發展鄉公

所及遊客中心；  

－  把池塘及毗連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 多 個 地 方 ( 包 括 梯 田 )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農

業」地帶，以作農業用途，例如休閒耕

作；  

－  因應上述改劃建議，申述人為「鄉村式

發展」地帶、「綠化地帶」、「康樂」

地 帶 、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及

「 農 業 」 地 帶 擬 備 了 一 套 新 的 《 註

釋》。該套《註釋》載於城市規劃委員

會文件第 9 6 4 5 號附件 V I；以及  

－  在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把現有的

行 人 徑 及 旁 邊 由 防 波 堤 至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至 少 闊 2 . 5 米 的 地 方 顯 示 為

「道路」；  

(f)  第 2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5 號第 2 . 6 段，撮述如下：  

(i)  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於現有

構築物所在之處／屋地 (現有已成頽垣的屋宇

四周的 2 0 米範圍內 )和已獲批准興建小型屋

宇的地點；  

(ii)  為 加 強 保 護 鑑 定 為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的鎖羅盆河下游，應把該河的上游及支

流、沿河地區連該河兩岸作為緩衝區的最少

3 0 米 範 圍 內 的 地 方 ， 以 及 毗 連 的 林 地 ， 由

「鄉村式發展」地帶和「綠化地帶」改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  



-  4 0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iii)  把 海 草 床 連 旁 邊 的 紅 樹 羣 落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改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地

帶；以及  

(iv)  應把鎖羅盆指定為郊野公園，以保護該區生

態易受影響的地方，另應把發展審批地區圖

的有效期延長最少一年，以便進行所需的程

序。在此期間，可把「鄉村式發展」地帶、

「綠化地帶」及非保育地帶改劃為「未決定

用途」地帶，以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  

意見  

(g)  在所收到的 3  6 7 3 份意見書中，有八份 ( C 3 6 6 9 至

C 3 6 7 6 )由村民及個別人士提交，表示支持第 1 組

的申述，理由與該組申述書所述的相似。對於第 2

組申述書有關「鄉村式發展」地帶面積過大的反對

意見，他們則表示反對；  

(h)  其餘 3  6 6 5 份意見書由環保組織／關注組織 (包括

西貢之友 ( C 3 6 4 0 )、創建香港 ( C 3 6 4 1 )和香港鄉郊

基 金 ( C 3 6 5 7 ) )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提 出 的 意 見

與第 2 組申述書所述的相似。在這些意見書中，共

有 3  6 5 3 份 ( C 1 至 C 3 6 5 5、 C 3 6 6 1 及 C 3 6 7 7 )表

示支持第 2 組的申述，而其餘 1 2 份意見書 ( C 3 6 5 6

至 C 3 6 6 0 及 C 3 6 6 2 至 C 3 6 6 8 )並沒有指明其意見

與哪項申述有關，但表示反對這份鎖羅盆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  

(i)  申 述 地 點 遍 及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整 個 規 劃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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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鎖羅盆的規劃區 (下稱「鎖羅盆地區」 )所涵蓋的土

地總面積約為 2 7 . 6 8 公頃，三面被船灣郊野公園包

圍，東北面向着吉澳海優美的海岸線；  

(k)  鎖羅盆村是該區唯一的認可鄉村，現時大致無人居

住。該村的發展範圍主要集中在該區北部的山坡下

段，大部分村屋已成頹垣，只餘下數幢高一至兩層

的村屋，都是殘破及空置的；  

(l)  鎖羅盆地區的南面、西面及北面主要被林地及灌木

林覆蓋。山坡上的林地與附近船灣郊野公園的茂密

草木連成一片，與附近郊野公園的自然美景互相輝

映。位於山坡下段及低地的休耕農地大部分長滿雜

草及灌木。該區中部的平地上有一些由荒廢的濕農

田變成的淡水沼澤。該區靠海一面沿吉澳海海岸有

河口紅樹林／泥灘生境，河口紅樹林西南面則是一

個周圍長有蘆葦的池塘。有一條天然河溪由西南至

東北方向穿過鎖羅盆地區，下游部分為「具重要生

態價值的河溪」；  

(m)  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資料，鎖羅盆地區的總

人口約為 1 1 0；  

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  

(n)  鎖羅盆地區的整體規劃意向是保護該區的高保育和

景觀價值，使其能與附近船灣郊野公園的整體自然

美 境 互 相 輝 映 。 除 環 境 和 生 態 方 面 的 因 素 要 考 慮

外，鎖羅盆地區的發展還受制於有限的交通和基礎

設 施 。 該 區 的 規 劃 意 向 亦 是 要 把 鄉 村 發 展 集 中 起

來，以免對該區的天然環境造成不應有的干擾，以

及令區內有限的基礎設施不勝負荷；  

(o)  「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

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

圍的擴展，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般

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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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自然保育區」地帶的規劃意向，是保護和保存區

內現有的天然景觀、生態系統或地形特色，以達到

保育目的及作教育和研究用途，並且分隔開易受破

壞的天然環境，例如郊野公園，以免發展項目對這

些天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

不宜進行發展；  

(q)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就現有的認可

鄉村和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劃定界線。地帶內的

土地，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設

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把鄉村式發展集中在地帶

內，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

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r)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發展局局長行使行政長官

所授予的權力，根據條例第 3 ( 1 ) ( a )條指示城規會

擬備涵蓋鎖羅盆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二零一三

年四月二十六日，城規會初步考慮鎖羅盆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同意這份草圖適宜提交北區區議會和沙

頭角區鄉事委員會進行諮詢；  

(s) 規劃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諮詢北區區議會和沙頭角

區鄉事委員會。兩會強烈反對「自然保育區」地帶

的規劃，因為所涉土地大都是村民的私人土地。此

外，該區只有約 9 %的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

帶，未能滿足小型屋宇的需求。這樣規劃「鄉村式

發 展 」 地 帶 會 滅 村 ， 並 剝 奪 私 人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權

利 。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只 劃 設 了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綠化地帶」和「鄉村式發展」地帶，

似乎不足以滿足村民復村的期望。當局應同時兼顧

保育和土地擁用人的發展權，使兩者之間可以作出

平 衡 ， 所 以 這 份 草 圖 應 加 入 「 農 業 」 地 帶 、 「 康

樂」地帶和「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t)  規劃署亦收到環保組織 (包括創建香港、世界自然基

金會香港分會、長春社和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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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 見 。 這 些 組 織 大 致 支 持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因為鎖羅盆多個具重要保育價值的地方都已劃

為保育地帶；  

(u)  考慮到各方對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意見分歧，特

別是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和「自然保育區」

地帶，規劃署進一步徵詢相關部門 (包括漁護署 )的

意見後，修訂了鎖羅盆地區的土地用途地帶規劃。

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濕地綜合區和周邊的天然林地 (內

有 植 物 茂 生 的 山 坡 和 一 條 天 然 大 河 ) 建 議 繼 續 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和「綠化地帶」；另有約 1 . 6

公頃的土地 (包括該區東北部一幅土地和西南部一幅

狹長平地 )則由「綠化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

地 帶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總 面 積 因 此 而 由 約

2 . 5 2 公頃增至約 4 . 1 2 公頃 )；  

(v)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九 日 ， 規 劃 署 把 加 入 了 有 關 擴 展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建議的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連同從北區區議會、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村

民和環保／關注組織所收到的意見，提交城規會以

作進一步考慮。城規會備悉有關的意見，並同意該

經修訂的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適宜展示予公眾

查閱。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條例

第 5 條 展 示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以供公眾查閱；  

(w)  二零一三年九月和十月，規劃署分別諮詢北區區議

會 和 沙 頭 角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 兩 會 都 強 烈 反 對 劃 設

「自然保育區」地帶，因為所涉土地大都是村民的

私人土地，並認為當局應提供配合該村需要的相關

基礎設施；  

對申述的理據和申述人的建議的回應  

(x)  對申述書提出的理據的回應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5 號第 5 . 1 2 和 5 . 1 3 段，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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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劃設劃設劃設「「「「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i)  有關的濕地系統 (即有紅樹林和海草床的潮間

帶生境、蘆葦池、一條鑑定為「具重要生態

價值的河溪」的天然河流及淡水沼澤等 )具重

要的生態價值，曾錄得多種魚和若干具保育

價值的物種。把鎖羅盆濕地綜合區劃為「自

然保育區」地帶是恰當的，可保護和保存這

些地方豐富的生態資源和生物物種。另外，

周邊的林區及一片傳統墓地則劃作「綠化地

帶」，作為有發展的地方與自然保育區或郊

野公園之間的緩衝區；  

(ii)  不 計 那 些 環 境 易 受 影 響 而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及「綠化地帶」的地方，其餘現時

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主要都是現

有村落及毗鄰由荒廢農地演變而成的一些相

對 已 受 干 擾 的 未 成 熟 林 地 及 長 了 灌 木 的 草

地，這些地方都適宜作鄉村發展；  

(iii )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慮過「鄉村

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

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

地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  

(iv)  當局採用了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村式發

展」地帶作小型屋宇發展，藉此把小型屋宇

的發展局限在現有村落毗鄰適當的地點。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所 劃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其面積約有 4 . 1 2 公頃，較鎖羅

盆 村 的 「 鄉 村 範 圍 」 ( 約 5 . 5 8 公 頃 ) 小 約

2 6 %，可建約 1 3 4 幢屋宇。佔所預測的未來

1 0 年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 2 7 0 幢 屋 宇 ) 約

5 0 %；  

小型屋宇需求  

(v)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僅 是 考 慮 擬 議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時所參考的眾多資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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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的預測數字由原居民代表向地政總

署 提 供 ， 或 會 隨 時 間 及 基 於 不 同 理 由 而 轉

變，例如人口變化 (出生／死亡 )，以及現時

居於村外 (包括本地及海外 )的原居村民日後

是否希望回鎖羅盆居住。雖然在規劃階段並

無機制可核實有關數字，但相關地區的地政

專員審批小型屋宇申請時，會核實小型屋宇

申請人的身分；  

對區內生境及周邊地區環境的影響  

(vi)  鎖 羅 盆 及 周 邊 地 區 的 生 態 價 值 是 眾 所 公 認

的，亦是擬備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一

個重要的考慮因素。當局已在該區適當的地

點劃設根據一般推定不宜進行發展的保育地

帶，包括「綠化地帶」和「自然保育區」地

帶，務求通過法定規劃制度，保護鎖羅盆的

天然環境，以及與其生態緊密相連的船灣郊

野公園及周邊地區；  

(vii)  在 地 政 總 署 處 理 有 關 批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時 ， 相 關 部 門 ( 包 括 環 保 署 、 渠 務 署 、 水 務

署、漁護署及規劃署 )會考慮小型屋宇的排污

(包括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問題。排污工程

的安排須符合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  

(viii)  正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說明書》

所述，根據現行做法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

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的規定，如發展

計劃／方案可能影響天然溪澗／河流，負責

批核／處理發展計劃的當局須徵詢和收集漁

護署和相關當局的意見。根據《香港規劃標

準與準則》第九章，在人口少的鄉郊地區使

用 化 糞 池 這 一 方 法 處 理 和 排 放 污 水 是 准 許

的。為保護該區的水質，發展計劃／方案的

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必須

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保署的專業

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

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經環境保護



-  4 6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劃」。環保署的《村

屋污水排放指南》亦有載述如何操作和維修

保養化糞池 (例如清除淤泥的方法 )；  

(ix)  據環保署表示，在決定某地點是否適合建造

化糞池處理和排放污水時，須考慮該地點特

有的情況，如滲濾試驗結果、是否接近河流

／溪澗、地下水位的深度、地形及洪泛風險

等。這些關於個別地點特有情況的資料是非

常 重 要 的 ， 尤 其 有 些 情 況 是 ， 即 使 同 一 地

點 ， 泥 土 特 性 ( 例 如 泥 土 結 構 ) 也 有 很 大 差

異。滲濾試驗是《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

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

項規定。認可人士必須按規定進行試驗，以

確定泥土的吸收力，從而定出化糞池可達的

負荷量。這項試驗可讓相關各方確定泥土的

情況是否合適，能讓化糞池妥善運作，有效

處理和排放污水。因此，在評估擬議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是否可以接受時，會考慮鎖

羅盆個別地點的特有情況；  

(x)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 亦 訂 有 一 些 關 於 化 糞 池 的 設 計 標

準，包括泥土滲濾試驗、化糞池與特定水體

(如地下水位、河溪、海灘等 )之間相隔的距

離，以及建築物之間相隔的距離。這些規定

有助鑑定何種地層狀況適合建造化糞池，並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屋宇的密度；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xi)  城規會審議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已

考慮所有相關的規劃因素，包括相關政府部

門 和 公 眾 的 意 見 。 對 於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運輸署和路政署曾從交通運輸基

礎設施的角度考慮，但都沒有提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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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地政總署在處理有關批建小型屋宇申請時，

會諮詢相關政府部門，確保所有相關部門都

有充分機會覆檢申請，並就申請提出意見；  

草圖的草圖的草圖的草圖的《《《《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xiii)  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提供

土地作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之用，所以把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列於此地帶的土地用途表

第一欄，做法恰當；  

(xiv)  從農業發展的角度而言，漁護署對有關把各

保育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農業用途」和

「農地住用構築物」改列於第二欄的建議有

所保留，因為這樣會對農業有所限制，長遠

來 說 ， 會 窒 礙 農 業 發 展 。 此 外 ， 漁 護 署 表

示，任何涉及河道改道、填土／填塘或挖土

的工程，如可能對天然環境有負面影響，均

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才能進行。考慮到

上述因素，漁護署認為並無有力的理據要對

相關地帶的土地用途表第一欄用途施加更嚴

格的管制；  

(xv)  「燒烤地點」和「野餐地點」是指由政府營

運的設施，不包括私人擁有及／或商營的地

點；「公廁設施」是指符合《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 ( 1 3 2 章 )的涵義的廁所，以及由政

府保養、管理和監管並提供予公眾使用的浴

室；「帳幕營地」是指供公眾紮營作臨時宿

處以便作康樂或訓練用途的地方，而此設施

也是政府所指定的。漁護署認為，在這些設

施進行的活動未必對易受影響的生境有很大

的負面影響，因此並無有力的理據要把「綠

化地帶」、「自然保育區」地帶及「海岸保

護區」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這些用途列於第

二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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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時，會徵詢相關

部門的意見，確保所有相關的部門均有充分

機會覆檢申請，並就申請提出意見。此外，

倘在處所內經營食物業，則須向食環署申領

食 物 業 牌 照 。 因 此 ，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新

界豁免管制屋宇」、「食肆」和「商店及服

務行業」列於第二欄；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是否足夠是否足夠是否足夠是否足夠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xvii)  漁護署提出的意見着眼於保存保育價值高的

生境，多於個別具保育價值的物種的記錄。

重要的生境如原生的成熟林地及鎖羅盆河沿

河地區和濕地，為多個物種提供合適的棲息

和生長地，這些地方都已劃為保育地帶。這

些生境普遍育有多樣具保育價值的物種；  

(xviii)  漁護署認為，把有關土地劃為「綠化地帶」

是恰當的，因為該處的林地是由荒廢農地演

變而成的未成熟林地，而且相對已受干擾，

而鎖羅盆河的上游亦非「具重要生態價值的

河溪」；  

(xix) 「綠化地帶」是自然保育地帶，根據一般推

定，不宜進行發展。在此地帶內發展小型屋

宇，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規劃署會

諮詢相關部門，確保擬議的發展在環境、生

態和景觀等方面，不會對附近地區 (包括鎖羅

盆河和濕地 )造成負面影響；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x)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施政報告》宣布，政

府承諾把其餘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法定規劃程

序確立合適用途，以照顧保育和社會發展需

要。由法定圖則保護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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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其整體規劃意向是保存區內的自然

景觀和保育價值，以及保護區內的自然鄉郊

環境，同時容許現有認可鄉村的原居村民在

區內發展小型屋宇；以及  

(xxi)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

方指定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 範 圍 ， 不 由 城 規 會 負

責。  

(y)  對申述書提出的建議的回應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5 號第 5 . 1 4 段，撮述如下：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把濕地連同防波堤旁邊一段「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

溪」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i)  防波堤旁邊建議改劃為「綠化地帶」的地方

是鎖羅盆濕地系統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生

態價值。該處有一段「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

溪」流經，也有濕地和紅樹林等。現時把該

處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做法恰當；  

把濕地／池塘及旁邊包括一段「具重要生態價值的

河 溪 」 的 地 方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改劃為「康樂」地帶及「農業」地帶  

(ii)  該狹長的平地有部分為濕地綜合區，該部分

應繼續劃作保育，而毗鄰的天然生境，則應

劃為「綠化地帶」。當局至今沒有收到任何

有關發展康樂用途的具體建議。因此，並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該 片 濕 地 及 旁 邊 的 地 方 由

「自然保育區」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為

「康樂」地帶。在所有這些地帶內，農業用

途都是列於第一欄的用途，無須取得城規會

的規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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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村校舊址及旁邊的地方由「綠化地帶」及「自然

保育區」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iii)  該區現時沒有人口，全面發展後總人口亦只

有約 1  0 0 0，故目前並無需要闢設特定的政

府、機構或社區設施；  

(iv)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鄉公所」是經

常准許的用途。至於在「綠化地帶」內發展

鄉公所及遊客中心，可向城規會申請，城規

會將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改劃建議所涉地帶的《註釋》  

(v)  申述書並沒有詳細的資料，說明建議把有關

地點改劃為「綠化地帶」、「康樂」地帶、

「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及「農業」地帶

的理據。這些地帶的《註釋》應以城規會同

意的《法定圖則註釋總表》為依據，申述人

並 未 提 供 資 料 ， 說 明 要 在 「 綠 化 地 帶 」 、

「康樂」地帶、「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及「農業」地帶加入其建議的用途的理據；  

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定顯示為「道路」的地方  

(vi)  當局未有提出在鎖羅盆地區興建通道的計劃

／ 承 諾 。 根 據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註釋》，由政府統籌或落實的土力工程、

地區小工程、道路工程及其他公共工程都是

經常准許的；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把鎖羅盆河的上游和支流、沿河地區及毗連的次生

林地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vii)  據漁護署表示，有一條天然河流由西南至東

北方向穿過鎖羅盆地區。該河的下游部分是

該區濕地綜合區的一部分，獲鑑定為「具重

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此河段已劃為「自然

保育區」地帶。不過，該河的上游部分並未

鑑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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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鑑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尚

要進一步研究。因此，把這條天然河流的上

游部分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並不恰當；  

(viii)  對於可能影響天然河流／溪澗的發展計劃及

關於原地化糞池系統的規定，現時已有相關

的規管機制 (包括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及環保署的《專業人士

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

作出規管；  

(ix)  沿河地區及毗連的林地在這份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上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及「綠化地

帶」。這片林地除了在村落附近適宜作鄉村

擴展之用的那部分外，其餘部分與附近船灣

郊野公園內天然林地的茂密草木連成一片，

劃作「綠化地帶」，做法恰當，可對上游地

區及這片林地作出規劃管制和保護；  

把海草床及毗連的紅樹林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

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地帶  

(x)  支持有關劃設保育地帶以保護海草床和紅樹

林的建議。不過，現有的理據不足以支持把

這些地方指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而漁護署亦沒有計劃把這些地方指定為「具

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以及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xi)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是否把

特定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

公園範圍，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

總監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對意見的理據的回應  

(z)  意見書提出的主要理據及對這些理據的回應載於城

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5 號附件 I V。有關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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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應與上文概述的那些表示反對的申述書提出的

理據和有關回應相似；以及  

規劃署的意見  

(aa)  不支持第 1 組及第 2 組申述，並認為不應順應這些

申述修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  

1 1 .  麥 黃 潔 芳 女 士 借 助 投 影 片 ， 按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6 號詳載的內容簡介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要點如下：  

背景  

(a)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5 條

展 示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結 果 共 收 到

1 0  6 6 5 份 有 效 的 申 述 書 及 3  6 6 5 份 有 效 的 意 見

書；  

申述  

(b)  除 了 一 份 由 一 名 當 地 村 民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 R 1 0 7 3 6 )

表示支持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外，其餘所有申述

書均反對這份草圖，有關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組：  

(i)  第 1 組 有 7 9 5 份 申 述 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7 )，由個別人士和村民提交，他們主

要反對「鄉村式發展」地帶，認為地帶內的

土地不足應付發展小型屋宇的需求；以及  

(ii)  第 2 組 有 9  8 7 0 份 申 述 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由立法

會議員、一名區議員、環保／關注組織及個

別人士提交。他們主要反對「鄉村式發展」

地帶，認為面積過大，理由是此地帶是根據

未經核實的小型屋宇需求量而劃，有關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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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並非實際數字。由於「鄉村式發展」地

帶 4 0 %的土地由私人發展公司擁有，而這些

公司都有「先破壞，後建設」的不良記錄，

因此他們憂慮「鄉村式發展」地帶過大，會

立下不良先例，助長私人發展；  

表示支持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 ( R 1 0 7 3 6 )  

(c)  表示支持的申述書提出的主要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

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第 2 . 3 段，撮述如下：  

(i)  支持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因為這份草圖

可 促 進 白 腊 村 的 發 展 。 天 然 環 境 固 然 要 保

護，但也要尊重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的權

利和土地擁有人的權利；以及  

(ii)  有必要為白腊闢設車路，這對白腊的日後發

展至為重要；  

表示反對的申述書提出的理據  

(d)  第 1 組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7 )提出的主要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6 號第 2 . 4 段，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地帶的面積地帶的面積地帶的面積  

(i)  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未能滿足小型屋

宇的需求及配合日後鄉村的發展。有關當局

沒有考慮過構成整條村布局的歷史文化及風

水。原居民所住的舊村昔日曾面向西南面的

「白虎山」，由於風水欠佳，所有男性成年

人未滿 4 0 歲就去世。因此，整條村遷到現

址，以避厄運。另外，「鄉村式發展」地帶

形狀不規則，浪費了可發展的地方，有些村

民亦沒有私人土地興建小型屋宇，因此實有

必要把「鄉村式發展」地帶擴展至現有鄉村

的西南部，涵蓋地帶內的政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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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  

(ii)  白腊地區沒有道路及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設

施，例如公廁、電視及／或廣播電台發射塔

裝置等。當局應提供這些設施；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iii)  相關的部門 (包括漁護署 )既沒有進行任何諮

詢工作，也沒有闡述其保育意向，評估報告

亦欠奉；以及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  

(iv)  在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內 使 用 車 輛 及 農 車 受 到 限

制。由於沒有復耕計劃，當地村民擔心劃設

「農業」地帶，會限制他們發展小型屋宇的

機會；  

(e)  第 2 組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提出的理據詳載於城市規劃委

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第 2 . 5 段，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  

小型屋宇需求  

(i)  「鄉村式發展」地帶佔地約 2 . 3 7 公頃，實

在太大，更會建 7 9 幢屋宇，但根據二零一

一年人口普查的資料，白腊的人口不足 5 0。

當 局 應 提 出 理 據 說 明 為 何 要 劃 設 如 此 大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  

(ii)  小型屋宇的需求無窮無盡，所謂需求數字，

並無理據可證，亦未有核實。現行的小型屋

宇政策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大部分申

請都濫用這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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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應限制祖傳或繼承得來的鄉村土地的轉讓，

盡量使小型屋宇仍由原居村民擁有；  

(iv)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大部分土地已售予私

人發展商，申述人擔心這些土地最終會被私

人發展商用來發展住宅項目；  

(v)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影響其他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因 為 白 腊 這 個 地 區 過 去 已 經 懷 疑 有 人 圖 以

「先破壞，後建設」的手法進行發展；  

對天然生境的影響  

(vi)  白腊 (特別是其次生林地 )育有多種不同的動

物，在生態上與環繞該區的西貢東郊野公園

緊密相連。白腊曾錄得多種蝴蝶 ( 3 7 種 )及雀

鳥 ( 5 5 種 )；  

(vii)  白腊灣是文昌魚的生長地。該區的一條河曾

發現中華花龜及虎皮蛙；  

(viii)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濕潤荒田可找到

一些水蕨 (在中國內地列為二級保護植物 )，

若有人提出發展小型屋宇，這種植物會受到

影響；  

(ix)  發展住宅可能要闢建道路，這樣會進一步破

壞自然環境。使用萬宜路的車輛增加，亦會

污染萬宜水庫的集水區；  

(x)  發展小型屋宇可能會帶來污染物，這些污染

物會大大降低下游郊野公園區環境的質素，

影響到白腊灣生態的完整；  

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xi)  白腊沒有公共污水收集系統。小型屋宇的污

水只可由原地設置的化糞池和滲水井系統處

理。該區沒有道路可達，如何能妥善維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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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令人存疑。污染物

會流入附近的水體，污染環境；  

(xii)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僅可作程度最低的污水

處理，其排出的污水仍然含極大量營養物、

有機物和微生物。要有效減少這些物質，地

層情況必須合適，而有關地區的發展密度亦

要低。此外，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保養不

足，加上數目增加，長遠來說，往往未能有

效清除污染物；  

(xiii)  白腊地底表層的沉積物含有透氣和高滲透力

的沉澱物，使污水流走得很快。到達大海前

淨化得不夠，後果是污水會累積滲透入附近

地區；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xiv)  當 局 沒 有 調 查 ／ 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宇 ， 在 環

境、排水、景觀及交通各方面會對該區有何

潛在的累積影響。對於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的用途和可建的小型屋宇數目，當局

應作出有根據及負責任的決定，所以事前必

須審慎研究個別「不包括的土地」的承受力

和郊野公園所有「不包括的土地」的整體承

受力；  

(xv)  當局沒有定下任何計劃改善基礎設施 (例如排

污、道路、泊車位及公共交通設施 )以配合白

腊的新發展和該區遊人的需要。當局應擬備

鄉村發展藍圖及定出公共工程計劃，改善白

腊的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防止現有的鄉村

污染該區；  

草草草草圖的圖的圖的圖的《《《《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xvi)  為免有人在申請更改土地用途前破壞環境易

受 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不應容許在「自然保育區」地帶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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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式發展」地帶內發展「農業用途」、「農

地住用構築物」、「燒烤地點」、「野餐地

點」、「公廁設施」和「帳幕營地」，或應

把這些用途列於第二欄，規定要向城規會取

得規劃許可才能發展；  

(xvii)  應施加更嚴格的規劃管制，規定發展「新界

豁免管制屋宇」、「食肆」及「商店及服務

行 業 」 ， 以 及 對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 加

建、改動及／或修改，都必須先取得規劃許

可；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viii)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是要保護「不包括的土地」免因「不協

調的發展」 (例如在農地及樹林和河流附近發

展大量新的小型屋宇 )而面臨「即時的發展威

脅」。可是，為「不包括的土地」而制訂的

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範圍，使這些土地面臨更大規模

的「即時的發展威脅」，這樣不但違反當局

所申明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

亦不符國際性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以及  

(xix) 從生態、景觀和康樂的角度而言，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與毗連的郊野公園緊密相

連，所以應納入郊野公園範圍，這樣，各項

發展便須經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及漁

護署審批，而當局亦會着力管理，包括進行

生境及美化市容設施改善工程、定期巡邏和

監察，以及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違規情況；  

申述人的建議  

(f)  第 1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6 號第 2 . 6 段，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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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把現有的白腊村的西南部由「自然保育區」

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及「鄉村式發展」

地帶，以便擴展該村；以及  

(ii)  把白腊南部的一塊土地由「自然保育區」地

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以便

設 置 公 廁 及 電 視 及 ／ 或 廣 播 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  

(g)  第 2 組申述書提出的建議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文

件第 9 6 4 6 號第 2 . 7 段，撮述如下：  

(i)  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

的鄉村地區，並把此地帶的面積縮減三分之

二。另應只准在現有河流西面的地方發展，

東 面 的 地 方 則 應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ii)  「鄉村式發展」地帶被一條流向白腊灣的河

一分為二，小型屋宇的建築工程和排出的污

水可能會影響該河。因此，應劃設緩衝區，

把該河與「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小型屋宇

發展分隔開，並應把該河和沿河地區改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的位置須距離水道最少 3 0 米；  

(iii )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濕潤荒田有零星的

水 蕨 生 長 ， 建 議 把 這 些 荒 田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iv)  應把白腊指定為郊野公園，以保護該區生態

易受影響的地方，另應把發展審批地區圖的

有 效 期 延 長 最 少 一 年 ， 以 便 進 行 所 需 的 程

序。在此期間，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及

非保育地帶改劃為「未決定用途」地帶，以

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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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農業」地帶所在之處是未成熟的植林區，

亦有一個人工池塘。該處的水文系統與流進

白腊灣的河相連，進行農業活動所產生的地

面 徑 流 會 使 該 河 及 白 腊 灣 的 有 機 物 含 量 增

加。因此，建議把該處由「農業」地帶改劃

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或「綠化地帶」，防

止水質變差；  

意見  

(h)  在所收到的 3  6 6 5 份意見書中，有 3  6 5 5 份 ( C 1

至 C 3 6 5 6 及 C 3 6 6 1 至 C 3 6 6 3 )主要由環保／關注

組 織 及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他 們 表 示 支 持 第 2 組 的 申

述，理由是「鄉村式發展」地帶面積過大，會增加

郊野公園的生態、景觀和康樂價值受損的可能性；  

(i)  其餘 1 0 份意見書 ( C 3 6 5 7 至 C 3 6 6 0 及 C 3 6 6 4 至

C 3 6 6 9 ) 則 沒 有 表 明 其 意 見 與 哪 項 申 述 有 關 ， 但 表

示反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並認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面積過大；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申述地點及周邊地區  

(j)  申述地點遍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整個規劃區；  

(k)  白腊的規劃區 (下稱「白腊地區」 )所涵蓋的總面積

約為 6 . 8 公頃，位於西貢半島南岸，距西貢市中心

東南面約 9 . 5 公里，三面被西貢東郊野公園包圍，

其東面、北面及西面都是連綿山嶺。白腊地區區南

面有優美的海岸線，包括白腊灣海灘，該處亦已被

劃為西貢東郊野公園的一部分；  

(l)  白 腊 地 區 富 有 鄉 郊 田 園 特 色 ， 主 要 有 村 屋 、 灌 木

叢、林地、草地、休耕農地及河道。白腊是白腊地

區唯一的認可鄉村，村屋大多高兩至三層，主要的

村屋羣位於白腊地區中部。這些村屋大多空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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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仍然有人居住。白腊地區的東部及北部是休

耕農地，現時已演化成草地。有一條河由北向南穿

過白腊地區流入白腊灣。在該區北面較遠處是萬宜

水庫；  

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規劃意向  

(m)  白腊地區的整體規劃意向，是保護區內具有高自然

景觀價值的地方及自然鄉郊環境，使這些地方能與

附近西貢東郊野公園的整體自然美境互相輝映；同

時預留土地，以供日後白腊的原居村民發展小型屋

宇之用；  

(n)  「自然保育區」地帶的規劃意向，是保護和保存區

內現有的天然景觀、生態系統或地形特色，以達到

保育目的及作教育和研究用途，並且分隔開易受破

壞的天然環境，例如郊野公園，以免發展項目對這

些天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

不宜進行發展；  

(o)  「農業」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保存和保護良好

的農地／農場／魚塘，以便作農業用途。設立此地

帶的目的，亦是要保存在復耕及作其他農業用途方

面具有良好潛力的休耕農地；  

(p)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就現有的認可

鄉村和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劃定界線。地帶內的

土地，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設

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把鄉村式發展集中在地帶

內，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

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  

(q)  「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提

供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以配合當地居民及／或

該地區、區域，以至全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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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r)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發展局局長行使行政長官

所授予的權力，根據條例第 3 ( 1 ) ( a )條指示城規會

擬備涵蓋白腊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六日，城規會初步考慮白腊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同意這份草圖適宜提交西貢區議會和西貢鄉

事委員會進行諮詢；  

(s) 規劃署分別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和五月七日諮

詢西貢鄉事委員會和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要求

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作鄉村式發展，以

及在白腊地區闢設車輛通道。西貢鄉事委員會反對

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因為所劃的用途地帶會影

響村民的發展權。白腊村的村代表提交了反建議，

提 出 把 現 時 白 腊 村 西 北 部 和 西 南 部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和「鄉村式發展」地

帶，以利便鄉村擴展。當地村民亦建議把白腊南部

的一塊土地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政府、

機構或社區」地帶，以闢設公廁和電視及／或廣播

電台發射塔裝置；  

(t)  環保／關注組織則支持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

但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過大。他們認為，除劃

設 細 小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以 容 納 現 有 的 鄉 村

外，應把整個白腊指定為郊野公園。由於有一條河

的部分河段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小型屋宇的

建築工程和排出的污水可能會影響該河。因此，在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那部分河段及沿河地區應

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u)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規劃署把白腊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連同從西貢區議會、西貢鄉事委員會、環保

／關注組織所收到的意見和其他公眾意見，提交城

規會以作進一步考慮。城規會備悉有關的意見，並

同意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適宜展示予公眾查閱。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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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 展 示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以供公眾查閱；  

對申述的理據及申述人的建議的回應  

(v)  備悉表示支持的申述 ( R 1 0 7 3 6 )；  

(w)  對申述的理據及申述人的建議的回應詳載於城市規

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第 5 . 1 4 段，撮述如下：  

「「「「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地帶的面積及規劃  

(i)  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及各土地用途

建議時，已特別關注到要保護白腊區具重要

生態和景觀價值的地方，亦考慮過西貢東郊

野公園更廣大的自然系統；  

(ii)  為應付原居村民對小型屋宇的需求，有必要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慮過「鄉村

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

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

地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只有適合發展

小型屋宇的土地才劃入此地帶，而環境／生

態易受影響的地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

括在內。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過

程 中 ， 是 考 慮 過 相 關 持 份 者 ( 包 括 西 貢 區 議

會、西貢鄉事委員會、村民及環保／關注組

織 )及政府部門的看法和意見，才劃定「鄉村

式發展」地帶的界線；  

(iii )  白腊的中部和北部是休耕農地，現長滿雜草

和灌木。由於白腊中部的草地平坦，又接近

現有鄉村，面積亦夠大，有足夠土地興建尚

未處理的申請和預測未來 1 0 年所需的小型

屋宇，因此是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理

想 地 點 。 白 腊 中部 這 塊 預 留 作 應付 未 來 1 0

年小型屋宇預測需求的草地 ( 1 . 8 1 公頃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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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現有鄉村和獲准發展小型屋宇及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的土地 ( 0 . 5 6 公頃 )，合共有 2 . 3 7

公頃的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iv)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劃設「鄉村式

發展」地帶時所考慮的眾多因素之一，有關

的預測數字由原居民代表向地政總署提供，

或會隨時間而轉變。雖然在規劃階段並無機

制可核實有關數字的真確性，但相關地區的

地政專員審批小型屋宇申請時，會核實小型

屋宇申請人的身分。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現時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佔地約 2 . 3 7

公頃，只是白腊「鄉村範圍」 ( 6 . 8 5 公頃 )面

積的 3 4 %；  

(v)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不論是私人

擁有還是政府土地，其規劃意向皆主要是供

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在此地帶內，

雖然「屋宇」 (只限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是經

常准許的用途，但「分層住宅」及「屋宇」

( 未 另 有 列 明 者 ) 則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規 劃 許

可。因此，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已作出足

夠的管制，使「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

皆用作發展小型屋宇；  

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vi)  在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時，相關部

門 (包括環保署、渠務署、水務署、漁護署及

規劃署 )會考慮小型屋宇的排污 (包括化糞池

及滲水井系統 )問題。排污工程的安排須符合

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  

(vii)  正 如 這 份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 說 明

書》所述，根據現行做法及環境運輸及工務

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的規定，如

發展計劃／方案可能影響天然溪澗／河流，

負責批核和處理發展計劃的當局須徵詢和收

集漁護署和相關當局的意見。根據《香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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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標準與準則》第九章，在人口少的鄉郊地

區使用化糞池這一方法處理和排放污水是准

許的。為保護白腊灣的水質，發展計劃／方

案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

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例如環保署的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

工 程 計 劃 」 。 環 保 署 的 《 村 屋 污 水 排 放 指

南》亦有載述如何操作和維修保養化糞池 (例

如清除淤泥的方法 )；  

(viii)  據環保署表示，在決定某地點是否適合建造

化糞池處理和排放污水時，須考慮該地點特

有的情況，如滲濾試驗結果、是否接近河流

／溪澗、地下水位的深度、地形及洪泛風險

等。這些關於個別地點特有情況的資料是非

常 重 要 的 ， 尤 其 有 些 情 況 是 ， 即 使 同 一 地

點 ， 泥 土 特 性 ( 例 如 泥 土 結 構 ) 也 有 很 大 差

異。滲濾試驗是《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

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

項規定。認可人士必須按規定進行試驗，以

確定泥土的吸收力，從而定出化糞池可達的

負荷量。這項試驗可讓相關各方確定泥土的

情況是否合適，能讓化糞池妥善運作，有效

處理和排放污水。在評估擬議的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是否可以接受時，會考慮白腊個別

地點的特有情況；  

(ix)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 亦 訂 有 一 些 關 於 化 糞 池 的 設 計 標

準，包括泥土滲濾試驗、化糞池與特定水體

(如地下水位、河溪、海灘等 )之間相隔的距

離，以及建築物之間相隔的距離。這些規定

有助鑑定何種地層狀況適宜建造化糞池，並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屋宇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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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x)  城規會審議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已考

慮所有相關的規劃因素，包括相關政府部門

和公眾的意見。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

運輸署和路政署曾從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角

度考慮，但都沒有提出疑問；  

(xi)  地 政 總 署 在 處 理 有 關 批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

時，會諮詢相關的部門，確保所有相關部門

都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 請 ， 並 就 申 請 提 出 意

見；  

草草草草圖圖圖圖的的的的《《《《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xii)  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提供

土地作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之用，所以把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列於此地帶的土地用途表

第一欄，做法恰當；  

(xiii)  從農業的角度而言，漁護署對有關把土地用

途 表 中 的 「 農 業 用 途 」 和 「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改列於「鄉村式發展」地帶和「自然保

育區」地帶的土地用途表第二欄的建議有所

保留，因為這樣會對農業有所限制，長遠來

說，會窒礙農業發展。任何涉及河道改道、

填土／填塘或挖土的工程，如可能對天然環

境有負面影響，均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

才能進行。漁護署考慮上述因素後，認為並

無有力的理據要對相關地帶的土地用途表第

一欄用途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xiv)  「燒烤地點」和「野餐地點」是指由政府營

運的設施，不包括私人擁有及／或商營的地

點；「公廁設施」是指符合《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 ( 1 3 2 章 )的涵義的廁所，以及由政

府保養、管理和監管並提供予公眾使用的浴

室；「帳幕營地」則是指供公眾紮營作臨時

宿處以便作康樂或訓練用途的地方，而此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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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也是由政府指定的。漁護署認為，這些用

途 未 必 對 易 受 影 響 的 生 境 有 很 大 的 負 面 影

響，因此並無有力的理據，要把這些用途改

列於相關地帶的土地用途表第二欄；  

(xv)  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徵詢相

關部門的意見，確保所有相關的部門均有充

分機會覆檢申請，並就申請提出意見。倘在

處所內經營食物業，必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

申領食物業牌照。因此，並無有力的理據要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表 中 的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食肆」和「商店

及服務行業」列於第二欄；  

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  

(xvi)  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資料，白腊地區

的 總 人 口 不 足 5 0。 目 前 白 腊 地 區有 食 水 供

應，亦有電力供應和電話服務。相關的工務

部門會一直留意該區未來在基礎設施方面的

需要，並會視乎有否資源而提供所需設施。

此 外 ， 這 份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 註

釋》亦提供了彈性，使政府統籌或落實的土

力工程、地區小工程及環境改善工程可以進

行。這些工程一般是為提供、保養、日常運

作和緊急修理地區設施而必須進行的工程，

目的是為公眾的利益及／或改善環境；  

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xvii)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施政報告》宣布，政

府承諾把其餘 5 4 幅「不包括的土地」劃入

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法定規劃程序確立合

適用途，以照顧保育和社會發展需要。由法

定圖則保護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其整體規劃意向是保存區內的自然景觀和保

育價值，以及保護區內的自然鄉郊環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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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容許現有認可鄉村的原居村民在區內發展

小型屋宇；  

(xviii)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

方指定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 範 圍 ， 不 由 城 規 會 負

責；以及  

(xix) 漁護署表示，該署有一套既定的原則和準則

評估某個地點是否適合指定為郊野公園，有

關的原則和準則包括該地點的保育價值、景

觀及其優美程度、發展康樂用途的潛力、面

積、是否接近現有的郊野公園、土地類別及

現有土地用途。總監若建議把某個地點指定

為郊野公園，亦會就建議徵詢郊野公園及海

岸公園委員會的意見；  

(x)  對申述書提出的建議的回應詳載於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6 號第 5 . 1 4 段，撮述如下：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  

把「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及「綠化地帶」  

(i)  漁護署表示，白腊外圍的林區有相對不受干

擾的原生林地，林中有多種植物 (包括受保護

的品種 )生長。關於改劃為「綠化地帶」的建

議 ， 漁 護 署 表 示 ， 所 涉 的 林 地 環 境 質 素 相

若 ， 而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及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兩處的林地實際上延綿相連，與毗

連的西貢東郊野公園融為一體，所以在生態

上，實在沒有充分理據對兩處的林地作出不

同的處理。為保護這片原生林地，也使鄉村

地區與周邊的西貢東郊野公園之間繼續有一

緩衝區，從自然保育的角度而言，漁護署不

支持把這片林地改劃作擬議的用途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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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白腊村南部的一塊土地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

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ii)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會一直留意有關的需

要，有需要時會把有關要求轉達提供有關服

務的機構。至於設置公廁的要求，現有鄉村

南 部 有 一 塊 用 地 已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地帶，以便設置公廁及一個政府垃圾收

集站，配合當地居民及遊人的需要；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的鄉村地

區  

(iii)  上文第 9 ( w ) ( i )至 ( i v )段所述有關對申述的

理據的回應亦適用；  

把該河及沿河地區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iv)  上文第 9 ( w ) ( v i )至 ( i x )段所述有關對申述的

理據的回應亦適用；  

把有水蕨的地方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

然保育區」地帶  

(v)  雖 然 白 腊 東 面 的 濕 潤 荒 田 發 現 有 零 星 的 水

蕨，但漁護署認為數目不多，而這種植物是

否出現，視乎環境狀況而定。因此，沒有理

據要把這些地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vi)  應否把某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根 據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 第

2 0 8 章 )，乃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

總監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把「農業」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或「綠

化地帶」  

(vii)  漁護署表示，這些休耕梯田及池塘有良好潛

力 恢 復 作 農 業 用 途 ， 故 應 劃 為 「 農 業 」 地

帶，這樣才可保存和保護優質的農地／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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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塘作農業用途。為確保在「農業」地帶

內進行的活動不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這

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註釋》已訂明，在

「農業」地帶內進行河道改道及填土／填塘

工程，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以及  

(viii)  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的規定，白腊的「農

業」地帶內禁止飼養禽畜。至於與飼養禽畜

無關的農業活動，預料不會造成嚴重的有機

物污染問題，影響河流及白腊灣；  

對意見的理據的回應  

(y)  意見書提出的主要理據及對這些理據的回應載於城

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附件 I V。有關理據和

回應與上文概述的那些申述書提出的理據和有關回

應相似；以及  

規劃署的意見  

(z)  規劃署對申述的意見是：  

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表示支持的申述  

(i)  備悉 R 1 0 7 3 6 表示支持的意見；以及  

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表示反對的申述  

(ii)  不支持第 1 組及第 2 組申述，並認為不應順

應這些申述修訂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會議小休五分鐘。 ]  

1 2 .  主席請那些就全部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申述的申

述人及其代表闡述他們的申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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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8－翁煌發  

1 3 .  翁煌發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是海下村的村代表；  

(b)  他歡迎當局為海下擬備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因為良

好的規劃可使鄉村得以擴展，環境得到改善，亦可

使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c)  村 民 一 直 以 客 觀 合 理 的 方 式 表 達 他 們 的 觀 點 和 訴

求。不過，對於其他申述人質疑小型屋宇需求數字

的準確性，他們感到受屈；  

(d)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數 字 是 考 慮 如 何 規 劃 法 定 圖 則 上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時必需的資料。為證明海下的

小型屋宇需求數字準確無誤，他擬備了一份載列了

海 下 男 性 原 居 村 民 人 數 和 相 關 資 料 ( 包 括 他 們 的宗

族、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和電話號碼 )的名單。該

名單已呈交席上，供城規會和規劃署參閱。從該名

單 可 見 ， 扣 除 那 些 已 離 世 和 已 行 使 其 丁 權 的 村 民

後 ， 最 新 的 小 型 屋 宇 未 來 需 求 數 字 為 9 7 幢 。 因

此，為擬備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而提供的小型屋

宇需求預測數字 ( 8 4 幢 )並沒有如其他申述人所指被

誇大，反而是被低估；  

(e)  根據在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展示的《海下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海下約有 2 . 6

公頃土地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較該區的「鄉

村範圍」的面積 (約 2 . 9 2 公頃 )少 1 1 %。雖然「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只能滿足約 6 8 %的小型屋宇

總需求，但考慮到區內污水處理設施不足，而且有

需要保育區內的林地，因此村民認為這個建議尚可

接受；  

(f)  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的圖 H - 4 所示

的規劃署最新建議，「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西部會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若 然 作 此 改 劃 ， 「 鄉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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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便會減至約 1 . 9 5 公頃，只能

容納約 4 0 幢小型屋宇，滿足約 4 3 %的小型屋宇需

求。不單如此，村民更不能提出規劃申請，要求在

「 綠 化 地 帶 ( 1 ) 」 興 建 新 的 小 型 屋 宇 。 有 鑑 於 此 ，

海下的村民強烈反對規劃署這項最新的建議；  

(g)  由於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劃作「鄉村式發展」

地帶的土地不足，村民之間就會因為發展小型屋宇

的土地問題而發生糾紛，令村裏不再和諧融洽；  

(h)  村民對自然保育一直採取理智和合理的態度。他們

不反對把成齡林地和「鄉村範圍」內一些起伏不平

的土地劃為「綠化地帶」，也接受把海下村以西的

地方作鄉村擴展之用，即使該處較「鄉村範圍」為

小。可是，環保組織卻把該處指為「次生林地」，

而 規 劃 署 的 最 新 建 議 更 提 出 把 該 處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他 質 疑 環 保 組

織有否提供足夠的資料和理據來證明該處確有高的

保 育 價 值 。 據 實 地 觀 察 所 見 ， 該 處 主 要 是 雜 草 叢

生、滿布瓦礫的荒置農地。如果政府認為保護保育

價值不高的林地較村民的發展需要更重要，實在對

村民極不公平；  

(i)  原 居 村 民 一 直 都 是 良 好 市 民 ， 他 們 遵 循 政 府 的 規

定，為所興建的小型屋宇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這類設施處理污水。可是，環保組織仍指排污有問

題，會影響環境，並以此為理由而要求限制鄉村的

發展。其實，海下村民一直有促請政府為他們提供

公共污水處理設施，最近該村更有一名私人土地擁

有人主動提出騰出其土地用來興建該村的污水處理

系統。村民希望該村日後的發展不會再受到污水處

理問題所掣肘；以及  

(j)  海 下 的 村 民 建 議 繼 續 把 現 有 村 落 以 西 的 地 方 劃 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或在該處劃設新的「鄉村式

發展 ( 1 )」地帶，並把「屋宇 (只限設有不屬化糞池

和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污 水 處 理 裝 置 的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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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而不是「屋宇 (只限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列為

第一欄用途。  

[ R 1 8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9 分鐘 ]  

R 2 8－陳祖旺  

1 4 .  陳祖旺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城規會過去拒絕了多宗要求在「綠化地帶」興建小

型屋宇的規劃申請。「自然保育區」地帶和「綠化

地帶」無止境的擴展會對房屋用地供應造成負面影

響。單位供應短缺可能引起社會動盪，在五十和六

十年代發生的暴動就是例子；  

(b)  自然保育是公眾的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時應對所

有持份者公平。若自然保育影響到私人產權，就應

考慮推出一些措施，向土地擁有人作出補償，例如

換地或提供現金補償，否則有違《基本法》；  

[劉智鵬博士此時暫時離席。 ]  

(c)  在內地，九寨溝國家地質公園的原住民獲給予在該

國家地質公園內的居所作為補償，而土地被收回作

發展的農民亦會獲政府發放補償。香港的情況卻比

內地差。如果私人土地被劃為保育地帶，土地擁有

人不會獲得任何形式的補償；  

(d)  當年政府為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都有向菜

園村的非原居村民作出補償，可是，對於土地被劃

作 保 育 地 帶 而 受 影 響 的 合 法 土 地 擁 有 人 和 原 居 村

民，政府卻不作任何補償，實在有欠公允；以及  

(e)  如有需要，他會向中國政府表達其意見。  

[ R 2 8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1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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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2－李耀斌  

1 5 .  李耀斌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載有他口頭陳述內容的信件已提交席上；  

(b)  有大量申述書指「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過大，

主 要 是 因 為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上 沒 有 標 示 「 鄉 村 範

圍」，令人以為有關的鄉村很小，甚或不存在。正

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在當局公布這三份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時，人們才會對「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

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在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的過程

中，須充分考慮「鄉村範圍」的界線；  

(c)  有些申述人指部分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現時

的人口為零或很少，但規劃人口卻大幅上升，這說

法對村民不公平，亦有誤導公眾之嫌。以鎖羅盆為

例，過往村內曾有一百多幢屋宇。不過，自從當局

要興建水塘而把河道改道及把部分地方指定為郊野

公園後，村內的農業活動便式微，甚至闢設道路也

不行。村民在村內無以為生，便陸續搬走，出外謀

生或就學，及後大多數村民搬走後，鄉村便荒廢；  

(d)  原居村民有很強烈的歸屬感，為了他們的下一代，

他們很期望自己的鄉村得以持續發展。雖然村內沒

有人居住，但並不表示原居村民不打算復村。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須顧及復村因素；  

(e)  政府應考慮提供合適的配套設施，藉此保育和修復

鄉村，令村民可以回村居住。開闢道路和復耕十分

重要，後者更可加強食物鏈和生物多樣性，有利於

自然環境；  

(f)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合起來的面積比郊野公

園還小，把這些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不見得

有很大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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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1 8 擬備了海下合資格可享丁權的村民的名單。由

名單可見，村代表向政府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

準確無誤，且有證據支持；  

(h)  原居村民只會按其需要和能力申請批建小型屋宇。

海下有些村民沒有行使其丁權便離世，而在過去 2 0

年，只有少數村民曾申請或獲批建小型屋宇。至於

沒有車路可達的鎖羅盆和白腊，獲批准興建小型屋

宇的申請數目更少。關於村民濫用小型屋宇政策的

說法根本不成立；  

(i)  根據 R 1 8 擬備的名單，海下村小型屋宇的實際需求

量是 9 7 幢。不過，在《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

號 S / N E - H H / 1 》 所 劃 設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可供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卻只有 1 . 6 公頃 (約

相等於 6 4 幢小型屋宇 )。按此數字計，「鄉村式發

展」地帶應擴大約 1 公頃，才能滿足小型屋宇的實

際需求；  

(j)  規劃署的最新建議是把海下村以西的地方由「鄉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這 其 實 是

限制鄉村發展的幌子。另外，建議把海下村以東的

地方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亦沒有好處，因為根本不能保證在擬議的這個「綠

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必定會獲得批准。規劃署

這些最新的建議會令海下「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

積進一步縮減，所以村民強烈反對；  

(k)  在九十年代中期當局劃設海下灣海岸公園之前，海

下的村民已表明十分擔心這樣會對鄉村發展造成負

面影響。經政府官員再解釋，表明海下灣海岸公園

會局限於水域範圍，不會影響村民的日常生活和鄉

村發展，村民才撤回反對劃設海岸公園的意見。當

局如今以海下灣海岸公園可能會被污染為理由而限

制海下的鄉村發展，實在十分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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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政府有責任為村民提供公共污水收集和處理設施。

為盡量減低對海下灣可能造成的影響，政府應考慮

在海下闢設不損環境的污水處理設施；以及  

(m)  城規會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決定時，須

考慮村民的需要。  

[ R 3 2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7 分鐘 ]  

[劉智鵬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R 5 9 4－梁和平  

1 6 .  梁和平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政府規劃「綠化地帶」時，似乎有雙重標準。一方

面，政府不斷檢視「綠化地帶」，務求增加房屋用

地的供應，但另一方面，規劃署卻建議擴大海下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上劃作「綠化地帶」的地方。根據

經驗，涉及在「綠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的規劃

申請，獲得批准的機會十分渺茫；  

(b)  鄉議局和西貢北約鄉事委員會是經過詳細討論才接

納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的 建 議 。 可 是 ， 規

劃署最新的建議卻在毫無理據下提出縮減海下村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他身為西貢北約鄉事委員會

副主席，有責任向城規會反映該會的意見；  

(c)  環保組織以對環境造成影響、交通擠塞、污染河流

和海岸線、鄉村過於密集及人口不足為理由，阻止

鄉村發展，並不合理。村民十分認同土地是珍貴資

源，應以具效率和成效的方式加以善用。以他的鄉

村為例，在政府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鄉村是可以

井然有序地發展的；  

(d)  海下村民一直很珍惜該村，亦致力保護自然環境，

令海下的美景得以保存。不過，可作鄉村發展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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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足，導致擠迫和環境問題。因此，當局應提供

足夠的地方作鄉村發展；  

(e)  按現有人口和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數目來決定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並不恰當。鄉村的歷

史、發展需要和可否持續發展亦須予以考慮；以及  

(f)  居於海下村的外籍人士現正享受村內充裕的空間，

當他們的利益受損，便會反對該村作任何進一步發

展。  

[ R 5 9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R 7 9 5－李雲開  

1 7 .  李雲開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是東平洲的原居村民，也是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

的委員。他體會海下、鎖羅盆和白腊村民的感受，

因爲東平洲也面對着相同的問題；  

(b)  「環保」一詞說得漂亮，但卻未能保證村民有良好

的居住環境。既然村民承諾保護天然環境，他們的

權益亦應受到保護；  

(c)  沒有人想自己的土地被劃作保育，因爲其土地權益

會因此而被剝奪。鄉村的規劃應配合村民的需要。

政府應提供足夠的配套設施 (如道路 )，令村民得以

生活下去。可是，政府卻沒有做任何工作，以改善

村民的居住環境或促進鄉村發展。「愛國、愛港、

愛市民」的口號純屬空談；  

(d)  土地是村民的珍貴資產。在香港，把村民的土地劃

作保育卻不給予他們任何補償或好處，做法並不合

理。即使在内地，政府若收地，受影響的村民也會

獲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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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對村民的土地用途施加嚴格的規劃管制，是剝奪村

民的權利，可能有違《基本法》第四十一條；  

(f)  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已縮減，而在海下

村以東擬議的「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亦不保證

會獲批准；以及  

(g)  發展與保育之間的平衡點不應傾向後者。在規劃的

過程中，對村民的文化和生活應有適當的尊重。  

[ R 7 9 5 的實際發言時間： 9 分鐘 ]  

1 8 .  主席繼而請那些就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申述的申

述人及其代表闡述他們的申述内容，但各申述人及其代表表示

他們不會在會上作出口頭陳述。  

1 9 .  主席繼而請那些就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申述的

申述人及其代表闡述他們的申述内容。  

S LP - R 1 0 7 3 6－鎖羅盆村村務委員會聯同曾家裘測量師有限公司  

2 0 .  曾家裘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由 於 鎖 羅 盆 的 地 理 環 境 獨 特 ， 所 以 村 民 打 算 採 用

「環保村」的概念，一方面按人們的需要保育自然

環境，一方面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有序地發展鎖羅

盆村。村民亦打算配合新界東北發展策略，推展生

態旅遊、促進當地經濟及活化鎖羅盆村；  

(b)  從六十年代拍攝的一張照片可見，鎖羅盆昔日曾是

一條繁盛的鄉村，有許多常耕稻田，村民超過 3 0 0

人。自從當局把沙頭角劃為禁區，限制人們進出鎖

羅盆村後，村民的日常生活便受到影響，於是開始

陸續遷走，往市區甚或海外生活。據估計，現時有

超過 3 0 0 名鎖羅盆村的村民居於海外。這些村民都

非常渴望返回鎖羅盆居住，修復該村。他們亦希望

向他人展示原居村民的獨有歷史和生活體驗；  



-  7 8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c)  鎖羅盆的私人土地集中在山谷，全部屬村民及其家

人所有；  

(d)  鎖羅盆的村民有三項修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的主要建議，分別是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把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部 分 地 方 改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康樂」地帶、「農業」地帶及「綠化

地帶」；以及把一個劃作「綠化地帶」的地方改劃

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e)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劃設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接近山谷北部的天然斜坡和現有村屋。那些天

然斜坡水土流失，並不穩固，存在危險，所以「鄉

村式發展」地帶內有部分地方不適合作鄉村發展，

其餘的地方則只可興建約 8 0 幢小型屋宇。因此，

建議把「鄉村式發展」地帶向南擴展至涵蓋「自然

保育區」地帶內部分地方。這樣，劃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地方便會由 4 . 1 2 公頃增至 7 . 1 5 公頃，

可興建約 1 8 8 幢新的小型屋宇；   

(f)  相比之下，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劃設的「自

然保育區」地帶面積更大，佔地達 8 . 0 5 公頃，更

涵 蓋 多 幅 私 人 土 地 。 不 過 ， 觀 乎 鎖 羅 盆 的 生 態 環

境 ， 劃 設 如 此 大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根 本 不 合

理。鎖羅盆那條「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是村民

食水和灌溉用水的主要來源。該河有魚塘及水閘調

控水流，以防水浸及河水流入農田。此外，「自然

保育區」地帶內的生態已受到位於東北面河口的防

波堤干擾。由於該防波堤是出入鎖羅盆及荔枝窩的

主要通道，也是遊客及遠足人士的熱門遊覽路線的

一部分，附近一帶可見的動植物種類並不豐富，也

非罕見。建議把東北部「自然保育區」地帶的部分

地方改劃為「康樂」地帶及「綠化地帶」，以便發

展低密度康樂用途，推廣生態旅遊。此外，亦建議

把毗連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的一些農地和一個

池塘由「自然保育區」地帶和「綠化地帶」改劃為

「農業」地帶，以反映這些現有用途，同時促進農

業用途 (例如休閒耕作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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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為促進生態旅遊的發展及改善村民的居住環境，建

議 把 鎖 羅 盆 東 北 部 啓 明 學 校 的 舊 址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

區」地帶，以便發展鄉公所、遊客中心及其他政府

設施。啓明學校舊址是村民的集體回憶，適宜將之

改 用 作 遊 客 ／ 教 育 中 心 ， 向 港 人 展 示 鎖 羅 盆 的 歷

史；  

(h)  連接防波堤與「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通道在分區計

劃大綱圖上應顯示為「道路」；以及  

(i)  期望城規會接納上述建議，以滿足村民的需要和訴

求。  

[ S L P - R 1 0 7 3 6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S L P - R 1 0 7 3 7－范富財 (蛤塘村原居民村代表 )  

2 1 .  范富財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政府不應為了保育大自然而徵用鄉村的私人土地。

鄉 村 應 有 足 夠 的 土 地 供 村 民 為 後 代 進 行 發 展 ， 否

則，或會再發生像五六十年代那樣的反政府暴動；  

(b)  其實，許多現有的自然景物是人為作用下逐漸形成

的。政府制訂政策時應以人的需要為本，原居村民

既為主要持份者，他們的意見在規劃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的過程中理應得到尊重；以及  

(c)  應把政府資源用於改善偏遠鄉村的生活條件，好讓

村民，包括那些現時僑居海外的村民，能夠回村定

居。  

[ S L P - R 1 0 7 3 7 的實際發言時間： 4 分鐘 ]  

S L P - R 1 0 7 4 0－曾玉安  

2 2 .  曾玉安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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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是沙頭角梅子林村的村代表，也是沙頭角區鄉事

委員會委員和北區區議會轄下地區小型工程及環境

改善委員會的增選委員；  

(b)  有意見認為政府政策一直側重自然保育，遏抑鄉村

發展。城規會應把村民視為主要持份者，在規劃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過程中適當考慮他們的

需要；  

(c)  香港社會的道德標準每況愈下，社會上也出現過由

於政府政策不公平而影響社會和諧的情況；  

(d)  與元朗、大埔和西貢那些建有許多小型屋宇的鄉村

不同，鎖羅盆這類鄉村位置偏遠，出入不便，而且

缺乏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設施，原居村民要行使他

們的丁權或者回村定居都十分困難。政府應考慮開

放沙頭角禁區，並採用環保的交通運輸設施為這些

鄉村服務，這樣村民的生活環境才能維持下去；  

(e)  海下村的村代表作了很好的示範，他擬備了一份海

下男性原居村民的名單，證明該村對小型屋宇的需

求。城規會大可要求其他鄉村效法，這樣便可減少

針對小型屋宇需求數字的爭論；  

(f)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的私人土地多是

農地，不應無條件地劃作保育。這些「不包括的土

地」是當年政府有意不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內，目的

是為了讓村民的生活方式和鄉村發展可持續下去；  

(g)  鎖羅盆地區的水位向來靠一個水閘調節，但水閘約

在 4 0 年 前 損 毀 ， 農 田 因 為 海 水 倒 灌 而 變 成 休 耕

地，後來漸有一些值得保育的動植物生長。若這些

休耕農田重新用作農耕，那些植物就可能要清除，

這樣，這些地方便會失去保育價值。因此，把私人

土地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其實是毫無意義的；  

(h)  政 府 把 1 2 幅 土 地 劃 為 「 須 優 先 加 強 保 育 地 點 」

後，由於當中九成以上的土地都屬私人擁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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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土地在保育或發展方面一直未見有進展。何東

花園被拆是另一例，證明保育私人物業在香港行不

通；  

(i)  村民普遍珍惜自然景物，對於把政府土地劃作保育

並無異議。事實上，在保育荔枝窩方面，漁護署和

村民已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以及  

(j)  村民的私人產業不應被用來達成自然保育的目標，

原居村民的需要理應得到照顧。  

[ S L P - R 1 0 7 4 0 的實際發言時間： 9 分鐘 ]  

S L P - R 1 0 7 4 4－鄭馬福 (谷埔村原居民村代表 )  

2 3 .  申述人的代表宋煌貴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鎖羅盆的情況與谷埔、榕樹凹和鳳坑相似。谷埔劃

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主要是現有村落，該

地帶內僅可多建兩幢新屋，但僑居海外的谷埔村民

卻多達 2  0 0 0 人以上；  

(b)  雖然在谷埔那條「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旁邊有

私人農地和屋地，但沒有村民獲得政府的補償。政

府應停止向公眾發放訊息，指私人土地一旦劃作保

育便會獲得補償；  

(c)  沙頭角地區日後的發展應以沙田新市鎮的模式為藍

本，通過收地填海，再以鐵路接駁，該區實可提供

大量土地用作建屋，滿足香港市民的住屋需要；以

及  

(d)  礙於缺乏交通配套和基礎設施，在沙頭角區劃設保

育地帶根本不能有效推動生態旅遊的發展。  

[ S L P - R 1 0 7 4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4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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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 P - R 1 0 7 4 7－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2 4 .  申述人的代表李冠洪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沙 頭 角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反 對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b)  大浪西灣事件後，政府建議把部分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其他的「不包括的

土地」則為其擬備法定圖則。他們反對把這些郊野

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因為政

府在七十年代劃設郊野公園時，曾承諾不把現有鄉

村劃入郊野公園範圍；  

(c)  對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施加法定規劃管制，

並不能解決新界的發展問題。施加規劃管制往往會

剝奪私人土地擁有人的產權。當局應充分尊重鄉村

傳統及私人產權；  

(d)  村民其實比環保份子更「環保」，因為耕種對環境

有利；  

(e)  凍結鄉村發展，不但無助於保存自然環境，更會分

化社會上對立兩方。假如鄉郊地區真如環保份子主

張那樣，不得作進一步發展，相關的村民及土地擁

有人或會採取激進的行動，例如不准外人進入大浪

西灣各村；  

(f)  當 局 須 在 發 展 與 自 然 保 育 兩 者 之 間 作 出 適 當 的 平

衡。台灣阿里山是個很好的例子，該處既是自然保

護區，又是聞名的生態旅遊景點；以及  

(g)  當局在規劃過程中應考慮村民的意見。  

[ S L P - R 1 0 7 4 7 的實際發言時間： 8 分鐘 ]  

[黃仕進教授及甯漢豪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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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 P - R 1 0 7 6 2－黃富、黃冠英  

2 5 .  黃富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任何發展均須有道路、基礎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配

合。假如不在鎖羅盆闢設道路及公用事業設施，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只 會 淪 為 不 能 落 實 的 假 計

劃；  

(b)  城規會應就一些事實及問題作出清楚的解釋。鎖羅

盆並無河流，只有小溪及小溝。況且，這些小溝附

近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並不適宜發展小

型屋宇，因為這些地方容易被山上沖下來的洪水淹

浸；  

(c)  他不同意 R 1 0 7 3 6 的代表所提出的建議，認為其意

見不能代表鎖羅盆村民；  

(d)  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鎖羅盆真如某些申述人所說，具

有那麼重要的生態價值。他隨世界自然基金會的人

員進行實地視察時，並沒有看到受保護的動植物品

種；  

(e)  他曾經嘗試在鎖羅盆復耕，但終告失敗，因為農作

物都被動物吃掉；以及  

(f)  政府從未曾對村民提供幫助。政府應為該村闢設道

路及公用事業設施。  

[ S L P - R 1 0 7 6 2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2 6 .  會議於下午 1 2 時 5 0 分休會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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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十五分恢復進

行。  

2 8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劉智鵬博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何立基先生  

葉德江先生  

雷賢達先生  

楊偉誠先生  

地政總署副署長 (一般事務 )  

林潤棠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1 )  

謝展寰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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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2 9 .  以下規劃署、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申述

人及其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麥黃潔芳女士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西貢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區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  

R 1 8－翁煌發    

翁月明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3 2－李耀斌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  

鍾天生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鍾建明先生  ]   



-  8 6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R 2 9 9－曾玉安    

曾玉安先生    

R 5 9 9－梁偉傑  

R 6 7 4－蔡進華  

  

李耀斌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4 2 9－楊進賢    

楊進賢先生  －  申述人  

R 7 9 5－李雲開    

李雲開先生  －  申述人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的的的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S L P - R 1 0 7 3 6－鎖羅盤村村務委員會聯同曾家裘測量師

有限公司  

曾家裘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林子畦先生  ]   

葉生先生  ]   

S L P - R 1 0 7 4 0－曾玉安  

曾玉安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6 2－黃富  

黃富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8 1 2－黃慶祥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黃慶祥為代表的申述人名單。 )  

黃慶祥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8 1－黃桂寧  

黃桂寧先生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9 0－黃瑞清  

黃瑞清女士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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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 P - R 1 0 7 9 1－黃瑞冰  

黃瑞冰女士  －  申述人  

S L P - R 1 0 7 9 3－黃瑞芬  

Wong Yau Man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7 9 4－黃瑞婷  

黃瑞婷女士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 的申的申的申的申

述述述述  

P L - R 1 0 7 3 6－劉成  

江智祥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蘇志偉先生  ]   

張嘉銘先生  ]   

David Stanton先生  ]   

P L - R 1 0 7 3 7－西貢白腊村各原居民  

劉伯安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煌先生  ]   

劉火安先生  ]   

3 0 .  主席請申述人和其代表闡述他們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的申述內容。  

R 1 0 8 1 2－黃慶祥  

R 1 0 7 3 8－黄子揚  

R 1 0 7 5 5－黄桂華  

R 1 0 7 6 3－黃冠新  

R 1 0 7 7 4－Wong Wai Sun 

R 1 0 7 7 6－Wong Ho Yan 

R 1 0 7 9 9－Wong Ho Yi, Yedda 

R 1 0 8 1 1－范黄綺嫻  

R 1 0 8 1 3－黃瑞强  

3 1 .  黃慶祥先生說，他本人既是申述人，也是一些身份為鎖

羅 盆 村 村 民 的 申述 人 的 代 表 。 他接 着 讀 出 黃 瑞 強 ( R 1 0 8 1 3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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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 黃 瑞 強 本 人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 但 要 求 向 城 規 會 傳 達 他 的 意

見。該信主要是指改劃鎖羅盆村的私人土地有違《基本法》，

雖然村內的屋宇無人居住，但村民未曾離棄該村，更打算將來

重建該村。  

3 2 .  接着，黃慶祥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進一步陳述，要點如

下：  

(a)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把私人土地改劃作「自然

保育區」地帶有違《基本法》，因為《基本法》訂

明，新界原居村民的傳統及權益必須得到保護；  

[劉智鵬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b)  鎖羅盆村在四百多年前由村民的祖先建立，現已是

第 1 1 代。六七十年代，市區迅速發展，加上鄉郊

地區缺乏基建和設施配套，於是有大批村民離村。

雖然鎖羅盆村的房屋殘破失修，但大部分村民仍希

望基礎設施有所改善，可以重建該村；  

(c)  鎖羅盆村一直遭到政府不公平對待，近年甚至連標

示鎖羅盆村的方向指示牌也移除了，令許多人 (例如

遠足人士 )不知道有鎖羅盆村；  

(d)  二零一三年八月，城規會考慮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當時有電視節目和報章報道指鎖羅盆村「鄉

村式發展」地帶由約兩頃擴大至四公頃以上，又指

該村已向城規會申請建造 1 3 4 幢村屋，但這些報道

失實，因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大小是以村屋的

預測需求量為據，而村民也沒有向城規會提交過申

請。截止二零一四年，鎖羅盆村有 2 6 9 名男丁，都

沒有向政府申建小型屋宇，不過，以上述人口計，

小型屋宇的預測需求量是正確的；  

[雷賢達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e)  改劃土地以保存郊野公園和自然環境，固然得到環

保份子支持，但此舉並沒有考慮村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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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雖 然 鎖 羅 盆 村 現 已 荒 廢 ， 但 不 表 示 村 民 已 離 棄 該

村，可任由政府改劃他們的土地作保育。事實上，

村民每年都會回村清理植物、裝飾房屋，以保持梯

田和村屋的原貌。清理植物的工作必須定期進行，

那些梯田才不會植物蔓生；  

[陸觀豪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g)  該「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近河口的一段自六十

年 代 起 已 不 存 在 ， 因 為 當 時 有 人 堵 塞 河 口 來 建 魚

塘，但那個魚塘現已荒棄。經過改動的河道在規劃

署擬備的圖則上以藍色標示。該河段既不存在，把

之劃作「自然保育區」地帶以保存該「具重要生態

價 值 的 河 溪 」 ， 根 本 毫 無 意 義 。 此 外 ， 「 綠 化 地

帶」和「自然保育區」地帶的規劃意向亦有問題值

得商榷；  

(h)  「 綠 化 地 帶 」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要 定 下 市 區 發 展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但 鎖 羅 盆 村 不 近 市

區，劃設「綠化地帶」未免多餘。至於「自然保育

區」地帶，限制很多，令村民不能清理私人土地的

植物，保持鎖羅盆村的景貌，也使村民無法把私人

土地作任何有意義的用途，有如土地被充公一樣。

一旦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村內便會再度變成

植物蔓生，原有的鄉村環境從此消失。政府應尊重

村民的權利；以及  

[陸觀豪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i)  城規會的職責應是規劃市區而非鄉郊。鎖羅盆村不

會因為這份草圖而得益，舉例說，政府並沒有為該

村闢設道路。所作規劃不是為了鎖羅盆村，只是對

私人土地的使用施加種種限制而已。  

[ R 1 0 8 1 2 的實際發言時間：約 6 0 分鐘 ]  



-  9 0  -  

B/TPB1057_MINUTES_28-4-2014_CHINESE.DOC 

R 1 0 7 8 1－黃桂寧  

3 3 .  黃桂寧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她 想 提 出 的 論 點 ， 黃 慶 祥 先 生 ( R 1 0 8 1 2 ) 已 述 及 ；

以及  

(b)  城規會對所有考慮因素都應同等重視，不應偏重自

然環境的保育。鎖羅盆村的土地屬私人擁有，改劃

這 些 土 地 以 作 保 育 ， 實 際 上 限 制 了 這 些 土 地 的 使

用，使村民無法把之作任何有意義的用途，這樣做

實是不對。  

[ R 1 0 7 8 1 的實際發言時間：約 1 分鐘 ]  

R 1 0 7 9 3－黃瑞芬  

3 4 .  Wong Yau Man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想提出的大部分論點，其他申述人已述及；以及  

(b)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鎖羅盆村的村民對香港作出

了 很 大 貢 獻 。 作 為 回 報 ， 城 規 會 應 尊 重 村 民 的 權

益，不應把他們的私人土地改劃為與保育有關的用

途地帶，此舉會限制鎖羅盆村的發展，如沒有進一

步發展，鎖羅盆村將會沒落，其歷史亦會被遺忘。  

[ R 1 0 7 9 3 的實際發言時間：約 1 分鐘 ]  

3 5 .  主席繼而請那些就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申述的申

述人的代表闡述他們的申述內容。  

R 1 0 7 3 6－劉成  

3 6 .  江智祥先生表示曾進行白腊的生態評估，定出該區的土

地用途模式。他繼而請 David Stanton 先生向城規會簡介生態評

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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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David Stanton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在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所有天然生境 (即次生

林地和灌木林 )都沒有劃入發展地帶，而劃作發展的

地方，其生態價值亦有限。只有水蕨這種具重要保

育價值的植物可能會受發展影響。不過，在發展地

帶內的水蕨可輕易移植到別處；  

(b)  這項生態評估與漁護署所進行的生態評估，兩者結

果一致；以及  

(c)  採納和落實這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不會對白腊及毗

鄰地區的生態價值造成任何嚴重的負面影響。  

3 8 .  江智祥先生接着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考慮到白腊的生態價值評估，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上各個用途地帶的面積和比例皆可接受；  

(b)  發展白腊時須實施合適的緩解措施，特別是在「鄉

村式發展」地帶內，村屋的位置必須遠離河岸，化

糞池的設置亦須符合《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

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的規定，以確保不會對白

腊 天 然 河 流 的 水 質 造 成 任 何 負 面 影 響 。 發 展 村 屋

時，應盡可能保留「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現存的樹

木；  

(c)  由於白腊村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只准興建 8 . 2 3

米高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而且該地帶的位置低於

西貢萬宜路，因此這些屋宇不會對附近地區造成任

何負面的視覺影響。白腊村西面一個地方將會指定

作興建垃圾收集站和公廁之用，而白腊村和西貢萬

宜路之間亦會闢設闊約 1 . 2 米的斜路，以配合這兩

項設施；以及  

(d)  對於規劃署悉心擬備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他表

示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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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1 0 7 3 6 的實際發言時間：約 1 1 分鐘 ]  

3 9 .  政府的代表、申述人及其代表陳述完畢，主席於是請委

員提問。  

4 0 .  副主席表示代表 R 1 0 7 3 6 的曾家裘先生已在上午的會議

就鎖羅盆村的規劃作出陳述。不過，黃富先生其後指出，曾家

裘先生僅代表一名鎖羅盆村村民。副主席要求曾家裘先生澄清

他是否獲鎖羅盆村村務委員會授權，並提供更多有關其提出的

鎖羅盆計劃的詳細資料。  

4 1 .  曾家裘先生作出澄清，表示他獲授權代表鎖羅盆村村務

委員會，並且一直就該村的規劃建議與規劃署及沙頭角區鄉事

委員會聯絡。雖然他不是鎖羅盆村村民，但一直為他們免費提

供服務，協助他們發展該村，希望向下一代展現新界獨特的鄉

村發展。他建議把山腳的「自然保育區」地帶一部分的地方改

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發展更多村屋。按其建議，可容

納約 1 8 8 幢屋宇，而分區發展大綱圖上所劃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則僅可容納約 8 0 幢屋宇。他又建議闢設 2 . 5 米闊的道

路網，供零排放車輛運送貨物及日用品入村。此外，亦建議劃

設一個細小的「政府、機會或社區」地帶，以闢設更多政府、

機會或社區設施 (例如遊客中心 )，以活化該村。  

4 2 .  副主席再向黃慶祥先生了解授權曾家裘先生一事。黃慶

祥先生回應說，曾家裘先生僅代表村代表，其計劃亦只反映部

分村民的意向，不過，鄉事委員會也歡迎曾先生的計劃。曾先

生澄清，村代表曾在提交城規會的申述書上簽署。  

4 3 .  一名委員提出以下問題：  

(a)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訂的限制會否隨規劃署

人員或城規會委員的變動而改變？  

(b)  黃慶祥先生指「自然保育區」地帶內那條「具重要

生態價值的河溪」的走線有差異，此問題對「自然

保育區」地帶有沒有任何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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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該村進行規劃，誰是主要的持份者？考慮他們的

意見時，各者應佔多大比重？  

4 4 .  蘇震國先生作出澄清，表示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

訂明的發展限制全都是法定規劃管制，並不取決於個人，亦不

受規劃署人員或城規會委員的變動影響。蘇震國先生亦表明，

規劃署已就該「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有問題的那一段的走

線諮詢漁護署。該河段為紅樹林及蘆葦池所覆蓋，其走線在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顯 示 ， 以 說 明 指 定 為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的河段，而現有的河道則在該河段的北部及南部顯示。由

於「自然保育區」地帶涵蓋的地方圍繞着該「具重要生態價值

的河溪」以往及現時的走線，所以河道會得到適當的保護。  

4 5 .  曾玉安先生回應說，主要的持份者是指直接受決定影響

的那些人。就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而言，那些私人土地被

劃作保育的土地擁有人就是主要持份者，當局應首先考慮他們

的意見。城規會審議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時，

對於主要持份者及其他／次要持份者 (例如並不直接受影響而僅

發表意見者 )，應考慮給予不同的比重。  

4 6 .  一名委員指出有部分申述人想重建鎖羅盆村，有部分則

建議在該區進行其他發展。雖然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設法作出平

衡，兼顧發展及保育環境兩方面的需要，但問題是究竟哪種發

展才是最適合。他亦詢問假如鎖羅盆村得以重建，村民會否搬

回，以及他們在村裏會如何謀生。  

4 7 .  曾玉安先生回應說，他作為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委員及

北區區議員，認為不應把村民的私人土地劃作保育，剝奪他們

的發展權利。他表示，假如村民的土地被劃為「鄉村式發展」

地帶，他們可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然後選擇是否進行發展。

不過，他們有些權利會被奪去，因為這個用途地帶限制了他們

的土地作某些用途。至於「自然保育區」地帶，雖然農業用途

在此地帶內是准許的，但在此地帶內不可能耕種，因為河口附

近的土地並不適宜作農業用途，那即是說，在「自然保育區」

地帶內，村民根本用不到他們的土地。至於重建鎖羅盆村的問

題，黃慶祥先生表示，村民希望回復鎖羅盆村的面貌，以展現

該村昔日的模樣及他們祖先建立該村的成果。關於發展鎖羅盆

村 這 一 點 ， 他 認 為 曾 家 裘 先 生 提 出 的 計 劃 需 要 長 時 間 才 能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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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假如該計劃能夠落實，他會歡迎。他促請政府改善該村對

外的交通，讓更多人可以前來遊覽觀賞。曾家裘先生補充說，

另外提出的那個鎖羅盆村布局設計，是經村民多番討論而構思

出來，希望可以兼顧村民的發展需要及自然保育，在兩者之間

作出平衡。  

4 8 .  一名委員表示，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已設法在發展

及自然保育兩者之間作出平衡，並維持鎖羅盆現有的吸引力。

倘闢設更多設施及改善交通，就會吸引大量遊客，令該區失去

吸引力。  

4 9 .  黃慶祥先生及曾玉安先生回應說，他們認為把私人土地

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並不恰當。黃先生重申，最恰當的做

法是把屋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作鄉村發展，以及把

農地劃為「農業」地帶。假如把私人土地劃作保育，例如把之

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村民便不能使用他們的土地，那些

梯田亦會很快變成植物蔓生。曾家裘先生補充說，其建議有助

村民重建鎖羅盆村，長遠來說亦可以為該村提供進一步發展的

機會。黃慶祥先生表示，由於河道泛濫，劃為「自然保育區」

地帶的地方現已變成沼澤，而歸根究柢，都是相關政府部門未

有盡責治理好天然水道之故。  

5 0 .  由於出席這節會議的申述人及其代表全都陳述完畢，而

委員也再無問題要提出，主席多謝申述人、他們的代表及政府

的代表出席聆訊。他們各人此時離席。  

5 1 .  會議於下午四時休會。  

 



1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上午九時十分恢復進行。  

2 .  下列委員及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黃仕進教授  

許智文教授  

劉智鵬博士  

馬詠璋女士  

鄒桂昌教授  

霍偉棟博士  

何立基先生  

黃令衡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梁慶豐先生  

邱浩波先生  

葉德江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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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許國新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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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 1 至 C 3 6 7 5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8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 1 至 C 3 6 6 8 及 C 3 6 7 7  

《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  

申述申述申述申述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 1 至 C 3 6 6 9  

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3 .  以下政府的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

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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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4 .  以下申述人或其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R 7 9 9－創建香港  

司馬文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嘉琳女士  ]   

H H - R 1 0 8 7 4 、 S L P - R 1 0 8 2 0 、 P L - 1 0 7 3 8 － 世 界 自 然

基金會香港分會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為代

表的申述人名單。 )  

劉惠寧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頌鳴先生  ]   

劉兆強先生  ]   

H H - R 1 0 8 8 3 、 S L P - R 1 0 8 2 1 、 P L - 1 0 7 3 9 － 嘉 道 理 農

場暨植物園公司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為代

表的申述人名單。 )  

聶衍銘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趙善德先生  ]   

胡明川女士  ]   

Gary Ades 先生  ]   

Andy Brown先生  ]   

R 1 0 5 8 7－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白理桃先生  －  申述人  

R 1 0 5 4 3－陳家洛  

陳家洛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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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 R 1 0 9 0 2、 S L P - R 1 0 8 2 5、 P L - R 1 0 7 4 7－胡志偉  

胡志偉先生  －  申述人  

R 1 9 8 0－Martin Williams 

Martin Williams先生  －  申述人  

R 6 5 9 1－李碧茜    

李碧茜女士  －  申述人  

R 6 4 0 1－ Lai Yin Mei 

陳嘉俊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5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解釋聆訊的程序。他表

示 會 議 會 按 「 為 考 慮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 出 席 會 議 的 程 序 須 知 」 ( 下 稱

「會議程序須知」 )進行。會議程序須知在會議前已發給各申述

人／提意見人。他特別強調以下要點：  

(a)  由於收到大量申述書及意見書，而且有一百多名申

述人／提意見人表示會親身或授權代表出席聆訊，

因此有需要限制口頭陳述的時間；  

(b)  就每份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每名申述人／提意

見人會有 1 0 分鐘發言時間。不過，為了配合申述

人／提意見人的情況，會議會作出彈性的安排，容

許獲授權代表累積發言時間，也容許與其他申述人

／提意見人互換獲分配的時間及要求延長口頭陳述

的時間；  

(c)  口頭陳述應只限於涉及曾以書面申述／意見的形式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提交的申述／

意見的理由 (即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展示期／

有關申述的公布期內提交的申述／意見的理由 )；以

及  



-  6  -  

(d)  為確保會議順利及有效率地進行，主席可要求申述

人／提意見人不得不必要地重覆其他人在同一個會

議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申述人／提意見人應避免

宣 讀 或 重 覆 已 提 交 的 書 面 申 述 ／ 意 見 所 陳 述 的 內

容，因為有關的書面申述／意見已交予委員考慮。  

6 .  主席表示，除非獲延長發言時間，否則每次陳述限時 1 0

分鐘。在申述人及申述人代表獲分配的 1 0 分鐘完結前兩分鐘，

以及在 1 0 分鐘發言時間完結時，會有儀器提醒申述人及申述人

的代表。  

7 .  委員備悉申述人提交席上的擬議時間表，內容包括將作

口頭陳述者的姓名、陳述的內容及預計陳述所需的時間。  

8 .  主席表示，規劃署的代表會首先獲邀就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 簡 介 ， 接 着 申 述 人 ／ 獲 授 權 代 表 才 會 獲 邀 作 陳

述，發言次序以擬議時間表所定的為據。到了下午的會議，當

所有與會者陳述完畢後，會有答問環節，委員可直接向與會者

發 問 。 午 膳 時 間 大 約 是 下 午 十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至 二 時 。 如 有 需

要，上午會有一次小休，下午則有一至兩次小休。他繼而請規

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鎖羅盆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及意見。  

9 .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及西貢及離島規

劃專員鍾文傑先生借助投影片，複述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

日的會議上所作簡介的內容，有關內容記錄在該日會議的會議

記錄第 9 至 1 1 段。  

[簡介期間，霍偉棟博士到席，葉德江先生、馬詠璋女士及甯漢

豪女士返回席上，黎慧雯女士則暫時離席。 ]  

1 0 .  主席繼而請申述人及其代表闡述申述的內容。  

R 7 9 9－創建香港  

1 1 .  司馬文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7  -  

引言  

(a)  他是創建香港的行政總裁、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

計 劃 成 員 、 Focus Group on Terrestrial Habitat 

Identificatio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主 席 、 海 濱

事務委員會成員，以及區議員；  

(b)  城規會目前要決擇的是容許以逐步增加的方式在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抑或向土地擁

有人發出明確的訊息，表明要保育郊野公園；  

(c)  保衞郊野公園聯盟 (下稱「聯盟」 )大約於 1 5 年前

大浪灣事件後成立，成員差不多包括香港所有環保

組織，並廣獲市民、郊野公園遊客、遠足人士及立

法會議員等支持。聯盟亦走入社羣，包括諮詢村民

及鄉議局；  

(d)  當局收到超過 1 0  0 0 0 份有關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申述書，表示強烈反對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內的農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讓人們

可以發展新的小型屋宇。這些申述的主要理據包括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會 助 長 欺 騙 及 破 壞 的 行

為；按小型屋宇政策而發展的項目與郊野公園格格

不入；以及不應出賣香港人的天然遺產。根據《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 下 稱 「 條 例 」 ) ， 只 有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才能對土地作出合理的保護，使之免受不

協調的發展及惡意破壞生態的行為所影響，亦只有

《郊野公園條例》可在管理上作出管制，因為漁護

署有護理員巡邏郊野公園；  

(e)  雖然地政總署會把小型屋宇申請的資料分送相關的

部門傳閱，讓他們提出意見，小型屋宇發展亦須遵

守環境保護署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

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但小型屋宇的發展事

實上卻雜亂無章，引致排水、排污、伐樹及違例築

路等很多問題，造成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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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他展示了兩張圖則，比較蠔涌在一九九零年和二零

一 四 年 的 情 況 。 該 區 劃 設 了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後，這些年來小型屋宇發展項目所佔的面積便大幅

增加。當局不應讓同樣的情況在其他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出現；  

(g)  從生態、景觀價值及康樂價值方面而言，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是郊野公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郊野公園和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之間亦無明

確的分界。事實上，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

明書》也分別註明，海下、白腊及鎖羅盆分別是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以及船灣郊野公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鎖羅盆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更註明，任何發展如

可能影響該區的鄉郊特色和生態易受影響的地方，

一概不建議進行，以及為了盡量使發展不至侵進該

區易受影響的地方，影響環境，不應在該區進行大

規模的發展；  

[此時，許國新先生暫時離席，黎慧雯女士返回席上。 ]  

郊野公園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歷史  

(h)  當 局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進 行 了 一 項 名 為 「 香 港 郊 野 保

育」的前期研究。該項研究的報告指出，鄉村零星

四散，是當局在初步規劃郊野公園系統時必須小心

考慮的問題。該報告亦指出，把鄉村納入郊野公園

中卻期望這些鄉村維持不變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這

些鄉村總會發展，範圍亦會擴大，因此必須要築建

道路，應付新增人口所需。投放資源在一個最終會

逐漸被破壞的郊野公園系統上，意義不大；  

(i)  到 了 一 九 七 七 年 左 右 ， 當 局 大 約 用 了 三 年 把 本 港

4 0 %的地方納入《郊野公園條例》的管轄範圍。在

2  5 0 0 公頃的私人土地中，有 5 0 0 公頃沒有經濟活

動的，都被納入郊野公園，另約有 2  0 0 0 公頃有農

業活動及少量屋宇的，則繼續留在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內。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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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內，現有的鄉村 (即梅子林、蛤塘、荔枝窩及鳳

坑 )現時僅有數幢屋宇；  

(j)  涉及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內的私人土地，主要位於的船灣郊野公園及

西貢郊野公園。農業活動與附近的郊野公園協調，

但容許小型屋宇及鄉村逐步增加和擴大，則會產生

問題；  

(k)  二零一一年的申訴專員報告指出，政府於一九九一

年便開始在政策層面討論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的問題，但卻未有推行有關政策。二零一零

年大浪西灣事件後，政府確定要推行保護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 」的政策，並決 定由漁護署把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中 2 5 幅面積較小者

納入郊野公園 (佔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土地

總面積的 1 0 % )。該 2 5 幅面積較小的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主要為政府土地，並無發展小型屋宇

的壓力。其他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則會按

條例納入法定圖則。規劃署迅速展示了多份發展審

批地區圖，以便對那些面臨即時發展威脅的郊野公

園「不包括的土地」施加規劃管制；  

(l)  若要達到保育自然的目的，條例不及《郊野公園條

例》那麼有效。二零一三年立法會有關把大浪西灣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納 入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文 件 寫

明，規劃署或城規會不會投放資源改善生態環境和

康樂設施。不過，根據《郊野公園條例》，政府會

視有關土地為郊野公園的一部分予以管理，並會改

善當中的配套設施、進行巡邏及採取執法行動。根

據《郊野公園條例》的條文，土地擁有人如感到受

屈，可向政府申索補償；  

城規會應保留規劃管制權  

(m)  城規會把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大面積的土地劃為「鄉

村式發展」地帶，就是把其對發展的管制權交予地

政 總 署 ， 但 該 署 現 時 卻 未 能 有 效 管 制 小 型 屋 宇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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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雖然小型屋宇申請的資料會分送相關的政府部

門 傳 閱 ， 讓 他 們 提 出 意 見 ， 村 民 理 論 上 亦 須 遵 守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但排

污 及 污 水 造 成 影 響 的 情 況 在 很 多 現 有 鄉 村 都 很 普

遍，有些情況更要由政府動用公帑翻新鄉村的排污

系統；  

(n)  城規會應保留其對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的

發展的管制權。聯盟強烈反對把郊野公園內的農地

劃作小型屋宇發展，因為現有的鄉村的情況已清楚

證明，小型屋宇發展會造成環境問題；  

(o)  海下、白腊及鎖羅盆全都被郊野公園包圍，城規會

應對這些地方作出與大浪灣相同的管制。根據大浪

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說 明

書》，該區的規劃意向是，根據一般推定，該區內

不宜進行發展，惟現有鄉村地區，將會予以保留。

既然城規會沒有在大浪灣劃設新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或擴大該地帶的範圍，就應以相同的方法處理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以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所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來看，估計西貢東及

西貢西兩個郊野公園的人口會增加約五倍，船灣郊

野公園的人口則會增加約 2 0 倍；  

(p)  創 建 香 港 及 聯 盟 曾 向 當 局 提 出 問 題 ， 包 括 累 積 影

響、郊野公園的承受力、當局有否就可能在郊野公

園發展的小型屋宇對環境、視覺、排污、排水、基

礎設施及交通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以及交通設施

的需求。漁護署表示，該署並不負責進行這些影響

評估，亦沒有相關的資料。在明知沒有進行累積影

響評估及欠缺有關累積影響的資料的情況下，城規

會不應容許鄉村在郊野公園逐步擴展；  

(q)  對於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運輸署及路政署

並沒有從交通及交通基建的角度提出任何問題，因

為該區並無道路、公共小輪／街渡服務，亦不能接

達公共道路。不過，村民會胡亂興建違例道路通往

自己的村屋，還會在公共道路違例泊車。此外，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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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署會發出許可證 (每幢屋宇最多六張 )，准許車輛

進入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道路。假如當局

容許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的人口增長，就

有壓力要在郊野公園興建新路，興建「白腊路」就

是一例；  

(r)  我 們 的 郊 野 公 園 景 色 優 美 ， 提 供 了 廣 闊 的 康 樂 場

地，應該予以保護。聯盟建議當局參照大浪灣的例

子，特別是要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改為第二欄

用 途 ， 並 把 「 屋 宇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除 外 ) 」 從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刪除。此外，應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縮減至只覆蓋現有村

落 所 在 之 處 及 已 獲 批 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的 建 屋 地

點；同時應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而不是「綠化

地 帶 ( 1 ) 」 ， 對 不 協 調 的 發 展 及 惡 意 破 壞 生 態 的 行

為作出管制。另外，還要規定任何現有建築物的拆

卸、加建、改動及╱或修改均須取得規劃許可。他

促請城規會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決定，保

護海下、白腊及鎖羅盆。  

[ R 7 9 9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9 分鐘 ]  

[黃仕進教授此時離席。 ]  

[會議此時小休五分鐘。 ]  

H H - R 1 0 8 7 4、 S L P - R 1 0 8 2 0、 P L - R 1 0 7 3 8－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  

1 2 .  劉惠寧博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高級項目主管，負

責本地生物多樣性及區域性濕地方面的工作，也是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督導委員會成員、陸地

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成員、提升意識、建立主流及

可持續利用工作小組成員、狀況和趨勢與紅色名錄

專題小組的共同負責人、國際保護自然聯盟的物種

保存專員辦事處轄下的 Tortoise and Freshwater Tu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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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st  Group Steering Committee and Red List 

Authority 成員，以及 Amphibian Specialist Group and 

Red List  Authority成員；  

(b)  香港位於世界 2 5 個生物多樣性熱點之一的「中緬

生物多樣性熱點」範圍內，也是該熱點的生物多樣

性重點地區，須優先保育的程度高；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生態價值  

(c)  郊野公園系統是保持豐富生物多樣性的關鍵所在。

香港有約四成土地劃作郊野公園，範圍涵蓋不少次

生林、灌木林、草地和山間的河溪；  

(d)  不 過 ， 郊 野 公 園 系 統 裏 有 許 多 土 地 未 有 納 入 其 範

圍。劃作郊野公園的地方主要是為保護分水嶺而納

入郊野公園範圍，以確保供水穩定。昔日礙於區內

的反對聲音，當局並沒有把現有鄉村的私人土地和

相關農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正因如此，香港大學

在二零零四年所作的研究顯示，有許多具重要生態

價值的地方，例如淡水濕地、荒廢農地和位於低地

的風水林，一直沒有納入郊野公園範圍；  

(e)  大部分低地生境如林村谷、元朗谷和錦田谷已作發

展，仍留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的沼澤和

低地河溪都有高保育價值。重要的低地生境在香港

十分稀有。舉例說，漁護署在二零零八年進行的一

項研究的數據顯示，淡水／鹹淡水濕地、天然水道

和海草床分別只佔全港具高生態價值的生境的總面

積的 0 . 4 4 %、 0 . 5 2 %和 0 . 0 1 %；  

(f)  郊野公園及其「不包括的土地」範圍的分界並不分

明，兩者在生態上一脈相承，從保育和景觀價值來

說，「不包括的土地」更是補足了郊野公園，而且

許多野生生物是同時依賴郊野公園及其「不包括的

土地」的生境而生活，例如生活在樹林的食蟹獴就

是以河溪裏的蟹為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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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淡水沼澤有獨特的野生生物羣落，是郊野公園系統

內多種為數不多的瀕危物種的生長和棲息地，例如

僅在香港和華南海岸可見的香港鬥魚和長於沼澤的

鏽色羊耳蒜這種本地瀕危蘭花；  

(h)  坡 度 平 緩 而 河 床 屬 砂 質 的 河 溪 同 樣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這些河溪是幾種不常見的蜻蜓 (如只在香港和廣

東出沒的伊中偽蜻 )的繁殖地，也是僅在香港和廣東

海岸可見的香港瘰螈等兩棲類動物的重要生長和棲

息地；  

(i)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也有直流大海的天然

河溪，這些暢流無阻的河溪對菲律賓枝牙鰕虎這種

本地瀕危迴游魚和本地罕有的褐漁鴞十分重要；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正被摧毀和受到威脅  

(j)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郊野公園『不包括土

地 』 調 查 報 告 」 指 出 ， 香 港 7 7 幅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中，有 1 2 幅已遭大規模破壞，而當中有 1 0 個

地方被破壞，是與私人發展商的利益有關。鎖羅盆

和白腊都是已遭嚴重破壞的「不包括的土地」；  

(k)  二零一零年發生大浪西灣事件後，政府決意保護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把這類土地納入郊野公

園 或 法 定 規 劃 管 制 範 圍 。 不 過 ， 自 二 零 一 零 年 至

今，已再有四幅分別位於白沙澳、黃竹洋、老鼠田

和二澳的「不包括的土地」受破壞，當中位於二澳

的那幅雖然在受破壞後很快便由當局以發展審批地

區圖涵蓋，但私人土地上的植物已被剷除；  

(l)  最近期受破壞的「不包括的土地」位於老鼠田。有

私人發展公司在二零一零至一三年間在該處購入大

量私人土地，單在二零一三年，就剷平了約 2 . 3 公

頃的土地，對成熟次生林、淡水沼澤和一段天然河

溪造成破壞。從航攝照片可清楚見到，受破壞的地

方正是該私人發展公司所擁有的土地。可是，至目

前為止，只有地政總署採取了行動，把穿過政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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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那條非法路徑的路口圍封。規劃署方面，由於在

「農業」地帶內清除植物是不受限制的，所以該署

無法採取執管行動；  

(m)  當局必須實行更嚴厲的規劃管制，例如劃設「自然

保育區」地帶，才能保護具重要生態價值的生境，

只有這樣，才可打消人們對發展的期望，減少出現

破壞生態行為的機會。當局應按大浪灣分區計劃大

綱圖這一先例進行規劃，而更長遠來說，應把保育

價值高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

範圍。城規會不應把新近受破壞的土地劃作「鄉村

式發展」地帶，嘉獎破壞生態的行為，否則，只會

鼓勵更多人在其他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

破壞；以及  

(n)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開 始 適 用 於 香

港 ， 政 府 現 正 制 訂 《 生 物 多 樣 性 策 略 及 行 動 計

劃》，因此，政府有責任保護具重要生態價值的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 H H - R 1 0 8 7 4、 S L P - R 1 0 8 2 0、 P L - R 1 0 7 3 8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1 分鐘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公司  

1 3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曾以生態學家的身分擔任私人顧問和為漁護署工

作，現時是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的高級生態學

家。他是制訂《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專題

小 組 的 成 員 ， 亦 提 供 關 於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的意見；  

(b)  大浪灣的用途地帶規劃是一個很好的先例。大浪灣

完全被西貢東郊野公園包圍，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刊

憲的那份原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規劃區有 7 . 9

公頃土地 (約佔 1 6 % )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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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可建 3 7 0 幢小型屋宇，容納 1  0 0 0 人口。穿過

規劃區的那條河雖只有南部一段其後列為「具重要

生態價值的河溪」，但整條河及沿岸的地方都劃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至 於 林 區 ， 亦 是 全 部 劃 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而不是「綠化地帶 ( 1 )」；  

(c)  關於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城規會收到五份反對

書，表示「鄉村式發展」地帶太大。其中一名反對

者指出，「鄉村式發展」地帶和「自然保育區」地

帶可以共存這一想法有謬誤。發展村屋會使人口增

加，因此需要增加交通設施和基礎設施，令自然環

境受到破壞；  

(d)  城規會就反對書的意見進行聆訊後，認為相關的政

府部門應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然後向城規會提供更

多資料，證明是否值得保育大浪灣；  

(e)  當時，漁護署認為反對者所指在該區找到的動植物

只是「稀有」而不是「十分稀有」的種類，因此未

必有理由要把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改劃

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漁護署亦認為，把「大浪

灣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地帶，以及把鹹田北面的地方劃為「自然保育

區」地帶，已為大浪灣這些較重要的地方提供所需

的保護；  

(f)  另一方面，民間積極發起行動，促請政府保護大浪

灣。二零零零年十一／十二月間，民間收集到超過

2  0 0 0 個簽名，支持保護大浪灣。此外，長春社和

大浪灣之友也舉辦了一項活動，希望提高公眾對保

護大浪灣的意識，該項活動有超過 9 0 0 人參加；  

(g)  規劃署提出了三個改劃方案，讓城規會進一步考慮

反對書的意見。第一個方案是保留佔地 7 . 9 公頃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但指出這個方案不符公眾的

期望；第二個方案是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

由 7 . 9 公頃縮減至 1 . 9 公頃，只包括現有的鄉村民

居所在的地方和已批准的小型屋宇發展地點；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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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案是把大浪灣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但這並非城

規會的職權範圍；  

(h)  規劃署建議採用第二個方案，理由是大浪灣現有的

景觀和文物價值所受到的潛在威脅可減至最少。另

外，該區基礎設施不足，而且難以增建更多基礎設

施，因此，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是較為

務 實 的 做 法 ， 並 可 免 人 們 對 發 展 產 生 不 必 要 的 期

望；  

(i)  城規會考慮過以上的建議後，決定建議對大浪灣分

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以下的修訂：  

(i)  採用第二個方案，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面積縮減至只包括現有鄉村民居所在的地方

和已批准的小型屋宇發展地點，估計可容納

的人口為 2 0 0。城規會亦認為或須在大浪灣

以外的地方物色土地以應付日後的小型屋宇

需求。因此，城規會認為沒有責任確保一條

村的小型屋宇需求全部都可以由該村範圍內

現有的土地來應付；  

(ii)  刪去「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中土地用

途 表 第 二 欄 的 「 屋 宇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除

外 )」；  

(iii )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的「備註」

中 加 入 一 新 段 ， 說 明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拆

卸、加建、改動及╱或修改，都須取得規劃

許可。白沙澳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備

註」有相似的條文；以及  

(iv)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中土地用途

表第一欄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改列於第

二欄，使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亦須取得規

劃許可。作此修訂是城規會在會議上所作的

決定，並不是規劃署原有建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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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城規會亦指出，雖然有個別地點未必是最值得保育

的地方，但也要通盤考慮整體的情況，才能全面保

護大浪灣的天然美景。除了「大浪灣具特殊科學價

值地點」外，附近的郊野公園亦具有同等重要的保

育價值；  

(k)  後來城規會收到土地擁有人和發展公司的進一步反

對書，表示反對上述的改劃建議。不過，城規會決

定不接納所有這些進一步反對書的意見；  

(l)  大浪灣的規劃意向很清楚，就是保護該區的自然環

境 ， 凡 會 破 壞 這 些 自 然 環 境 的 發 展 和 不 協 調 的 用

途，當局應予以禁止。根據一般推定，該區內不宜

進行發展，惟現有鄉村地區，將會予以保留；  

(m)  自從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上述的修訂後，該區並沒

有小型屋宇申請或發展小型屋宇的規劃申請；以及  

(n)  分區計劃大綱圖所作出的限制並沒有如一些反對者

所說那樣會「滅村」。事實上，居於大浪灣的村民

仍生活得很好，更可以依賴假日遠足人士和遊客生

意維持生計；市民大眾亦仍然觀賞到大浪灣壯麗的

自然景貌，而當地的自然環境亦得以保存。由大浪

灣這個先例可見，村民、市民大眾和大自然三者都

得益。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1 3 分鐘 ]  

R 1 0 5 8 7－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1 4 .  白理桃先生問及他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提交的

申述書是否有夾附在文件內。主席回答說，所有申述書 (包括白

理桃先生的申述書 )的副本已送交各委員。白理桃先生繼而根據

已提交席上題為「 Country Park Enclaves and their better protection 

as required by policy,  using better statutory planning and eventual 

designation as country park」的文件，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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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城規會的職責是依循政府的政策，藉劃設適當的土

地用途地帶以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以

及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最終劃為郊野公園

之前，對其作出保護。這些土地需要有更佳的規劃

管制。關於他們建議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

的各項修訂，其他講者稍後會詳加解說。城規會公

布的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把「鄉村式發展」地帶

劃得這樣大，是權宜之舉，目的是迎合一些人，維

護其既有利益，根本違背事實、原則和法律；  

(b)  根據條例第 3 條，城規會須為社區的福祉、衞生、

安全和一般福利作出規劃，因此，城規會有法定職

責照顧公眾利益。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把「鄉村

式發展」地帶劃得這樣大，似是要維護私人既有利

益，而不是保障公眾利益；  

(c)  正如先前所解釋，大浪灣是個具約束力的先例，證

明規劃工作可做得更好，亦是個遏止發展期望的務

實 解 決 方 法 。 前 任 行 政 長 官 公 布 了 保 護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政 策 ， 而 城 規 會 亦 公 布 了 政

策，對付「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可是，這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卻似乎奉「先任由破壞，後再作

獎勵」為原則，做法與政策背道而馳，實是錯誤和

不智；  

(d)  小型屋宇申請制度被人濫用，大部分小型屋宇最終

都 賣 給 了 發 展 商 ， 根 本 不 是 村 民 自 用 。 發 展 商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已 擁 有 大 量 土 地 ， 再 擴 展

「鄉村式發展」地帶，只會令日後更易利用小型屋

宇申請制度詐騙；  

(e)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不符合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政策的要求。城規會只說劃設郊野公園不屬

其職權範圍，不肯施加任何可以影響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的規劃管制，這樣是不對的。市民大

眾 期 望 政 府 會 加 強 保 護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使自然環境不至受損，影響他們享受這些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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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當局收到 1 0  0 0 0 份反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意見書，可見市民大眾確有此訴求；  

(f)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得到法律支持。二

零一三年大浪西灣一案，高等法院裁定，保護郊區

涉及公眾利益，也是公眾的期望，所以有合法理由

要把大浪西灣指定為郊野公園。市民大眾期望加強

保護郊野公園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這一

點應較所謂的發展權或既有利益來得重要；  

(g)  至於鎖羅盆的情況，有關的背景資料已在提交席上

的文件中載述。雖然二零一三年四月的規劃報告指

出要訂下全面的規劃大綱保護鎖羅盆超凡的自然景

觀和生態價值，但其後公布的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

圖卻不見有任何關於這方面的規劃目標。區內大量

土地劃為可以准許發展小型屋宇的「綠化地帶」；

另外，「鄉村式發展」地帶也擴大至可容納 1 3 4 幢

屋宇，供 1  0 0 0 人居住 。因 估算 小型屋 宇需 求倍

升，區內人口會由基線的 0 飆升至 1  0 0 0。其實，

所謂需求，只是憑空而說，根本並非經核實的真正

需 要 。 當 局 應 以 現 時 鄉 村 民 居 的 人 口 ， 即 人 口 為

零，作為基線；  

(h)  政府聲稱發展應以逐步增加的方式進行，卻沒有考

慮發展所帶來的累積影響。政府又指現有的機制可

解決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但這些所謂的現有機制不

是 不 存 在 、 不 足 夠 ， 就 是 因 為 疏 於 執 法 而 成 效 不

彰。如讓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有「鄉村式

發展」地帶，勢必會破壞郊野公園的心臟地帶；  

(i)  眾所周知，來自化糞池的徑流會污染河道。化糞池

問題一直是法律訴訟的爭論點，但環保署未能應對

訴訟者提出的法律論點，反而繼續表示會按照《專

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行事，並沒

有採取行動執行《水污染管制條例》及該條例的技

術備忘錄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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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當局以前沒有執行進行泥土滲濾試驗的規定，如今

則 訂 明 這 是 在 海 下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一 項 規 定 。 不

過，以為泥土滲濾試驗已足以解決化糞池的問題及

其累積影響，未免不設實際；  

(k)  鎖羅盆河各河段的水文和生態系統一脈相承，單單

保護該河的下游並不合理。基於防患未然的原則及

生 態 系 統 的 情 況 ， 城 規 會 應 確 保 整 條 河 都 得 到 保

護；  

(l)  關於他們建議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各項

修訂，已提交席上，其他講者稍後陳述時會詳加解

說。簡而言之，他們建議作出的修訂有一些共通原

則，就是把樹林和濕地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把現有的鄉村地區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及

把 鄉 村 附 近 已 受 破 壞 的 地 區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這 些 改 劃 建 議 是 以 大 浪 灣 和 白 沙 澳 這 兩 個

成功先例為依據，可使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得到很好的保護。  

[ R 1 0 5 8 7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2 分鐘 ]  

[許智文教授此時暫時離席。 ]  

R 1 0 5 4 3－陳家洛  

1 5 .  陳家洛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立法會曾數次討論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政

策，議員普遍的共識是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應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一些原居村民可能說把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會

影響他們的私有財產權，違反了《基本法》，但政

府已重申現時有機制解決村民擔心財產權受到影響

的問題。聯盟認為所有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應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以加強保護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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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對規劃署劃定「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時所採

用的小型屋宇需求數據有保留和疑問。根據推算，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涉地區的人口俱會增加，

鎖 羅 盆 會 由 0 增 至 1  0 0 0 ； 海 下 會 由 1 1 0 增 至

5 9 0；白腊則由二零零六年的 0 增至目前少於 5 0，

未來會增至 2 3 0；   

(c)  據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

第 5 . 2 5 段所述，在規劃階段並無機制核實小型屋

宇 的 需 求 數 字 是 否 有 根 據 。 該 些 數 字 由 村 代 表 提

供，並無客觀依據。這根本是政府與村民之間進行

談判的「交易」，亦是一個政治決定；  

(d)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不應根據「未經核實」

的數據來劃定，以鎖羅盆為例，目前沒有小型屋宇

申請。日後如要發展小型屋宇，應按每宗申請的情

況作出考慮。城規會應該十分清楚小型屋宇發展背

後所涉及的商業利益和地產發展商的既得利益；  

(e)  根據他在大埔鄉村地區居住的個人經驗，現有的小

型屋宇申請制度明顯遭濫用。人們先把土地破壞後

才提出小型屋宇申請，這種做法司空見慣，但沒有

特定的政府部門能夠針對這類違規活動採取有效的

執法行動。因此，城規會不應依賴未經核實的不可

靠數據來把大量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f)  其中一個例子是一宗要求在西貢白水碗開設有機農

場的規劃申請經城規會覆核後獲批准，但該有機農

場最終以商業形式營運，更興建了一個私人碼頭，

方便人們從西貢前來。城規會應根據可靠的證據作

出 決 定 ， 不 然 就 會 出 現 像 這 宗 個 案 那 樣 的 濫 用 情

況，造成預料不到的破壞；以及  

(g)  城規會應確保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獲得充分

保護，否則會受到不能逆轉的破壞。城規會如作出

錯誤的決定，可能會破壞海下的珊瑚，以及鎖羅盆

和白腊的自然環境。一般來說，具生態價值的地區

應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令該地帶獲得最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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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只應局限於現有鄉

村民居所在的地方，而日後的小型屋宇申請亦應按

每宗申請的情況作出評估。他促請城規會在保育郊

野公園和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方面應作出正

確的決定，保障公眾利益。  

[ R 1 0 5 4 3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5 分鐘 ]  

H H - 1 0 9 0 2、 S L P - R 1 0 8 2 5、 P L - R 1 0 7 4 7－胡志偉  

1 6 .  胡志偉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小型屋宇政策旨在提供地方，讓村民可建屋居住。

不過，就白腊的情況來說，該村所有私人土地都已

賣給單一發展商。這表示村民自願放棄建屋自住的

權 利 。 由 此 可 見 ， 城 規 會 如 果 仍 把 大 量 土 地 劃 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只會令該發展商得益，並把

非法轉讓／出售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 (「套丁」 )這

類行為合法化；  

(b)  至於鎖羅盆的情況，現有的人口為零，該區現時亦

已有五十多幢村屋。根據現有的機制，村民如有真

正 的 需 要 ， 可 申 請 修 復 ／ 重 建 ／ 翻 建 這 些 村 屋 自

住。不過，村民沒有提出這類申請，所以沒有理由

要把額外大約 4 . 5 公頃的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

地帶。海下的情況相若，村民已於二零一零年把他

們的私人土地賣給發展商；  

(c)  一些村民聲稱他們的權利被剝削。不過，村民擁有

的私人土地原是作農業用途。劃設「鄉村式發展」

地帶，只應是滿足村民居住的真正需要，不應是滿

足他們想買賣丁權這一要求；以及  

(d)  他反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現有的機制已容許

該五十多幢現有村屋翻建，所以沒有需要把更多土

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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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 1 0 9 0 2、 S L P - R 1 0 8 2 5、 P L - R 1 0 7 4 7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馬詠璋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R 1 9 8 0－Martin Williams 

1 7 .  Martin Williams 先生借助投影片及短片作出陳述，要點如

下：  

(a)  問題的關鍵是發展商的利益，並不是原居村民的利

益；  

(b)  海下天然景色優美，海岸公園有很多珊瑚，即使是

非常接近行人徑的地方亦然。為下一代着想，應把

海下指定為郊野公園，予以保護；  

(c)  根據漁護署的資料，劃作村屋發展的土地為農地。

不過，從短片所見，該區是景色優美的次生林，有

很多樹木，包括老榕樹。該處的沼澤亦有多種野生

生物。應把此區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不准耕

作，因為土地一旦有農業活動，便涉及既得利益，

可能引來「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  

(d)  劃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地方亦太接近海岸線。天然海

岸線已移向內陸，以前在測量圖上顯示為農地的地

方，如今在潮漲時都已被海水覆蓋。換言之，即使

所建屋宇與以前記錄的海岸線的距離為 3 0 米，實

際上是在海岸線旁邊；  

(e)  地圖上亦未有記錄該區的一條天然河道。海下是亞

洲最重要的珊瑚區之一，該河一旦受污染，必會破

壞海下的珊瑚；  

(f)  至於白沙澳，原居村民已離開，大部分的私人土地

已被一名發展商 (新華書店的擁有人 )購下。在該處

進 行 任 何 發 展 ， 得 益 的 是 該 發 展 商 ， 不 是 原 居 村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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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研究證明，保護郊野，將之開放予市民，對市民的

身心健康非常重要。香港人生活忙碌，郊野更是他

們舒展身心的好去處。事實上，有越來越多香港人

在周末前往郊野公園；  

(h)  以開普敦為例，當地有一些鄉村保存得很好，文物

及自然景觀都能保存，村內更是生氣勃勃。可惜，

香港的郊野並沒有策略性的規劃，或許，這項工作

應由城規會來負責。現有的鄉村應該保存，讓其在

自然的環境中發展。此外，亦不應容許發展商在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發展大型房屋項目。長洲

就有這樣一個大型房屋發展項目，落成後，大部分

單位一直無人居住；  

[ R 1 9 8 0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劉智鵬博士此時暫時離席。 ]  

R 6 5 9 1－李碧茜  

1 8 .  李碧茜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她周末大多數在郊野公園度過。郊野公園範圍大，

又靠近市中心，是香港的瑰寶，應予保存。這三份

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全部靠近郊野公園，是

生態易受影響的地區。區內村民的住屋需要固然要

照顧，但亦須保育郊野公園的自然環境，以求取平

衡；  

(b)  香港的郊區是香港人以至海外遊客參與遠足或馬拉

松活動的重要康樂資源，故郊野公園應受保護，此

事涉及重大公眾利益；  

(c)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現時交通十分不

便。鎖羅盆只能徒步前往，白腊只能從西貢萬宜路

步行前往，海下則只能經海下路前往，該路更限制

車輛出入。若准許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



-  2 5  -  

地區進行發展，便須考慮如何闢設道路基礎設施及

其他交通設施，應付日後遷入的居民的需求；以及  

(d)  她對所推算的小型屋宇需求量有懷疑。過去十年，

她在鎖羅盆從未見過任何新的屋宇，也未見過有人

居住，所以她難以理解為何預測該區未來十年需要

二 百 多 幢 屋 宇 。 城 規 會 把 更 多 土 地 劃 作 發 展 村 屋

前，應小心考慮有關數字是否可信。  

[ R 6 5 9 1 的實際發言時間： 5 分鐘 ]  

[此時，甯漢豪女士和何立基先生暫時離席，馬詠璋女士返回席

上。 ]  

R 6 4 0 1－Lai Yin Mei 

1 9 .  陳嘉俊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定期去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個別原居村民如有

真正住屋需要，可准其建屋。不過，眾所周知，這

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內的私人土地，大

多已被私人發展商購入作大型項目發展；  

(b)  郊區範圍大，又靠近市區，是香港的瑰寶。越來越

多人去郊野公園進行康樂活動。自二零零三年起，

政府一直推廣以香港自然資產和文物景點為賣點的

本地旅遊團。香港旅遊發展局亦一直向海外遊客推

介香港這些優美的戶外地方。我們郊野公園的自然

美景，海外媒體已有報道，本地和海外遊客亦大表

讚賞；以及  

(c)  城規會決定把更多土地劃作鄉村式發展前，應考慮

私人利益與香港的公眾利益，應以何者為先。  

[ R 6 4 0 1 的實際發言時間： 6 分鐘 ]  

2 0 .  在上午的會議發言的與會者已陳述完畢，主席多謝他們

協調彼此的發言次序，令會議可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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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會議於下午十二時三十分休會午膳。  

2 2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下午二時十分恢復進行。  

2 3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張孝威先生  

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林光祺先生  

梁慶豐先生  

葉德江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地政總署副署長 (一般事務 )  

甯漢豪女士／林潤棠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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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2 4 .  以 下 政 府 部 門 的 代 表 、 申 述 人 及 其 代 表 此 時 獲 邀 到 席

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

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R 1 0 9 0 9－ Kevin Laurie 

H H - R 1 0 8 9 5、 S L P - R 1 0 8 2 7 及 P L - 1 0 7 4 5－  

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 

Kevin Laurie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及 P L - R 1 0 7 3 9－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請參閱附錄 A所載授權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為代表

的申述人名單。 )  

聶衍銘先生  ]   

趙善德先生  ]   

胡明川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Gary Ades 先生  ]   

Andy Brown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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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4 7 4－ John Wright 

R 1 0 5 4 4－西貢之友  

John Wright 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S L P - R 1 0 8 2 3－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  

R 6 1 3 8－ Verity B Picken 

P L - R 1 0 7 4 0－綠色和平  

張瑪珊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8 8 2、 S L P - 1 0 8 1 9、 P L - 1 0 7 4 3－香港觀鳥會  

Jocelyn Ho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R 1 9 9 0－ Denis Leung 

Yeung Man Yau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7 5 5、 S L P - R 1 0 8 2 2、 P L - 1 0 7 4 1－長春社  

吳希文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R 7 9 9－創建香港  

司馬文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嘉琳女士  ]   

H H - R 1 0 8 7 4、 S L P - 1 0 8 2 2、 P L - 1 0 7 4 1－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請參閱附錄 A 所載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為代

表的申述人名單。 )  

Michael Lau先生  ]   

劉惠寧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陳頌鳴先生  ]   

劉兆強先生  ]   

R 1 0 5 8 7－白理桃  

白理桃先生  －  申述人  

2 5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繼而請申述人和其代表闡

述他們的申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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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0 9 0 9－ Kevin Laurie 

H H - R 1 0 8 9 5 、 S L P - R 1 0 8 2 7 及 P L - 1 0 7 4 5 － 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 

2 6 .  Kevin Laurie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是地質學家出身，一直任職考古學家，曾在香港

擔任警務人員 3 0 年，現已退休。他現時是澳洲國

立恐龍博物館的科學顧問及獨立海洋生態學家，專

門研究香港及東南亞的馬蹄蟹。他亦是香港生物多

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海洋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的成

員，就人類對海洋環境的影響提供意見；  

地質上的限制  

(b)  在 海 下 、 白 腊 及 鎖 羅 盆 發 展 村 屋 ， 有 地 質 上 的 限

制。這三個地區位於河谷下層的洪氾平原，地底有

沖積層，容易出現地下水水浸。基於這些地區的地

質環境，城規會不應批准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上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c)  沖積層是鬆散、分選性良好至中等的礫石、沙、粉

土及黏土，這些物質在山上侵蝕而來，被河流帶到

山下，堆積在河床。沖積層大多出現在河谷的下游

地 區 。 由 於 沖 積 層 透 水 ， 所 以 水 可 暢 通 無 阻 地 穿

過，甚至向上下流動及從旁流過。沖積層的水位會

隨地下水水位、降雨率及海平面的影響或升或降，

因 此 有 沖 積 層 的 河 谷 容 易 出 現 水 浸 ， 變 成 洪 氾 平

原；  

(d)  地質測量圖有助規劃師及工程師找出一個地方是否

有地質風險，是合乎成本效益的控制風險方法。地

質測量圖顯示岩石的分布情況，是規劃土地用途的

主要資料來源。不運用地質圖，或不了解一個地方

的地質，可能會對土地用途帶來各種負面影響，例

如地下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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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由政府出版的《香港地質調查》有助規劃師及城規

會作出有根據的決定。該些地質圖顯示沉積物的所

在 (包括沉積物的年齡及種類 )及沉積物的截視圖。

從該些地質測量圖所見，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的

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就在混雜沖積層、海灘沉

積物及泥石流沉積物的地方之上；白腊分區計劃大

綱圖上的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在混雜沖積層及

海灘沉積物的地方之上；而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

上 的 擬 議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則 在 混 雜 梯 狀 沖 積

層 、 泥 石 流 沉 積 物 及 海 口 和 潮 間 沉 積 物 的 地 方 之

上。由於有沖積層的緣故，所以洪氾平原容易出現

水浸；  

(f)  根據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的《村屋污水排

放指南》，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包括化糞池、滲水

井系統及周圍的泥土。這些泥土就是污水最終滲入

的地方。滲水井系統會排放未經處理的廢水至周圍

的 泥 土 ， 依 賴 泥 土 除 去 污 染 物 質 。 廢 水 滲 入 泥 土

後，必須經過一段相當長的路程才能達至足夠的淨

化，最後才到達大海。不過，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

綱圖涵蓋的範圍內，廢水卻可暢通無阻且快速地流

過沖積層，在到達大海前不能達至足夠的淨化；  

(g)  上述環保署的指南亦訂明，暴風雨時容易泛濫或地

下水位高的地方不適宜設置化糞池。海下、白腊及

鎖羅盆屬容易泛濫的地方。根據渠務署二零零一至

零二年度的年報，香港不時有暴雨，新界發生嚴重

水浸。水浸可發生於新界北部的天然洪氾平原和低

窪地區，即海下、白腊及鎖羅盆所在之處。這三個

地 區 曾 出 現 水 浸 ， 從 照 片 可 見 地 下 水 位 高 時 的 情

況。假如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設於地下水位高或容

易 出 現 水 浸 的 地 方 ， 化 糞 物 質 便 會 溢 流 至 鄰 近 地

區；  

[符展成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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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  

(h)  當局把海下指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時，已

知道發展會帶來的威脅 (即污染及淤積 )，並認為日

後的發展及改變灣仔採泥區的土地用途可能會污染

海下灣的水質，令該處出現淤積的情況。當時曾有

建議，在擬備可能會影響「海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的填海計劃時，應諮詢漁護署，但該署卻未有

對海下的發展威脅提出意見；  

(i)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可產生污染物，包括由水傳播

並影響人體健康的病原體；會增加養分的氮及磷；

殺害野生生物的有毒化學物；以及會大大改變魚類

性別的內分泌干擾物；  

(j)  為發展村屋而在洪氾平原區清理土地，會把沉積區

變為侵蝕區。此外，暴雨期間，來自建築地盤的徑

流會把浮游沉積物帶入溪澗及河流甚至大海。這是

個舉世公認十分嚴重的問題。以海下灣東岸的珊瑚

羣落為例，其之所以會消失，便是由於馬鞍山填海

取地，需要移除附近山坡的樹木及岩石，令土壤及

泥沙流入該處；  

(k)  海 下 、 白 腊 及 鎖 羅 盆 的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位 處 洪 氾 平

原，整個河谷的地面水、地下水及河流相通，合成

一體的系統。在河谷的下游地區進行發展，會把該

處由沉積區變為侵蝕區，造成淤積的情況及污染。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各為河谷系統的

一部分，不應分開考慮；  

(l)  根據漁護署在二零零六年委聘顧問進行的海下灣海

岸公園軟岸研究，海下灣有具高生態價值的軟岸羣

落。就生態多樣性而言，該軟岸羣落是本港最重要

的軟岸羣落。不過，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產生的有

毒化學物及內分泌干擾物會影響該區的軟岸羣落。

海下灣亦是本港其中一處具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寶

地 」 ， 淤 積 的 情 況 及 氮 ／ 磷 會 威 脅 該 處 的 珊 瑚 羣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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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白腊灣曾發現文昌魚。文昌魚屬活化石，是國家重

點保護物種之一。根據漁護署網站及研究的資料，

文昌魚具有獨特及高度的保育價值。污水及廢水造

成的淤積情況及產生的內分泌干擾物，將會對文昌

魚造成不良影響，後者更會影響魚類性別的正常發

展；  

(n)  鎖羅盆河是「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淤積情況

及 氮 ／ 磷 ( 肥 料 的 主 要 成 份 ) 會 改 變 該 河 的 生 態 平

衡。舉例來說，鎖羅盆的海草床很易受淤積情況、

氮／磷及有毒化學物所影響；  

[張孝威先生此時到席。 ]  

對人類健康的威脅  

(o)  根據美國政府一份報告，在沖積層地區設置化糞池

及滲水井系統，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在一九九五

年就有超過 4 0 0 人感染與受污染地下水相關的腸胃

炎 ； 另 曾 有 多 個 州 出 現 病 毒 ， 引 發 大 量 腸 胃 炎 病

症；而且高地下水位或不合適的地質環境可把致病

細菌及病毒帶入地下水；  

(p)  據本港的微生物學家表示， H 7 N 9 禽流感可經人類

糞便傳播。此外，根據美國新聞網站 Science Daily

二零一三年的報道，抗藥性細菌遍布赫遜河，而溪

澗 及 河 流 亦 發 現 有 依 賴 防 菌 產 品 生 長 的 抗 藥 性 細

菌，污水處理廠也有超級細菌繁殖；  

[邱榮光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q)  人們在下游地區及海灘活動，例如挖蜆及學生進行

實地考察，已不再安全；以及  

(r)  總括而言，城規會並未獲告知有關地質、對濕地環

境的影響、淤積及污染的威脅、海下重要的珊瑚及

軟岸羣落、文昌魚是具保育價值的物種，以及公共

衞生的威脅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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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3 條，城規會的主要職能

是促進社區的衞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城規

會有責任保障社區的衞生、安全及福利；以及  

(t)  城規會應看看各項證據，拒絕接納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內所有涉及在洪氾平原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的小型屋宇發展計劃。  

[ R 1 0 9 0 9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0 分鐘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公司  

2 7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會講述兩個個案的研究，一個是龍尾，一個是馬

灣新村，證明小型屋宇數目增加可對一個地區的水

質造成嚴重的影響；  

個案研究 1－龍尾  

(b)  雖然龍尾已設有公共污水渠和污水處理設施，但根

據環保署在二零零零至一三年間收集所得的數據，

自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有越來越多小型屋宇在龍尾興

建之後，龍尾泳灘的水質便變得極差 (按大腸桿菌的

數量計 )；  

(c)  從一些實地照片所見，有食肆 (在小型屋宇的地面一

層是經常准許的用途 )及小型屋宇的建築工程和之後

的使用產生污水，排放到龍尾的出水口；  

(d)  由於往往難以找出哪幢屋宇或哪家食肆非法排放污

水，因此要執行《水污染管制條例》，十分困難。

況且，那些非法鋪設的地下喉管往往有混凝土遮蓋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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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2－東涌馬灣新村  

(e)  馬灣新村在一九九八年因發展東涌新市鎮而建。有

關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在一條河旁邊，被林地包

圍，情況與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相似；  

(f)  村內現時約有 1 2 0 幢小型屋宇。早年興建的小型屋

宇 (約 4 4 幢 )有接駁公共污水渠，其餘的則使用化

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村內開設了三四家食肆；  

(g)  根據環保署的數據，二零一零至一三年，附近一條

河的大腸桿菌和糞大腸菌羣的含量分別約為每百毫

升有 1 8  0 0 0 至 3 9  0 0 0 個和每百毫升有 5 4  0 0 0

至 1 2 0  0 0 0 個 ， 而 氨 的 含 量 為 每 公 升 有 1 . 4 毫

克，遠遠超出水質指標，水質與天水圍明渠、元朗

明渠和屯門河一樣差，而且較城門河更差。如圖表

所示，隨着一九九八至二零一一年間小型屋宇的數

目大升，污染情況變得更嚴重；  

(h)  從實地照片所見，受到嚴重污染的水從穿過各小型

屋宇的 U 型排水渠經出水口排放到附近那條河。家

居污水和食肆所排出的廢水也產生可能會造成污染

的物質，雨水渠出口又常被用來排放污水。河邊的

野生青蛙死亡率高，證明河水污染的情況嚴重；  

(i)  馬灣新村是在環保署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

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實施後

興建的。不過，實際上沒有人遵從當中的規定，那

些規則亦不可行。這不只是環境的問題，也是規劃

的問題；以及  

(j)  根據規劃署的最新建議，海下會有 4 0 幢新建的小

型屋宇，而現有的小型屋宇則有 3 0 幢；白腊會有

7 9 幢新建的小型屋宇，而鎖羅盆則會有 1 3 4 幢。

海下和白腊現時的人口分別為 1 1 0 和少於 5 0，而

預 期 海 下 、 白 腊 和 鎖 羅 盆 的 人 口 將 分 別 達 3 9 3 、

2 3 0 和 1  0 0 0。這些日後發展的小型屋宇將會對這

三個地區的水質造成嚴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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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1 8 分鐘 ]  

[陸觀豪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R 2 4 7 4－ John Wright 

R 1 0 5 4 4－西貢之友  

2 8 .  John Wright 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住在香港已 3 1 年，是執業大律師，也是西貢之

友的主席。他會從土地問題和法律方面作陳述；  

(b)  「鄉村式發展」地帶位於「鄉村範圍」內，是供合

資格的男性成年原居村民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

型屋宇 )的地方。小型屋宇政策在一九七二年開始實

施，讓原居村民可一生一次申請在其所屬鄉村內的

合適地點興建一幢小型屋宇自用；  

(c)  合資格的男性成年原居村民可申請在他本人擁有的

私人土地建屋，若他沒有私人土地，則可向政府申

請批地，興建一幢小型屋宇。非原居村民及其他各

方 (例如發展商和發展公司 )都不得申請在「鄉村式

發展」地帶內興建小型屋宇；  

(d)  任 何 人 都 可 買 賣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私 人 土

地。在許多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發

展公司已向原居村民購入大量私人土地。海下和白

腊的原居村民亦已把大部分私人土地售予發展商。

目前，海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有 9 5 %的私人土

地分別由九家公司持有，而白腊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的大部分土地則由一家公司持有。不過，這些

公司沒有資格申請興建小型屋宇；  

(e)  發展公司購入「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用作

興建小型屋宇，建成後出售或出租給外人和非原居

民的人。發展公司會待建屋許可批出後，才會向原

居村民全數支付買地的款項；  



-  3 6  -  

(f)  發展商可利用各種違法的法律手段，務求在「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興建小型屋宇。發展商可簽立法律

協議，把土地的合法業權轉讓給一名原居村民，由

他 申 請 建 屋 許 可 。 其 後 ， 該 名 村 民 可 簽 署 秘 密 協

議，把該塊地和該幢小型屋宇的實益所有權轉讓給

發展商，並同時簽立信託文件、授權書和以發展商

作為受益人的遺囑，而該名原居村民則可從發展商

收取現金、一幢屋／一個住宅單位或其他一些利益

作為回報；  

(g)  上述這些法律手段是違法的，因為申請書是蓄意作

出的失實陳述，向政府謊報小型屋宇的申請人申請

許可，是興建一幢小型屋宇自用。已有多宗訴訟案

件的判辭證實了這一點。以民事上訴案件 2 0 0 1 年

第 2 0 號為例，案中有一名發展商與一名原居村民

訂 立 了 發 展 計 劃 ， 按 該 計 劃 ， ( i ) 發 展 商 會 提 供 土

地 ， 並 承 擔 興 建 一 幢 小 型 屋 宇 的 建 築 費 及 其 他 費

用； ( i i )由該名村民向府申請免費建屋牌照，以興

建該幢小型屋宇；以及 ( i i i )該名村民在該塊地或該

幢將要興建的小型屋宇上並無利益。該名村民亦簽

立了以發展商為獲授權人的授權書以及委任該發展

商為唯一執行人的遺囑，把該塊地遺贈給該名發展

商；  

(h)  在上述的上訴案件判辭中，法庭認為：  

(i)  有關協議是不合法的，其目的是作出失實陳

述，指該名村民是真正的擁有人，務求發展

商獲得小型屋宇政策本來只給予個別原居村

民而發展商不能取得的建屋牌照，以優惠條

件建屋；  

(ii)  該名村民對政府所說的是，他本人就是他根

據小型屋宇政策所提出的批建申請所涉土地

的合法實益擁有人。基於制訂小型屋宇政策

的目的，若一名原居村民以純粹代名人的身

分保有該塊地，他通常不合資格申建小型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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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該等小型屋宇建成後，會屬於土地擁有人或

發展商，而非申請人。換言之，申請人不會

是建成的屋宇的擁有人；以及  

(iv)  基於公共政策的理由，明顯不能強制履行該

份契約，因為若要按契約的條款執行契約，

必會涉及宣誓作出虛假聲明和向政府作出失

實陳述；  

(i)  鎖 羅 盆 有 二 百 多 幅 私 人 土 地 由 黃 氏 宗 族 的 後 人 擁

有，不過，那些原居村民有可能會與發展商訂立發

展計劃，讓發展商獲得小型屋宇政策本來只給予個

別原居村民而發展商不能取得的建屋牌照，以優惠

條件建屋；  

(j)  原居村民和發展商若訂立違法計劃，根據《盜竊罪

條例》 (第 2 1 0 章 )第 1 6 A ( 1 )條，或會干犯刑事罪

行；以及  

(k)  違法的計劃極為常見，在新界鄉村和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十分普遍。現時一個丁權的售價約為

港幣 4 5 0  0 0 0 元。凡牽涉入違法計劃的各方都要負

上刑事法律責任。  

[ R 2 4 7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6 分鐘 ]  

[何立基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公司  

2 9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繼續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雖然規劃署表示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已有足夠

的管制，因爲「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只會用作

發展小型屋宇，但一些研究個案顯示，事實並非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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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1－汀角  

(b)  在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有多宗涉及在汀

角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及「綠化地帶」發展小型

屋宇的規劃申請獲城規會批准。以一宗在二零零六

年 四 月 七 日 獲 城 規 會 批 准 的 申 請 ( 申 請 編 號 ：

A / N E - T K / 2 0 4 )為例，該宗申請提出興建 3 7 幢小

型屋宇供原居村民居住但結果那些小型屋宇卻成爲

豪 宅 。 二 零 一 三 年 ， 每 幢 屋 宇 的 售 價 高 達 港 幣

1 , 4 0 0 萬元左右；  

個案研究 2－八鄉  

(c)  在二零零一年至零六年期間，有多宗涉及在八鄉闢

設停車場的規劃申請獲城規會批准。在「鄉村式發

展」地帶發展小型屋宇，是無須提出規劃申請的。

結果，在八鄉興建的小型屋宇同樣成為豪宅，每幢

售價約達港幣 1 , 0 5 0 萬元。假設首期支付樓價三成

(港幣 3 1 5 萬元 )，以還款期 2 5 年計，每月按揭供

款便約達港幣 3 4 , 8 5 5 元。不過，二零一二年香港

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只有港幣 2 0 , 7 0 0 元。由

此可見，那些屋宇根本不是原居村民及普羅市民可

以負擔的；  

(d)  發展商為圖利而把小型屋宇建成豪宅，是偏離了小

型屋宇政策的原意。該政策原本的目的是要滿足原

居村民的住屋需要。當局實有必要檢討小型屋宇政

策；  

(e)  未來擬在海下、白腊和鎖羅盆興建的新小型屋宇數

目分別為 4 0 幢、 7 9 幢及 1 3 4 幢，這個數量是以村

代表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為據。從這些屋

宇可得的收益總值分別為港幣 4 億元、 7 . 9 億元及

1 3 . 4 億元。不過，鎖羅盆的村代表卻告知傳媒，鎖

羅盆未來的人口有 1  0 0 0 只是猜估出來；  

(f)  二零零八年，有人在鎖羅盆村大範圍砍伐樹木。當

時鎖羅盆村村務委員會主席告知傳媒，砍伐樹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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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活 化 該 村 ， 此 舉 不 單 可 滿 足 原 居 村 民 後 代 的 需

要，同時亦可開發該處的發展潛力。倘政府批准填

土 ， 該 處 便 可 興 建 4 0 幢 類 似 在 愉 景 灣 所 見 的 豪

宅。從村民最近提交的圖則所見，擬建的 1 8 8 幢屋

宇涵蓋鎖羅盆整個山谷；  

(g)  白腊的村代表也告知傳媒，所預測的未來 1 0 年小

型屋宇需求日後未必會全部出現。此外，原居村民

會與發展商合作發展小型屋宇，而究竟會否把小型

屋宇賣給發展商，由村民自行決定。雖然地政總署

表示發展商與原居村民之間任何有關發展小型屋宇

的秘密交易都是違反小型屋宇申請的規則，但實際

上卻難以查證；  

(h)  二零一零年，有日本發展商計劃在海下發展豪宅。

事件顯示原居村民把丁權賣給發展商這種有違小型

屋宇政策原意的做法非常普遍；  

(i)  東丫村 (另一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的村代表

告知傳媒，他誇大了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這是

因為政府不會同意全數給予村民所要求的土地，所

以他開出一個較大的數目，期望討價還價後，最終

可獲得多些土地。所謂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根

本毫無意義；  

(j)  傳媒的資料顯示，興建一幢小型屋宇的純利超過港

幣 6 0 0 萬元。發展小型屋宇已成 爲房地產投資項

目，而非滿足原居村民的真正住屋需要；以及  

(k)  除了保育地帶外，分區計劃大綱圖現時所劃的其他

用途地帶未能充分保護天然環境和生境。金錢的誘

因實在太大，只會引來更多人破壞環境。當局不應

任由發展商為了賺錢而侵損自然遺產及公眾利益。  

3 0 .  聶衍銘先生及陳嘉琳女士繼而播出一套六分鐘的短片，

該短片是剪輯自兩套關於海下、白腊和鎖羅盆的記錄片，內有

相關的村代表、地政總署前助理署長及海下之友的訪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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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會五分鐘。 ]  

[林潤棠先生此時離席。 ]  

3 1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繼續作出關於海下的陳述，要

點如下：  

(a)  海下三面被西貢西郊野公園包圍，餘下的一面則向

着景色宜人的海下灣。海下灣是指定的海岸公園，

亦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該區風景優美，景

觀價值高，與周遭西貢西郊野公園和海下灣海岸公

園 的 自 然 美 景 互 相 輝 映 。 該 區 也 具 很 高 的 生 態 價

值；  

(b)  他強烈反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因為該圖所劃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涵蓋茂密林地和河流，又在濕

地旁邊，其範圍更侵進了海岸公園；  

(c)  所有林地、濕地和季節性河流都應劃為「自然保育

區」地帶，加以保護；而「鄉村式發展」地帶亦應

遠離濕地。那些濕地和河流的水文系統和生態都與

海岸公園相連，而濕地內還有一種罕見的濕地草本

植物雞冠苞覆花；  

(d)  規劃署考慮過申述的內容後，建議把原來的「綠化

地 帶 」 和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其 中 一 部 分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並 把 原 來 的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其 中 一 部 分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 新 的 「 綠 化地

帶」 )。不過，兩項改劃建議都有問題；  

(e)  首 先 ， 就 保 育 的 作 用 而 言 ， 「 綠 化 地 帶 ( 1 ) 」 與

「自然保育區」地帶極為不同。根據《環境影響評

估條例》 (下稱「《環評條例》」 )，在「自然保育

區」地帶內或附近進行治河及雜項工程，須進行環

境影響評估 (下稱「環評」 )，但在「綠化地帶」和

「 綠 化 地 帶 ( 1 ) 」 內 則 無 須 進 行 。 另 外 ，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註 釋 》 ， 在 「 綠 化 地 帶 ( 1 ) 」 內 ，

「農業用途」是第一欄用途，而在「自然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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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內，「農業用途 (植物苗圃除外 )」則是第一欄

用途，即是在「自然保育區」地帶內，植物苗圃是

不 獲 准 許 的 用 途 。 此 外 ， 在 「 綠 化 地 帶 ( 1 ) 」 內 ，

「度假營」是第二欄用途，但在「自然保育區」地

帶則不然。從一些西貢屋頭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照片所見，該處有一大片土地被人清理，闢

作所謂的「植物苗圃」，但只種有幾棵樹。同樣，

在「海岸保護區」地帶內亦有一個獲批准發展的度

假營地進行了大型建築工程；  

(f)  其 次 ， 該 原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的 新 「 綠 化 地

帶」，其範圍侵進了漁農署認可的風水林。據規劃

署 表 示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有 條 文 規 定 可 提 出 在 新

「綠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的規劃申請。規劃署

徵詢漁護署的意見後認為，「綠化地帶」內的土地

相 對 平 坦 ， 大 部 分 地 方 為 小 樹 、 灌 木 和 綠 草 所 覆

蓋，故該「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是反映現時的景

觀特色。不過，從等量線圖和實地照片所見，該新

的「綠化地帶」其實位於一個地勢傾斜的地方，又

有林木覆蓋，更有河流穿過。一直以來，漁護署和

環保組織都認為該處是個未受干擾的風水林，林內

更有罕見的生態環境和植物品種。當局建議把部分

的 地 方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並不合理；  

(g)  第三，「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雖然縮減了，但

仍然太大，對海下灣海岸公園會有負面影響。海下

灣是個被包圍的海灣，位於另一個被包圍的海灣大

鵬灣內。該處的水流強度不足以沖走小型屋宇排出

的廢水。根據環保署收集所得的數據顯示，貝澳和

銀鑛灣那些情況相若的被包圍海灣，其水質都是普

通至欠佳，原因就是受到小型屋宇的廢水所污染；  

(h)  海下灣是海岸公園，在水上康樂活動地區內，亦是

個 非 常 熱 門 的 泳 灘 ， 但 並 非 憲 報 公 布 的 泳 灘 。 不

過，在海下灣附近數個地點量度到的大腸桿菌數量

已 超 出 憲 報 公 布 泳 灘 的 水 質 指 標 。 從 實 地 照 片 所

見，康樂活動現有的淋浴設施、食肆的營運和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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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洗車活動全都產生廢水，污染了附近的河流和海

水；  

(i)  正如先前所述的東涌馬灣新村的個案研究顯示，由

於 小 型 屋 宇 的 數 目 增 加 ， 附 近 河 流 的 水 質 變 得 很

差。同一情況會在日後海下灣出現。根據城規會會

議有關田夫仔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記錄，環境保護

署副署長曾表示化糞池不能過濾所有大腸桿菌。海

下將興建 4 0 幢新的小型屋宇，再加上現有的 3 0 幢

小型屋宇，化糞池會增多 4 0 個，屆時，海下灣海

岸公園的大腸桿菌數量必定會增加，影響有大量珊

瑚生長的地方；  

(j)  興 建 了 新 的 小 型 屋 宇 後 ， 對 泊 車 位 的 需 求 亦 會 增

加，有人或會把車輛非法停泊在「海岸保護區」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1 ) 」 的 政 府 土 地 ， 影 響 自 然 環

境；  

(k)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應依照大浪灣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的通盤規劃方式，即把具保育價值和緩

衝作用的地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縮減「鄉

村式發展」地帶，只涵蓋現有的鄉村民居；把「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用途從第一欄改移去第二欄；刪除「鄉村式

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除外 )」用途；以及規定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拆

卸、加建、改建及／或改動工程必須取得規劃許可

才可進行；  

(l)  城 規 會 應 加 強 保 護 海 下 的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小型屋宇由 4 0 幢突然增至 7 0 幢並非逐步增

加的方式。他建議：  

(i)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應只局限於現有

的鄉村民居或已批准興建小型屋宇的地點；  

(ii)  原來的「綠化地帶」和擬議劃為「綠化地帶

( 1 )」的大部分地方 (涵蓋淡水濕地和與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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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在生態上緊密相連的次生林地 )應改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  

(iii )  擬議「綠化地帶 ( 1 )」有部分 (涵蓋現有鄉村

民居附近的經改動林地 )可予保留；以及  

(iv)  擬議的「綠化地帶」 (涵蓋與郊野公園在生態

上 緊 密 相 連 的 風 水 林 ) 應 還 原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地帶。  

3 2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繼續作出關於白腊的陳述，要點

如下：  

(a)  白腊位於西貢東郊野公園，風景優美，是進行康樂

活 動 的 熱 門 地 點 。 白 腊 灣 被 視 為 「 香 港 的 馬 爾 代

夫」，以往有很多濕地，但到了二零零九年左右，

有人築路、大規模清除林地和植物，又建造人工池

塘，破壞了該處的自然環境和濕地。二零一一年，

該處再次受到大規模破壞，傳媒亦有廣泛報道。錄

影片段顯示有人用躉船把挖土機和推土機運到白腊

灣，用以清理該地；  

(b)  根據一個本土研究社所編製的白腊土地歷史記錄，

有一家發展公司在一九九三至九六年間向村民買入

白腊的土地。到了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間，規劃

署就新界東南進行策略檢討，當時該發展公司的其

中一名東主趁着規劃署進行公眾諮詢，建議政府把

西貢發展作生態旅遊和教育用途，同時放寬發展限

制並與當地人合作發展。二零零四至零七年間，該

名東主成為西貢區議會轄下一個委員會的委員，要

求政府修復白腊的碼頭。二零零七至零九年間，有

人在白腊村進行大規模的挖土和清除植物行動。二

零一零年三月，一家由該名東主擔任教育總監的教

育機構向發展局求助，要求在白腊開辦一所國際學

校。二零一零年九月，憲報公布白腊發展審批地區

圖。同年十月，政府拒絕這項在白腊開辦國際學校

的建議，理由是擬建的學校與周邊環境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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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白腊進行的非法活動包括砍伐樹木、非法佔用政

府土地、築路、挖土、填土和把河道改道。這些活

動 違 反 相 關 的 各 項 條 例 ， 例 如 《 林 區 及 郊 區 條

例 》 、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 《 土 地 ( 雜 項 條 文 ) 條

例》、《城市規劃條例》和《廢物處置條例》；  

(d)  白腊的生態價值高，有多種雀鳥出沒，根據記錄，

當中有些更是稀有品種。此外，區內還餘下片片長

有水蕨的濕地。水蕨收錄在漁護署的《香港稀有及

珍貴植物》一書內，在中國內地更列為「國家二級

保 護 」 的 野 生 植 物 。 白 腊 有 水 蕨 覆 蓋 的 範 圍 並 不

小，面積大約相當於兩個半籃球場。水蕨的生長取

決於環境狀況，並不適宜移植。把該區劃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以發展小型屋宇，這些剩下的濕地便

會完全消失；  

(e)  香港教育學院科學學系在二零零四年向漁護署提交

了一份報告，建議把白腊灣闢作海岸公園／海岸保

護區。白腊灣的魚類品種多樣化，也是馬尾藻的生

長地，加上所見的物種和生境獨特，生態價值高；  

(f)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生 物 及 化 學 系 曾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進 行

「香港文昌魚的生態及生物學研究」，認為白腊灣

是文昌魚的重要生長地。文昌魚已在地球上存在五

億年，堪稱活化石。這種魚要在水質極佳的環境中

才能生長。該項研究顯示，以白腊灣的海水所含的

懸 浮 固 體 、 氨 和 大 腸 桿 菌 的 數 量 計 ， 水 質 可 算 極

佳，近乎無污染，是香港四個文昌魚數量極多的地

方之一；  

(g)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發展的小型屋宇會污染水

質，對白腊灣造成嚴重的影響。正如先前所述的東

涌 馬 灣 新 村 個 案 的 研 究 所 示 ， 小 型 屋 宇 的 數 量 增

加，有更多污水由化糞池排出，會令附近河道的水

質變得極差。白腊日後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鄉

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小型屋宇所產生的污水和污染

物全都會排入河流和白腊灣；  



-  4 5  -  

(h)  當局不應任由白腊和白腊灣因為分區計劃大綱圖所

劃設的用途地帶不當而受到影響。如果城規會通過

分區計劃大綱圖，擬建的海岸公園和白腊的活化石

文昌魚都會消失；  

(i)  城規會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的新聞公報中表示不

會容忍任何「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不過，現

時的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卻採取「先任由破壞，後

再作獎勵」的做法。發展商破壞自然環境，然後在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興建小型屋宇，可享有龐大

的金錢利益。因此，他促請城規會遵守承諾，不要

容忍任何「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  

(j)  現時在白腊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會助長欺詐

活動和濫用小型屋宇政策的行為。「鄉村式發展」

地帶內大部分的土地都是由一家發展公司所擁有。

白腊的村代表也承認誇大了小型屋宇的需求量，而

且可能會與發展商合作發展小型屋宇，這樣違背了

政府要預留土地以供日後白腊的原居村民發展小型

屋宇這個規劃意向；  

(k)  城規會考慮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基於大浪灣

的基礎設施不足，故同意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面積，認為這樣更切合實際的情況，亦有助避免

人們對發展有不必要的期望。即使當時漁護署表示

進 一 步 反 對 意 見 所 指 的 地 點 並 非 最 值 得 保 育 的 地

方，城規會仍認為應保護大浪灣整體的天然美景，

而 漁 護 署 亦 應 考 慮 更 大 地 區 的 保 育 價 值 。 既 然 如

此，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亦應如大浪灣分區計劃大

綱圖那樣，採用通盤規劃的方法；  

(l)  城規會應為白腊和白腊灣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提供更佳的保護。白腊灣是泳灘，而且擬闢為

海岸公園。突然增建 7 9 幢小型屋宇並非逐步增加

的方式，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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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於現有的

鄉村民居所在之處或已獲批准興建小型屋宇

的地點；  

(ii)  繼續把在生態上與郊野公園緊密相連的次生

林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iii )  把餘下的水蕨生長地和河流的河岸帶 (連河流

本身 )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

育區」地帶；以及  

(iv)  把草地和受破壞後重生而成的灌木叢／草地

由「農業」地帶和「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以 免 造 成 「 先 任 由 破

壞，後再作獎勵」的情況。  

[會議小休三分鐘。 ]  

[邱榮光博士此時暫時離席。 ]  

3 3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繼續就鎖羅盆的情況作出陳述，

要點如下：  

(a)  有 記 錄 顯 示 ， 鎖 羅 盆 在 六 十 年 代 曾 有 一 些 鄉 村 民

居，當時的人口約為 1 7 0。自八十年代始，該村的

農地便一直荒廢，到二零零七年，這些鄉村民居消

失，土地變成草木叢生。二零零八年，有人在區內

砍伐並焚燒大片林木，摧毁了原有的茂密林地。當

時傳媒報道指此為天然生境的災難，不過，鎖羅盆

村的村務委員會主席卻向傳媒表示，砍樹復村可為

日後在鎖羅盆發展好像愉景灣和黃金海岸那樣的蠔

吧和度假別墅鋪路；  

(b)  二零零八年，鎖羅盆約有 4 0 0 棵樹被砍掉，當中有

一些是在政府土地。當時漁護署向鎖羅盆村的村務

委員會主席 (被告人 )發出傳票，但律政司檢控人員

決定不提證供起訴，被告人因而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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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二零一零年，鎖羅盆遭受更多破壞，有些紅樹林和

林地被毁掉，而政府土地亦有非法挖土活動，結果

要由地政總署進行修復。同年，政府把鎖羅盆發展

審批地區圖刊憲，以遏止進一步的破壞活動。城規

會亦在二零一一年承諾不會姑息任何「先破壞，後

建設」的活動。可是，現在這份鎖羅盆分區計劃大

綱圖卻顯示，城規會是在「先任由破壞，後再作奬

勵 」 ， 竟 把 受 破 壞 的 林 地 劃 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d)  鎖羅盆地區的生態價值十分高，有濕地、海草床、

紅樹林、林地、河溪和河谷。區內曾錄得 2 4 4 個維

管植物品種 (例如刺桫欏、土沉香、水蕨、金毛狗、

矮大葉藻 )，以及其他一些稀有物種，包括蜻蜓 (例

如斑灰蜻 )、魚類 (例如日本鰻鱺、青鏘魚和弓斑多

紀魨 )、兩棲類動物 (例如大頭蛙 )、鳥類 (例如冠魚

狗 ) 和 哺 乳 類 動 物 ( 例 如 食 蟹 獴 、 筆 尾 獴 和 褐 扁 顱

蝠 )；  

(e)  現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所作的規劃，對自然環

境會有負面影響，不單會造成嚴重的水污染、河道

渠化、光害和屏障效應問題，也會令生境割裂，並

帶來人為干擾，使植物被剷除；  

(f)  正如先前講述的東涌馬灣新村個案研究所示，發展

小型屋宇會造成水污染。按建議，鎖羅盆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將興建 1 3 4 幢小型屋宇，所以將來

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  

(g)  現時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就在濕地旁邊，隨

各 支 流 而 來 的 污 染 物 全 部 會 流 入 主 河 ， 再 流 進 濕

地，結果會令該處稀有的水生物種死亡，而污染物

和垃圾，因為不會被波浪帶走，所以會在紅樹木和

海草生長的地方堆積下來；  

(h)  日本鰻鱺在香港的分布範圍極為有限，只在七個地

點可見其蹤影。鑑於在鎖羅盆找到日本鰻鱺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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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所以申述人原已建議把鎖羅盆劃為「具特殊科

學價值地點」地帶；  

(i)  鎖 羅 盆 有 一 條 季 節 性 河 流 穿 過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日後村民發展小型屋宇，考慮到有洪泛威脅，

很可能會築渠治河，可是，由於這樣做不算是把河

流改道，所以規劃署不能採取執管行動；  

(j)  日後發展小型屋宇，「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植物

必 會 被 清 除 ， 不 過 ， 該 地 帶 毗 鄰 就 是 「 綠 化 地

帶 」 ， 有 一 片 在 生 態 上 與 郊 野 公 園 緊 密 連 繫 的 林

地，實在不能保證村民不會連該「綠化地帶」的植

物也一併清除；  

(k)  規劃署規劃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內的

林地的用途地帶時，取態不一。雖然三區的林地在

生態上都與毗鄰的郊野公園緊密連繫，而且都有受

保 護 的 植 物 品 種 及 ／ 或 稀 有 的 野 生 哺 乳 類 動 物 品

種，但白腊的林地和海下大部分林地劃作「自然保

育 區 」 地 帶 ， 鎖 羅 盆 的 林 地 卻 只 劃 作 「 綠 化 地

帶」。鎖羅盆的林地有 1 7 1 種植物 (白腊有 2 5 至

1 2 1 種，海下有 1 1 4 至 1 3 0 種 )、三個受保護植物

品種 (白腊有一個，海下有幾個 )、三個稀有的野生

哺乳類動物品種 (海下有一個，白腊沒有 )。鎖羅盆

的林地的生態價值高，應把之劃作「自然保育區」

地帶；  

(l)  把鎖羅盆河上游劃作「綠化地帶」，保護不足夠，

將來流入該河上游的所有污染物亦會影響該河已指

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的下游和濕地。根

據 漁 護 署 的 資 料 ， 該 河 上 游 最 近 發 現 有 青 鏘 魚 出

沒，該署現正考慮把該河段也指定為「具重要生態

價值的河溪」；  

(m)  鎖羅盆如有任何新發展，都會嚴重影響該區現有的

稀有哺乳類動物，包括豹貓、褐扁顱蝠、黃腹鼬和

食蟹獴，尤其是鎖羅盆是香港唯一發現有褐扁顱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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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而黃腹鼬和食蟹獴亦只見於新界東北，包

括鎖羅盆；  

(n)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發展的小型屋宇會造成光

害，也會影響在夜間活動的動物，例如褐扁顱蝠；  

(o)  小型屋宇發展會構成屏障效應，使生態系統中的生

境割裂，影響動物的生活。另外，區內人口增加，

亦會帶來嚴重的人為干擾和噪音；  

(p)  將來小型屋宇的建築廢料會在附近的濕地傾倒，但

從錦田和白腊先前一些個案所見，即使規劃署發出

恢復原狀通知書，也於事無補，修復後的人工草地

畢竟與原有的濕地有別；  

(q)  當局建議把該區人口定為 1  0 0 0，所根據的是鎖羅

盆的村代表猜估出來的未來小型屋宇需求數字。擬

議的 1 3 4 幢小型屋宇永不能滿足 土地擁有人的需

求。若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獲得核准，將成為一

個經典研究個案，說明鄉村發展可如何摧毁生態熱

點；  

(r)  根據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該區的整體規劃意向

是保護該區的高保育和景觀價值，使其能與附近船

灣郊野公園的整體自然美境互相輝映，因此，不建

議在該區進行任何可能會影響該區鄉郊風貌和生態

易受影響地區的發展。另外，也不應在該區進行大

規模發展，以盡量減少侵擾易受影響的環境，並保

障和加強保育生態。可是，在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

圖所劃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興建 1 3 4 幢小型屋

宇，正正是違反了上述的規劃原則；  

(s) 當局制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應如規劃大浪

灣的土地用途那樣，通盤考慮各種規劃因素；以及  

(t)  城規會應更好地保護鎖羅盆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突然加 建 1 3 4 幢小型屋宇，使人口多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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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人，並不是所謂的逐步增加的發展方式，故

建議：  

(i)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的

鄉村民居所在的地方或已獲批准發展小型屋

宇的地點；  

(ii)  把所有淡水濕地、蘆葦叢、海草床、紅樹林

和河流的河岸帶 (連河流本身 )由「鄉村式發

展」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作「自然保育

區」地帶；  

(iii )  繼續把那些與郊野公園在生態上緊密連繫的

次生林和風水林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以及  

(iv)  把那些毁掉後再生的草地由「鄉村式發展」

地 帶 改 劃 作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以 免 變 成 是

「先任由破壞，後再作奬勵」 )。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和 P L - R 1 0 7 3 9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8 7 分鐘 ]  

S L P - R 1 0 8 2 3－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  

R 6 1 3 8－ Verity B Picken 

P L - R 1 0 7 4 0－綠色和平  

3 4 .  張瑪珊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城規會決定批准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 行

更多鄉村式發展時，須考慮有關發展對額 外 基 礎 設

施的需求，以及對附近地區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  

(b)  現 時 北 潭 涌 設 有 關 閘 ， 限 制 了 人 車 進 入 海 下 和 白

腊，若要進入閘後的地方，必須先取得許可證。海

下 和 白 腊 兩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劃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內可發展超過 1 0 0 幢小型屋宇，這些新建

小型屋宇的居民日後會要求加設基礎設施，包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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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污水收集系統，可能因此而要擴闊通往海下和

白腊的道路。如果人口急增而要開放北潭涌關閘，

情 況 會 更 加 惡 劣 ， 勢 將 進 一 步 影 響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包括白沙澳、大灘、高塘和下

洋，因為現時進入這些地區的人車也受北潭涌關閘

限制。  

[ S L P - R 1 0 8 2 3、 R 6 1 3 8 及 P L - R 1 0 7 4 0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分鐘 ]  

[甯漢豪女士此時返回席上。 ]  

H H - R 1 0 8 8 2、 S L P - R 1 0 8 1 9 及 P L - R 1 0 7 4 3－香港觀鳥會  

3 5 .  Jocelyn Ho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雀鳥是顯示生物多樣性的有效指標，因為不同種類

的雀鳥對生境都有獨特的要求，對環境轉變亦十分

敏感；  

(b)  海下有多樣化的生境，經顧問鑑定的天然生境有八

種 之 多 。 根 據 香 港 觀 鳥 會 的 記 錄 ， 海 下 曾 發 現 水

鳥、海鳥、林鳥、猛禽和開闊地帶鳥類，可見海下

的海岸線、林地和濕地情況很好。海下的 褐 魚鴞 數

目 穩 定 ， 因 為 牠 們 喜 歡未受干擾和沒有污染的低地

河流和潮溪。除海下外，褐 魚鴞只在其他六個地點

出現，包括大灘、榕樹澳、北潭涌和貝澳的「具重

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c)  白腊亦曾錄得水鳥、陸棲鳥類、林鳥和猛禽出沒，

由此亦可見白腊的林地和濕地情況很好；  

(d)  鎖羅盤同樣可看到水鳥、林鳥、猛禽和河畔雀鳥，

當中更包括在區域內屬稀有品種的冠魚狗。冠魚狗

亦喜歡在有天然河流的不受干擾林地棲息；以及  

(e)  香港觀鳥會要求城規會留意該會所提供的那些證明

海下、白腊和鎖羅盤重要性的科學證據，並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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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十章「自然保育及文物保護

的原則」作出規劃，以及接納「保衞郊野公園」聯

盟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提出的改劃建議。  

[ H H - R 1 0 8 8 2、 S L P - R 1 0 8 1 9 及 P L - R 1 0 7 4 3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4 分鐘 ]  

R 1 9 9 0─ Denis Leung 

3 6 .  Yeung Man Yau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他來自綠色和平，他同意「保衞郊野公園」聯盟作

出的申述；  

(b)  《施政報告》關於「保育」的部分曾提及要保護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因此，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的規劃管制必須作出規限，才能達致保

育的目的，防止不必要的發展；以及  

(c)  他促請城規會接納「保衞郊野公園」聯盟就這三份

分區計劃大綱圖提出的改劃建議。  

[ R 1 9 9 0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分鐘 ]  

H H - R 1 0 7 5 5、 S L P - R 1 0 8 2 2 及 P L - R 1 0 7 4 1─長春社  

3 7 .  吳希文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鎖羅盤、海下和白腊的生態和景觀價值極高。分區

計劃大綱圖應以保育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為

重點。劃設面積過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會令

村民誤以爲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適合作大規

模 的 發 展 ， 而 當 局 亦 會 增 設 基 礎 設 施 配 合 這 些 發

展；  

(b)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應採用大浪灣的處理方式。

長春社早於二零零一年已參與民間保護大浪灣的運

動。扼要而言，當局應作出通盤規劃，並把重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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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保育方面，同時應大幅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面積，以及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改列為第二欄用

途，規定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才能發展；以

及  

(c)  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會減低村民對在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進 行 大 規 模 發 展 的 期

望。事實上，很多私人土地已賣給發展商，村民根

本並非真正有需要發展小型屋宇。如規定發展新界

豁免管制屋宇必須取得規劃許可，城規會便可繼續

作出管制，以確保新的發展與鄉村格局和附近環璄

協調，而公眾亦有機會就有關在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規劃申請提出意

見。  

[ H H - R 1 0 7 5 5、 S L P - R 1 0 8 2 2 及 P L - R 1 0 7 4 1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5 分鐘 ]  

R 2 4 7 4－ John Wright 

R 1 0 5 4 4－西貢之友  

3 8 .  John Wright 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假如城規會通過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就等於通

過在郊野公園內破壞法治。假如准許發展，便會永

遠失去郊野公園的天然美景；  

(b)  在郊野公園進行這樣規模的發展是前所未見的。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會 令 村 屋 的 數 量 增 加 四 至 五

倍。當局批准在鎖羅盆興建 1 3 4 幢屋宇，但該處現

時既無人居住，亦無路可達；以及  

(c)  城規會守護的是無價的公共遺產，不應通過這三份

只會對發展商有好處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 R 2 4 7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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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7 9 9－創建香港  

3 9 .  司馬文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a)  城規會不單要就鎖羅盆的規劃作出決定，更要連同

船灣郊野公園一併作出全盤的規劃。城規會若容許

該 區 的 人 口 由 3 0 0 增 加 至 1 3  0 0 0 ， 實 在 不 可 接

受；  

(b)  負責管理郊野公園的漁護署向城規會表示，從保育

的角度而言，擬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並

不 是 那 麼 有 價 值 。 不 過 ， 人 口 增 加 ， 便 得 增 加 供

水、排污、道路及緊急通路這些基礎設施。要在郊

野公園內闢設此等基礎設施，根本並不可能；  

(c)  當局未有評估對郊野公園造成的累積影響。沒有關

於累積影響的資料，城規會絕不可作出決定，這樣

是不可接受和不智之舉；  

(d)  現行的小型屋宇政策及申請制度並不能有效地管控

小型屋宇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依賴《專業人士環保

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顯然只會造成現有鄉

村常見的排污及污染問題。城規會必須面對現實，

考慮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劃設大片「鄉村

式發展」地帶的真正影響；以及  

(e)  城規會應依照處理大浪灣個案的手法，相應地修改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為三區的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提供更佳的保護。  

[ R 7 9 9 的實際發言時間： 5 分鐘 ]  

H H - R 1 0 8 7 4、 S L P - R 1 0 8 2 2 及 P L - R 1 0 7 4 1－世界自然基金

會香港分會  

4 0 .  劉惠寧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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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從事自然保育工作已有一段長時間。在 1 2 幅已

被破壞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之中，他到過

其中 1 1 幅，當時這些土地尚未被破壞。二零一零

年發生大浪西灣事件後，人們希望當局可加強保護

這些「不包括的土地」。於是，不單《施政報告》

提出了保護這些「不包括的土地」的政策，漁護署

亦修訂了該署的政策，以便把私人土地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不過，二零一零年至今，已再有四幅「不

包括的土地」遭破壞；  

(b)  圍繞鎖羅盆、海下及白腊的郊野公園及海岸線的保

育價值極高，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劃設大片「鄉

村式發展」地帶，做法並不恰當，因為所涉及的土

地，有些已由私人發展商購下，亦有些在數年前才

被破壞；以及  

(c)  城規會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決定時，有責

任保護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 H H - R 1 0 8 7 4、 S L P - R 1 0 8 2 2 及 P L - R 1 0 7 4 1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2 分鐘 ]  

R 1 0 5 8 7－白理桃  

4 1 .  白理桃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建議對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訂  

(a)  非政府機構提出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

訂反映了有關地點的情況和在會議上所陳述的科學

證據。提出有關的修訂，主要目的是保存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的生態價值，以防止小型屋宇的

發展對這些土地造成負面影響；  

(b)  概括來說，建議作出的修訂包括把河流和林地改劃

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範圍局限於現有的鄉村民居，以及把已受破壞的地

方劃為「綠化地帶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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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另建議修訂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包

括依照處理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時的立場修訂規

劃意向的字眼、刪去「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

途表中的「公共交通交匯處」和「公眾停車場」等

用途、對「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發展施加更嚴格

的 規 劃 管 制 ， 以 及 修 訂 「 綠 化 地 帶 ( 1 ) 」 的 《 註

釋》，訂明不准進行新的發展；  

(d)  此外，應修訂《說明書》，使之更為清晰，並更詳

盡 地 說 明 關 於 保 育 的 規 劃 意 向 ， 而 當 中 第 8 . 1 段

(這段在提交席上的文件中建議刪去 )應予保留；  

(e)  所公布的分區計劃大綱圖關於海下的規劃意向有不

足之處，並沒有提到該區的海岸公園；  

城規會有責任加強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f)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土地用途地帶規劃不切實

際，而且沒有處理重要的問題。非政府機構所提出

的修訂已提供解決方案，而且這些方案與政府的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環境局的政策、香

港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下要盡的國際義務、規劃

原則、有關法例和處理大浪灣的方式一致；  

(g)  城規會不能只推說這方面的事宜不由其負責。城規

會有責任落實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加

強保護這些「不包括的土地」和郊野公園。考慮到

公眾利益，城規會應以處理大浪灣的方式，修訂這

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h)  向發展壓力屈服並非不偏不倚的決定，當局有必要

認清鄉村式發展會造成污染這個問題。專業人士環

保事務諮詢委員會並非防止污染的有效措施。劃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最終會售給發展商，可

見村民根本沒有真正需要興建小型屋宇自用，而且

為準備發展而在有關地點非法進行的各項工程會破

壞環境。須注意的是，郊野公園涉及 1  3 0 0 萬名遊

客的公眾利益。香港的郊野公園是全球其中一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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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熱 點 ， 政 府 有 政 策 保 護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而 且 香 港 在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 下 有 應 盡 的 義 務 。 城 規 會 有 責 任 維 持 規 劃 管

制，不應把責任推給其他部門／團體；  

(i)  關於申述人提出的事宜，當局並未有給予城規會任

何回應。例如 Kevin Laurie先生提供了詳盡的科學證

據，這些證據更得到香港大學的教授和專家認同，

但 有 關 文 件 卻 沒 有 回 應 。 既 然 政 府 提 供 的 證 據 不

足，城規會就應依賴環保組織的專家在會議上提供

的證據；  

(j)  城規會在處理大浪灣的個案時採用了通盤規劃及顧

全生態系統的方法。漁護署在沙羅洞的第二次司法

覆核案中也主張採用顧全生態系統的方法來保護沙

羅洞。城規會應採用同樣的方法處理這三塊郊野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這 樣 才 是 務 實 和 良 好 的 規

劃 ， 亦 有 良 好 的 生 態 意 識 ， 也 符 合 防 患 未 然 的 原

則；以及  

(k)  小型屋宇的需求並不真實，但對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造成破壞的風險卻是真實和可以想像的。

城規會有責任作出合法和理性的規劃，並應依據相

關的原則、政策、先例、法律和證據作出決定。  

[ R 1 0 5 8 7 的實際發言時間： 9 分鐘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公司  

4 2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o)  倘採用通盤規劃及顧全生態系統的方法，規劃制度

其實可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城規會在

考慮大浪灣的個案時，知道該處並無現成的基礎設

施，日後如要在郊野公園闢設這些設施會很困難。

因此，唯一務實的路向，是縮減「鄉村式發展」地

帶，此舉亦可減低人們對日後發展的期望。當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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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會亦認為漁護署應從更宏觀的角度考慮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的價值；  

(p)  城規會應以四個簡單直接的方法修訂分區計劃大綱

圖，即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圖縮減至只包括

現有鄉村民居所在的地方和已批准興建小型屋宇的

地點；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第一欄

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改列於第二欄；刪去「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用途表中的「屋宇 (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除外 )」用途；以及規定任何現有建築物的

拆 卸 、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都 須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q)  由於白腊、鎖羅盆及海下面臨被破壞的危機，所以

三者是首批納入發展審批地區圖的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公布這三地的發展審批地區圖時的共

識是對其作出保護，可是，所公布的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卻似乎在獎勵作出破壞的行為，有違當初擬

備三份發展審批地區圖的原意、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政策和《生物多樣性公約》，也不符相關

的申訴專員報告及審計報告的要求；  

(r)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分別

會令海下、白腊及鎖羅盆增加 4 0、 7 9 及 1 3 4 幢小

型屋宇 (雖然鎖羅盆現時無人居住 )。當局必須堅守

原則，施加嚴格的規劃管制以保護這三塊郊野公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否 則 會 為 日 後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立 下 不 良 先

例，引發大量的鄉村發展及破壞；  

(s) 為了興建落成後未必有人入住的豪宅而清除郊野公

園「不包括的土地」內的濕地／林地，並不符合公

眾利益。倘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已被或

最終會被發展商購下，不是用來應付村民真正的住

屋需要，這樣並不符合公眾利益。真正合乎公眾利

益的做法是保存郊野公園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的天然環境，讓香港人可在這些地方進行康樂

／消閒活動，滿足他們這方面的需要。事實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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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就大浪西灣個案所作裁決已肯定了把大浪西灣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以 作 保 護 ， 是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做

法。  

4 3 .  趙善德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規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時，應遵照「三個

尊重」的原則，即尊重傳統權利、尊重大自然及尊

重公眾利益。處理大浪灣的方式便做到這三點，應

採用之，才能達到雙贏；  

( b )  應尊重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自用的傳統權利。假

如他們能證明有真正的需要，可批准他們在郊野公

園興建小型屋宇的申請及為興建小型屋宇而提出的

改劃申請。逐一個案考慮，然後才決定是否批給許

可，才真正是逐步增加的方式，這樣比一次過把大

片土地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方法好得多；以

及  

( c )  應尊重大自然。雖然小型屋宇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但污水只是滲到附近其他野生物種賴以生存

的生境。因此，發展小型屋宇無可避免會影響水質

及破壞生物多樣性，所造成的影響是永久及無法挽

回的。  

4 4 .  聶衍銘先生補充說，城規會先前曾批准涉及在「自然保

育 區 」 地 帶 ( 例 如 企 嶺 下 老 圍 )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而 提 出 的 改 劃 申

請，甚至涉及濕地保育區及濕地緩衝區的申請，只要申請人能

證明有真正的住屋需要，也予批准。只有逐一個案考慮，然後

才決定是否批給許可，才真正是逐步增加的方式。  

[ H H - R 1 0 8 8 3、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 的實 際發言時

間： 1 2 分鐘 ]  

4 5 .  編排在這節會議作出陳述的所有申述人及其代表陳述完

畢，主席於是請委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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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問題  

4 6 .  一名委員詢問如何防止一些申述人聲稱發展小型屋宇所

造成的污水處理問題。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

回答說，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涉的三個地區現時沒有污水渠，當

局亦未有計劃為這三區鋪設公共污水渠。要處置小型屋宇的污

水，須使用原地設置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在地政總署處理

小型屋宇的申請時，相關部門 (包括環保署、渠務署、水務署、

漁護署及規劃署 )會考慮小型屋宇的排污問題。排污設施的設計

及安排須符合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  

4 7 .  蘇震國先生又解釋，根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

務 )第 5 / 2 0 0 5 號 的規定，如發展計劃／方案可能影響天然溪

澗／河流，負責批核和處理發展計劃的當局須徵詢和收集相關

部門 (包括漁護署 )的意見。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在

人口少的鄉郊地區使用化糞池這一方法處理和排放污水是准許

的。為保護這三區的水質，發展計劃／方案的原地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例如環保

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環

保署的《村屋污水排放指南》亦有載述如何操作和維修保養化

糞池 (例如清除淤泥的方法 )。  

4 8 .  由於有部分申述人關注水污染的問題，主席詢問如何可

防止非法把廢水排入雨水渠的情況。蘇震國先生說，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是用來處置由小型屋宇排出的廢水，而雨水管則用

作排走雨水，兩個系統應分隔開。環保署副署長謝展寰先生補

充說，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把家居廢水或商業廢水排入

雨水管而造成污染屬犯罪行為，環保署會對之採取執法行動。  

地質限制  

4 9 .  一名申述人指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涉及的三個地區都被沖

積土覆蓋，擔心這樣的地質並不適宜使用化糞池。蘇震國先生

說，據環保署表示，在決定某地點是否適合建造化糞池處理和

排放污水時，須考慮該地點特有的情況，例如滲濾試驗結果、

是否接近河流／溪澗、地下水位的深度、地形及洪氾風險等。

這些關於個別地點特有情況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有些情

況 是 ， 即 使 同 一 地 點 ， 泥 土 特 性 ( 例 如 泥 土 結 構 ) 也 有 很 大 差



-  6 1  -  

異 。 滲 濾 試 驗 是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項規定。認可人士必須按規定進行試

驗，以確定泥土的吸收力，從而定出化糞池可達的負荷量。這

項試驗可讓相關各方確定泥土的情況是否合適，能讓化糞池妥

善運作，有效處理和排放污水。因此，在評估擬議的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是否可以接受時，會考慮這三區的特有情況。除了

滲 濾 試 驗 之 外 ，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亦訂有一些關於化糞池的設計標準，包括化糞池與特

定水體 (如地下水位、河溪、海灘等 )之間相隔的距離，以及建

築物之間相隔的距離。這些規定有助鑑定何種地層狀況適宜建

造化糞池，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屋宇的密度。  

5 0 .  Kevin Laurie 先生說，在洪氾平原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

統並不可行。根據環保署的指引，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不應在

地 下 水 位 高 及 暴 風 雨 期 間 容 易 發 生 洪 氾 情 況 的 地 方 使 用 。 因

此，以這三區的情況而言，滲濾試驗並不適用，亦毫不相干。  

5 1 .  一名委員詢問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有百分之幾的地方是在沖積土層上。 Kevin Laurie 先生說，

所有「鄉村式發展」地帶都在洪氾平原的河谷中，地底是沖積

土層，所以容易發生洪氾情況。這名委員說，海下灣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位於升高了的沙積泳灘上。 Kevin Laurie 先生回應

說，即使海下灣及鎖羅盆在升高了的泳灘上，其位置始終是在

河谷底部，地底依然是沖積土層。這名委員又指洪氾平原的沖

積土層深度不一。 Kevin Laurie 先生回應說，雖然這些沖積土層

可能深度不一，但始終是相連，會造成洪氾情況。  

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原則  

5 2 .  兩 名 委 員 詢 問 擬 備 這 三 份 涵 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有甚麽規劃原則，而政府又有甚麽政策

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他們其中一人並指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在《郊野公園條例》下並非「受保護區」。

蘇 震 國 先 生 說 ， 正 如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說 明 書 》 所

述，這三區的整體規劃意向是要保存自然景觀和保育價值，以

及保護自然鄉郊環境，同時預留土地，以供原居民鄉村日後發

展小型屋宇之用。在劃設各個土地用途地帶時，規劃署考慮到

漁護署及其他相關部門的意見，已特別留意要把那些具重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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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和景觀價值而不適合發展的地方劃作「自然保育區」地帶、

「海岸保護區」地帶和「綠化地帶」，加以保護。不計那些環

境易受影響而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海岸保護區」地帶

和「綠化地帶」的地方，規劃署只考慮餘下的地方是否適合發

展。這個做法符合政府要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自

然環境和具生態價值生境的既定政策。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5 3 .  一名委員指出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現時劃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的土地無法滿足未來的小型屋宇需求 (包括尚未處

理 的 需求 和 未 來 1 0 年 的 預 測需 求 ) ， 並 詢問 劃 設「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依據。蘇震國先生表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

是考慮過若干因素而劃的，包括「鄉村範圍」、該區地形、現

有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

價值的地方及其他環境特點。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由村代表

向地政總署提供，僅是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時所考慮的眾

多因素之一。只有適合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才劃入此地帶，而

環境／生態易受影響的地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括在內。

由於村代表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可能隨時間而轉變，當局

採 用 了 逐 步 增 加 的 方 式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發 展 小 型 屋

宇，「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面積不會一開始就完全滿足

小型屋宇用地需求，目的是把這類發展局限在現有村落旁邊適

當的地點。  

5 4 .  這名委員又詢問以什麼準則來釐定一開始要滿足多少小

型屋宇需求。蘇震國先生表示，以鎖羅盆的情況而言，根據村

代表提供的原本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要興建約 2 7 0 幢小型

屋宇才能應付未來的需求。不過，在評估所有相關的規劃考慮

因 素 後 ， 規 劃 署 認 為 如 果 要 不 影 響 環 境 ／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可用的合適土地就只可興建 1 3 4 幢小型屋宇。「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面積是平衡過保育和發展兩者需要後而定的。在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時 ， 亦 已 徵 詢 各 持 份 者 ( 包 括 相 關 區 議

會、鄉事委員會、村民、環保／關注組織 )及政府部門的看法和

意見。  

5 5 .  另一名委員得知鎖羅盆的村代表曾向傳媒表示，他向地

政總署提供的預測人口 ( 1  0 0 0 人 )只是猜估出來的數字。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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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詢問規劃署擬備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是否知道此事。

蘇震國先生稱，鎖羅盆現時沒有人居住，而 1  0 0 0 人這數字是

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興建的新小型

屋宇數目 ( 1 3 4 幢 )計算出來。  

改善基礎設施  

5 6 .  一名委員關注是否有需要提供新的基礎設施配合「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未來的小型屋宇發展。蘇震國先生回應說，城

規會審議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已考慮所有相關的規劃

因素，包括相關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見。對於「鄉村式發展」

地帶，運輸署和路政署曾從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角度考慮，但

都沒有提出問題。現時當局並無計劃為這三區發展新運輸基礎

設施。未來的居民將依賴行人徑和水路運輸等現有的設施。其

他如供水和供電等基礎設施也沒有問題。相關的工務部門將密

切留意日後對基礎設施的需要，如資源許可，便會提供有關設

施。  

生態資料  

5 7 .  一名委員詢問規劃署是否有就申述人在聆訊上陳述的生

態 資 料 徵 詢 漁 護 署 的 意 見 。 蘇 震 國 先 生 表 示 ， 在 草 圖 展 示 期

內，申述人曾在其提交的申述書中提供過該些生態資料，當時

規劃署已把資料分送各相關政府部門 (包括漁護署 )傳閱，請他

們提出意見。大體上，當局對有關稀有物種的生態資料並無反

對意見。不過，漁護署認為其中一些稀有物種在郊野公園也能

找到，不局限於所指的各個在分區計劃大綱圖範圍內的地點。

Kevin Laurie 先生明確表示，他陳述的生態資料全摘錄自科學報

告和漁護署網站，均真實無誤。  

河流的土地用途地帶規劃  

5 8 .  一名委員詢問為何分區計劃大綱圖把同一條河的不同河

段劃作不同的土地用途地帶。蘇震國先生表示，規劃署擬備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時，漁護署提出的意見較着重保護具高保育價

值的生境，而並非具保育價值的個別物種或樣本的記錄。就鎖

羅盆而言，重要的生境，例如成熟天然林地和濕地系統 (包括紅

樹林、海草床、蘆葦池、「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和淡水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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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提供合適的生境，孕育多類物種，因此這些地方劃為「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鎖 羅 盆 河 的 上 游 並 非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 」 ， 而 且 該 處 的 未 成 熟 林 地 和 灌 木 林 是 由 荒 廢 農 地 演 變 而

成，並沒有特殊的生態價值，無須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因此，漁護署認為該處適宜劃作「綠化地帶」。他表示，根據

一般推定，「綠化地帶」不宜進行發展，若要發展小型屋宇，

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  

土地業權  

5 9 .  一名委員指出，據一名申述人所說，白腊分區計劃大綱

圖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大 部 分 由 一 家 發 展 公 司 擁

有，故詢問規劃署在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時有否考慮這一

點。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鍾文傑先生回答說，規劃署知道有土

地屬私人所有，但土地業權會隨市況而變，因此劃設「鄉村式

發展」地帶時，土地業權並非一項重大的規劃考慮因素。「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慮過「鄉村範圍」、該區地形、民

居的分布模式、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

地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他補充說，在考慮白腊分區計劃

大綱圖時，城規會曾再檢視所收到的有關白腊發展審批地區圖

的申述。此外，規劃署亦曾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諮詢有關的區

議會、鄉事委員會、區內村民和環保／關注組織，並在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刊憲前，把他們的意見向城規會匯報。  

6 0 .  對於委員和規劃署的意見，司馬文先生作出回應，要點

如下：  

(a)  根據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如獲得城規會的規劃許

可，便可在「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可見設立

此地帶並非純為保護環境；  

(b)  從申述人所提供的證據可見，雖然《專業人士環保

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已沿用多年，但小型屋

宇發展不斷增加的地區，水質仍然繼續惡化。該專

業守則只有助減少污染，不能防止污染。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應該是零污染。單靠村民興建中

央污水處理系統排污，根本不設實際，而日後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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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型屋宇與公共污水收集系統亦距離太遠，難以

接駁該系統；  

(c)  規劃署忽略了日後小型屋宇的發展對毗鄰具高生態

和保育價值的地方 (例如濕地 )的影響；  

(d)  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並不真確，不代表原居村民

的實際需要。村民只是利用「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土地來圖利；  

(e)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並非如「具特殊科學價

值地點」或郊野公園一樣是受保護區，亦正是這個

原因，政府才要考慮其他方法以保護這些土地免被

破 壞 。 這 亦 是 政 府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政 府 應 履 行 承

諾，保護這些地方；  

(f)  發展小型屋宇對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影響

有別於其他鄉郊地區 (例如八鄉 )。這些不包括的土

地毗鄰船灣郊野公園和西貢西郊野公園，政府須予

以保護；  

(g)  城規會把白腊大部分由一個發展商以單一業權擁有

的私人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將會受到批

評，因為日後這些土地並不會由村民所使用；  

(h)  城規會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設「鄉村式發

展」地帶，卻沒有任何計劃闢設新的基礎設施以配

合日後的發展需要，做法既不合理，亦不負責任；

以及  

(i)  城規會應保護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內非

常獨特的低地生境。這些珍貴生境曾發現稀有的雀

鳥品種，不應遭到破壞。  

6 1 .  白理桃先生作出補充，要點如下：  

(a)  規劃必須依據原則及政策進行，不是可以討價還價

的事，這樣並不科學。城規會不應爲發展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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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進 行 規 劃 。 在 規 劃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時，應採用大浪灣的處理方法；  

(b)  城規會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供小型屋宇發展之

用，卻又沒有提供新的基礎設施以作配合，是不負

責任的做法；  

(c)  環境局訂有政策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但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卻沒有參考；  

(d)  申述人已向城規會提供了明確的證據，指出按這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議規劃土地用途地帶，會污

染及破壞三區的天然生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

詢委員會專業守則》有不足之處，而且無法執行；

以及  

(e)  城規會應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及國際原則作出規

劃，保障公眾利益。  

6 2 .  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再作補充，要點如下：  

(a)  正如剪報上所述，城規會在二零一零年爲海下、白

腊和鎖羅盆擬備發展審批地區圖，得到公眾和傳媒

支持。這三區都不屬「受保護區」，亦正是這個原

因，城規會才須對這三區施加法定管制，使其免受

破 壞 。 可 是 ， 容 許 在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劃 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進行擬議的小型屋宇發

展，會破壞天然環境，有違當初擬備發展審批地區

圖以保護這三區的原意，而這樣亦非規劃署所說的

逐步增加做法；  

(b)  公 眾 的 意 見 非 常 清 晰 ， 反 對 劃 設 那 些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申述書大約有 3 0  0 0 0 份，但支持的則

只有 3  0 0 0 份；  

(c)  河流的各個河段在生態上是連為一體的，河中的魚

可以從上游游到下游。就大浪灣的個案而言，該區

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是採用通盤規劃及顧全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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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來劃定河流的用途地帶。整條河及沿岸的地

方都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加以保護，並不是

依賴任何「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系統的評級。

因此，現在把鎖羅盆及海下的河流的不同河段劃作

不同地帶，實在毫無理由可言。香港的河流又小又

短，應作單一系統看待；  

(d)  規劃署和漁護署表示，所錄得的稀有物種並非只有

這三塊「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某些生境中才有，

也在其他地方生長及棲息。這個説法完全錯誤。鎖

羅盆的海草床，在香港整個海岸線就只有七個地點

才有，而褐扁顱蝠亦是鎖羅盆獨有。在白腊灣發現

的文昌魚也同樣只在香港的四個海灣才找到。這些

動植物全部都具有很高的生態價值，值得作出高度

的保護；  

(e)  這 三 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交 通 十 分 不

便 ， 實 在 無 理 由 不 規 劃 任 何 新 的 基 礎 設 施 ( 例 如道

路、排污系統及緊急車輛通道 )，以配合日後「鄉村

式發展」地帶内的小型屋宇發展；以及  

(f)  現 有 的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引 致 廢 水 和 污 染 問 題 ， 可 見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根本毫

無效用。實際上，當局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時，未必

經常諮詢環保署。地政總署也可根據内部指引批准

一些申請，無須經環保署同意。  

6 3 .  主席提醒申述人及提意見人答問環節是讓委員提問。在

這 個 環 節 ，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應 只 就 規 劃 署 所 述 論 點 作 出 回

應，不要重複之前陳述過的內容。  

諮詢過程  

6 4 .  副主席留意到，在發展審批地區圖憲刊後，規劃署曾為

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而諮詢相關的持份者，包括區議會、鄉事

委員會、村代表及環保組織，可是，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土地用

途地帶建議卻仍未能達到環保組織和村民的期望。由於日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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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為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擬 訂 更 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他詢問規劃署，諮詢過程是否有可改善的地方。  

6 5 .  蘇震國先生說，把發展審批地區圖刊憲是權宜措施，目

的是使城規會的執管權能擴展至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使這些土地免受進一步破壞，同時讓城規會有時間擬備分區計

劃大綱圖，訂定詳細的土地用途地帶。規劃署在制訂圖則的過

程中，是考慮過政府部門、相關持份者和相關各方的意見，然

後才劃定適當的土地用途地帶，以保護這些土地，務求能同時

兼顧保育和村民發展小型屋宇的需要，在兩者之間作出平衡。

在城規會考慮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規劃署亦向委員講述了持

份者和相關各方的意見。至於在草圖展示期間收到的申述和意

見，規劃署亦有考慮，並把之提交城規會考慮。  

大浪灣的處理方式  

6 6 .  司馬文先生詢問當局何以不按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

方式處理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據一份審計報告所述，規劃

署和漁護署曾於二零一零年十月開會，制訂須予法定保護的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名單。他認同政府決定制止發展以防

這 些 土 地 受 破 壞 ， 做 法 正 確 。 不 過 ， 到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除了要依從小型屋宇政策外，並沒有清晰指示讓規劃署知

道應如何保護這些土地。另外，據一份立法會文件所述，當局

曾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和十一月與鄉議局舉行了兩次會議，但由

於會議記錄沒有公開，所以不能肯定該兩次會議是否關於政府

改變政策，在這些地區提供土地發展新的小型屋宇，做法有別

於二零零四年大浪灣的處理方式。他促請城規會依從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政策，保護這三塊「不包括的土地」，防止

出現不協調的發展和污染。  

6 7 .  主席要求規劃署澄清是否確如司馬文先生所稱，擬備這

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唯一的指示是要依從小型屋宇政策。蘇

震國先生說，小型屋宇政策並不是擬備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出發點。擬備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時，首要考慮的反而是保護這些土地的重要生態和景觀

價值。不過，也有考慮要為日後小型屋宇發展提供土地，照顧

原居村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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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  一名委員要求規劃署確切證明大浪灣的小型屋宇發展是

否只局限在現有的鄉村地區內。鍾文傑先生說，大浪灣分區計

劃大綱圖劃定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是要反映大浪灣現有認可

鄉村的範圍，任何發展或現有小型屋宇的重建，都要取得城規

會的規劃許可才可進行。他又表示，大浪灣的舊村屋極具文物

價值，尤其是鹹田村和大浪村均屬一級歷史村落。正如大浪灣

分區計劃大綱圖 (在實物投影機上展示 )的《說明書》第 8 . 1 . 2

和 8 . 1 . 3 段所述，為了保護大浪灣的自然景物和文化遺物，並

盡量減輕人們的活動對易受破壞的寧靜環境造成的滋擾，「鄉

村式發展」地帶只涵蓋現有的鄉村地區。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說明書》亦訂明，若要提出任何會影響具歷史價值地點

的發展或重建建議，必須盡早徵詢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意見。  

6 9 .  司 馬 文 先 生 以 大 浪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說 明 書 》 第

7 . 1 段 (在實物投影機上展示 )作說明，表示大浪灣地區的規劃

意向主要是保育具生態價值的景物、自然景觀和鄉郊風貌，藉

此保護未受破壞的優美自然環境，而保存大浪灣地區的歷史和

考古價值是次要的規劃意向。他又借助一些照片作說明，指位

於這三個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內的鄉村，例如梅子林、

蛤塘和荔枝窩，其環境與大浪灣那些村落無異。  

7 0 .  白理桃先生和應說，大浪灣的規劃意向是保護具生態價

值的生境和自然景觀，並非僅是保護文物。城規會有責任依照

大浪灣的處理方式規劃這三個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  

7 1 .  劉惠寧先生補充說，大浪灣是一個很好的先例。當年擬

備 大 浪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 環 保 組 織 和 村 民 的 意 見 亦 是 對

立。當年村民對發展小型屋宇的需求殷切，不過，他懷疑過去

1 0 年間到底有多少原居村民確實在區內興建了小型屋宇。他認

為，既然海下、白腊和鎖羅盆日後的土地狀況不變，也不會闢

設新的基礎設施，當局假設這三區的小型屋宇發展會急增，實

在不合理。  

7 2 .  由於委員再無提問，主席多謝所有申述人、申述人的代

表和政府部門的代表出席會議。  

7 3 .  會議於晚上七時十分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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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會 議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上 午 九 時 十 五 分 恢 復 進

行。  

2 .  下列委員及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劉智鵬博士  

梁宏正先生  

馬詠璋女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張孝威先生  

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林光祺先生  

劉興達先生  

李美辰女士  

梁慶豐先生  

邱浩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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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福祥先生  

袁家達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1 )  

謝展寰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總工程師 (工程 )  

曹榮平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申報利益  

3 .  副主席黃遠輝先生告知委員，在上次二零一四年五月八

日的會議中，其中一名申述人展示了「保衞郊野公園」聯盟的

投影片。由於地球之友是該聯盟的其中一名成員，而他是地球

之友董事局的其中一名成員，他想就此申報利益，並表示地球

之 友 本 身 並 無 就 現 在 考 慮 的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提 交 申 述

書。委員表示備悉此事。  

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4 .  以下規劃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的代表

和申述人及其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

劃專員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  

新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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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 護 署 高 級 自 然 護 理 主 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 護 署 高 級 自 然 護 理 主 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 護 署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 特 別  

職務 )  

 R 8 8 3－ Hoi Yee Chan 

 H H - R 1 0 8 6 9－ Ann Davy-Hou 

 H H - R 1 0 9 0 4－侯翰生  

 侯翰生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R 6 2 8 3－黎凱玲  

 黎凱玲女士  －  申述人  

R 1 0 5 4 5－梁美儀、 David Dudgeon、Yvonne Sadovy、Gray 

A. Will iams、David Baker、Tim Bonebrake、侯智恆、Leszek 

Karezmarski、Vengatesen Thiyagarajan                        

 梁美儀教授  ]  

 David Dudgeon教授  ]   

 Gray A. Williams教授  ]  申述人  

 David Baker博士  ]  

 Tim Bonebrake博士  ]  

 侯智恆博士  ]   

 Vengatesen Thiyagarajan博士  ]  

 R 1 0 5 8 8－Mercedes Vazquez 

 Mercedes Vazquez 女士  －  申述人  

 R 1 0 5 8 9－劉威倫  

 劉威倫先生  －  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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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1 0 6 4 1－譚國新  

 譚國新先生  －  申述人  

 H H - R 1 0 8 7 1、 S L P - R 1 0 8 4 8 及 P L - R 1 0 7 5 1－鄭杏芬  

 鄭杏芬女士  －  申述人  

 HH -R 1 0 8 8 5、SLP -R 1 0 8 1 8 及 PL -R 1 0 7 4 2－環保觸覺  

 何嘉寶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8 9 7、 S L P - R 1 0 8 5 4 及 P L - R 1 0 7 7 2－何嘉寶  

 何嘉寶女士  －  申述人  

 H H - R 1 0 7 6 9－ Judith Mackay 

 H H - R 1 0 7 8 6－ John Mackay 

 John Mackay醫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8 0 3－ Stephen Ortmann 

 Stephen Ortmann先生  －  申述人  

 H H - R 1 0 8 3 6 及 P L - R 1 0 7 5 0－趙國章  

 趙國章先生  －  申述人  

 H H - R 1 0 8 6 3－ David O’Dwyer 

 H H - R 1 0 8 6 4－李偉新  

 李偉新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8 7 0－ Robin Bradbeer 

 H H - R 1 0 8 8 0－公共專業聯盟  

 Robin Bradbeer女士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Paul Hodgson先生  ]  申述人的代表  

 吳永輝先生  ]  

 H H - R 1 0 9 0 5－ Lam Chiu Ying 

 何沛琳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H H - R 1 0 9 1 2－海谷中心  

 林寶珠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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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解釋聆訊的程序。他表

示 會 議 會 按 「 為 考 慮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 出 席 會 議 的 程 序 須 知 」 ( 下 稱

「會議程序須知」 )進行。會議程序須知在會議前已發給各申述

人／提意見人。他特別強調以下要點：  

( a )  由於收到大量申述書及意見書，而且有一百多名申

述人／提意見人表示會親身或授權代表出席聆訊，

因此有需要限制口頭陳述的時間；  

( b )  就每份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每名申述人／提意

見人會有 1 0 分鐘發言時間。不過，為了配合申述

人／提意見人的情況，會議會作出彈性的安排，容

許獲授權代表累積發言時間，也容許與其他申述人

／提意見人互換獲分配的時間及要求延長口頭陳述

的時間；  

( c )  口頭陳述應只限於涉及曾以書面申述／意見的形式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提交的申述／

意見的理由 (即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展示期／

有關申述的公布期內提交的申述／意見的理由 )；以

及  

( d )  為確保會議順利及有效率地進行，主席可要求申述

人／提意見人不得不必要地重覆其他人在同一個會

議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申述人／提意見人應避免

宣 讀 或 重 覆 已 提 交 的 書 面 申 述 ／ 意 見 所 陳 述 的 內

容，因為有關的書面申述／意見已交予委員考慮。  

6 .  主席表示，除非獲延長發言時間，否則每次陳述限時 1 0

分鐘。在申述人及申述人代表獲分配的 1 0 分鐘完結前兩分鐘，

以及在 1 0 分鐘發言時間完結時，會有儀器提醒申述人及申述人

的代表。  

7 .  主席表示，規劃署的代表會首先獲邀就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作出簡介，接着申述人／獲授權代表才會獲邀作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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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口頭陳述完畢後會有答問環節，委員可直接向與會者發

問。午膳時間大約是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二時。如有需要，

上午會有一次小休，下午則有一至兩次小休。他繼而請規劃署

的代表向委員簡介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鎖羅盆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及意見。  

8 .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及西貢及離島規

劃專員鍾文傑先生借助投影片，複述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

日的會議上所作簡介的內容，有關內容記錄在二零一四年四月

二十八日會議的會議記錄第 9 至 1 1 段。  

[簡介期間，謝展寰先生、梁慶豐先生、馬詠璋女士及邱榮光博

士返回席上，梁宏正先生及李美辰女士到席，曹榮平先生暫時

離席。 ]  

9 .  主 席 繼 而 請 申 述 人 及 其 代 表 闡 述 申 述 的 內 容 。 主 席 表

示，所作陳述應只限於闡述書面申述的內容，而為確保會議順

利及有效率地進行，他可要求申述人或其代表不得不必要地重

覆其他人在同一個會議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  

1 0 .  林 寶 珠 女 士 ( H H - R 1 0 9 1 2 ) 及 John Mackay 醫 生

( H H - R 1 0 7 8 6 )要求在午膳時間前作出陳述。主席詢問其他出席

者的意見，他們均不反對，因此接納他們二人的要求。  

R 8 8 3－ Hoi Yee Chan 

H H - R 1 0 8 6 9－ Ann Davy-Hou 

H H - R 1 0 9 0 4－侯翰生  

1 1 .  侯翰生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政府以往的政策目標，是保護和改善郊野公園範圍

的環境，現在卻對政策作出極大的改變，容許在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  

( b )  小型屋宇政策的目標，是協助原居村民發展小型屋

宇，申請建屋牌照的土地應以申請人的名義註冊。

不過，海下和鎖羅盆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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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農地都賣給了發展商。這種做法與小型屋宇政策

的目標不符；  

( c )  政府誤導廣大市民，令他們相信有需要發展郊野公

園「不包括的土地」，才能解決本港房屋用地不足

的問題。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大部分都沒有

道路或公共交通工具到達，而且缺乏基本的基礎設

施 ， 難 以 為 遷 入 的 人 口 提 供 合 適 的 居 所 。 另 外 ，

「鄉村式發展」地帶只准興建三層高的房屋，無法

滿足廣大市民的房屋需求。  

( d )  海下、鎖羅盆和白腊風景優美且近海，發展商很可

能會在這些地方興建附有私人花園的豪宅。這些住

宅發展項目與小型屋宇政策不符，而且只能令一小

撮人受惠；  

( e )  他特別指出最近大浪西灣司法覆核個案的裁決以下

幾點︰  

( i )  發展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可能損害郊

野公園整體的美觀、景觀價值，以及其完整

性；  

( i i )  個人或團體的期望須與公眾利益和需要作出

平衡；以及  

( i i i )  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法定圖則不能完全

達到保育目的；以及  

( f )  他促請城規會考慮根據這宗司法覆核個案的裁決，

把海下、鎖羅盆、白腊以及其他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  

[ H H - R 1 0 9 0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R 6 2 8 3－黎凱玲  

1 2 .  黎凱玲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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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她是普通市民，反對任何會破壞海下的發展計劃；  

( b )  《 南 無 妙 法 蓮 華 經 》 指 出 ， 「 我 觀 一 切 ， 普 皆 平

等」。人類和其他眾生一樣擁有生存的權利。破壞

一 種 生 物 的 生 境 ， 實 際 上 就 會 破 壞 地 球 的 整 體 系

統；  

( c )  從多份關於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申述書可見，市

民大眾都決意要保護郊野公園免被侵佔。為了廣大

市民的利益，應同時保護郊野公園和「不包括的土

地」，不應容許在這些地方進行發展；  

( d )  海下有河流、林地、濕地和荒廢農地，而海下灣海

岸公園則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該處所見的

珊 瑚 品 種 超 過 6 4 種 ， 兩 者 皆 具 有 重 要 的 生 態 價

值。當局應把海下和海下灣納入郊野公園和海岸公

園的範圍，讓這些地方獲得漁護署適當保護，供市

民享用；  

( e )  政府應遵守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原則，保護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加強其可持續性；  

( f )  目前的全球碳排放量比一個世紀前增加了約一半。

破壞城市的自然景觀和環境，可能會導致城市走向

滅亡，有損當地動植物物種的多樣性，其中一些更

具有重要的科學和醫學價值。對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的環境和珍貴的生境所造成的破壞，是不

可挽回的；  

( g )  大部分原居村民都把丁權售予發展商，所以政府應

廢 除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 此 外 ，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無 窮 無

盡，將會對自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海下的地質以

沙質沉積物為主，小型屋宇的化糞池與海下灣之間

相 距 只 3 0 米 ， 並 不 足 以 防 止 海 下 灣 的 海 水 受 污

染 。 如 准 許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 兩 者 之 間 最 少 要 相 距

1 0 0 米，才能減少污染的影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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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淡水生境既罕有又珍貴，對水文循環和食物鏈相當

重要，應得到適當保護。因此，她支持世界自然基

金會香港分會、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和海下之

友提交的建議，當中清楚列明小心保護海下的動植

物、景觀和水文系統的需要。  

[ R 6 2 8 3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R 1 0 5 4 5 － 梁 美 儀 、 David Dudgeon、 Yvonne Sadovy、 Gray A. 

Williams 、 David Baker 、 Tim Bonebrake 、 侯 智 恒 、 Leszek 

Karezmarski、 Vengatesen Thiyagarajan 

1 3 .  David Dudgeon 教授首先介紹他的同事，指他們都是生態

學家或海洋生態學家，然後表示他們的陳述會以村屋發展對這

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地區的陸地生態和濕地生態所造成

的影響為主，再利用有關海下的數據加以說明。他接着作出陳

述，要點如下︰  

( a )  支持規劃署作出建議的修訂以減少海下分區計劃大

綱圖內准許興建村屋的數目。不過，現時海下已有

3 0 幢村屋，在此「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令區內

村屋的數量增加，會對海岸公園構成風險。生態易

受影響的海岸公園，其保育價值高，是香港市民下

一代的重要教育資源；  

( b )  環保組織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的聆訊上所陳述的

資料，正好表達了科學界的共識，那就是這些「不

包括的土地」十分重要，若根據現時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土地用途建議進行發展，可能會對生態造成種

種影響；  

( c )  政府正在擬備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在現階段公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分區計

劃大綱圖，肯定會破壞這些地方的環境，有損其生

物多樣性；  

( d )  環保組織提出加強保護這些具重要生態價值地區的

建議，其理據充分，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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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一如大浪西灣的做法那樣才

可以更有效保護這些「不包括的土地」。  

( e )  必須考慮郊野公園的連繫，特別是沿河一帶土地之

間 的 連 繫 。 從 生 態 的 角 度 而 言 ， 把 獲 漁 護 署 列 為

「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 溪 」 的 鎖 羅 盆 河 下 游 劃 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上游卻劃為「綠化地帶」，

並不合理；以及  

( f )  淡水濕地是香港現時生態最易受影響的生境，也是

現行郊野公園體系中最被忽略的生境。海下和鎖羅

盆的淡水濕地大體上仍完整無損，實有迫切需要加

以保護，才能保護香港生物的多樣性。分區計劃大

綱圖必須考慮這些淡水濕地的重要性。  

1 4 .  David Baker 博士借助顯示海下灣珊瑚羣落的錄影片段作

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是科學家，也是珊瑚生態及品種多樣性的專家。

他代表因發展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而面臨多

種威脅的近岸珊瑚發言；  

( b )  在區內進行發展是一大難題，因為既涉及原居村民

的權利，又要顧及市民對可負擔房屋日益殷切的需

求，而且我們有責任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

本地物種的多樣性；  

( c )  他的研究顯示，香港的珊瑚相當特別，能夠在變化

極大且嚴重污染的環境下生存。海岸公園的珊瑚數

量 多 ， 品 種 多 樣 化 ， 所 以 格 外 特 殊 ， 值 得 悉 力 保

育 。 如 容 許 在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進 行 發

展，海下灣海岸公園其中幾個重要的海洋生物羣落

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 d )  海下的珊瑚羣落種類豐富，絢麗多姿，市民前往參

觀探索相當方便。珊瑚礁提供一個結構十分複雜的

生境，是地球上最多樣化的生態系統，孕育着多種

對人類具有商業或文化價值的稚魚和貝介類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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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能夠通過吸收海浪和暴風雨的能量，以及減少

海岸侵蝕，保護海岸線。珊瑚能夠促進旅遊和經濟

增長。最近剛剛發現，珊瑚也蘊藏着豐富的遺傳資

源 和 化 學 資 源 。 因 此 ， 必 須 保 持 珊 瑚 羣 落 健 康 生

長；  

( e )  沿海地區發展迅速，令世界各地的珊瑚和賴以生存

的生物羣落持續減少。香港也出現同樣情況，其中

南丫島深灣豐富多樣的珊瑚羣落就因九十年代末的

污染問題而消失。據漁護署表示，香港的珊瑚覆蓋

範圍在兩年間由 6 4 %跌至 5 %；  

( f )  二零一四年四月，他記錄了東平洲約有三成的「天

堂」珊瑚死亡，其中有些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東

平洲只有 4 %的珊瑚健康狀況良好，海下卻有超過

1 1 %的珊瑚健康生長，可見珊瑚在某程度上獲海下

的環境保護；  

( g )  海下被劃作海岸公園，而且接近郊野公園，位置特

殊，不但可提供多一重保護，更形成了一個比較原

始的生態系統。淡水範圍 (包括河流和濕地 )接近原

始 ， 能 夠 減 少 沉 積 和 污 水 污 染 對 珊 瑚 所 造 成 的 影

響；以及  

( h )  海下是香港保護珊瑚的最重要地方，應禁止在區內

作進一步發展。  

1 5 .  梁美儀博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漁護署曾委託顧問對海下灣海岸公園軟岸動物的生

態及其多樣性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二零零五年至零

六 年 間 ，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軟 岸 海 洋 動 物 的 多 樣

性，是香港所有軟岸中最高的；  

( b )  流向海下灣的河流對海下的生態系統發揮了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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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人類活動所產生的未經處理污水可能經雨水排放系

統 和 河 流 流 入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 對 該 公 園 造 成 污

染。海下的地質以沙質沉積物為主，令化糞池不能

有效處理海下村的廢水；  

( d )  擬進行建築工程的地點會令鋪設混凝土的地面範圍

增加，受污染物污染的地面徑流就無法滲入泥土過

濾，因而對河流和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生態系統造成

更大的影響；  

( e )  二零一三年七月和二零一四年一月進行的抽樣調查

結果顯示，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海水、沉積物和海洋

生物已被排放的廢水所含的糞便和各種內分泌干擾

化學物污染，而這些廢水有可能來自海下村；  

( f )  鑑於海下的地質以沙質沉積物為主，加上鄰近河流

和海下灣海岸公園，利用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處理

海下村的廢水並不恰當。如果海下村興建更多小型

屋宇及有更多居民居住，海下灣的水污染問題很可

能會惡化，累積影響所及，會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珍

貴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和獨特的海洋生態系統造成負

面影響；以及  

( g )  為了保護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及維護其生態系統

的完整，應實行「零排放」管理政策，嚴禁廢水排

入雨水排放系統，同時應裝設更有效的廢水處理系

統，取代傳統沿用的化糞池。  

[ R 1 0 5 4 5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0 分鐘 ]  

[會議小休 1 0 分鐘。 ]  

[此時，陳福祥先生返回席上，梁宏正先生和馬詠璋女士暫時離

席。 ]  

R 1 0 5 8 8－Mercedes Vazquez 

1 6 .  Mercedes Vazquez 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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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她和丈夫是白腊一個客家原居鄉村社區的一分子；  

( b )  他們二人強烈反對在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的地區

內炒賣土地，並認為應捍衞原居村民在祖傳的土地

上建屋的權利。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並

非純粹為了原居村民的利益，也是為市民大眾維護

這些地區的生活、文化和自然遺產；  

( c )  這些地區有許多土地和物業已由非原居村民擁有，

使社區意識強的原居村民能在這些地區建屋的機會

減少。不應容許非原居村民在這些地區擁有土地或

房屋；  

( d )  現時有旅行社在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舉

辦活動，亦有原居村民在這些土地進行填魚塘、砍

樹和興建私人花園等非法活動，政府應嚴加管制和

執法，並規定區內只准進行有機農業和真正可持續

的旅遊業發展；  

( e )  至於白腊地區，他們相信，只要在特定情況下進行

發展，讓原居村民建屋並不會破壞環境，相反，可

更好地保護環境。另外，不應准許原居村民把房屋

賣 給 白 腊 其 他 非 原 居 村 民 ， 以 免 土 地 炒 賣 活 動 持

續；以及  

( f )  這些地區的污染問題並非單由房屋發展造成，他們

亦相信可應用科技改善化糞池的效能，避免污水滲

漏，污染區內的河流或海洋。科學工作者應與政府

合作負起責任，在人為發展和自然環境之間作出平

衡。  

[ R 1 0 5 8 8 的實際發言時間： 5 分鐘 ]  

R 1 0 5 8 9－劉威倫  

1 7 .  劉威倫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是白腊村的原居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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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據他本人及其他原居民申請發展小型屋宇的經驗，

在白腊興建小型屋宇所涉及的過程不但冗長，也充

斥着官僚作風；  

( c )  白腊社區發展興旺，且原居村民過往不曾對區內環

境造成廣泛破壞；以及  

( d )  他強烈反對發展商在白腊地區炒賣土地，並認為應

適當維持原居村民的傳統權益。村民都有能力保護

環境，因為他們在意自己的土地，也尊重區內的歷

史和文化遺產。  

[ R 1 0 5 8 9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分鐘 ]  

1 8 .  按 早 前 大 家 同 意 的 安 排 ， 主 席 此 時 請 林 寶 珠 女 士 ( H H -

R 1 0 9 1 2 )作出陳述。  

H H - R 1 0 9 1 2－海谷中心  

1 9 .  林寶珠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她是海谷中心主席，代表 2 2 4 名在申述書簽署的會

員發言；  

( b )  海谷中心是非牟利志願團體，主要組織戶外活動供

市民參加，亦和學校、教會、青年中心和社區中心

等合辦活動。中心由義工營運，加上租金廉宜，所

以運作成本不高，可經營三十多年；  

( c )  她澄清說，建議把三塊五米闊的狹長土地納入海谷

中 心 的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地帶的範圍，並非為擴大中心的面積，而是讓

中心可繼續護理這些地方現有的樹。中心當年按短

期租約的規定，種下那些樹，並一直護理至今；  

( d )  由於海谷中心現有的構築物和短期租約所涉範圍的

南面邊界之間的地方狹窄，有些地方甚至不足三米

闊，故中心一向認為租約規定的植樹帶是指短期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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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所涉範圍旁邊的地方，自一九八一年起便在那裏

種 樹 ， 而 地 政 總 署 一 直 沒 有 釐 清 這 些 植 樹 帶 的 位

置，甚至一九八八年續租時也沒有；  

( e )  從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得知，大埔地政

專員表示，租約規定的三米闊植樹帶位於短期租約

所 涉 範 圍 內 ， 因 此 ， 海 谷 中 心 提 出 的 建 議 並 不 合

理。這是她首次意識到政府和中心之間對植樹帶位

置的詮釋有差別；  

( f )  在現有構築物旁邊三米闊的地方種樹有實際困難，

因為建築物會阻隔陽光，影響樹木生長。另外，樹

根也可能影響現有建築物的穩定；  

( g )  把三塊五米闊的土地納入該「其他指定用途」地帶

並非為了擴充海谷中心，而是作為中心和「自然保

護區」地帶之間的緩衝區，如能妥為管理，這個緩

衝 區 有 助 減 輕 蚊 患 、 蜜 蜂 和 蛇 對 中 心 使 用 者 的 影

響；  

( h )  海谷中心擔憂現有這些樹納入為「自然保護區」地

帶的一部分後的管理和護理問題，因為屆時中心再

也無法繼續護理工作。若相關政府部門未能適時妥

為護理這些樹，尤其是在風季，或會影響中心使用

者的安全；以及  

( i )  劃出一個五米闊的緩衝區有利保存現有的這些樹。

若城規會同意有關建議，海谷中心保證會妥善護理

這些樹。  

[ H H - R 1 0 9 1 2 的實際發言時間： 7 分鐘 ]  

H H - R 1 0 7 6 9－ Judith Mackay 

H H - R 1 0 7 8 6－ John Mackay 

2 0 .  John Mackay醫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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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他居於西貢區已經超過 4 0 年，是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地球之友和海下之友的成員；  

( b )  當 他 初 遷 入 大 埔 仔 村 時 ， 該 村 所 在 的 山 谷 一 片 翠

綠，景色美麗。不過，該山谷已漸漸被大型住宅發

展項目所取代；以及  

( c )  他強烈反對在海下地區進行任何大規模的發展。  

[ H H - R 1 0 7 6 9 的實際發言時間： 2 分鐘 ]  

R 1 0 6 4 1－譚國新  

2 1 .  譚國新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政府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旨在防止有

人在這些地區進行雜亂無章和不協調的發展。城規

會的工作是要確保香港的所有發展井然有序，協調

配合；  

( b )  從現有的人口和過去人口增長的趨勢來看，實在令

人懷疑原居村民所提供的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的小型屋宇預測需求數字是否真確；  

( c )  原 居 村 民 所 提 供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預 測 數 字 未 經 核

實，按此劃定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範圍，做法並不合理；  

( d )  海下地區約有 2 . 6 公頃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

帶，以應付日後 的小型屋宇需求 。不過，過去 2 0

年海下只興建了七幢新屋宇。按此記錄看來，原居

村 民 要 增 建 6 0 至 9 0 幢 小 型 屋 宇 將 需 時 約 2 0 0

年。因此，現時所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面積

實在太大，況且未來小型屋宇的預測需求數字根本

未經核實；  

( e )  海下灣海岸公園已受到現有小型屋宇所排出的污水

所污染，再興建多 1 0 倍的小型屋宇，會使海下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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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情況進一步惡化。小型屋宇以化糞池和滲水

井系統排污，不能解決污染問題；  

( f )  有意遷回海下地區居住的原居村民，如其現有屋宇

已殘破不堪，應先翻建這些屋宇。如他們日後能證

明有真正需要於區內發展新的小型屋宇，當局方可

批准有關發展；  

[此時，馬詠璋女士返回席上，劉興達先生到席，劉智鵬博士暫

時離席。 ]  

( g )  海下現時的人口只有大約 1 1 0，如按 2 %這個自然

出生率計算，區內的人口要數百年時間才會增加 1 0

倍。因此，現時沒有需要在海下預留更多土地劃作

「鄉村式發展」地帶；  

( h )  鎖 羅 盆 的 交 通 相 當 不 便 ， 又 沒 有 任 何 基 礎 設 施 配

套，居於該處的人必須自給自足。該處現時無人居

住，但當局卻建議把 4 . 1 2 公頃的土地劃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以提供土地興建 1 3 4 幢小型屋宇，

容納 1  0 0 0 名居民。如此面積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未免太大，政府應提出理據，說明為何要在分區

計劃大綱圖上劃設面積如此大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  

( i )  根 據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的 資 料 ， 白 腊 的 人 口 為

5 0，但根據最近一個電視節目的報道，白腊只住了

一戶人家。既然白腊的人口日漸減少，規劃署實在

沒 有 理 由 要 把 2 . 3 7 公 頃 的 土 地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以供興建 7 9 幢小型屋宇；  

( j )  當 局 只 應 容 許 當 地 的 村 民 在 這 些 地 區 發 展 小 型 屋

宇，並應實施類似「港人港地」的政策，以確保只

有原居村民之間方可買賣小型屋宇，不能轉賣給發

展商。如果原居村民繼續把他們的土地和丁權售予

其他人或發展商，那麼對增加小型屋宇用地的需求

便會了無止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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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除非原居村民能證明有真正的住屋需要，否則無須

在 這 些 地 區 預 留 更 多 土 地 劃 作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以供發展小型屋宇。他促請城規會在這次的聆

訊過程中自行作出判斷。  

[ R 1 0 6 4 1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6 分鐘 ]  

H H - R 1 0 8 7 1、 S L P - R 1 0 8 4 8、 P L - R 1 0 7 5 1－鄭杏芬  

H H - R 1 0 8 3 6、 P L - R 1 0 7 5 0－趙國章  

2 2 .  鄭杏芬女士要求主席批准她與丈夫一起作出陳述，並表

示合共需時約 4 0 至 4 5 分鐘。主席同意她的要求。  

2 3 .  鄭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她 反 對 在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進 行 任 何 發

展，因為這些發展會破壞具有高保育和生態價值的

自然環境，而且所造成的破壞是不可挽回的；  

( b )  一九七二年頒布的小型屋宇政策，其原本的目標是

尊重原居村民發展小型屋宇的權利，當局應貫徹此

目標，不應容許原居村民把小型屋宇轉讓予非原居

村民；  

( c )  小型屋宇政策應符合集體官契和其他相關法例的規

定。不過，集體官契所夾附的那些清楚劃定原有鄉

村界線的丈量約份地圖已經遺失；  

2 4 .  趙國章先生借助實物投影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與妻子退休後在四年前買下元朗一幢舊的小型屋

宇。由於地政總署、屋宇署、規劃署、運輸署、消

防署等有關政府部門未有採取所需的執法行動，確

保 小 型 屋 宇 的 規 劃 按 集 體 官 契 原 本 的 規 定 妥 善 落

實，結果他們和同村的鄰居都成為了小型屋宇政策

的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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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集體官契訂明了把農地轉為建築用地的申請程序，

並規定要有公共道路連接村落及在村內提供通道，

為實施小型屋宇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礎。不過，那些

向原居村民買入大量土地的發展商，很少會提供所

需 的 鄉 村 通 道 ， 有 些 甚 至 故 意 堵 塞 現 有 的 鄉 村 通

道；  

( c )  丈量約份地圖是一九零五年左右殖民地政府委派印

度籍測量隊繪製的真確農地測量圖，以供鑑辨集體

官契的批約地段、進行批租和田土轉易之用。舊批

地段的界線、田基 (在集體官契稱為公共地役權 )的

定線，以及一八九八年之前已存在的原有鄉村的位

置，都在那些丈量約份地圖上清楚劃定。昔日公共

交通服務尚未普及，集體官契規定要提供公共地役

權，是為了讓當地村民出入該區的不同地方不會受

阻。今時今日，一如大浪西灣的情況，個別地段的

擁有人把現有的鄉村通道封閉，違反了集體官契的

規定。但是，有關部門卻沒有採取任何執法行動；  

( d )  不少真確的丈量約份地圖都已經遺失，所以私人土

地測量師和律師可靈活劃定地段的位置。雖然過去

政府曾經負責核實建議地段界線的準確性，但於一

九九六年頒布《土地測量條例》 (第 4 7 3 章 )後，私

人土地測量師卻能夠在不受地政監督監察下自行進

行土地測量。這樣可能會導致濫用現有的制度，因

為一些私人土地測量師在擬備地段分界圖時，可能

會 嘗 試 通 過 納 入 鄰 接 的 田 基 ， 修 訂 原 有 的 地 段 界

線。田基消失，集體官契規定的公共地役權也會隨

之喪失；  

( e )  地政總署沒有充分理由不利用最新的技術復原正本

丈量約份地圖，以提供合法真確的測量記錄，有效

進行土地管理和田土轉易；  

( f )  由於集體官契在《城市規劃條例》頒布前就已經存

在，所以現時這些地方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

劃亦應考慮集體官契的條文，尤其是關於準確地段

界線和提供鄉村通道的條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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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根 據 現 有 機 制 ， 城 規 會 在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內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後，地政總署便須

批准地帶內的小型屋宇申請。因此，城規會在劃設

這些地方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前，必須先確定個

別地段根據集體官契在法律上是否可進行小型屋宇

發展。  

2 5 .  主席提醒申述人在作出陳述時應盡量簡潔，論點應與申

述內容有關。  

2 6 .  鄭杏芬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的 目 的 是 促 進 社 區 的 衞 生 、 安

全、便利及一般福利。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的生態和保育價值高，應加以保護，讓廣大市民享

用，不應容許作無限度的小型屋宇發展，況且本港

其他地方仍有土地可應付房屋需求。此外，保護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自然景色和景觀，亦可

促進香港的旅遊業發展；  

( b )  在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劃設「鄉村式發

展」地帶，應有技術評估支持，證明小型屋宇發展

不會對交通、環境、排水、排污等方面造成負面影

響。此外，當局亦應考慮《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 2 3 F 章 )有關提供緊急車輛通道的規定；  

( c )  申訴專員現正就當局對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消防安

全措施作出的規管進行直接調查，在調查工作完成

前，當局應暫停在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以及  

[邱浩波先生此時離席。 ]  

( d )  轉讓小型屋宇自一九八四年起已無須再取得政府批

准。有些小型屋宇按照私人土地測量師在不受有關

政府部門監察下劃分的不準確地段界線興建圍牆，

令原有的鄉村通道受阻。有關部門應加強執法，糾

正這些違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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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趙國章先生繼續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把丁權轉讓予發展商和非原居村民，違反了小型屋

宇政策的原意。發展商通過原居村民轉讓丁權，在

海下、鎖羅盆和白腊三個地區發展小型屋宇，實屬

訛騙行為；以及  

( b )  在三個問題 (即丈量約份地圖遺失、申訴專員就新界

豁免管制屋宇的消防安全措施進行的調查工作未有

結果，以及原居村民把丁權非法轉讓予發展商 )未得

到 完 滿 解 決 之 前 ， 城 規 會 不 應 在 這 三 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設 任 何

「鄉村式發展」地帶。  

[ H H - R 1 0 8 7 1 、 S L P - R 1 0 8 4 8 、 P L - R 1 0 7 5 1 及 H H - R -

1 0 8 3 6、 P L - R 1 0 7 5 0 的實際發言時間： 4 7 分鐘 ]  

2 8 .  會議於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休會午膳。  

2 9 .  會 議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下 午 二 時 十 五 分 恢 復 進

行。  

3 0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張孝威先生  

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劉興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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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辰女士  

梁慶豐先生  

陳福祥先生  

袁家達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3 1 .  以下政府的代表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

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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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以下申述人及其代表獲邀到席上：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  

 HH-R10885、SLP-R10818、PL-R10742－環保觸覺  

 HH-R10897、SLP-R10854、PL-R10772－何嘉寶女士  

何嘉寶女士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的申的申的申的申

述述述述  

HH-R10803－Stephen Ortmann先生  

Stephen Ortmann先生  －  申述人  

HH-R10863－David O’Dwyer 

HH-R10864－李偉新  

李偉新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HH-R10870－Robin Bradbeer 

HH-R10880－公共專業聯盟  

Robin Bradbeer女士  )   

Paul Hodgson先生  )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吳永輝先生  )   

HH-R10905－Lam Chiu Ying 

何沛琳女士  －  申述人的代表  

3 3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請申述人和其代表繼續

作出口頭陳述。  

HH-R10885、SLP-R10818、PL-R10742－環保觸覺  

HH-R10897、SLP-R10854、PL-R10772－何嘉寶女士  

3 4 .  何嘉寶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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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申述人反對擴展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並認為應在環境保育、當地社區與鄉村

發展三者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  

( b )  反對擴展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因為範圍太大。預計的人口由 0 增至 1  0 0 0

並無實據支持；  

( c )  反對擴展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並認為應加強保護海下灣的生態；  

( d )  劃設與保育相關的地帶 (包括「綠化地帶」、「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及 「 郊 野 公

園」 )對保護自然環境的成效令人存疑。現時有條文

訂明，如要在劃為「綠化地帶」的地方發展小型屋

宇項目，可提出規劃申請，讓城規會考慮，此做法

有違保育及保護環境的原則；  

( e )  質疑發展小型屋宇的目的究竟是為了解決區內村民

的住屋問題，還是要使他們可以發展地產謀利；  

[符展成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f )  應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  

( g )  城規會應審慎考慮申述人及提意見人表達的意見，

不應理所當然地接納規劃署的建議；  

( h )  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的目的，應是為了保育及保護

郊區的生態及自然環境；  

( i )  政府建議藉發展「綠化地帶」及郊野公園範圍內的

土地來解決現時的房屋問題，實在太過短視。規劃

土地用途應有長遠的目光，顧及未來；  

( j )  政府考慮任何在鄉郊地區進行的發展時，應確保有

關的發展符合所有相關的法例及指引，以杜絕化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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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及污水污染環境的可能性。政府亦應採取行動，

制止「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以及  

( k )  城規會應擔當把關者的角色，保護香港的生態及天

然生境。  

[ HH-R10897、SLP-R10854 及 PL-R10772 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

鐘 ]  

HH-R10803－Stephen Ortmann 

3 5 .  Stephen Ortmann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在郊野公園發展小型屋宇，會對郊野公園造成不良

影響，應盡量避免。香港的郊野公園可以讓人遠離

市區的煩囂和污染，是個獨特的地方；  

( b )  郊野公園為香港帶來特殊價值，使香港比上海和新

加坡等沒有面積相若或如此交通方便的郊區的其他

大城市，更加優勝；  

( c )  郊 野 公 園 是 為 了 防 止 市 區 範 圍 擴 展 而 設 的 。 擴 大

「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

違背當初劃設郊野公園的目的；  

( d )  郊野公園的作用不只是保育大自然，該處也是進行

康樂活動之地，讓市民可享受和探索大自然。有研

究 指 出 ， 有 8 4 % 的 人 表 示 去 過 郊 野 公 園 後 壓 力 減

少，另有 5 2 %則表示頭痛減輕。如果當局容許大規

模增建房屋，郊野公園優美寧靜的環境就會消失；

以及  

( e )  若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地區發展更多小

型屋宇，交通量會增加，加劇噪音和空氣污染。  

[ HH-R10803的實際發言時間： 6 分鐘 ]  

HH-R10863－David O’D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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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R10864－李偉新  

3 6 .  李偉新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申述人反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  

( b )  二零零七年成立的 Living Seas Hong Kong(勃勃海洋 )

是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慈善組織，宗旨是推動香港

推行策略性海洋保育項目及政策，以助改善香港的

獨特海洋生態系統；  

( c )  設立海下灣海岸公園，是為了活化香港的海洋資源

及保護珍貴的生境；  

( d )  海下灣海岸公園是香港珊瑚覆蓋率和密度最高的地

方，十分重要。該公園更獲《海岸公園條例》特選

為保護區，同時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 e )  雖然當局設立海岸公園以優化香港的海洋資源，但

由於商業捕魚活動仍可進行，所以未達成效，而且

即使已禁止拖網捕魚，海洋資源仍無法復原。海岸

公園得不到足夠的保護，若人口增加，擅自開採海

洋資源的情況只會加劇，更加不受控制；  

( f )  不支持分區計劃大綱圖，因為建議的人口增長會對

基礎設施構成壓力，破壞海下的海岸公園和陸地生

態。污染加劇會破壞海下灣海岸公園、「具特殊科

學價值地點」和海洋生物；  

( g )  海下村沒有公共污水渠，闢設私人污水處理廠又不

切實可行，「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小型屋宇所建的

個別化糞池將會對海下灣海岸公園造成污染。海下

灣海岸公園水域的大腸桿菌含量已經相當高，若容

許在河流旁邊進行大型發展，徑流直接流入海岸公

園，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 h )  規劃署在草擬分區計劃大綱圖時，並無考慮污水和

徑流所造成的污染對海下灣海岸公園構成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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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過去 2 0 年，海下只建了七幢新的小型屋宇，實無

理由要大幅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  

( j )  海下現有的資源是屬於全港市民的，所以該區的發

展計劃應與原居民鄉村的真正需要相符，而為了下

一代，也應積極保護海岸公園；以及  

( k )  申述人是教練，帶過很多人到海下潛水，該處是個

潛水的好地方。不過，區內的非法捕魚活動越來越

多，若人口增加三倍，情況只會惡化，而尚未有有

效解決方法的排污問題，亦會更加嚴重。  

[ HH-R10864的實際發言時間： 1 1 分鐘 ]  

HH-R10870－Robin Bradbeer 

HH-R10880－公共專業聯盟  

3 7 .  吳永輝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公共專業聯盟提交的報告是根據 Robin Bradbeer女士

和 Paul Hodgson先生過去 2 3 年在海下地區所作的研

究和監察工作而撰寫的；  

( b )  珊瑚很脆弱，很容易因為生境有變化而受損；  

( c )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莫乃光議員認為，只要政府申請

的資源是用於尋求專家協助以保存海下的珊瑚，該

聯盟都會支持有關申請；  

3 8 .  Robin Bradbeer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公共專業聯盟的報告由學者及專業人士擬備，並經

第三方專業人士獨立審核後才提交，內容有法律為

據，亦有適當的數據和堅實的科學論據支持；  

( b )  城規會收到多於 3 0  0 0 0 份申述書，可見公眾對郊

野公園的未來十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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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環境十分重要，必須保持動力和穩定，這個世界才

能生生不息，一旦改變，便會影響生態機制，使物

種滅絕；  

( d )  為擬備隨申述書 提交的報告，他 們收集了過去 2 3

年 的 數 據 ， 再 用 兩 年 時 間 深 入 研 究 海 下 地 區 ， 另

外，也收集了主要持份者的意見。公共專業聯盟就

海下提出的建議已顧及所有持份者的意見，十分務

實；  

( e )  一開始就防止環境災害發生，總比在災害發生後補

救來得容易；以及  

( f )  城規會應給予「不包括的土地」最大的保護，以免

影響周邊的「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郊野公園和

海岸公園，也應緩解現有「不包括的土地」對周邊

受保護地區的影響、保護村內屬文化遺產的地方、

照顧並保護原居村民的權益、為海下村未來的需要

作規劃，以及考慮香港市民的權益，因為他們需要

郊野公園，也希望能進入郊野公園。  

3 9 .  Paul Hodgson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當局把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列為具有特殊景觀、生

態或地質價值的地方，根據香港法律給予最高程度

的保護，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內所有動植物都在保

護之列。因此，在「不包括的土地」內劃設任何用

途地帶都要合乎法律的規定；  

( b )  由於「不包括的土地」周邊是郊野公園、海岸公園

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所以必須考慮在海下

進行發展是否會連帶影響到這些地方；  

( c )  擬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會使區內的鄉村不斷擴展；  

( d )  區內的那條河流入海下灣海岸公園，會對該公園造

成影響。先前的分析顯示，早在一九八零年興建海

下路時，該河的水文系統已受影響。由於河水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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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路的路旁而流，該河沉積物聚積地點的範圍不斷

移位和變化。根據目前的研究，該河沉積物聚積地

點 的 範 圍 已 迫 近 海 下 灣 的 珊 瑚 ， 只 要 範 圍 再 移

4 . 2 %，那些珊瑚便會被沉積物淹沒，窒息而死。清

走 植 被 ， 在 地 面 鋪 上 水 泥 ， 以 及 進 行 其 他 建 築 工

程，都會影響該河的水文系統，因此，這些活動必

須遠離該河和洪泛平原；  

( e )  「不包括的土地」內現時有不同品種的受保護動物

聚居，地點與主要鄉村區有一些距離。有關研究顯

示，河口的紅樹林是野生生物主要的最終聚居點，

該處有各種受保護動物聚居和覓食；  

( f )  有關研究發現，海下有自來水供應後，該處村屋所

用的化糞池的容量已不足以處理所產生的廢水量，

以致化糞池中的廢水溢漏，使海下灣海岸公園水域

的大腸桿菌含量增加。即使海下的泥土的導水性適

合使用化糞池，仍須設置容量夠大的化糞池，以貯

存和處理家居廢水，解決廢水溢漏的問題；  

( g )  另 一 方 法 是 考 慮 為 海 下 的 村 屋 羣 設 置 耗 氧 處 理 系

統，取代現有的化糞池系統。廢水經耗氧處理系統

處理後，污染程度遠較化糞池溢漏的廢水為低；  

( h )  在海下發展新村屋的地點應盡量遠離該河和海岸線

為宜；  

( i )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域最近發現含有氯，使該海岸

公園的海兔消失。此事顯示即使是提供自來水這類

基本設施，也可對環境造成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 j )  現時建議用作擴展鄉村的地方是一個平原，上次暴

雨期間發生過水浸。該處並不適宜作鄉村式發展，

因為村屋所用的化糞池每逢暴雨便會滿溢，未經處

理的污水會流進海下灣海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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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制訂分區計劃大綱圖時並無小心考慮區內的文化遺

產，儘管確認了區內的文化遺產，卻又把具文化價

值的地點分割，劃入不同的用途地帶；  

( l )  雖然根據小型屋宇政策的規定，必須照顧地區人士

和原居村民的權益，但有關規定也應實事求是。該

區過去 2 0 年只有七幢小型屋宇建成，但未來 1 0 年

的小型屋宇預測需求量卻達 8 4 幢之多，根本沒有

根據；  

( m )  分區計劃大綱圖現時並沒有明文規定可在海下地區

發展商業性質的康樂設施。區內的商戶 (例如現有那

間獨木舟租賃店 )屬「現有用途」，才可繼續經營。

若 原 居 村 民 不 得 在 區 內 營 商 ， 便 不 能 留 在 村 內 謀

生；  

( n )  擬議鄉村擴展區內的大部分土地已屬發展商所有，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不會惠及當地村民。小型

屋宇數目若只略為增加，海下或尚可承受，但若如

私人發展商所想那樣大幅增加，則海下灣海岸公園

必定無法承受；  

( o )  雖然每年有 3 0  0 0 0 人到訪海下，但村內只有一間

餐 廳 ， 亦 沒 有 公 厠 ／ 沖 身 ／ 更 衣 室 設 施 供 他 們 使

用。可是，分區計劃大綱圖並沒有針對該區欠缺社

區設施的問題作出規劃。政府應在現有的鄉村覓地

闢設所需的設施，供訪客使用；  

( p )  應發揮海下在教育方面的作用，所以建議漁護署開

設一個教育中心，取代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現

設的中心；以及  

( q )  由於現時根據《城市規劃條例》劃設的那些與保育

有關的地帶，如「海岸保護區」、「自然保育區」

和「綠化地帶」都未能配合海下的需要，因此，應

把此「不包括的土地」完全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又

或把適用於擴展鄉村的土地劃作「綜合發展區」地

帶，並擬備規劃大綱作為發展指引，而「不包括的



-  3 1  -  

E/TPB1057_MINUTES_12-5-2014_CHINESE.DOC 

土地」內餘下的地方則劃作「自然保育區」地帶，

最終目標是把之納入郊野公園。  

4 0 .  吳永輝先生總結陳述內容，要點如下：  

( a )  海下的情況特殊，所以有必要闢設「綜合發展區」

地帶，以管制該區的鄉村發展；  

( b )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未能配合該區的發展需要，所以

有必要就該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以確定真正的發

展需要，以及進行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 c )  大浪灣個案的處理方式得到公眾大力支持，可供借

鑑；以及  

( d )  城規會若批准現在這樣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或會

受到法律挑戰。  

[ HH-R10870和 HH-R10880的實際發言時間： 3 2 分鐘 ]  

HH-R10905－Lam Chiu Ying 

4 1 .  何沛琳女士讀出 Lam Chiu Ying 先生 ( HH-R10905)的一份

聲明，要點如下：  

( a )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施政報告》宣布，為保護郊

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免受進一步破壞，政府會

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法定圖則，或劃入郊野公

園範圍；  

( b )  政府其後在一份呈交立法會的文件中列出把「不包

括的土地」納入法定圖則的準則，包括要考慮郊野

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是否容易到達、即時面對的

發展威脅、保育價值、景觀價值、地理位置和現有

民居的規模等各項因素；  

( c )  城 規 會 受 政 府 現 行 的 政 策 約 束 ， 有 責 任 落 實 此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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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雖然根據漁護署的生態評估，海下地區只曾發現一

種雀鳥，但海下之友所委託的顧問卻發現該處有 5 0

種雀鳥，香港觀鳥會更錄得 1 0 0 種之多。由於漁護

署的生態評估未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城規會有可能

會 作 出 錯 誤 的 決 定 ， 而 有 關 決 定 或 會 受 到 法 律 挑

戰；以及  

( e )  政府聲稱在「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不會影響郊

野公園，實情卻是相反，建議在這三塊「不包括的

土地」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達此規模，一定

會影響附近郊野公園的景觀及功能。  

[ HH-R10905的實際發言時間： 4 分鐘 ]  

4 2 .  出席這節會議的申述人及其代表陳述完畢，主席於是請

委員提問。  

4 3 .  主席詢問為何漁護署及環保組織的調查所點算到的雀鳥

種類會有不同。何秉皓先生 (漁護署 )作出澄清，表示漁護署並

沒 有 專 門 就 海 下 進 行 任 何 生 態 調 查 。 漁 護 署 應 海 下 之 友 的 要

求，提供了該署現有的一些取自從前記錄的資料。關於該區發

現有一種雀鳥的記錄，其實該種雀鳥是該署過往進行其他調查

時偶然錄得的，並不是進行了雀鳥調查而錄得只有一種雀鳥。  

4 4 .  一名委員詢問有沒有較化糞池更能有效減少大腸桿菌含

量的污水處理系統。謝展寰先生回應說，從技術角度而言，是

有較化糞池更有效的污水處理系統的，市面上亦有組合式小型

污水處理設施。不過，使用化糞池處理污水的做法不單在香港

鄉郊地區，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也十分普遍。  

4 5 .  謝 展 寰 先 生 留 意 到 有 些 申 述 人 基 於 泥 土 狀 況 及 水 浸 風

險，擔心海下地區未必適合使用化糞池。關於這一問題，謝展

寰先生表示，任何人如欲興建小型屋宇，均須向地政總署提出

申請。擬設化糞池的設計及位置須由認可人士認證，以確定符

合《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的規定。有關的

規定包括必須在有關地點進行滲濾試驗，以確定泥土適合使用

化糞池。小型屋宇發展計劃必須通過滲濾試驗，環境保護署 (下

稱「環保署」 )才會支持。假如有關地點未能通過滲濾試驗，認



-  3 3  -  

E/TPB1057_MINUTES_12-5-2014_CHINESE.DOC 

可人士便須考慮改用其他污水處理系統。謝展寰先生回應主席

的問題時說，滲濾試驗須在設計階段 (即在興建小型屋宇前 )進

行。此外，假如化糞池沒有妥善維修保養或操作，環保署可向

化糞池的擁有人採取執法行動，要求他們糾正有關的情況並妥

善維修保養化糞池。  

4 6 .  李偉新先生 ( HH-R10864)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說，海下過去

2 0 年只興建了七幢小型屋宇，但該區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

求預測數字卻為 8 4 幢，令人質疑此預測數字是否確是真正需要

的數量。  

4 7 .  由於有些申述人指有人使用戶外水龍頭洗澡，擔心化學

物會隨地面徑流流入海岸公園，主席遂詢問可否對此類活動採

取執法行動。謝展寰先生回應說，假如有人經常進行此類活動

並造成污染，當局可採取檢控行動。不過，當在海邊一帶居住

的人口或前往海邊的人有所增加，沿海一帶的水質自然會受到

影響，即使採取執法或檢控行動，也不能杜絕有關的影響。  

4 8 .  一名委員詢問哪一個部門負責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非法接

駁 雨 水 渠 的 情 況 ， 以 及 當 中 牽 涉 甚 麼 困 難 。 謝 展 寰 先 生 回 應

說，屋宇署及環保署均可採取執法行動，視乎觸犯的是哪些規

例而定，但大部分的執法個案都是由環保署處理，而該署收到

的有關投訴亦較多。至於採取執法行動時遇到的困難，主要是

如何察覺到非法接駁的情況及找出犯案人士。雖然不是每宗個

案 的 問 題 都 能 妥 為 處 理 ， 但 新 界 河 流 的 水 質 整 體 上 一 直 有 改

善，證明水質監察計劃整體上是有成效的。他亦指出，由於鎖

羅 盆 及 白 腊 現 時 無 人 居 住 ， 所 以 水 質 甚 佳 ， 假 如 人 口 開 始 增

加 ， 水 質 就 會 變 差 ， 不 過 污 染 的 程 度 應 可 控 制 在 容 許 的 範 圍

內。  

4 9 .  一 名 委 員 指 這 三 塊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過 去 曾 住 了 不 少

人，但當時的珊瑚卻未受影響，遂詢問假如容許這些地方的人

口 如 高 峰 期 那 麼 多 ， 情 況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 吳 永 輝 先 生

( HH-R10880)回應說，人們的生活方式已改變，所以即使人口相

同，人們所造成的影響也不可同日而語。人們現今使用水務署

供應的自來水，而不是河水，產生的廢水因而大增。此外，日

常 用 品 ( 例 如 洗 頭 水 ) 中 的 化 學 物 亦 大 增 。 Paul Hodgson 先 生

( HH-R10880) 補 充 說 ， 從 前 的 事 物 比 較 天 然 ， 食 水 沒 有 加 入 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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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 耕 種 時 亦 不 使 用 肥 料 ， 生 態 環 境 健 康 得 多 ， 既 無 拖 網 捕

魚，亦沒有填海，令沉積物堆積在珊瑚上。 Robin Bradbeer 女士

( HH-R10880)補充說，比起在沙灘附近發展的屋宇，在山上更高

處興建的屋宇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的影響較少。不過，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上劃作鄉村擴展之用的地方卻十分接近沙灘，實在不

可接受。蘇震國先生表示，除了小型屋宇發展項目的數量外，

人們的活動對海下灣海岸公園所造成的影響，亦取決於前往該

區的遊客的多寡。一些申述人指海岸公園水域的化學物在夏天

大增，原因就在於此。  

5 0 .  一名委員詢問持份者是在制訂圖則過程中的哪個時候提

供小型屋宇需求數字的。蘇震國先生回應說，原居村民代表每

年都會向有關的地政處提供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

字。規劃署在擬備「不包括的土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會

考慮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最新的未來 1 0 年小型屋宇需求預

測數字及其他相關因素，然後才劃定「鄉村式發展」地帶。鍾

文傑先生補充說，在擬備白腊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時，規劃署曾

要求地政處更新未來 1 0 年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在城規會同

意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初稿後，規劃署亦曾諮詢區議會、鄉事

委員會及區內村民的意見，然後才公布分區計劃大綱圖。  

5 1 .  由於委員再無問題要提出，主席多謝政府的代表、申述

人及其代表出席會議。他們各人此時離席。  

5 2 .  會議於下午三時五十五分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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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十分恢復進行。  

2 .  下列委員及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陸觀豪先生  

 黃仕進教授  

 何培斌教授  

 劉智鵬博士  

 劉文君女士  

 梁宏正先生  

 馬詠璋女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張孝威先生  

 何立基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李美辰女士  

 葉德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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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家達先生  

 地政總署副署長 (一般事務 )  

 林潤棠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曹榮平先生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3 .  以 下 規 劃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的 代

表、申述人及其代表和提意見人及其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鍾文傑先生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周燕薇女士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 )  

陳乃觀先生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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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的申述  

 R2342－Stefan Behr-Heyder 

 HH-R10750－Nicola Newbery 

 Nicola Newbery太太  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R9907－Andy Cornish 

 Andy Cornish博士  申述人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  

 C263－Ronald Taylor 

 Ronald Taylor先生  提意見人  

 C274－Rosalind Kep 

 Jo Wilson太太  提意見人的代表  

 C643－劉素  

 劉素女士  提意見人  

 C1018－Stefan Behr-Heyder 

 C1057－Christian Hirth 

 C2529－Karina O’Carroll  

 Nicola Newbery太太  提意見人的代表  

 C1638－黄宇祺  

 C1787－Nikki Suen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提意見人的代表  

 聶衍銘先生  

 C2864－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白理桃先生  提意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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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645－David Newbery 

 David Newbery先生  提意見人  

 C3657－香港鄉郊基金  

 Edward Michael Southern 提意見人的代表  

 Kilburn先生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的的的的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SLP-C3669－黃慶祥  

 SLP-C3673－黃瑞强  

 SLP-C3675－Margaret Wong 

 SLP-C3676－黃春榮  

 SLP-C3677－Wong So Chun 

 黃慶祥先生  提意見人及提意見人的代表  

 SLP-C3670－黃佑民  

 黃佑民先生  提意見人  

 SLP-C3672－黃素珍  

 黃素珍女士  提意見人  

4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解釋聆訊的程序。他表

示 會 議 會 按 「 為 考 慮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 出 席 會 議 的 程 序 須 知 」 ( 下 稱

「會議程序須知」 )進行。會議程序須知在會議前已發給各申述

人／提意見人。他特別強調以下要點：  

( a )  由於收到大量申述書及意見書，而且有一百多名申

述人／提意見人表示會親身或授權代表出席聆訊，

因此有需要限制口頭陳述的時間；  

( b )  就每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每名申述人／提意見人會

有 1 0 分鐘發言時間。不過，為了配合申述人／提

意見人的情況，會議會作出彈性的安排，容許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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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代表累積發言時間、也容許與其他申述人／提意

見人互換獲分配的時間，以及／或要求延長口頭陳

述的時間；   

( c )  口頭陳述應只限於涉及曾以書面申述／意見的形式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提交的申述／

意見的理由 (即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展示期／

有關申述的公布期內提交的申述／意見的理由 )；以

及  

( d )  為確保會議順利及有效率地進行，主席可要求申述

人／提意見人不得不必要地重覆其他人在同一個會

議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申述人／提意見人應避免

宣 讀 或 重 覆 已 提 交 的 書 面 申 述 ／ 意 見 所 陳 述 的 內

容，因為有關的書面申述／意見已交予委員考慮。  

[謝展寰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5 .  主席表示，除非獲延長發言時間，否則每次陳述限時 1 0

分鐘。在申述人／提意見人及其代表獲分配的 1 0 分鐘完結前兩

分鐘，以及在 1 0 分鐘發言時間完結時，會有儀器提醒申述人／

提意見人及其代表。  

6 .  主席表示，規劃署的代表會獲邀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

草 圖 作 出 簡 介 ， 接 着 申 述 人 ／ 獲 授 權 代 表 才 會 獲 邀 作 口 頭 陳

述 。 口 頭 陳 述 完 畢 後 會 有 答 問 環 節 ， 委 員 可 直 接 向 與 會 者 發

問。答問環節結束後，提意見人／獲授權代表會獲邀作口頭陳

述，才會進行另一個答問環節。午膳時間大約是下午十二時四

十五分至二時。如有需要，上午會有一次小休，下午則有一至

兩次小休。  

[李美辰女士及梁宏正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7 .  主席繼而請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及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的申述及意見。蘇先生借助投影片，複述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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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所作簡介的內容，有關內容記

錄在該日會議的會議記錄第 9 及 1 0 段。  

[此時，陸觀豪先生及張孝威先生暫時離席，林光祺先生及劉文

君女士返回席上。 ]  

8 .  蘇先生作出簡介後，主席繼而請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

專員鍾文傑先生向委員簡介有關《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及意見。鍾先生借助投影片，複述在二零

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所作簡介的內容，有關內容記錄

在該日會議的會議記錄第 1 1 段。  

[張孝威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9 .  主席繼而請申述人及其代表闡述申述的內容。  

R2342－Stefan Behr-Heyder 

HH-R10750－Nicola Newbery 

1 0 .  Nicola Newbery太太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她於一九六六年第一次來港， 2 0 年前移居香港，曾

學習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的知識，並於二零零三年創

立海下之友；  

( b )  過去幾年，新界自然景觀的變化相當大，郊野公園

和海岸公園的其餘地方都面臨發展威脅；  

( c )  海下的自然景色優美迷人，是個熱門的旅遊景點和

考 察 地 點 ， 每 年 吸 引 9 6  0 0 0 人 次 的 遊 客 到 來 游

泳、浮潛、划獨木舟、深潛、划艇和研究生態學。

海 下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被 列 為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並於一九 九六年成為海岸 公園。海下有 6 4

種石珊瑚，亦曾發現白腹海鵰和鶚等受保護雀鳥，

以及易危的黃海馬。另外，每逢冬天會有一種受保

護的海鳥鸕鷀經該區來港過冬。海下的河谷和海岸

公 園 都 是 生 物 多 樣 性 熱 點 。 海 下 有 各 種 天 然 的 環

境，為野生動物提供珍貴的棲息之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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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紅 樹 林 ── 是一 種紅 樹 林 蛾 科生 物狹 翅 水 螟

世上唯一的棲息之所，該處的花卉更為木蜂

和鹿蛾提供花蜜；  

( i i )  沼 澤 地 ── 範圍 始於 海 岸 ， 有大 量淡 水 蝦 ，

而且長滿了吸引蜻蜓和草蜢等昆蟲的沼澤植

物。這些沼澤有的是季節性沼澤，在海下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上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海下的季節性沼澤有青蛙和數百種蛾，

包括屬於夜蛾科的眉目夜蛾；  

( i i i )  河 流 ── 流 經海 下的 林 地 和 沼澤 進入 大 海 。

海下河主流的兩岸草木茂生，但河的一邊是

郊野公園，另一邊卻劃為「鄉村式發展」地

帶 ， 令 人 費 解 。 主 流 中 有 稀 有 的 魚 類 和 雀

鳥，河中也有蟹棲息，河岸一帶則發現有受

保護的蘭花。另一條與海下河主流並行的河

流有魚、蝦和蟹棲息；  

( i v )  林 地 ── 被 當局 稱為 荒 廢 農 地， 位於 谷 地 的

沼澤後面，已有 5 0 年的歷史。該處的榕樹

等冠軍樹與原生的附生植物和諧共存，枯樹

則 有 多 孔 菌 生 長 。 海 下 的 東 部 有 一 個 風 水

林，該風水林是相對未受干擾的成熟林地，

長滿茂密的高樹和藤本植物，包括受保護品

種土沉香；另有多種動物，計有印度麂、豪

豬、豹貓、野豬、蛇、猴子、甲蟲和螞蟻。

這片林地生態價值高，對維持生物多樣性十

分重要。最近有建議把這片林地劃為「綠化

地帶」，作為建築用地儲備。這片林地一旦

有部分被清除，其餘部分不可能不受影響；

以及  

( v )  冠層疏落的灌木叢──有數百種蝴蝶棲息；  

( d )  漁護署提供的生態數據欠周全。雖然漁護署的植物

和魚類數據可以接受，但關於在海下發現的蝴蝶、

雀鳥、蛾和蜘蛛品種數目，該署和非政府機構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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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然生態、海下之友、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

司和香港觀鳥會 )的數據有很大出入。政府對非政府

機構的生態數據視若無睹。漁護署沒有提供所需數

據，以供城規會作出規劃決定；  

( e )  海下正面臨環境災害。如果當局容許在林地進行發

展，林中的樹木就會被砍伐，令河谷的一切消失殆

盡。林地有助保持海洋清潔，促進珊瑚健康生長，

所以林地消失，會令海下灣海岸公園步向滅亡。小

型屋宇政策將會令海下成為歷史遺蹟；以及  

( f )  應 維 護 海 下 的 生 境 和 生 物 多 樣 性 。 要 拯 救 海 岸 公

園 ， 必 須 保 護 林 地 的 樹 木 免 受 砍 伐 、 河 流 免 被 改

道，以及沼澤地免被排乾。現有鄉村可作小型屋宇

發展的地方足夠有餘，因此，所作的發展應局限於

現有鄉村。應把海下的風水林和有水淹浸着的濕地

以及海岸區分別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及「海岸

保護區」地帶，另應把「農業」用途列於第二欄，

以杜絕「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  

[ R2342及 HH-R10750的實際發言時間︰ 2 1 分鐘 ]  

R9907－ Andy Cornish 

1 1 .  Andy Cornish博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是海洋生態學家，自一九九五年起已研究海下珊

瑚魚羣落。現時提出的海下土地用途建議會對海下

的珊瑚羣落造成很大的威脅；  

( b )  本港錄得的石珊瑚品種有 8 4 個，較加勒比海的還

要 多 。 不 過 ， 本 港 的 珊 瑚 羣 落 受 自 然 環 境 問 題 所

累，包括每年的溫差大，以及海水含鹽量低和欠清

澈等，所以無法形成真珊瑚礁；  

( c )  此外，人為的問題 (例如污染 )，也使吐露港內港的

珊瑚數量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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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海下的珊瑚羣落為數似是不少，但其實很脆弱，而

且由於需要光線才能生長，因此生長範圍只局限於

海面以下三至四米的一小處地方。海下的珊瑚亦受

到生物侵蝕，其中青口和海膽就會在珊瑚上鑽洞。

青衣本是海膽的天敵，但本港過度捕捉青衣，結果

是 這 種 魚 劇 減 ， 海 膽 則 激 增 ， 使 珊 瑚 羣 落 受 到 破

壞；  

( e )  有些魚類需要活珊瑚方可生存，而且珊瑚羣落是一

些魚類 (例如鯛魚和斑 )的重要哺育場。珊瑚繼續存

活，有助支持商業性質的漁業發展；以及  

( f )  累及珊瑚羣落的另一個自然環境問題是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下，珊瑚礁系統可能會於本世紀中葉至末

期或之前滅絕。為防情況惡化，必須有另一個污水

處 置 系 統 控 制 排 放 入 海 岸 公 園 的 污 染 物 數 量 ， 否

則，應禁止在海岸公園進行任何商業性質的捕魚活

動，以及限制海下的發展。若然有超過 4 0 幢村屋

使用化糞池處置污水，勢必對海下的珊瑚羣落造成

直接的威脅。  

[ R9907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1 2 .  政府的代表、申述人及一名申述人的代表陳述完畢，主

席於是請委員提問。  

1 3 .  兩名委員詢問林地及沼澤內會否有土地劃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以及政府部門對於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設置化糞

池有沒有意見。蘇震國先生回答說，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西部是相對未受干擾的林地，長有成齡樹及具保育價值的植

物。據漁護署表示，這片林地原為荒廢農地，經自然更替，樹

木再生。規劃署檢視過最新的資料及參考過漁護署的意見後，

認為可考慮修訂「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剔出地帶內西部

這片相對未受干擾的林地，並把該處及旁邊的「綠化地帶」改

劃為「綠化地帶 ( 1 )」，以盡量減輕對現有生境可能造成的負面

影響。劃設擬議的這個「綠化地帶 ( 1 )」，可提升對這片林地及

濕農地的保護程度。與此同時，可考慮把村落以東一塊大部分

地方均為小樹、灌木及草所覆蓋的政府土地由「自然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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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以反映該塊土地現時的景觀特色。

如要在此「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可提出申請，城規會會

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馬詠璋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1 4 .  至 於 使 用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問 題 ， 蘇 震 國 先 生 表

示，發展計劃／方案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

必 須 符 合 相 關 的 標 準 與 規 例 ， 例 如 環 境 保 護 署 ( 下 稱 「 環 保

署」 )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 》 － 「 須 經 環 境 保 護 署 評 核 的 排 水 渠 工 程 計

劃」。該《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亦訂有一

些關於化糞池的設計標準，包括泥土滲濾試驗的規定，這些規

定有助鑑定何種地層狀況適宜建造化糞池。據環保署表示，在

決 定 某 地 點 是 否 適 合 建 造 化 糞 池 時 ， 須 考 慮 該 地 點 特 有 的 情

況 ， 包 括 是 否 接 近 河 流 ／ 溪 澗 、 地 下 水 位 的 深 度 及 洪 氾 風 險

等。規劃署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已考慮這些因素。  

1 5 .  一名委員詢問「鄉村式發展」地帶最北端的邊界與沙灘

相 距 多 遠 、 海 下 現 有 多 少 屋 宇 ， 以 及 這 些 屋 宇 是 否 使 用 化 糞

池。蘇震國先生回應說，「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北面是「海岸

保護區」地帶，涵蓋沙灘及其他海岸景物，而「鄉村式發展」

地帶最北端的邊界與該「海岸保護區」地帶面向海岸公園的最

北端邊界相距約 2 5 至 4 0 米不等。海下現時約有 3 0 幢屋宇，

全都設有化糞池。這些屋宇的化糞池是根據建屋時當局的規定

而建造，所以其設計或會各有不同。在《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 頒 布 前 建 造 的 化 糞 池 未 必 符 合 現 時 的 標

準。  

1 6 .  一名委員留意到海下在過去 1 7 年只有七幢小型屋宇獲

得批准，但所估計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卻是 9 4 幢，遂詢問此數字

以甚麼為根據。蘇先生表示，此估計數字由地政總署提供，當

中包括尚未處理的申請所涉及的 1 0 幢和預測未來 1 0 年需求的

8 4 幢小型屋宇。要發展這 9 4 幢小型屋宇，需要約 2 . 3 5 公頃

的土地。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修訂後可供使用的土地縮減

至 1 . 0 2 公頃，所以地帶內僅可興建約 4 0 幢小型屋宇。另一名

委員詢問「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曾否有小型屋宇申請遭拒絕。

蘇先生借助實物投影機上的一幅圖則作說明，表示遭拒絕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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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涉的地點全都在海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外，但在「鄉

村範圍」內。  

1 7 .  一名委員指出，申述人強調必須全方位審視生態系統，

包括河流、沼澤地、內海範圍及外海範圍，認為這樣很重要，

因為只要環境有部分改變，其餘部分也受影響。此外，申述人

亦認為進行發展必定會破壞環境。這名委員詢問政府是否認同

申述人的看法。主席及另一名委員亦詢問有沒有水質測試或標

準可顯示按建議在海下發展更多小型屋宇，在環境方面可以接

受。蘇震國先生回應說，海下是涵蓋海下中心區及附近的郊野

公園和海岸公園的更大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點是沒

有爭議的。規劃署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已劃設「自然保育

區」地帶及「海岸保護區」地帶，以保護生態及保育價值高的

地方，例如林地及海岸區。其後，由於收集到更多資料，規劃

署更建議把海下村西面具保育價值的林地及濕地改劃為「綠化

地帶 ( 1 )」，以加強保護。此外，為確保區內的鄉村式發展不會

對海岸公園造成不能接受的影響，環保署及漁護署亦實行水質

監察計劃，長期密切留意海岸公園的水質。地政總署亦會把小

型屋宇申請資料分送相關的政府部門 (包括漁護署、環保署及規

劃署 )傳閱，徵詢他們的意見。申請人必須證明擬議的發展符合

相關政府部門的規定，其申請才會獲得批準。在海下進行鄉村

式發展，其中一項規定是必須進行擬設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

滲濾試驗。因此，雖然分區計劃大綱圖預留了土地供發展 4 0 幢

小型屋宇，但並不表示小型屋宇申請必定會獲地政總署批准。  

[劉智鵬博士此時暫時離席。 ]  

1 8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陳乃觀先生補充說，海下灣海

岸公園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申述人所述有關該海岸公園的重要

性及其與周邊環境的關係的資料大致正確。漁護署認同在該區

進行任何發展，均不應對該海岸公園的水質及生態造成負面影

響，而污水的排放亦須符合相關的法例規定。在規劃署把海下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分送各部門傳閱以徵詢他們的意見時，漁護

署已向該署提出了意見。漁護署現於海下灣海岸公園設有三個

離岸監察站，這三個監察站自一九九八年起便一直監察着該海

岸公園的水質及珊瑚的生態狀況。據長期以來監察該海岸公園

珊瑚區附近水質的結果顯示，該處的水質整體上屬良好。漁護

署及環保署會繼續監察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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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一名委員留意到漁護署提供的生態數據與非政府組織所

提供的有差異，遂詢問非政府組織的生態調查結果會否改變漁

護 署 對 該 區 的 保 育 價 值 的 看 法 。 漁 護 署 高 級 自 然 護 理 主 任 ( 南

區 )何秉皓先生回應說，漁護署在規劃署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

提出的意見着眼於保存保育價值高的生境，多於個別具保育價

值 的 物 種 的 記 錄 。 重 要 的 生 境 ， 例 如 天 然 林 地 、 河 岸 區 及 濕

地，可為多個物種提供合適的生境，已劃作保育地帶。按建議

把有關林地由「鄉村式發展」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為「綠

化 地 帶 ( 1 ) 」 後 ， 海 下 劃 作 保 育 地 帶 的 地 方 所 佔 的 比 率 會 由

6 8 %增至 7 4 %。  

[邱榮光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2 0 .  Andy Cornish 博士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說，據他所知，當局

並無就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會否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

質造成不能接受的影響進行研究。委員應考慮應否進行影響評

估，以證明在這個環境易受影響的地區使用化糞池是可以接受

的。  

2 1 .  主席詢問 Andy Cornish 博士，既然海下村在某程度上對

該區做成污染，他會否認為為了海下灣珊瑚羣落着想，應把整

條海下村遷往他處。 Andy Cornish 博士回應說，更合適的做法不

是把該村遷往他處，而是把全部村屋接駁至一個主污水收集系

統，使這些村屋不再依賴化糞池排污。目前是有工程上的方法

可解決村屋日後的排污問題的。 David Newbery 先生補充說，由

於污染問題，最理想的做法當然是把該村遷往他處，但此法實

際上不可行。由於現時村屋的數目不多，所以污染問題尚不算

嚴重。不過，假如村屋的數目倍增甚至增加得更多，問題就會

加劇。  

[劉文君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2 2 .  一名委員詢問當局有否進行水質模擬研究，以確定海下

灣的水質是否符合相關的法例或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所

發出的技術備忘錄所訂的規定，以及當局會否考慮採用生物處

理污水系統。蘇震國先生說，假如有關地點的特質或泥土結構

並不適合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在技術上來說還有其他選

擇，例如郊野公園公廁所使用的生物處理及過濾系統。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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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署長謝展寰先生補充說，環保署負責監控海下的水質。關於

個別地點是否適宜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問題，環保署是

有和地政總署討論的。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時，會規定

申請人進行滲濾試驗，有關結果亦須予認證，以確定申請地點

的泥土狀況適宜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若未能通過測試，

有關的小型屋宇申請或會遭拒絕。至於水質評估的問題，其實

漁護署一直監察着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雖然海下現時約有

4 0 幢小型屋宇，但海下海岸公園主要水體的水質一直甚佳，亦

無證據顯示小型屋宇數目增加會對該海岸公園主要水體的水質

造 成 很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 如 有 任 何 人 士 未 有 妥 善 維 修 保 養 化 糞

池，環保署可採取執法行動。技術上，小型屋宇可採用其他污

水處理技術，但有關技術會較昂貴。陳乃觀先生補充說，漁護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海 下 灣 的 水 質 ， 並 把 有 關 的 數 據 送 交 環 保 署 解

讀，以便作出跟進行動。  

2 3 .  一名委員留意到有關的風水林是客家氏族承傳的遺產的

一部分，遂詢問當局會否考慮繼續把該風水林的相關部分 (規劃

署建議改劃為「綠化地帶」的部分 )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讓 該 片 林 地 可 以 從 以 前 的 干 擾 中 恢 復 過 來 ， 從 而 保 存 其 完 整

性，不然，日後一旦有小型屋宇在該部分林地發展，就會令該

片林地割裂。蘇震國先生回應說，擬議的「綠化地帶」及該風

水林有些地方重疊，不過，基於現有的景觀特點，把該林地受

干擾的部分劃為「綠化地帶」，做法恰當。如有人根據《城市

規劃條例》第 1 6 條申請在該「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城規

會可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但涉及砍伐樹木的申請，則不建議

批給許可。  

2 4 .  一名委員表示，小型屋宇政策是為應付原居村民的住屋

需要而推行，但海下亦有非原居村民居住，遂詢問： ( a )現時居

於海下的原居村民及非原居村民數目； ( b )興建海下路的原來目

的；以及 ( c )每年 有 9 6  0 0 0 人次前往海下對海下 灣水質的影

響。關於小型屋宇政策，地政總署副署長林潤棠先生表示，只

有原居村民才可提出小型屋宇申請，而且申請人必須遵守相關

政府部門的規定，地政總署才會批准其申請。小型屋宇批建方

式方面，可以發出建屋牌照，又或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而根

據兩者所建的小型屋宇分別有五年及永久不得轉讓的限制。如

擬在不得轉讓限制期內轉讓小型屋宇，必須取得地政總署的批

准，才可取消限制及須繳付地價。因此，小型屋宇轉讓後，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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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可以是非原居村民。對於這名委員問到海下路、海下的遊客

及居於海下的原居村民數目的問題，蘇震國先生回應說，海下

路是為了一項供水設施而不是特別為發展該區而建。遊客進行

水上活動，難免對海水造成一些污染，不過，漁護署提供的數

據顯示，海下灣整體的水質良好。至於居於海下的原居村民數

目，目前沒有確實的數字，但據悉該區有很多非原居民。  

[劉文君女士此時返回席上。 ]  

2 5 .  關於原居村民及非原居村民的數目， Nicola Newbery 女士

補充說，海下有 3 0 幢屋宇。非原居村民的數目較原居村民為

多，比例約為 5 比 1，而在過往七年興建的屋宇中，沒有一幢

是由原居村民居住。至於遊客的影響，她說在人多的日子，海

面 會 有 泡 沫 ， 這 是 遊 客 使 用 無 法 進 行 生 物 降 解 的 清 潔 劑 所 造

成。漁護署沒有監察近岸的水質，所以才說海水沒有污染。至

於海下路，乃八十年代興建萬宜水庫時所建，當時是通往一個

抽水站的通道。  

[會議小休五分鐘。 ]  

[此時，陸觀豪先生返回席上，梁宏正先生離席，劉文君女士及

曹榮平先生暫時離席。 ]  

2 6 .  主席請提意見人及其代表闡述意見的內容。  

C263－Ronald Taylor 

2 7 .  Ronald Taylor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 4 0 年來都有在香港的郊野公園遠足，很享受這

項活動；  

( b )  海下、鎖羅盆及白腊被郊野公園環繞，區內鄉村大

小有任何改變，都會影響毗鄰這些郊野公園，所以

必須有一個緩衝區，以保護這些郊野公園，防止鄉

村式發展對其造成負面影響。雖然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已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周圍劃設「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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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區」地帶，但這樣仍不足以發揮適當的緩衝區作

用，保護郊野公園；  

( c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下稱

「漁護署署長」 )作為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

監，其一項職責是就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採取他認

爲需要的措施，以推廣這些地方的使用及發展，以

作康樂及旅遊用途，同時保護這些地方的植物和野

生生物；  

( d )  就海下的情況而言，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内進行

發展，便有更多車輛出入穿越郊野公園的海下路，

村 民 出 入 令 交 通 量 增 加 ， 不 利 於 郊 野 公 園 的 使 用

者。海下的農地，不論是用作耕種的，還是任之回

歸大自然的，都可發揮緩衝作用，分隔開「鄉村式

發展」地帶與郊野公園，故不應用之作發展，令郊

野公園的價值降低；  

( e )  指海下的規劃人口會達 5 9 0，實有誤導成分，因爲

該區二零一一年的人口僅有 1 1 0，而且過去 1 8 年

只有七幢小型屋宇獲批准，其中多幢更不是原居村

民入住，可見小型屋宇政策已被濫用，原意盡失；  

( f )  至於鎖羅盆，該區二零一一年並無人居住，卻竟然

要興建小型屋宇應付多達 1  0 0 0 人口的需求，實在

令人難以置信。鎖羅盆既無通道又無公共污水收集

系統，而且食水供應有限。倘要在該區闢設此等基

礎設施，會對郊野公園造成負面影響，而且更有一

個危機，那就是在該區發展的項目最終會被廢棄，

變成一個礙眼的地方，就像芝麻灣半島現有的住宅

發展項目一樣。如果劃設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是在該區開拓商業度假區的第一步，就更加毫無

理由要設立一個大至可建 1 3 4 幢屋宇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如要發展，應局限在現有的構築物；  

( g )  白腊方面，該區四周都被郊野公園圍繞，倘要闢設

通道或基礎設施，這些通道和設施都必定要穿過郊

野公園，這樣肯定會影響郊野公園的價值。該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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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人口為 2 3 0，是二零一一年所報稱的五倍，令

人懷疑此規劃人口數字是否周末商業度假區的遊客

人 數 。 政 府 早 前 才 成 功 制 止 一 名 發 展 商 在 白 腊 以

「先破壞，後建設」的手法進行發展，實無理由再

讓該發展商或後來者在白腊進行發展，損害附近的

郊野公園；以及  

( h )  把這三塊「不包括的土地」全部納入相關的郊野公

園範圍，才是有效的措施，可制止發展商的「先破

壞，後建設」行為。  

[ C263的實際發言時間： 1 4 分鐘 ]  

C274－ Rosalind Kep 

2 8 .  Jo Wilson太太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她是活在南丫的主席，此組織自二零零九年開始一

直致力爭取改善南丫的環境和設施；  

( b )  雖 然 海 下 和 南 丫 位 於 香 港 的 兩 端 ， 但 兩 者 有 共 通

點。與大家分享南丫的經歷會很有用，因為海下如

果得不到保護和關注，可能會步南丫的後塵，面對

南丫同一的情況；  

( c )  南丫景致迷人，修復後的前石礦場成了自然生態公

園，南丫的南部更是秀麗非凡。南丫如海下一樣，

都面對着很大的發展壓力，有發展商財團在南丫購

入了七處地方，現正為發展計劃申請規劃許可；  

( d )  新界鄉郊地區的土地一派破落之象，缺乏生產力，

原因是有人囤地，以及政府為防其土地被闢作未經

許可的用途而把之圍封，使土地荒廢。另外，雜亂

的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和 缺 乏 適 當 規 劃 的 設 施 ， 也 是 成

因。此外，公共設施，不論是在市區還是鄉郊地區

的，都是根據標準的設計和程序建造。凡此種種皆

令居民和遊客在某些情況下無法享有清潔和安全的

居住環境，更別說對大自然的各種明顯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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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海下既有紅樹林，又有珊瑚，與南丫一樣，具重要

的生態價值。不過，當局是否有能力保護該處的生

態，則有很大疑問。該區給人的整體印象是一處被

忽略的地方。本港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例如南

丫的盧氏小樹蛙和綠海龜棲息地，不是變成廢物傾

卸場，就是全年關閉，沒有作教育用途或為當地創

造就業機會；  

( f )  規劃失敗，使很多地方 (例如海灘 )淪為傾卸廢物的

地方，加上欠缺有效的措施，培養人們對環境的責

任感，改變他們的習慣，亦使問題惡化。現時土地

管理及廢物處置的標準都非常低；  

( g )  曾有一名城市規劃師向當局介紹有何方法引進社區

回收設施和發展南丫的海濱，使當地的天然景物得

以保留和優化。可是，當局沒有理會其建議，反而

支持在當地採用混凝土填海，破壞天然海岸；以及  

( h )  二十年前，不理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尚算可以接

受，但如今環境已差至不能再忽視這個問題。她請

委員到海下、鎖羅盆和白腊看看這些地區如何受到

威脅或因規劃程序過時而受害，然後才就這些「不

包括的土地」的未來作出決定。只依標準設計和程

序而不往有關地方看看便作出決定，有欠穩當。  

[ C274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C643－劉素  

2 9 .  劉素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雖然於西灣事件中，政府在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方面取得進展，但現時分區計劃大綱圖提

出的發展計劃忽視有關地區的保育需要，卻是倒退

之舉。城規會應深思熟慮，然後才決定這些地區的

土地用途，以重拾市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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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小型屋宇政策存在漏洞和根本的缺陷。在決定如何

以 有 限 的 土 地 資 源 應 付 無 止 境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之

前，這項政策的實施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況 且 ， 有 關 地 區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預 測 數 字 是 否 真

確，令人懷疑。對於小型屋宇的問題，必須從全局

着眼，不能以斬件方式處理；  

( c )  郊野公園是為了保育而設，其生態應得到保護，不

應受損；  

( d )  目前供港食水約七至八成從內地輸入，為保障本港

食水供應，保護郊野公園及其不包括的土地的自然

環境非常重要；以及  

( e )  任何發展都不應損害後代的福祉。從實物投影機上

展示的衞星圖象可見，過去幾年深港兩地的景觀出

現了很大變化。不應為了進行當前的發展計劃而犧

牲後代享受自然環境的權利。  

[ C643的實際發言時間︰ 8 分鐘 ]  

C1018－Stefan Behr-Heyder 

C1057－Christian Hirth 

C2529－Karina O’Carroll  

3 0 .  Nicola Newbery太太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海下是被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圍繞的「不包括的土

地」，也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區內的「鄉

村式發展」地帶亦座落於「具考古價值地點」。該

區出土的文物可追溯至石器時代；  

( b )  海下是生物多樣性熱點，有多種生境，包括海灘、

紅樹林、潮間區和海洋，是各種動植物、魚類、雀

鳥和昆蟲的棲息地。區內一些稀有品種的動植物是

海下獨有，在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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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海 下 的 海 底 世 界 更 是 絢 麗 繽 紛 ， 保 護 這 種 自 然 環

境，符合廣大市民的利益。  

把林地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 d )  海下的河谷和山坡都有林地。海下河的主流經由這

些林地流入大海。五十年前，海下河的主流與海下

路之間的地方曾經是稻田，及至七十年代村民移居

外國後，這些稻田就回歸大自然。這些地方現已成

為林地，並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海下路迴旋

處附近有另一條河，但規劃署沒有在其擬備的規劃

圖上標示；  

( e )  海下有季節性和永久性沼澤地，有大量野生生物棲

息，這些沼澤地的水流往海灘，再流入大海；  

( f )  當局現建議把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的風水林改

劃為「綠化地帶」。作此改劃並不能保護該處的自

然生境，做法並不合理。該風水林的樹木沒有一棵

受干擾，而且整片林地難以穿透。林中冠層疏落的

灌木叢乃天然形成，因為有石床，那裏的巨石令樹

木無法在其上生長；  

( g )  把海下劃作發展，並在該區劃設「綠化地帶」作未

來的建築用地，違反了香港簽署的《生物多樣性公

約》。該公約訂明應保護毗連海岸公園和郊野公園

等受保護地區的土地，以免受到發展破壞；  

把「農業用途」列於第二欄  

( h )  發 展 商 的 手 法 通 常 是 先 破 壞 任 何 有 生 態 價 值 的 東

西，然後才進行發展。他們會先剷平林地、清除當

中的植物、排乾沼澤的水及把河流改道，設立臨時

農場或果菜園，然後就申請在這片已經毫無生態價

值的受破壞土地上進行建築；  

( i )  海下的珊瑚覆蓋率特高，原因是該區的海水清潔，

不受污染，而海水能保持清潔，實有賴林地和沼澤

地。剷除林地、把河流改道、排乾沼澤地的水，河

谷就會露出土層，下雨時這些泥土會被雨水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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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入大海，導致珊瑚死亡。另外，農業活動使用的

殺蟲劑、除草劑和肥料也會被沖走，帶入沼澤地、

河流，再流入大海，導致海中的生物死亡；  

( j )  應把「農業用途」列於《註釋》第二欄。海下不再

有任何農地。以前曾闢作農地的地方已經在七十年

代村民移居英國後回歸大自然，而河谷亦變回不同

的生境，包括有 5 0 年歷史的林地、沼澤地和冠層

疏落的灌木叢。把「農業用途」列於第二欄不會令

該區不能進行農業活動，因為只要向城規會申請，

仍可進行農業活動；  

小型屋宇發展不當  

( k )  對海岸公園的最大威脅，不再是捕魚活動，而是濫

用小型屋宇政策和把土地改劃作發展；  

( l )  海下沒有緊急車輛通道和停車處，區內的鄉村式發

展根本沒有城市規劃可言，所建的村屋並不符合建

築物規例，產生的廢水不受監控亦未經處理，就直

接流入雨水渠，再流入大海。在人多的日子，海下

的海面會有泡沫漂浮，是遊客帶同狗隻在海中游泳

後使用清潔劑和洗髮露沖身造成；  

( m )  用 作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河 谷 是 個 有 水 淹 浸 的 洪 氾 平

原，每逢雨季，河流就會滿溢，淹浸兩岸，為沼澤

地的水生植物提供生境；  

( n )  使用化糞池排污並不環保。洪氾地區不適宜建築或

設置化糞池。「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水位高，暴雨

期間容易水浸；  

( o )  若 使 用 化 糞 池 ， 漂 白 劑 、 不 能 被 生 物 分 解 的 清 潔

劑 、 大 腸 桿 菌 和 內 分 泌 干 擾 化 學 物 就 會 排 放 至 沼

澤 、 河 流 和 大 海 ， 有 毒 廢 物 亦 會 於 湖 泊 積 聚 ， 河

流、沼澤地和潮間區的生物就會死亡或受損，內分

泌干擾化學物則會干擾海岸公園魚類的性別變化。

新增的化糞池產生的廢物，會對紅樹林和海洋生物

造成負面影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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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海下是香港其中一個水質最清潔的地區，因為附近

的林地和河流令海洋生物 (包括紅樹林和珊瑚 )保持

健康良好。該處是熱門的旅遊景點和考察地點。為

了 保 護 海 下 的 環 境 ， 至 少 應 把 之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當 局 應 保 衞 海

下，造福下一代。  

[ C1018、C1057及 C2529的實際發言時間︰ 3 0 分鐘 ]  

3 1 .  會議於下午一時休會午膳。  

3 2 .  會 議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恢 復 進

行。  

3 3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黃仕進教授  

 陸觀豪先生  

 鄒桂昌教授  

 張孝威先生  

 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劉興達先生  

 陳福祥先生  

 葉德江先生  

 袁家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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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女士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簡介和提問部分  

[公開會議 ]  

3 4 .  以 下 規 劃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的 代

表、提意見人及其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  

蘇震國先生  －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鍾文傑先生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吳育民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新圖規劃  

麥黃潔芳女士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西貢  

周燕薇女士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西貢  

何秉皓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南區 )  

張國偉先生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北區 )  

陳乃觀先生  －  漁護署高級海岸公園主任  

張家盛先生  －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 (特別職務 )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 、》 、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及及及《《《《白白白白

腊分區計腊分區計腊分區計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劃大綱草圖編號劃大綱草圖編號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的的的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C1638－黃宇祺  



-  2 3  -  

E/04 TPB1057_MINUTES_19-5-2014_CHINESE.DOC 

 C1787－ Nikki Suen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  提意見人的代表  

 聶衍銘先生  

 C2506－ Damian Ryan 

 C2535－ Renia Lopez 

 創建香港  －  提意見人的代表  

 陳嘉琳女士  

 C2864－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  提意見人  

 C3645－ David Newbery先生  

 David Newbery先生  －  提意見人  

 C3657－香港鄉郊基金  

 Edward Michael 先生  －  提意見人的代表  

 Southern Kilburn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的的的的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SLP-C3669－黃慶祥  

 SLP-C3673－黃瑞強  

 SLP-C3675－Margaret Wong 

 SLP-C3676－黃春榮  

 SLP-C3677－Wong So Chun 

 黃慶祥先生  －  提意見人及提意見人的代表  

 SLP-C3670－黃佑民  

 黃佑民先生  －  提意見人  

 SLP-C3672－黃素珍  

 黃素珍女士  －  提意見人  

3 5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並請提意見人及其代表闡

述他們的意見內容。為使會議有效率地進行，主席要求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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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其代表不得不必要地長篇大論重覆先前申述人／提意見人

陳述過的相同論點。  

C1638－黃宇祺  

C1787－ Nikki Suen 

3 6 .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聶衍銘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

述，要點如下：  

( a )  他建議委員可參閱他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的聆訊

上 代 表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公 司 ( H H - R 1 0 8 8 3 、

S L P - R 1 0 8 2 1 及 P L - R 1 0 7 3 9 )以投 影片陳述的內

容，尤其是關於小型屋宇政策問題、土地業權問題

(即海下和白腊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大部分土地

都由發展公司擁有 )、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 」 錄 得 的 稀 有 物 種 ( 例 如 白 腊 灣 的 活 化 石 ( 文 昌

魚 ) 、 鎖 羅 盆 的 海 草 床 ) ， 以 及 城 規 會 採 取 「 先 破

壞，後奬勵」的不可取做法的內容；  

[陸觀豪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b )  海下、白腊和鎖羅盆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都與水息息相關。海下灣現為海岸公園，白腊

灣則有活化石，擬闢作海岸公園，而鎖羅盆則有淡

水濕地、紅樹林、蘆葦叢和海草床，附近就是印洲

塘海岸公園；  

( c )  上次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所作陳述提及的大埔龍

尾和大嶼山馬灣新村兩個個案研究顯示，小型屋宇

發展所產生的廢水和污染物非法排入附近的河流和

大海；  

( d )  馬灣新村現有 7 6 幢小型屋宇使用化糞池系統，村

內開設了三四家食肆。根據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

署」 )的數據，二零一零至一三年，附近河流的大腸

桿 菌 和 糞 大 腸 菌 羣 的 含 量 分 別 約 為 每 百 毫 升 有

1 8  0 0 0 至 3 9  0 0 0 個 和 每 百 毫 升 有 5 4  0 0 0 至

1 2 0  0 0 0 個，而氨的含量為每公升有 1 . 4 毫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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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天水圍明渠、元朗明渠和屯門河一樣差，而且

較城門河更差。隨着一九九八至二零一一年間小型

屋宇的數目大升，污染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村民非

法建造地下排水管接駁到附近的河流，把廢水排入

河中。這種情況在附近鄉村屢見不鮮；  

( e )  一名地質學家在上次聆訊上表示，海下、白腊和鎖

羅盆位處洪氾平原，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並不

可行；  

( f )  香港大學七名教授曾對海下灣的大腸桿菌含量進行

研究，結果發現海下灣沿岸的水域已經受到嚴重污

染，更發現有內分泌干擾化學物。污染是人們的活

動造成；  

( g )  海下現有 3 0 幢小型屋宇。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

將來還會興建 4 0 幢新的小型屋宇，而白腊和鎖羅

盆也分別會興建 7 9 幢和 1 3 4 幢新的小型屋宇。小

型屋宇的數目增加，會嚴重影響水質；  

( h )  環保署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

委員會專業守則》和現有的執法機制未能防止「鄉

村式發展」地帶出現污染，也沒有保護該地帶的水

質。規劃署無法確保「鄉村式發展」地帶附近的生

態系統不受污染。規劃署沒有在有關的城市規劃委

員會文件中直接回應申述書所提出的問題；  

( i )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是水污染的源頭，並不是鄉村

地區污水問題的解決方法。這點從以下政府在立法

會及其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不同陳述可見︰  

( i )  河流污染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當時

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表示，「由於本地

河溪的流速普遍相當慢，河流的自淨能力偏

低 ， 而 河 溪 的 周 邊 不 斷 發 展 ， 人 口 持 續 增

加，加上很多私人的化糞池系統欠缺維修保

養，所以有部分河溪的水質…… 仍然未如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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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展寰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i i )  元朗及錦田的污水收集系統及污水排放設施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當時的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表示，「鄉村污水收集系統是政府鋪設

污水收集系統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改善新

界未有公共污水設施地區鄉村範圍的環境和

衞生條件。在這些地區，村屋多以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處理污水。這些系統易受運作和

保養問題影響，因而容易造成環境污染，並

可能危害村民或附近公眾人士的健康」；以

及  

( i i i )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和林村谷污水收集

系統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環保署和

渠務署表示，「目前，元朗和錦田部分鄉村

地方所排放的污水一般經由私人原地設置的

污水處理設施 (如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處理

和排放。然而，此類處理設施或會因接近水

道 或 維 修 保 養 不 足 而 未 能 有 效 地 去 除 污 染

物。從這些地方排出的污水因而被認為是影

響鄰近水道和后海灣受納水體水質的一個污

染源頭。除非在這些地方建造污水設施，以

妥善的方式收集和處理污水，否則上述情況

將難以改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運作原

理，是讓污水滲過砂礫自然濾去污染物。然

而，倘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所在地點的地

下水位高，例如非常接近水道的位置，此類

系統便因滲濾率下降而無法發揮效用。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維修保養不足，會影響系統

清除污染物的成效，甚至可能會引致污水溢

出」。  

[陳福祥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j )  根據環保署的《村屋污水排放指南》，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的使用者須檢查和維修該系統，並經常清

除淤泥。因此，定期清除淤泥對化糞池的維修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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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重要。不過，很多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包括鎖羅盆和白腊 )都沒有道路接達，吸糞車未能

駛入。海下即使有通路接達，吸糞車也無法清除該

處所有村屋的淤泥，因此，村屋的衞生規定根本沒

有執行；  

( k )  根據環保署的同一份指南，暴風雨時容易水浸的地

方或地下水位高的地方，都不適宜設置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不過，海下、白腊和鎖羅盆長年地下水

位高企，即使旱季也是如此。這三區也位處河谷，

暴風雨時容易水浸。從近期在暴雨期間拍得的一些

照片所見，海下出現洪水溢流；  

( l )  總括來說，沒有證據支持規劃署提出在這三塊郊野

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裝設

多個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以解決水污染問題的建

議，因為這三區現時並無亦未有計劃鋪設污水渠，

在可見將來都無法提供污水渠或為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進行妥善維修保養。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都有極易受影響的水生生態系統，相當容

易受到水污染，而且郊野公園有太多遊客。現時分

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只會對郊野公園造成污染。另

一方面，如果政府認為這三區不應使用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應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清楚訂明；  

( m )  雖然由環保署採取執法行動也算是對付未經許可排

放 污 水 情 況 的 措 施 之 一 ， 但 以 下 四 宗 真 實 個 案 顯

示，執法後水污染情況仍然持續︰  

( i )  個案 1── 錦田河的污染︰在二零一零年一

月二十一日播映的一個電視節目以錦田河為

例子，探討河流污染問題。錦田河一條支流

疑受到一間食品工場排出的污水嚴重污染，

但該工場不承認。在二零零九年給立法會的

答覆中，環保署表示自二零零六年開始，該

署就新界西北涉及食品工場的水污染個案進

行了 2 1 1 次實地 視察， 以及 8 1 次夜間視

察，但只成功就六宗個案提出檢控。一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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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表 示 ， 即 使 包 括 渠 務 署 、 環 保 署 、 漁 護

署、地政總署和規劃署在內的七至八個部門

共 2 0 多人聯合進行實地視察，環保署仍是

束手無策，政府至今仍未能解決水污染的問

題。從二零一四年拍攝的照片所見，該條支

流的污染情況仍然相當嚴重，未見有很大改

善；  

( i i )  個案 2── 雙魚河的污染︰《蘋果日報》於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報道，雙魚河的水

污 染 問 題 嚴 重 影 響 上 水 一 條 鄉 村 的 農 戶 生

計。農戶向環保署及漁護署申訴，但情況依

舊 。 農 戶 表 示 他 們 所 要 求 的 只 是 潔 淨 的 河

水，又指環保署的執法行動成效不彰。環保

署則回應說，過去 1 7 個月已進行了約 6 9 次

實地視察，並發出了四封警告信，惟視察期

間，有關工場並沒有排出污水，而且收集所

得 的 污 水 樣 本 中 的 污 染 物 並 無 超 出 法 定 標

準，所以未能提出檢控；  

( i i i )  個案 3── 港島一條河流的污染︰《蘋果日

報》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日報道，香港大學

一名碩士研究生發現她其中一個河流採樣地

點受到污染。因情況持續，她遂向環保署報

告。該名研究生亦聯絡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公司負責生態諮詢計劃的人員，與該公司一

起向環保署跟進此個案。環保署到附近的建

築地盤／裝修地點進行了幾次實地視察，也

發出了一些警告信，但沒有人因造成水污染

而直接遭檢控。最後，該名研究生唯有放棄

這個受到嚴重污染、不宜再作研究的採樣地

點；以及  

( i v )  個 案 4 ── 深 水 灣 河 流 的 污 染 ︰ 二 零 零 九

年，該條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流被發現受到

嚴重污染。該處附近有一個建築地盤。他立

即向環保署投訴。環保署迅速採取行動，但

調查後沒有檢控任何人，因為視察期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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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發現附近的建築地盤有泥水排入河道。二

零一零、一二及一三年他又再發現該河受到

污染，每次發現後都向環保署報告。雖然環

保署迅速採取行動進行調查，但沒有檢控任

何人；  

( n )  關於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採取執法行動對付河

流污染問題方面，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曾於二

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表示「…… 至於在

控制污染的執法行動方面，環保署的前線執法人員

確實遇到不少困難，主要是由於在現行法律原則及

法例規定下，執法人員必須收集有效的污水樣本作

為 檢 控 的 證 據 ， 惟 非 法 排 污 往 往 在 數 分 鐘 內 便 完

成，要當場捉拿違法者及取證十分困難，導致檢控

的確有困難」。雖然有人投訴，當局亦盡力處理，

但污染問題始終無法防止，仍然持續不斷。解決污

染 問 題 的 最 佳 方 法 ， 是 減 少 或 杜 絕 污 染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的源頭；  

( o )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劃 設 的 擬 議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會影響周邊的「綠化地帶」和「自然保育

區」地帶、下游地區，甚至分區計劃大綱圖範圍外

的郊野公園。鎖羅盆有河道和濕地，白腊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亦覆蓋一條河流，而海下灣則是海岸

公園，有多條河道。單單監察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的成效和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污染情

況，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有些問題未必即時浮現。

只要村民有權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發展小型屋

宇，就不可能停止小型屋宇的發展，即無法消除這

個主要的污染源頭；  

( p )  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曾在二零一一年七月

八日考慮一宗擬在粉嶺嶺皮村的「農業」地帶興建

1 1 幢小型屋宇的申請 (編號 A / N E - L Y T / 4 3 7 )，當

時 環 保 署 和 漁 護 署 都 不 支 持 該 宗 申 請 。 環 保 署 表

示，倘擬議的發展項目涉及的小型屋宇數目不超過

1 0 幢 ， 該署 會 容忍 該 項目 使用 化糞 池 及滲 水井 系

統，作為未有公共污水渠可供使用時的臨時排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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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然而，這個擬議發展項目卻涉及 1 1 幢小型屋

宇，規模較大，造成污染的風險較高。因此，環保

署 不 會 容 忍 此 項 目 使 用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不

過，一名委員詢問要是擬建的 1 1 幢小型屋宇分開

申請，環保署會否容忍這些屋宇使用化糞池，環保

署只隨意作答。委員繼而認為要是分開提出興建小

型屋宇的申請會獲得批准，那麼該 1 1 幢小型屋宇

的申請亦應獲得批准。從這個事例可以預知城規會

不能保證海下預備興建的 4 0 幢小型屋宇不會逐一

甚至一次過獲批准；  

( q )  過去幾年，環保組織對於在邊境禁區和新界東北等

鄉郊地區的擬議發展一直作出妥協。如今政府又建

議發展大嶼山和元朗南，有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的擬發展地區更在郊野公園的外圍，甚至中

間，環保組織實在不能再讓步；  

[副主席此時返回席上。 ]  

( r )  他 想 知 道 城 規 會 會 否 繼 續 採 取 逐 步 增 加 的 發 展 方

式，容許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

舉例來說，要是村民要求 1  0 0 0 塊小型屋宇用地，

城規會是否就會給他們 5 0 0 塊。雖然城規會可能會

辯說所預留的鄉村地區是根據真正合資格的男性原

居 村 民 名 單 的 需 求 而 劃 的 ， 但 以 大 浪 灣 的 個 案 而

言，即使村民已向城規會提供合資格村民名單，城

規會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仍然只覆蓋現有的

鄉村地區；以及  

( s )  總括而言，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劃設的「鄉村式

發展」地帶都不合理，理由包括專家提供的科學證

據可以證明此地帶的範圍不恰當；環保署的數據顯

示單單一幢小型屋宇就能令河流的水質大大變差；

當局沒有充分考慮有關地點的地質和水位；《專業

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現有的執法

機制和建議的監察措施，都未能有效防止水污染；

以及這樣規劃「鄉村式發展」地帶，與主流民意相

悖，也不符合先前大浪灣的做法。須留意的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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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擬 備 海 下 、 鎖 羅 盆 和 白 腊 三 區 的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是因為幾年前這三區發現有砍伐樹木、清除植

物等破壞活動，所以有必要作出法定的規劃管制，

制止情況惡化。他希望城規會能遵守承諾，不要姑

息任何「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也不要無視曾

經提出的證據和公眾的意見而批准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  

3 7 .  主席表示，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及五

月十二日舉行有關考慮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申述的首三節

聆訊的錄影短片，當中包括聶衍銘先生上次在二零一四年五月

八 日 的 聆 訊 上 代 表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公 司 ( HH-R10883、

SLP-R10821 及 PL-R10739)作出陳述的過程，已分發給委員，以

作參考。  

[ C1638及 C1787的實際發言時間︰ 3 6 分鐘 ]  

C2506－Damian Ryan 

C2535－Renia Lopez 

3 8 .  創建香港陳嘉琳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創建香港支持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聶衍

銘先生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所建議的修訂；  

( b )  政府在一九九一年已確認有需要保護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免受發展所影響。二零一零年發生的

大浪西灣事件揭露了有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即使是實質上、生態上、康樂上和景觀上都

屬郊野公園的一部分，卻仍未受到保護，因為這些

土地既未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亦未有法定規劃圖則

涵蓋。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最初並沒有

指定為郊野公園，因為這些地方有活躍的農業活動

和極少居民；  

( c )  政府一再確切表明有需要保護景觀、生態和美學價

值高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包括要把「不

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大浪灣是西貢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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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的「不包括的土地」，於二零零四年劃入

分區計劃大綱圖，而根據一般推定，除現有的鄉村

地區要保留外，區內不准進行發展。該區的分區計

劃大綱圖清楚訂明，「為了保護大浪灣的自然景物

和文化遺物，以及盡量減輕人們的活動對易受破壞

的寧靜環境造成的滋擾，「鄉村式發展」地帶只涵

蓋現有鄉村地區。當局日後只能在大浪灣以外的地

區覓地，應付原居村民根據小型屋宇政策提出興建

小型屋宇的要求」；  

( d )  到了二零一零年，在全部 7 7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中，已有 2 3 幅有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

至於餘下的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規

劃署已為當中大浪西灣、海下、鎖羅盆和白腊等擬

備了發展審批地區圖，以應付這四區面對的即時發

展威脅。不過，三年後，儘管漁護署和郊野公園及

海岸公園委員會主張保護這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卻只有被漁護署和環保署形容為生態價值

不太高但景觀和美學價值高的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而海下、鎖羅盆和白腊則未被納入。其實

海 下 、 鎖 羅 盆 和 白 腊 的 生 態 價 值 遠 比 大 浪 西 灣 為

高，而其康樂價值亦與大浪西灣相若，所以這三區

也應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以加強保護；  

( e )  他們發現政府自二零一一年起便與鄉議局進行秘密

會議，就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擬議措

施與鄉議局溝通，並徵詢他們的意見。其後，漁護

署告知公眾，基於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現

有土地用途和發展潛力，這些土地與附近的郊野公

園地區不相協調。自此，政府的政策亦由保護郊野

公園「不包括的土地」轉為容許在這些土地進行發

展。二零一四年，他們更發現漁護署並未就郊野公

園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人口增加所帶來的

累積影響進行任何評估。漁護署總是回應說該署並

非負責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發展事宜。不

過，據二零一三年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述，漁護署

應負責就將納入郊野公園範圍的「不包括的土地」

的數目進行初步評估，以及就適合納入郊野公園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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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不包括的土地」進行詳細評估，但漁護署什

麼也沒做過；  

( f )  若根據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容許在海下、鎖羅盆

和白腊三區發展小型屋宇，並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和建造新的通路，這三區的生態價值便會大大

降低。屆時，漁護署就可依據已降低的生態價值進

行評估，然後作出結論，指這三區不適宜納入郊野

公園範圍。據悉，漁護署至今只就那些未有分區計

劃大綱圖涵蓋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保

育、景觀、美學和康樂方面的價值進行評估；以及  

( g )  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發展小型屋宇，就會

有居民遷入，造成不同的影響，包括破壞生境、造

成 水 污 染 、 帶 來 道 路 和 交 通 設 施 的 需 求 、 砍 伐 樹

木、植物流失、侵蝕山坡、造成光污染、構成火警

危險和偷獵危險，以及產生廢物。在 5 4 幅尚待處

理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中，海下、鎖羅盆

和白腊是首三幅已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若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其

後 將 擬 備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容 許 發 展 大 量 小 型 屋

宇，漁護署便應評估所帶來的累積影響。郊野公園

的 價 值 在 於 其 範 圍 廣 大 ， 連 綿 不 斷 。 在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發展的影響不能與郊野公園

分開研究。  

[ C2506及 C2535的實際發言時間： 1 5 分鐘 ]  

C 2 8 6 4－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3 9 .  白理桃資深大律師於席上提交一份文件以闡釋其意見，

供委員參考。他陳述的要點如下：  

( a )  規劃署相關文件的內容不切實，未能處理有關的申

述 就 規 劃 和 法 律 方 面 的 不 足 之 處 所 提 出 的 實 際 問

題，以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會導致的問題。規劃署

只粗略地用另一些字眼交代了部分問題，但文件大

體 上 沒 有 提 出 有 力 的 理 由 或 證 據 來 處 理 有 關 的 申



-  3 4  -  

E/04 TPB1057_MINUTES_19-5-2014_CHINESE.DOC 

述，因為對於那些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違反政策、

原則、先例和法律的論點，規劃署根本無法應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劃 設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過

大，劃作保育地帶的土地卻不足，對此，不論是規

劃署還是政府都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釋；  

[劉興達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b )  他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的聆訊上已向城規會呈上

修訂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議，現再在席上呈

上鎖羅盆和白腊兩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中有關整體規

劃意向的段落的修訂建議，以修訂和取代先前呈上

的文件的相關部分；  

( c )  規劃署縱使不理會有否違反或推翻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政策，也不應任由違反此政策的情況出

現。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是要加強保護

「不包括的土地」，但規劃署所作的規劃卻令香港

優美的郊野直接流失、受破壞和污染、出現不協調

的房屋發展，以及受到更大的發展壓力和威脅。香

港的郊野應予保育，亦應作康樂用途，景觀更要受

到保護，以供公眾享用，不應被發展所割裂，這些

真正需要是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所支持

的；  

( d )  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免受小型屋宇發展

破壞，合乎公眾利益，也是市民的期望。最近高等

法院處理西灣郊野公園個案的方法就符合了公眾利

益和市民的期望，因為高等法院判定小型屋宇在某

些方面應受到局限，而在「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

亦 不 是 如 一 些 說 法 所 指 有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一 般 權

利；  

( e )  香港是區域生物多樣性熱點，而在這方面的保育價

值中，「不包括的土地」是重要的一環。香港在區

域上和國際上都有責任保護「不包括的土地」範圍

內易受影響的生境，使當中稀有和重要的物種免受

發展所威脅，亦有責任執行《生物多樣性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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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依偱國際協定的愛知生

物多樣性目標。倘城規會現在作出錯誤的決定，任

由當局錯下去，日後要負上責任；  

( f )  分區計劃大綱圖沒有處理累積影響的問題，規劃方

法亦沒有顧全生態系統或作通盤考慮。明智的規劃

或防患未然的做法是未雨綢繆，預測問題，加以防

範，分區計劃大綱圖卻完全不依此法而行。政府似

乎只是想等到很遲的階段，看看污染造成什麼後果

才算，但屆時環境已受累積影響，無論做什麼也再

無意義；  

( g )  主席問到既然海下現有的村屋造成污染，應否把海

下村遷走。關於這個問題，小型屋宇絕對會造成污

染，把該村遷走，未嘗不是合常理的解決方法。主

席提出此問題，可見分區計劃大綱圖如果批准一次

過分別在海下和鎖羅盆發展全部 4 0 幢及 1 3 4 幢小

型 屋 宇 ， 的 確 可 以 造 成 此 情 況 。 其 實 ， 只 要 不 把

「不包括的土地」劃作小型屋宇發展，便可在源頭

杜絕污染問題；  

( h )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

過大，究竟真正需要為何，根本無以為證。規劃署

劃設這樣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所根據的並不

是實際需要，而是對「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需求，

但所謂需求，根本未經核實，依規劃法例來說，絕

對不是理據。鎖羅盆數十年來都沒有人居住，根本

沒有真正需要發展小型屋宇。把現時已建屋的地方

和 屋 地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已 是 合 理 的 基

線 ， 足 可 應 付 現 時 的 需 要 。 在 先 前 大 浪 灣 的 個 案

中 ， 亦 只 有 現 時 已 建 屋 的 地 方 才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規劃署應按照先前這個務實、合乎原則

和以事實為據的決定而行。在缺乏真正需要和理據

的情況下，與既得利益者就「鄉村式發展」地帶討

價還價，並不是按法律和證據而進行規劃。郊野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是 要 保 護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免受不協調的發展所破壞，而不是向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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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施加的壓力屈服，若然，會有損規劃署、城規會

和規劃程序的公信力；  

( i )  「鄉村式發展」地帶劃得過大，會助長詐騙行為，

不符公眾利益。「鄉村式發展」地帶內規劃作小型

屋宇發展的土地，並非屬於村民，而是由村外人的

發展公司擁有。規劃署已經助長了詐騙及濫用小型

屋宇政策的行為，城規會就更加不要劃設一個會助

長詐騙行為的地帶；  

( j )  先前大浪灣的個案中，「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局限在現時已建屋的地方。這方法也應適用於這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那樣就不會因為既得利益者的

需求而劃設過大的「鄉村式發展」地帶。雖然規劃

署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那節聆訊中辯稱大浪灣有

文物價值，情況有所不同，但這說法是錯誤的。大

浪 灣 的 情 況 與 現 在 這 三 幅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相似，後者的生物多樣性價值甚至更高。大浪

灣個案的處理方法確實行得通，實無任何合理理由

不依；  

( k )  「鄉村式發展」地帶和小型屋宇會造成污染，但此

問題沒有得到處理。申述書已提供詳盡資料，證明

屋宇數目增多，排出的污水量增加，化糞池的污水

會透過由沖積物形成的地層造成污染；而洪氾平原

一 旦 氾 濫 ， 更 會 令 污 染 物 和 病 原 體 擴 散 ， 危 害 健

康。可是，從規劃署的文件所見，當局並沒有嘗試

處 理 這 問 題 ， 而 對 於 海 岸 公 園 和 海 灘 所 受 到 的 影

響，亦同樣沒有處理。他曾在多個環保及保育組織

擔任職務，據他的經驗，他知道現行的執法機制在

「鄉村式發展」地帶幾乎行不通。「鄉村式發展」

地帶有諸多問題，但規劃署和城規會仍然劃設此地

帶，說其他部門會解決那些問題，這樣做實是不負

責任；  

( l )  規 劃 署 的 工 作 是 防 止 污 染 ， 但 該 署 所 作 的 規 劃 欠

佳，反而是故意為人們開路，讓他們可以污染「不

包括的土地」。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3 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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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會有法定職責作出規劃，促進公眾衞生和安全。

倘城規會批准劃設會危及公眾衞生和安全的地帶，

便是違反其職責。雖然「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會造成污染和健康風險，但村民會

辯說是規劃署、環保署和《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

委員會專業守則》容許他們使用這些系統的；  

( m )  《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訂 明 要 符 合 的 技 術 備 忘 錄 規

定，新的污水或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須與海下「具

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相距至少 1 0 0 米，但規劃署和

環保署沒有處理不符合這規定的情況。這是因為環

保署有政策訂明可以不應用《水污染管制條例》，

但這不是法律詮釋的問題。環保署明言依賴《專業

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以及有不足之

處的慣用機制或行政措施辦事，顯示該署未有應用

此特定的法例。在處理海下的情況方面，城規會有

責任不讓環保署及其他人違反法律；  

( n )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規劃應是為了促進社會的

福祉而進行。在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涉及的情

況和現行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政策下，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作 的 規 劃 應 是 為 了 公 眾 利

益，包括保育、作康樂用途、保護景觀和讓公眾享

受 郊 野 環 境 。 向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傾 斜 ， 劃 設 過 大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不應是規劃的目標；  

( o )  規劃署為何會擬出這樣不理性和不合理的分區計劃

大 綱 圖 ， 把 已 賣 給 發 展 商 的 土 地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面積更如此大，以及該署為何無法及不願意

處理申述提出的問題，主要的原因是該署面對既得

利益者的需求，希望作出安撫，所以便劃設這樣大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面 積 遠 超 可 證 明 的 真 正 需

要 ) ， 以 及 其 他 地 帶 ， 例 如 把 已 被 破 壞 的 土 地 劃 為

「綠化地帶」，讓村民有望日後可作投機性發展。

城規會不應把此一無關重要的因素視為重於反對作

此規劃的意見。先前大浪灣個案的處理方法務實可

行，並符合規劃原則和法律，當局應依照有關的方

法，劃設合理、合比例而又符合地契訂明的法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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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地帶，以應付日後男性原居村民真正的住屋需

要；  

( p )  他在席上呈上的有關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建議，

所 用 字 眼 和 所 述 意 向 大 體 上 依 照 先 前 大 浪 灣 的 個

案，城規會應予以採納。把有關的用途列於分區計

劃大綱圖《註釋》第二欄，城規會仍可繼續管制該

等用途，這樣對於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範 圍 內 易 受 破 壞 的 生 境 ， 至 為 重 要 。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內現時已建屋的地方，其面積可反映過往

真 正 的 需 要 ， 故 這 些 地 方 才 適 合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倘日後能證明有真正的需要，可逐一個

案 考 慮 ， 以 決 定 可 否 把 受 保 護 的 土 地 劃 作 其 他 用

途。如果未確定真正的需要，分區計劃大綱圖就把

大片土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使此地帶的面

積和屋宇的數目驟增，會促使村民把屋宇轉售給村

外人，形成濫用小型屋宇政策的情況；  

( q )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太多土地劃作

「鄉村式發展」地帶，意味着小型屋宇的發展可以

在公眾無法參與意見的情況下獲地政總署批准。有

證據顯示，地政總署在「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管制

或執法能力有限，導致此地帶出現污染、排污、出

入交通、安全及衞生等種種問題，情況之差，人盡

皆知，這樣實有違《城市規劃條例》所訂明的規劃

目的；  

( r )  城規會的決定應以公眾利益為依歸。城規會考慮既

得利益者未經核實的需求之餘，更應考慮政策、證

據、法律和保育的真正需要，然後作出衡量，而過

程中，城規會有責任維護公眾利益，以及回應公眾

想保育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這個合理期望。

至 於 應 該 怎 樣 做 才 行 ， 他 已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相 關 建

議；  

( s )  要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範圍內具重要生

態價值的地方，唯一的有效方法是把這些土地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而不是「綠化地帶」。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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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推定，「綠化地帶」不宜進行發展，但規劃署

把「綠化地帶」視為土地儲備庫，目的是為日後的

鄉村發展提供土地。把有關地方劃作「綠化地帶」

只會助長更多小型屋宇的發展，並不能保護這些地

方。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土地用途地帶規劃簡

單合理，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應依從；以及  

( t )  為這三幅「不包括的土地」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只

是權宜措施，作用是暫時保護這些土地免受發展所

影響，政府最終應把這三幅「不包括的土地」指定

為郊野公園。對於大浪西灣「不包括的土地」，政

府就是這樣做，最終把之指定為郊野公園。只有把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 ， 才 能 充 分 保

護、妥善管理和主動保育這些土地，因為規劃制度

根 本 不 足 以 保 護 這 些 土 地 。 城 規 會 的 職 責 是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盡 力 保 護 這 些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 直 至 有 一 日 這 些 土 地 都 納 入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和《海岸公園條例》的規管範圍為止。  

[ C 2 8 6 4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6 分鐘 ]  

4 0 .  主席表示，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 C 2 8 6 4 )可能誤解了他在

關於申述的問答環節中所提出的問題，因為他從沒有建議搬遷

海下那條村，他只是問到應否搬遷海下現有的鄉村民居，因為

有 一 些 申 述 人 認 為 無 論 有 多 少 污 染 物 流 入 海 岸 公 園 都 不 能 接

受，但事實上，海下現有的民居已造成污染。主席表示他提出

此問題，既不是作出干預，也不是建議遷村。白理桃資深大律

師 ( C 2 8 6 4 )回應說，沒有人建議搬遷現有那條村，但如有污染

情況，影響最小的解決方法就是分區計劃大綱圖不建議在海下

興建四十多幢屋宇。  

4 1 .  主席接着請 David Newbery先生 ( C 3 6 4 5 )作出口頭陳述。

主席提醒與會者，這個環節是讓提意見人及其代表闡釋提意見

人的意見書的內容，他們應就其他已作出的申述提出意見，而

不是補充他們以申述人身分向城規會表達過的意見。  

C 3 6 4 5－ David Newbery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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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David Newbery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代表海下之友；  

( b )  原 先 那 份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有 問 題 。 從

規劃署建議對該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訂所見，

雖然修訂後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好一點，但該圖

仍有大問題，包括所劃的海岸線和描繪的水文情況

不正確；對農業用途缺乏管制；沒有交代建議劃設

的 「 綠 化 地 帶 ( 1 ) 」 究 竟 是 作 發 展 還 是 保 育 ； 排 污

方面會有影響；新建議的「綠化地帶」範圍不妥；

以及界定住屋需求的方法有問題。不過，這些問題

均可解決；  

( c )  規劃署有關海下的文件所示的海岸線不正確。有一

份圖則把介乎海岸公園邊界與「鄉村式發展」地帶

邊界之間的「海岸保護區」地帶內的一個地方標示

為 「 田 」 ， 但 從 實 地 照 片 所 見 ， 該 處 其 實 並 不 是

「田」，而是海灘連伴生的紅樹林。規劃署的圖則

令人以為屋宇 2 1 A 與海邊最少相距 4 0 米，但在中

潮時，兩者的距離實際不足 2 0 米；  

[甯漢豪女士此時返回席上。 ]  

( d )  規劃署的圖則顯示的海岸公園邊界遠及大海，那位

置既不是漲潮水位，亦不是海灘線，顯然是隨意劃

定的。七十年代，海岸還未受到侵蝕，海下村與海

邊的確相距約 4 0 至 5 0 米，但時至今日，在中潮水

位時，海灘與破落的舊村圍牆相距只不過是 1 0 米

左右；  

( e )  規 劃 署 曾 認 同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最 少 要 闊 2 5

米 。 雖 然 該 署 的 圖 則 顯 示 舊 村 前 面 的 「 海 岸 保 護

區」地帶闊 3 0 米，但該地帶實際上只闊 1 0 米，因

為海岸侵蝕令海陸之間的分界有變。因此，「海岸

保護區」地帶的範圍要侵進現有鄉村的覆蓋範圍。

「海岸保護區」地帶只有 1 0 米闊，既不足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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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造成污染，又不能避免侵蝕的情況持續下

去。因此，應把舊村劃入「海岸保護區」地帶，這

樣不單可制止該區所有的建築活動，還可確保建築

工程不會對海下灣造成污染及令海岸再受到侵蝕；  

( f )  根據一份顯示海下現有河流及沼澤等地方的水文情

況的圖則，原本建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西部

( 規 劃 署 建 議 把 當 中 部 分 地 方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位於地下水位甚高之處，並不宜興建屋宇；  

( g )  在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內 的 私 人 土 地 是 可 以 發 展 農 業 用 途

的。事實上，「綠化地帶 ( 1 )」內 9 5 %的土地都屬

發展商所有，令人質疑是否真的有人會在這些地方

耕種，或是他們只是藉詞耕種來破壞某個地方，然

後提出發展申請。假耕作 (如白沙澳揭示的情況 )會

破壞林地，令林地和沼澤地枯乾。擬議「綠化地帶

( 1 ) 」 內 的 林 地 及 沼 澤 地 現 有 的 水 文 系 統 能 有 效 過

濾徑流，令流入海下灣的水變得清潔，對海下灣的

存 活 十 分 重 要 。 假 如 任 由 農 業 活 動 不 受 控 制 地 進

行，樹木便會遭砍伐，令泥土外露，而外露的泥土

會 被 沖 下 海 下 灣 ， 令 粉 土 覆 蓋 珊 瑚 及 其 他 海 洋 生

物，導致海洋生物死亡。農業活動亦會使用肥料及

農藥，這些污染物會被沖下海下灣，導致紅潮及海

水脫氧的情況，毒害海洋生物；  

( h )  建議把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自然保育區」地帶、

「海岸保護區」地帶、「綠化地帶」及「綠化地帶

( 1 ) 」 《 註 釋 》 中 第 一 欄 的 「 農 業 用 途 」 改 列 於 第

二欄。此舉並非針對那些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小

規模有機環保農業活動，而是要防止這些地帶內的

土地被假的農業活動所破壞。真正的農戶可向城規

會申請許可進行不損環境 (特別是不會污染海下灣 )

的農業活動；  

( i )  擬 議 「 綠 化 地 帶 ( 1 ) 」 的 意 向 欠 清 晰 。 規 劃 署 曾 認

同漁護署的生態評估有謬誤及不足之處，以及非政

府組織提供的數據有其優點 (即數據是正確的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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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署 表 示 ， 劃 設 「 綠 化 地 帶 ( 1 ) 」 是 為 了 保 育 ， 但

市民卻認為「綠化地帶」其實為配合政府近期的政

策而設，目的是預留土地供日後建屋之用。假如人

們 認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可 供 日 後 發 展 之 用 ， 土 地

擁 有 人 ( 即 發 展 商 ) 便 會 破 壞 該 區 ， 摧 毁 其 生 態 價

值。假如規劃署真的有意保育該區，就應該把之劃

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 j )  海下沒有正式的污水收集系統，所有屋宇均用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排污。這類系統的設計是把污水排

入泥土，由泥土中的細菌淨化。化糞池及滲水井系

統與承受水域相距越遠，淨化的效果就越好。海下

的海灘附近發現有大腸桿菌及內分泌干擾物，數量

達可量度的水平。這些污染物只可能來自海下那些

在環保署政策下獲發牌照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 k )  環保署有關流出物標準的技術備忘錄訂明，海岸水

域 內 的 泳 灘 及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屬 特 別 地

區，有特定的限制，不得有新的流出物排入憲報公

布的泳灘的界線 1 0 0 米範圍內及「具特殊科學價值

地點」的向海界線的 2 0 0 米範圍內和向陸地界線的

1 0 0 米範圍內。不過，環保署的政策卻未有考慮法

例這項規定，竟准許在「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

3 0 米範圍內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而不是法定

的 1 0 0 米範圍外，這樣便無法防止海下現有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所排出的污水流入海下灣。分區計

劃大綱圖更讓海下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數目進一

步增加一倍以上，不但危害公眾健康及摧毁海洋生

物，亦違反環保法例；  

( l )  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下水位高，又有多

條河流，有部分地方被水淹浸，不宜設置化糞池。

應 加 長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與 承 受 水 域 之 間 的 距

離，讓淨化效果可達理想水平。現有的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已經污染海下灣，可是，分區計劃大綱圖

仍准許加建 4 0 幢新的屋宇，當中大部分更在海下

灣 1 0 0 米範圍內。假如作出規劃時用了資料有誤的

地圖，設置化糞池的位置便可能在舊村，距離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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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米甚或不足 1 0 米。大部分「鄉村式發展」地帶

內泥土的水文系統難以有效處理污水。恰當的規劃

程 序 應 評 估 污 水 增 加 對 水 文 系 統 所 造 成 的 累 積 影

響。污水增加可導致的後果包括海水的大腸桿菌含

量增加，令海灘危害健康；海下灣的營養物增加，

導致水中的含氧量下降，損害海洋生物；以及水中

的清潔劑及無法進行生物降解的清潔劑含量增加，

毒害海洋生物，特別是珊瑚。海下灣是保育地區，

亦是進行康樂活動的好去處，倘遭破壞，對環境會

是一場大災難；  

( m )  環保署在海下灣設有三個污染監察站，最接近的一

個距離海灘超過一公里，該處經常有由赤門而來的

海 水 沖 刷 。 雖 然 環 保 署 指 海 下 灣 現 時 沒 有 污 染 問

題，但海下灣內灣的沖刷次數甚低，旱季時尤然，

以致污染物未能快速沖走。河口近日更形成了一個

湖，污染物被困住而積聚起來；  

( n )  海下全面發展後，便不再是一條小村。長遠而言，

設置一個一個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不能保護海下

灣 。 為 解 決 水 污 染 問 題 ， 除 非 已 有 長 遠 的 排 污 方

法，例如已鋪設污水管系統，又或興建了一組區內

環保污水處理設施，有關措施同時可處理現有屋宇

的污水，否則不應再批准進行房屋發展；  

( o )  他奇怪規劃署為何會在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

作出的修訂中，把「鄉村式發展」地帶東面的地方

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事實

上 ，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並 不 是 漁 護 署 所 說 的 平

地，而是遍布大石，難以前往，更是一片未曾開墾

的天然成熟林地，以及一個成熟獨特又未經勘查的

生態系統。把該處劃為「綠化地帶」只是為了預留

可建屋的土地供日後發展之用。漁護署未有提供任

何有關該處生態的科學數據。事實上，該處有一條

很重要的河流，河水流入海下灣。該處更有部分地

方被漁護署劃為風水林。劃設「綠化地帶」應是為

了利用天然地理環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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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而不是為了在「自然

保育區」地帶的中央建島；  

( p )  海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是規劃署根據村代表提

供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 ( 8 4 幢 )加上現正處理的申請

所涉及的小型屋宇數量 ( 1 0 幢 )而劃設的。究竟 8 4

幢這個需求數字是世界各地可能合資格的原居村民

的總數，抑或是村民所擁有的私人土地可興建的屋

宇數目，根本不得而知，因為此數字沒有經過任何

覆核、考證或審查。東丫的村代表曾向報章承認，

他向政府提供的是一個粗略估計的數字，他所要求

的較實際所需為多。規劃署實無理由根據村代表隨

意提供的數字來劃設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  

( q )  海下在過去 1 8 年興建了七幢新的屋宇，但沒有一

幢是由原居村民居住。因此，根據小型屋宇政策，

海下過去 1 8 年所需要的屋宇數目應是 0，而未來

1 0 年也不大可能會有 9 4 名男性村民回海下居住及

工作。所規劃的小型屋宇無助於解決本港房屋短缺

的問題，亦不會成為原居村民的居所，得益的只會

是 發 展 商 、 物 業 投 機 者 及 不 在 該 村 居 住 的 原 居 村

民；  

( r )  政府只諮詢過原居村民，但他們大部分都不在該村

居住，只對如何能從小型屋宇政策中取利感興趣。

政府沒有徵詢海下居民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意見。

事實上，超過四分之三的居民曾去信鄉事委員會，

表示鄉事委員會所發表的意見並不代表居於海下的

村民的意見。鄉事委員會向那些居民回覆說，鄉事

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保障原居村民的權利，特別是

他們興建村屋的權利。小型屋宇政策給予男性原居

村民申請在海下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至於他們在

哪裏居住，則無關重要；  

( s )  假如城規會接納鄉事委員會有關原居村民興建小型

屋宇的資格與其是否打算居於該屋宇無關這個觀點

及 村 代 表 所 稱 的 住 屋 需 求 ， 便 會 為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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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的土地」立下不良先例，引發並無打算在

新界鄉村居住的原居村民提出建屋申請，令這類申

請不絕；  

( t )  當局應考慮主要持份者 (包括海下村的居民、真正有

需要居於該村的原居村民、村內營商者、旅遊業內

人士、辦學機構、環保組織及喜愛海下和海下灣的

遊客 )的意見，為海下作出長遠的規劃；以及  

( u )  應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包括正確地勾劃海岸線和

描繪水文情況，以及擴大「海岸保護區」地帶，以

確保海灘與「鄉村式發展」地帶最少隔開 2 5 米作

為 屏 障 ； 把 「 農 業 用 途 」 列 於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的 第 二

欄，規定如要發展農業活動，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

劃許可；禁止在海灘 1 0 0 米或河流 3 0 米範圍內設

置化糞池；取消建議在「鄉村式發展」地帶東面的

地方劃設的新「綠化地帶」，並把之還原為「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把 擬 議 的 「 綠 化 地 帶 ( 1 ) 」 改 劃 為

「自然保護區」地帶；把擬議「鄉村式發展」地帶

西面的地方及擬議「自然保護區」地帶東面的地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作 為 緩 衝 區 ； 根 據 小 型 屋

宇政策按所估算的實際住屋需要而不是村代表的索

求來規劃「鄉村式發展」地帶；以及清楚說明小型

屋宇政策的原意並據之執行這項政策，規定原居村

民申請興建的小型屋宇必須真的是自住。  

[ C 3 6 4 5 的實際發言時間： 3 3 分鐘 ]  

[會議小休五分鐘。 ]  

[張孝威先生、劉興達先生及凌嘉勤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C3657－香港鄉郊基金  

4 3 .  Edward Michael 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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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城規會應根據充分的證據作出決定。如果證據不夠

充分，不足以支持某一行動，便應依從現有的政策

和 做 法 。 城 規 會 亦 有 責 任 作 出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決

定 ， 而 何 謂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規劃政策、《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立法會

就大浪西灣個案所作的決定、法院和《城市規劃條

例》大致上已作出界定；  

[劉興達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b )  不符公眾利益的，就是私人利益，包括以產權掩飾

的發展需要或發展期望。不過，產權只賦予持有人

權 利 向 政 府 提 出 所 需 申 請 ， 過 程 仍 須 遵 守 香 港 法

例，而且不一定會獲得批准。至於小型屋宇發展方

面，能從小型屋宇政策得益的往往不是村民，最大

得益者反而是買下村民土地的私人發展商。城規會

有必要區分公眾利益與私人利益，不應為了少數公

司的私利而犧牲公眾利益；  

( c )  作出決定時，城規會應準確評估有關地區的土地用

途。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和其他環保組織所作

的研究顯示，鎖羅盆是保育價值最高的地方，約有

3 0 年 無 人居 住 。城 規 會要 更改 該區 現 有的 土地 用

途，就必須提出充分有力的理據和證據；  

[凌嘉勤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d )  城規會致力杜絕「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足見

其非常重視鄉村地區現有的土地用途。鎖羅盆、海

下和白腊都具有高保育、生態和景觀價值。城規會

要容許不符合現有土地用途的情況，就必須提出充

分有力的理據和證據。從這個角度而言，除了「自

然保育區」外，這三區不應劃設任何其他地帶；  

( e )  政府經常以施加規劃許可附帶條件已經可以有效減

少發展的不良影響這一點，作為容許進行發展的論

據。不過，此論據正正違背了防患未然的原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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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原則，若損害範圍和程度不明，根本不應造成

損害；  

( f )  根據《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的列

表，涉及「綠化地帶」的規劃申請，其所涉土地的

總面積由二零一二年的 3 6 公頃，躍升至二零一三

年的 1 3 1 公頃，其中約 1 0 8 公頃獲得城規會批准

進行發展。這數字顯示「綠化地帶」實際上已變成

發展地帶，繼續把之稱為「綠化地帶」，實有誤導

之嫌；  

[張孝威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 g )  沒有證據顯示「綠化地帶」會受到保護，可免受發

展破壞，也沒有證據顯示所有污水收集設施都可防

止 無 用 的 污 水 流 入 大 海 。 相 反 ， 有 大 量 證 據 顯 示

「農業用途」涉及的活動會降低土地的生態價值；  

( h )  土地的生態價值一旦降低，復原的機會極微。執法

行動和檢控並非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生

態價值的有效機制；  

( i )  不應容許產生污水的「農業用途」和發展有當然權

利在「綠化地帶」進行。城規會有責任按照規劃申

請程序考慮這些發展的申請；以及  

( j )  沒 有 必 要 在 規 劃 意 向 是 自 然 保 育 的 地 區 「 作 出 平

衡」。當局必須平衡兼顧的是保育這方面的公眾利

益，而非私人的經濟利益。「不包括的土地」的規

劃絕非環保份子與村民之戰。村民可以在現有的屋

地 興 建 屋 宇 ， 其 利 益 已 受 到 保 障 。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不 應 是 用 來 保 障 一 些 村 民 要 求 的 額 外 產

權。  

[ C3657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SLP-C3669－黃慶祥  

SLP-C3673－黃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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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P-C3675－Margaret Wong 

SLP-C3676－黃春榮  

SLP-C3677－Wong So Chun 

4 4 .  黃慶祥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代表鎖羅盆鄉村委員會，另有四名村民亦授權他

代為發言；  

( b )  黃瑞強先生 ( SLP-C3673)的意見撮述如下：  

( i )  許多香港人被傳媒誤導，以為鄉村式發展對

生態和鄉郊環境會有負面影響，也有些立法

會或區議員、政府部門、環保分子和環保組

織表示反對在鎖羅盆進行鄉村式發展，這對

屬於少數的村民不公平；  

( i i )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僅把政府土

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而鄉村四周 3 0 0 呎範

圍內的土地則通常不納入在郊野公園內，由

此可見，郊野公園政策的原意也是容許鄉村

擴大的，反而分區計劃大綱圖卻是用作摧毁

鎖羅盆的法定工具；  

( i i i )  修 復 鎖 羅 盆 ， 在 村 內 興 建 鄉 公 所 和 遊 客 中

心，並不會影響鎖羅盆地區的生態和景觀價

值 ， 反 而 是 遠 足 和 露 營 人 士 在 鄉 郊 隨 處 便

溺，污染鎖羅盆地區；  

( i v )  鎖羅盆村已存在數百年，是新界北部唯一的

認可鄉村，也是客家遺址，村內布局與周邊

的 鄉 郊 地 方 和 諧 協 調 。 村 民 若 無 權 使 用 土

地，便會一無所有；該村和那裏的文物遺址

一旦受破壞，就會永遠消失；以及  

( v )  政府保育環境之餘，也要保護原居村民的權

利，從中作出平衡，這樣才可令社會更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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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政府應支持復村，並開發該區在旅遊

方面的發展潛力；  

( c )  有些立法會議員 (例如陳家洛議員 )和一些環保組織

曾質疑何以現時無人居住的鎖羅盆的規劃人口會達

1  0 0 0 人。須注意的是，此規劃人口數字並非由鎖

羅盆村代表上報，他只是在回應政府查問資料時，

勉強表示過要有 1 3 4 幢小型屋宇才能應付該村男性

原居村民所需 ;  

( d )  沒有人會那麼容易放棄祖輩留下的遺產。根據《基

本法》第四十條，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應受

政府保障；  

( e )  鎖羅盆村已有三百多年歷史，郊野公園系統卻只是

在七十年代才開始實行，所以說該村侵入郊野公園

的 地 方 是 錯 誤 的 ， 況 且 村 民 有 權 申 請 發 展 小 型 屋

宇，也有責任保護自己的鄉村 ;  

( f )  鎖羅盆村為郊野公園所包圍，沒有道路接達市區，

村民迫不得已要暫別鄉村。自二零零七年起，他們

已嘗試修復該村以求回復原貌。祖輩寫下的認祖詩

教誨後代要敬重祖先，顯示他們有復村的使命。正

因如此，即使該村有 9 5 %的土地屬私人土地，村民

也未有賣地圖利。若環保組織試圖令政府沒收村民

的土地，讓他們一班環保份子得享自然環境，未免

對村民不公道；  

( g )  村民並非反對保育大自然，甚至認為也許值得為保

育大自然而捨棄自己的土地。不過，事實卻是那些

申述人和提意見人大部分都住在市區，盡享現代城

市生活的好處，閒時才會到鄉郊一遊，村民根本不

值得為這樣自私的行為而作出犧牲；  

( h )  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刊 憲 這 種 做 法 無 以 保 護 自 然 環

境 ， 唯 一 能 有 效 保 育 環 境 的 方 法 就 是 實 際 改 善 環

境。舉例說，近年，有一些非法伐樹活動引致土壤

侵蝕頻生，令向該村供水的水塘淤塞。村民分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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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一三年和一四年進行疏浚水塘工程，

讓水可再次流到村裏。那些伐樹的人也損壞了一些

村 屋 ， 因 此 ， 村 民 要 住 在 村 裏 才 能 保 護 家 園 。 另

外，由於沒有人挖走河中的沉積物，近年經常發生

洪氾情況，政府應負起責任管理該河；  

( i )  從前曾有一條河流經鎖羅盆，到七十年代，有村民

在該河上游建了一個池塘，該河自此消失，所以鎖

羅盆並沒有「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鄒桂昌教授此時返回席上。 ]  

( j )  不少私人土地已劃作「綠化地帶」，當中有些是梯

田。村民一直有清理這些梯田上的植物，望能把之

修復，但他不肯定這些梯田劃作「綠化地帶」後，

村民是否仍可進行修復工作；  

( k )  村民沒打算在村內進行新的發展，所以不應把復村

視為「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以及  

( l )  若鎖羅盆如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建議那樣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就等同沒收私人財產作公用。  

[ SLP-C3669、SLP-C3673、SLP-C3675、SLP-C3676 及 SLP-C3677 的

實際發言時間： 3 0 分鐘 ]  

[甯漢豪女士此時暫時離席。 ]  

SLP-C3670－黃佑民  

4 5 .  黃佑民先生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他在鎖羅盆出生，是真真正正的原居村民；  

( b )  規劃署在毫無充分的證據下擬備鎖羅盆的草圖。鎖

羅盆村的族譜顯示，該村建村至今已有 1 4 代，最

興盛時期曾住了過百戶人家。五十年代，村內興建

了 一 所 學 校 ， 有 幾 十 名 學 生 ， 政 府 亦 支 持 該 村 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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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雖然當時該村有很多居民，但他們都能夠與大

自然和諧共處。一直到河流無人管理，田地荒廢，

那些稀有的動物和魚類才開始消失；  

( c )  雖然村民的權利受到《基本法》保障，但政府現在

卻決定把該村劃入法定圖則，限制該村的發展。其

實政府應該鼓勵村民發展該村和復耕；  

( d )  村內和附近一帶的垃圾，是來自市區的遠足人士和

遊客製造的，但環保組織卻不設法阻止他們污染環

境；  

( e )  村 民 不 會 放 棄 ， 他 日 道 路 和 其 他 通 訊 基 礎 設 施 建

成，村民就會回村居住；以及  

( f )  建議把私人土地劃為「農業」地帶，以保護天然環

境。希望政府能夠保存客家歷史和文化，讓村民將

來對社會作出貢獻。  

[ SLP-C3670的實際發言時間︰ 1 0 分鐘 ]  

SLP-C3672－黃素珍  

4 6 .  黃素珍女士作出陳述，要點如下︰  

( a )  她是鎖羅盆原居村民第 1 1 代的子孫，也是其家族

第 1 6 7 代的傳人；  

( b )  鎖 羅 盆 村 是 認 可 鄉 村 ， 在 英 國 接 管 新 界 前 已 經 存

在 。 英 國 殖 民 地 政 府 承 認 該 村 ， 並 為 該 村 興 建 小

徑、遊樂場、渡頭和水塘。警察當時亦與村民保持

良好的關係。七十年代，政府建立郊野公園系統，

把村內的私人土地保留為「不包括的土地」；  

[張孝威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 c )  可惜政府沒有為該村築路或供電。為了生計，許多

村民唯有離村到市區謀生。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



-  5 2  -  

E/04 TPB1057_MINUTES_19-5-2014_CHINESE.DOC 

查的資料，該村無人居住，現時也沒有尚未處理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 不 過 ， 鎖 羅 盆 村 宗 族 不 斷 開 枝 散

葉，子孫已經遍布世界各地。他們不少都堅持每年

回鄉祭祖，參加慶典。村民於二零零八年自發清理

村內的雜草，最近更重修舊墳。村民都希望有朝一

日，能夠復村；  

( d )  不是鎖羅盆的村民想侵奪郊野公園，而是郊野公園

將要吞沒鎖羅盆村。環保組織想盡辦法滅村，比當

年的英國殖民地政府和侵華日軍更加可怕。村民一

直致力保護該村，從來沒有把私人土地賣給私人發

展商圖利。環保組織指控村民與自然保育為敵，所

作所為並不文明；  

( e )  香港是法治社會，但在輿論壓力下，城規會沒有遵

守相關法律。根據《基本法》第六條，香港特別行

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而根據《基本法》第一

百零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

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

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

的 權 利 。 不 過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把 私 人 土 地 劃 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和「綠化地帶」，剝奪村民的

產權，違反了這些法律；  

( f )  「農業用途」和「農地住用構築物」是「自然保育

區 」 地 帶 和 「 綠 化 地 帶 」 內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 不

過 ， 據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5 號 第

5 . 1 2 ( k ) ( i )段所說，漁護署表示這些地帶內任何涉

及河道改道、填土／填塘或挖土的工程，如可能對

天然環境有負面影響，均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

才能進行。須留意的是，要把田地和魚塘復原，就

需要進行河道改道、填土／填塘或挖土的工程。說

什麼「農業用途」是這些地帶經常准許的用途，是

沒有意思的；  

[甯漢豪女士此時返回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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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城市規劃應以人為本，而非以動植物為本。既然村

民打算復村，政府就應該給予支持和協助。「鄉村

式發展」地帶不應只有小型屋宇和污水處理設施，

亦應有基本的基礎設施和服務，例如道路、水電供

應、公眾安全和電訊服務；  

( h )  以往新界和市區都有許多鄉村發展造成環境破壞的

例子。鄉村發展未如理想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指

引不足，監察不力，加上不少村民和發展商的環保

意識差。對於鎖羅盆，政府應採用新發展方針，把

該處打造成生態村，配合其打算把沙頭角地區發展

作生態旅遊和文化旅遊景點的計劃。只有採用這個

新方針，才能促進人們與大自然和諧並存，並照顧

到村民的私人產權，更可活化該村，同時保護天然

環境；以及  

( i )  以這個新方針進行發展，城規會的角色不只是規劃

和管制，而是給予指引，以助復村及使該區發展為

旅遊景點。  

[ SLP-C3672的實際發言時間︰ 1 2 分鐘 ]  

4 7 .  各人陳述完畢，主席於是請委員提問。  

鎖羅盆  

4 8 .  副主席要求黃慶祥先生 ( S L P - C 3 6 6 9 )提供更多資料，說

明何以預測鎖羅盆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量為 2 7 0 幢。黃

慶祥先生表示，村代表是應地政總署的要求而提供未來 1 0 年的

小型屋宇預測數字的。截至二零一三年，鎖羅盆的男性原居村

民有 2 7 0 人，其中 6 9 人在本港居住， 2 0 1 人在海外居住。

2 7 0 幢這個預測數字是未提交小型屋宇發展申請的 1 8 歲以上男

性原居村民數目 ( 2 3 3 人 )與未來 1 0 年將滿 1 8 歲的男性原居村

民數目 ( 3 7 人 )的總和。據他所知，鎖羅盆的村民從來沒有向地

政總署提交過小型屋宇發展申請，所以該村的男性原居村民數

目與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預測數字相同。  



-  5 4  -  

E/04 TPB1057_MINUTES_19-5-2014_CHINESE.DOC 

4 9 .  主席詢問現時在鎖羅盆以外地方居住的男性原居村民是

否全部真的打算申請批建小型屋宇。黃慶祥先生回應說，這些

村民有權申請批建小型屋宇，所以他們估計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

宇需求量時，並無假設這些村民會放棄這權利。  

5 0 .  副主席詢問黃慶祥先生是否有未來 1 0 年預測數字所包

括的所有男性原居村民的名單。黃慶祥先生在實物投影機上展

示一個列出族中不同支系的原居村民數目表，並表示可收集大

部分村民的相關數據。不過，有些村民已與村務委員會失去聯

絡，所以他在已知男性原居村民數目之上再加 1 5 至 2 0 %，讓

那些失去聯絡的村民仍能保留申請發展小型屋宇的權利。 2 7 0

幢這個預測數字已包括這補加的 1 5 至 2 0 %人數。  

5 1 .  副主席繼而詢問為何表中所列的 1 8 歲以上男性原居村

民數目是 2 2 8，而向地政總署提供的相應數目卻是 2 3 3。黃慶

祥先生回應說，表中所列的是二零一二年的數字，向地政總署

提供的則是二零一三年的數字。  

5 2 .  副主席詢問黃佑民先生 ( S L P - C 3 6 7 0 )所提及的族譜是否

載有所有男性原居村民的姓名。黃佑民先生表示，族譜在兩年

前曾經更新，所以族譜的資料應與黃慶祥先生的展示的列表吻

合。  

5 3 .  副主席詢問可否提供族譜副本供城規會參閱。黃慶祥先

生婉拒，表示要城規會保證族譜所載的資料不會外洩，才會提

供副本，因為要防止其他人利用族譜的資料，冒認原居村民申

請興建小型屋宇。主席建議秘書處在會議後可以看看該族譜。

黃慶祥先生表示同意。  

5 4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鎖 羅 盆 復 村 有 何 困 難 。 黃 佑 民 先 生 回 應

說，最主要的困難是鎖羅盆沒有道路和配套服務，難以迅速展

開復村計劃。黃慶祥先生補充說，復村的目的並非要吸引大量

村民回村居住，而是希望回復鄉村的原貌。村務委員會於二零

零七年成立以來，籌得港幣八十多萬元的捐款，用作清理無用

的植被和進行其他有關工程，致力恢復鄉村昔日之美。  

[張孝威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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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  一名委員詢問有否進行任何調查，收集村民是否願意回

村居住的意見。黃慶祥先生回應說，鎖羅盆如果有道路和配套

服務，很多村民都願意回村居住。他在多次與村民閒談後得出

此印象。  

5 6 .  一名委員詢問如果村民要返回市區謀生，怎可能復村。

黃慶祥先生表示很多村民都願意住在村裏，因為能夠重拾不少

美好的童年回憶。黃素珍女士表示，即使復村，很多村民都不

會 在 鎖 羅 盆 村 定 居 ， 可 能 只 會 在 周 末 、 放 假 或 節 日 才 回 村 短

住，種種花草、養養禽畜和耕一下田。村民也有計劃進行有機

耕 種 ， 甚 至 重 闢 魚 塘 。 可 以 說 村 民 想 以 現 代 方 式 重 過 鄉 村 生

活。不過，他們沒有打算在村內興建食肆或商場。  

5 7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要 是 村 裏 無 人 居 住 ， 有 沒 有 可 能 進 行 保

育。聶衍銘先生 ( C 1 6 3 8 )表示，擁有私人土地的業權並不代表

擁有這些土地的發展權。政府的原意不是讓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內的鄉村不斷擴大，否則政府早已擴大「不包括的土

地」的範圍及興建道路通往鄉村。屋地和農地的界線已劃分，

村內土地的用途有明確的機制來釐定。環保組織並非如一些申

述人所說那樣主張滅村。只是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太大，

現有已建屋的地方已足夠讓村民發展生態鄉村；而且現有的鄉

村民居還未盡用，容許增建 1 3 4 幢小型屋宇，實在說不通。他

們認為應依照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這個先例，讓鄉村繼續蓬

勃發展，同時保護天然環境。這正是村民、廣大市民和環境三

贏的局面。城規會擬備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期間，也有村民

要求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不過，在那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公布後，城規會卻沒有收到任何小型屋宇發展申請，顯

示 擴 大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範 圍 的 需 求 被 誇 大 。 另 須 留 意 的

是 ， 環 保 組 織 不 反 對 在 該 村 復 耕 及 在 附 近 河 流 取 水 作 灌 溉 之

用。如有需要，村民應請漁護署協助鋪設灌溉水管。有些申述

人提到遠足和露營人士帶來負面影響，但實際上他們極少會定

期到鎖羅盆和海下這些偏遠的「不包括的土地」。遠足人士的

負面影響，遠遠少於在鎖羅盆增建 1 3 4 幢新小型屋宇的影響。

另須留意的是，曾經有人清除鎖羅盆的植被。二零零八年，政

府對非法清除植被的人士提出檢控。二零一零年，政府土地的

紅樹林受到干擾。政府要用公帑把紅樹林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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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白理桃資深大律師 ( C 2 8 6 4 )表示，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

圖讓大浪灣村能從遊客生意賺取收入，繼續蓬勃發展，是一個

好好的先例。要是按照大浪灣的先例，鎖羅盆的村民應該能夠

管理該村及在有需要時翻建村屋。「鄉村式發展」地帶只應涵

蓋現時已建屋的地方。「鄉村式發展」地帶附近的地方應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因為這樣可以保護那裏天然的地方，使

鄉村周圍有優美的環境。這樣一個好好的先例也不依據，實在

於理不合。關於鎖羅盆的植被遭清除，須留意於二零零八年，

政府和私人土地有 4  0 0 0 棵樹被伐掉。  

5 9 .  陳嘉琳女士 ( C 2 5 0 6 及 C 2 5 3 5 )表示，保育鄉村並不代

表村內所有事物都不能改動。更確切地說，保育的目標是保持

區內的生態、景觀和康樂價值。環保組織不反對在分區計劃大

綱圖上加入「鄉村式發展」地帶以作復村之用，但現有村屋仍

然殘破失修，卻要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以增建 1 3 4 幢小型

屋宇，這實在說不通。她最近見過幾個年青人，他們都是另一

條村原居村民在外國出生的後代，首次回港。他們聽到政府正

為其村作出規劃的傳聞，便回港看看究竟有沒有經濟機會。顯

然，這些原居村民的後代根本沒有打算回村定居，與村民重過

鄉村生活。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只令村民有錯誤的期望，

以為政府將會發展「不包括的土地」。至於非法伐樹的人入村

破壞村民財產的問題，建議把該區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這樣

漁護署的護理員便會定期巡邏。  

6 0 .  主席詢問為何現有村屋仍然殘破失修，村民卻要求擴大

「鄉村式發展」地帶。黃素珍女士表示，二零零八年村民開始

想復村時並無長遠的計劃，只想興建幾幢屋宇，希望這樣足以

吸引更多村民回村居住。一直到地政總署要求他們提供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預測數字，他們才決定進行調查。須留意的是，

陳嘉琳女士提及的原居村民後代並不代表鎖羅盆村民的意見。

很多已離世的村民都安葬在村裏，激發了他們的子女回村居住

之心。發展擬議的 1 3 4 幢新小型屋宇只是一個長遠的目標，未

有具體落實發展的時間表，但她對於實現此目標感到樂觀，因

為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村民都表示有意回村居住。  

6 1 .  黃慶祥先生回應一名委員的問題，表示「鄉村式發展」

地帶位於較高處，所以不會出現水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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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  蘇 震 國 先 生 回 應 這 名 委 員 的 問 題 ， 表 示 村 民 如 想 翻 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村 屋 是 無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規 劃 許 可

的 。 黃 慶 祥 先 生 表 示 ， 地 政 總 署 審 批 翻 建 現 有 小 型 屋 宇 的 申

請，是有一套嚴格的準則和要求的，他們未能達到有關準則，

所以無奈放棄申請。主席表示，黃先生所指的是與規劃申請制

度不同的地政制度。  

6 3 .  一名委員詢問城規會曾否批准任何涉及「自然保育區」

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申請。秘書回應說，她記得

曾經有一宗第 1 2 A 條申請要求把一幅用地由「自然保育區」地

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但申請地點涉及屋地，又位於

「自然保育區」地帶邊緣，所以才獲得批准。  

6 4 .  一名委員注意到環保組織希望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

郊野公園範圍，但村民則想復村，故詢問兩方申述人的意見是

否存在無法消除的鴻溝。聶衍銘先生表示，多份反對分區計劃

大綱圖的申述書都是由公眾人士提交的，所以把情況形容為環

保組織與村民的意見出現鴻溝，並不正確。另外，環保組織認

為城市規劃制度下的最佳解決方法，就是依照大浪灣分區計劃

大綱圖的先例，締造村民、廣大市民和環境三贏的局面，而這

三方更以村民為先，可見環保組織從來都沒有想過滅村。  

海下  

6 5 .  主 席 問 到 海 下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是 否 太 接 近 海 岸

線，以及此地帶的地下水位是否過高，以致化糞池不能妥善運

作。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蘇震國先生以幾張航攝

照片作說明，表示「鄉村式發展」地帶位於較高位置，而且與

海岸線相隔一段距離。鄰近海岸線的地方位於較低位置，加上

地 層 是 沖 積 土 ， 故 在 這 些 地 方 設 置 的 化 糞 池 或 許 未 能 妥 善 運

作 。 須 注 意 的 是 ， 高 水 位 線 接 近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的 外 邊

界，但兩者非完全一致，因為「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界線須與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界線吻合，法定管制範圍才能由海下一直伸

延至海下灣海岸公園。「海岸保護區」地帶並非如一些申述人

所說是設計來管制發展的，例如設置化糞池。此地帶的規劃意

向其實是要保育、保護及保留天然海岸線及易受破壞的海岸自

然環境。至於化糞池，是由環保署負責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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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  蘇震國先生回應主席另一問題，表示現有的小型屋宇全

都位於海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範圍內。  

6 7 .  David Newbery 先生回應主席的問題，表示海岸公園實際

上位於海中，所以劃定內邊界並無意義。雖然高水位線尚算準

確，但約有一半時間水位會升高至高水位線之上，沖走泥土。

因此，「海岸保護區」地帶內的田現已不存在，變成了海灘連

伴生的紅樹林。因此，蘇震國先生所指的海岸線並非實際的海

岸線。海洋生態系統與「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其實只相距

約 1 0 米。  

6 8 .  主席詢問 David Newbery 先生，既然根據一般推定，「綠

化地帶」內不宜進行發展，為何他早前卻說整個「綠化地帶」

都會有小型屋宇發展。 David Newbery 先生回應說，他對城規會

沒信心，不認為城規會會拒絕在「綠化地帶」興建小型屋宇的

規劃申請。 David Newbery 先生以「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

指 標 報 告 」 中 的 列 表 作 說 明 ， 表 示 規 劃 申 請 涉 及 的 「 綠 化 地

帶」土地有 1 3 1 公頃，而當中獲 批准的申請涉及 的「綠化地

帶」土地有 1 0 8 公頃，可見涉及「綠化地帶」的規劃申請獲批

准的比率頗高。  

6 9 .  主席提到「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中的

列表，詢問二零一三年獲城規會批准的那些涉及「綠化地帶」

的申請中，有多少百分比是作小型屋宇發展的。 David Newbery

先生表示，他要問 Roger Kendrick 博士，即該報告的撰稿人，才

能回答這個問題。無論如何，「綠化地帶」已成為小型屋宇發

展 的 「 土 地 儲 備 庫 」 ， 若 耗 盡 這 「 土 地 儲 備 庫 」 的 土 地 作 發

展，累積影響可以極大。海下方面，將有關地方劃作「綠化地

帶」並不適當，因為城規會看來無意限制地帶內的小型屋宇發

展。如有意保育有關地方，就應把之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而非「綠化地帶」。城巿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5 . 2 4 段

提到，「為應付日後的小型屋宇需求，規劃署檢視了該區的土

地 ， 期 能 找 到 有 潛 力 作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的 合 適 地 點 」 。 顯 然 ，

「綠化地帶」內的小型屋宇發展都會獲批准，所以他認為最終

整個「綠化地帶」都會建有小型屋宇。  

7 0 .  主席表示，據城巿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第 5 . 2 4 段

所 述 ， 「 綠 化 地 帶 」 內 並 非 不 可 以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 如 提 出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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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城規會可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他詢問文件中是否有 David 

Newbery 先生提及的「土地儲備庫」一詞。蘇震國先生答稱，文

件中沒有此用詞。  

7 1 .  秘書稱，根據她的記錄，二零一三年有 5 5 宗擬在「綠

化 地 帶 」 內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規 劃 申 請 ， 涉 及 的 土 地 總 面 積 為

3 . 7 公頃，當中有 1 7 宗申請 (涉及 1 . 5 1 公頃土地 )獲城規會批

准。  

7 2 .  Edward Michael 先生 ( C 3 6 5 7 )回應主席的問題，表示「香

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中列表的資料是根據從法

定 規 劃 綜 合 網 站 和 城 規 會 的 會 議 記 錄 所 取 得 的 數 據 而 整 理 出

來。主席說，那即是說列表中的資料並非城規會提供的正式數

字 ， 只 是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根 據 從 不 同 來 源 取 得 的 資 料 整 理 出

來。 Edward Michael 先生表示可向城規會提供更詳細數據，印證

列表中的資料。主席表示，城規會秘書處已有相關數據的詳盡

記錄，因此 Edward Michael 先生不必提供更多補充數據。 Edward 

Michael 先生建議可由城規會向他提供相關數據作參考。主席同

意。  

7 3 .  主席詢問，如果小型屋宇申請涉及的地點不合適，令化

糞池不能妥善運作，當局會否就此諮詢環保署。謝展寰先生回

應說，申請在海下地區興建小型屋宇，申請人須委聘認可人士

進行滲濾試驗，然後將試驗結果提交地政總署，證明申請地點

適宜設置化糞池。如滲濾試驗結果不獲接納，地政總署有可能

拒絕申請。地政總署可能會諮詢環保署，確定進行滲濾試驗的

過程是否恰當。  

白腊  

7 4 .  一名委員問到白腊是否有私人土地被私人發展商收購。

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鍾文傑先生表示，白腊「鄉村範圍」內的

土 地 約 有 4 4 % 為 私 人 土 地 。 根 據 他 的 記 錄 ， 該 區 「 鄉 村 式發

展」地帶內部分土地已被一家私人公司收購。  

7 5 .  由於委員再沒有問題要提出，主席多謝政府的代表及提

意見人出席會議。他們各人此時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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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  會議於下午七時休會。  

[會後備註：秘書處於會後看過黃慶祥先生 ( S L P - C 3 6 6 9 )的族

譜，備悉其對鎖羅盆的小型屋宇需求所作預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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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會 議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恢 復 進

行。  

2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黃仕進教授  

劉智鵬博士  

李律仁先生  

馬詠璋女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霍偉棟博士  

符展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劉興達先生  

陳福祥先生  

葉德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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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達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曹榮平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女士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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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議部分  

[閉門會議 ]  

3 .  主席表示歡迎委員到席，並表示此節會議是要商議有關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鎖羅盆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及意見。他表示先前已在二零一四年

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八日、五月十二日及五月十九日舉行了四

場聆訊，聽取了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人／提意見人

或其代表的口頭陳述。會議約有 1 0 0 名申述人及 2 0 名提意見

人及／或其代表出席，當中 5 0 人就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

口頭陳述。  

4 .  主席請委員審議有關申述時考慮所有書面及口頭陳述內

容，以及在各節會議上呈上的資料。各節會議的錄影片段已在

商議部分開始前準備好，讓委員觀看。他表示，城規會應考慮

申述人／提意見人的所有理據及建議，然後決定是否建議順應

申述的內容／部分內容修訂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為方便商

議這些申述及意見，會議會先討論及商議申述人／提意見人的

一般理據，然後是他們所提出關於個別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理據

及建議。主席說罷，委員便審閱申述人及提意見人所提出關於

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共同理據。  

關於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一般共同理據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及小型屋宇需求  

5 .  主席表示，很多申述及意見都是與小型屋宇需求及這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有關。一方

面，有些申述 (即村民的申述 )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沒有

足夠的合適土地作小型屋宇發展以應付日後的小型屋宇需求；

另一方面，環保組織的申述及意見則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過 大 。 為 證 明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數 字 準 確 無 誤 ， 海 下 的 村 代 表

( R 1 8 )及一名鎖羅盆的村民 ( S L P - R 1 0 8 1 2 / C 3 6 6 9 )分別在二零

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上向城規會及秘書處

出示海下及鎖羅盆的男性原居村民名單。根據名單，所預測的

海下及鎖羅盆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分別是 9 7 幢及 2 4 4 幢。該名

鎖羅盆村民聲稱，鎖羅盆的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包括居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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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村民人數，但實際的數字應再多 1 5 至 2 0 %，因為名單上

未有顯示一些村民的名字。環保組織則認為「鄉村式發展」地

帶過大，而且是根據未經核實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而劃，沒有

足夠的規劃理據支持。「鄉村式發展」地帶過大，會助長詐騙

和濫用小型屋宇政策的行為。有些申述人也認為應縮減「鄉村

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以免有人作投機性的發展，因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的大部分土地都已屬私人發展商所有。  

6 .  秘書表示， R 1 8 及 S L P - R 1 0 8 1 2 / C 3 6 6 9 提供的小型屋

宇需求預測數字包括海下村及鎖羅盆村的所有男性村民人數，

與規劃署擬備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相關村代表提供的未來 1 0

年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並不相同。她表示，海下、鎖羅盆及

白腊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分別可應付這

三條鄉村小型屋宇預測需求的大約 6 8 %、 5 0 %及 1 0 0 %，即可

建 9 4 幢、 2 7 0 幢及 7 9 幢小型屋宇。  

7 .  委員備悉，「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慮過「鄉村

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

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海下及

鎖羅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採用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村式發

展」地帶，即是先把「鄕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的

鄉村民居所在之處及毗鄰的合適土地，之後若證明有真正需要

發展小型屋宇，才把範圍向外擴展。這方式會使發展模式較具

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

效益。  

8 .  副主席認為「鄕村式發展」地帶的劃界有既定的原則，

其他鄉郊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也採用，城規會應堅守。由於

有需要保護自然環境，因此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採用

逐 漸 增 加 的 方 式 劃 設 「 鄕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以 應 付 小 型 屋 宇 需

求，做法恰當。鎖羅盆現時無人居住，但於該區劃設的「鄕村

式發展」地帶，其面積卻可提供大約 1 3 4 幅小型屋宇用地，容

納約 1  0 0 0 規劃人口，似乎偏大，應予檢討。委員亦得悉白腊

分區計劃大綱圖「鄕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可應付所預測的十

成小型屋宇需求，並不符合逐漸增加的規劃方式。  

[劉智鵬博士及霍偉棟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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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一名委員表示，規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時，應

同時兼顧自然保育和鄉村發展，從中作出平衡。自然環境固然

要保護，但亦不應剝奪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不過，

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進行的發展，其範圍應多大，必

須小心考慮，特別是鎖羅盆及白腊沒有車路可達，而且白腊有

些私人土地已由私人公司持有。主席表示，規劃署已在聆訊中

解釋，土地業權可以變動，因此在規劃方面不應是重要的考慮

因素。  

1 0 .  經過一輪討論後，主席作出總結，表示委員的意見是認

同原居村民有權興建小型屋宇，而當局亦有必要劃設「鄕村式

發展」地帶以應付小型屋宇的需求。不過，小型屋宇需求只是

考慮「鄕村式發展」地帶範圍大小時的其中一項因素。為盡量

減 低 對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自 然 環 境 的 負 面 影 響 ，

「鄕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應按照逐步增加的方式來規劃，先

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居所在之處及毗鄰的合適土地。即使「鄕

村式發展」地帶內仍有土地可以發展小型屋宇，如有真正的需

要使用「鄕村式發展」地帶外的土地發展小型屋宇，規劃申請

制度也留有彈性，容許提出規劃申請把「鄕村式發展」地帶擴

展或在「農業」地帶及／或「綠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城

規會會根據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1 1 .  至 於 部 分 申 述 人 指 有 人 濫 用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 委 員 備 悉

「鄕村式發展」地帶內土地的用途須符合此地帶的規劃意向，

即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相關的地政處審批

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核實小型屋宇申請人的身分。  

小型屋宇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和對水質的影響  

1 2 .  主席表示，很多申述書和意見都關注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內鄉村式發展項目使用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是否合

適和有效，以及對海下、鎖羅盆和白腊三區的河流以及附近的

水體，特別是海下灣的水質造成的潛在負面影響。這些申述和

意見的主要理據是，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僅可作程度最低的污

水處理，而且往往因保養不足和數目增加而未能達到理想的效

果。劃設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後，未來人口將會大增，

但當局並無就小型屋宇數目增加所帶來的潛在累積影響進行評

估。有些申述人和提意見人亦認為，這三區地底表層的沉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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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透氣和高滲透力的沉澱物，所以污水雖然經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處理，但仍淨化得不夠。另有意見認為，當局必須參照

《水污染管制條例》訂明要符合的技術備忘錄，訂定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與海下灣沿岸海域之間的法定後移距離。  

1 3 .  委員備悉在地政總署處理有關批建小型屋宇的申請時，

相關政府部門會考慮小型屋宇的排污安排，包括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必須在小型屋

宇申請階段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

保署」 )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

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

劃」。在決定某地點是否適合建造化糞池處理和排放污水時，

會考慮該地點特有的情況，如滲濾試驗結果、是否接近河流／

溪澗、地下水位的深度、地形及洪氾風險。  

 滲濾試驗  

1 4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滲 濾 試 驗 是 否 應 該 由 合 資 格 專 業 人 士 進

行。環保署副署長謝展寰先生表示，滲濾試驗是《專業人士環

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其中一項規

定。地政總署會要求認可人士認證化糞池的設計符合《專業人

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所訂明的相關標準

與 規 定 ， 包 括 進 行 滲 濾 試 驗 。 只 有 認 可 人 士 才 合 資 格 進 行 認

證。地政總署在處理有關批建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要求提交

令有關政府部門滿意的經認證化糞池及滲水井方案。委員備悉

認可人士是根據《建築物條例》註冊的專業人士，若其行為不

當或疏忽，可遭受紀律處分。  

1 5 .  一名委員表示《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第 5 / 9 3 號》的規定並非強制性，小型屋宇發展項目的申請人會

否嚴格遵守，令人存疑。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女士表示，地政

總署一直嚴謹處理小型屋宇申請。該署會與有關的政府部門緊

密聯絡，確保有關申請完全符合所有相關的規定，包括處理和

排放污水的安排，才會批建小型屋宇。  

1 6 .  另一名委員表示，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都

位於通常地層是泥砂相間的地區。由於地質狀況會影響滲濾試

驗結果，這名委員詢問滲濾試驗的深度要求。謝展寰先生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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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滲濾試驗必須在興建小型屋宇前進行，以確定地層狀況適

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進行滲濾試驗的深度會視乎個別

滲水井系統的設計而定。一般來說，小型屋宇發展項目的典型

滲水井系統會設於地底約 1 . 5 至 2 米深的地方，但有時深度也

有可能達 2 至 3 米。  

1 7 .  這名委員表示，在接近海下灣的地方興建小型屋宇，或

會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環境有負面影響。因此，以往在海下灣

沿岸或其他沿海地點所作滲濾試驗的結果，或可作為沿海地區

泥土狀況的有用參考資料。秘書表示，海下的沿海地區已劃為

「海岸保護區」地帶，其規劃意向是保育、保護和保留天然海

岸線，以及易受影響的天然海岸環境。「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界線是配合「海岸保護區」地帶而劃的，所以在海下的海岸線

不會興建新的小型屋宇，就算有，也少之又少。在「鄉村式發

展」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不用取得規劃許可，所以滲濾試驗結

果也無須經城規會審核。  

1 8 .  謝展寰先生表示，在提出有關批建小型屋宇的申請時，

申請人須提交多項資料予地政總署批核，其中包括一份獲認可

人士認證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設計圖，之後小型屋宇方可入

伙。雖然認可人士須證明滲濾試驗已根據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

方案按《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進

行，但政府沒有保存個別滲濾試驗結果的記錄。謝先生續說，

因應一些申述人提出的滲濾試驗問題，環保署與地政總署討論

後，決定規定在小型屋宇發展完成前，經認可人士認證的滲濾

試驗結果必須提交地政總署批核，並須經相關政府部門審閱。

程序修訂後，可防止認證制度被濫用，進一步減少小型屋宇發

展對環境的潛在負面影響。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維修保養  

1 9 .  一名委員說，有人擔心小型屋宇與相關的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之間的接駁喉管所經的路程過長，廢水會在系統以外的

地方外溢或滲漏。這名委員遂詢問小型屋宇與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之間的接駁距離是否有納入法定或行政管制範圍。謝展寰

先生回答說並無這樣的管制，不過，只要按政府既定的標準和

規定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發生廢水外溢或滲漏意外的機

會應該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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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一名委員說，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須定期維修保養，清

除沉澱在化糞池的污水淤泥，才能維持處理污水的效率。由於

鎖羅盆和白腊都沒有車路可達，要定期維修保養這兩區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是否實際可行，令人存疑。委員備悉環保署的

《村屋污水排放指南》有載述如何操作和維修保養化糞池。謝

展寰先生表示，維修保養此系統的次數主要視乎產生的污水量

和要清除的懸浮固體物質數量而定。  

2 1 .  謝展寰先生說，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僅處理一幢只住

有幾個人的小型屋宇的污水，未必要經常維修保養，而效用和

效率也不會受影響；反而人數較多的學校和餐廳使用的化糞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由 於 處 理 的 污 水 量 較 多 ， 所 以 要 定 期 維 修 保

養，才能維持效率。一般而言，小型屋宇所用系統的維修保養

工序包括曝氣、清洗和去除不能消減的固體物質。這些工序無

須使用大量人力，所以未必要有車路才可進行，而且有商營承

辦商可提供維修保養服務。事實上，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主要

在沒有污水渠和車路的偏遠地區才會使用。  

 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效用  

2 2 .  一名委員問到，是否有採用定量評估方法評估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清除污染物的效果，以及此系統排出的污水對水質

的影響。另一名委員則詢問此系統能否有效清除小型屋宇和遊

客設施排出的無機化學物，例如清潔劑和洗髮劑。謝展寰先生

說，污水處理系統是按化學和物理的原理來設計，所以化糞池

及滲水井系統清除污染物的效果並非用定量評估方法評估。只

要此系統是按既定的標準和規定在合適的地點興建，當污水穿

過泥土時，污染物會有所減少，此作用應可足以保護相關的水

體。  

2 3 .  謝展寰先生續說，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一直能有效保護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海下現時有一些村屋和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但海下灣海岸公園主水體的水質經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

稱「漁護署」 )量度後獲評為「極佳」，這反映出以該海岸公園

主水體的承受能力而言，那些小型屋宇現時排放至主水體的污

水未曾造成嚴重影響。由此可見，小型屋宇若設有設計得宜和

操作穩妥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沒有證據顯示在規劃作「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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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興建小型屋宇會對海下灣海岸公園水質

造成無法克服的影響。  

2 4 .  一名委員說，據一名申述人所述，海下灣海岸附近有一

些屋宇現時空置，當局可能會低估了現有的村屋對海下灣海岸

公園水質的影響。  

2 5 .  謝展寰先生回應規劃署署長凌嘉勤先生的問題，表示由

於人類和動物的一般活動，天然河流和沿海地區發現有大腸桿

菌並非不普遍，甚至在設有公共污水收集和污水處理設施的地

方，例如維多利亞港和吐露港，沿海水域也常發現數量不少的

大腸桿菌。大腸桿菌在海洋環境裏始終只能生存一段短時間，

所以問題的關鍵是主水體的水質是否受到污染。謝先生說，據

他了解，漁護署正考慮增加抽樣地點，以加強監察該海岸公園

的水質。  

 累積影響  

2 6 .  一名委員表示，把土地劃作發展新的小型屋宇時，應考

慮對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和有關集水區有何累積

的影響。海下方面，累積影響可能是上游白沙澳的其他發展所

造 成 。 另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 考 慮 到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的 潛 在 累 積 影

響，加上海下和白腊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接近海岸區，應考

慮以「防患未然」為原則，盡量減低對環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

響。  

2 7 .  主席詢問假設新建的小型屋宇數目大增至例如 4 0 0 幢，

對水質的累積影響會否無法接受。謝展寰先生表示，小型屋宇

和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數目若大增，難免會對環境帶來更多影

響，而對於現有小型屋宇發展密度已經很高的地方，影響特別

大。至於影響程度是否無法接受，則取決於泥土的吸收力和其

在減少污染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滲濾試驗必須進行，以確定

有關地方的泥土情況是否能讓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妥善運作，

有效處理和排放污水。在小型屋宇密度已經過高或泥土情況不

合適的地方，所有擬議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都不會通過滲濾

試驗。要是滲濾試驗結果顯示泥土情況合適，能建造新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則連帶的環境影響就不會無法克服。謝先生

也表示，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位置是有規定的。一般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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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水 區 內 不 得 建 造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以 免 污 染 食 水 。 另

外，接近河流、溪澗和沿海地區的地點也不得建造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以免可能對這些水體造成污染。根據至今所得到的

資料，他知悉環保署和漁護署都不反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  

[邱榮光博士此時返回席上。 ]  

 廢水排放管制  

2 8 .  委員大致備悉，凡未經許可而把廢水排入雨水渠系統或

直接排入河流和大海，相關政府部門都會採取執法行動對付。

謝展寰先生表示，小型屋宇產生的廢水 (包括廁所和廚房的污水

和淤泥水 )應排入公用污水渠；若附近沒有公用污水渠，則應排

入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雖然若有廢水處理不當而造成污染的

情況出現，當局可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作出檢控，但有些

情況下，要調查和執法，實際上並非易事。  

2 9 .  有申述人關注淋浴設備排放污水的問題。謝展寰先生表

示，廢水會經過沙濾池滲入附近地層。在正常的情況下，這安

排在環境上可以接受，而目前廢水中不能進行生物降解的物質

的含量應該不多。不過，若然有更多人使用淋浴設備，違規排

放廢水的情況可能隨之增加。因此，人們一般的活動 (例如大量

遊客到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遊覽，特別是周末期間 )造成

的污染問題，可能比小型屋宇還多。  

3 0 .  一名委員表示，用餐、游泳和淋浴等康樂和旅遊活動，

都是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受污染的主要成因。「鄉村式

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提供土地作小型屋宇發展，所

以應考慮對這些活動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3 1 .  另一名委員表示，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以前曾考

慮限定某類人士才可使用海岸公園。不過，考慮到海岸公園屬

於公共資產，應讓公眾人士享用，所以該委員會沒有就此做法

再作跟進。這名委員又表示，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是首要關

注的事項，漁護署作為管理當局，一直監察着海岸公園的水質

和環境狀況，所以應由該署負責監控附近一帶的污染源頭。此

外，應以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讀數作為管制污染的系數。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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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旦發現海岸公園的水質變差，即可及時採取適當的管制

措施，盡量防止環境再惡化下去。除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外，

亦應考慮有何其他合適的污水處理設施。  

3 2 .  委員大致同意，小型屋宇數目增加不會直接影響郊野公

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遊客數目。另應要求作為郊野公園及海

岸公園管理局的漁護署考慮改善遊客設施，加強執法，對付海

下違規排放廢水的情況，以盡量減少對海岸公園的環境造成的

潛在負面影響。  

[霍偉棟博士此時離席。 ]  

 劃設「鄕村式發展」地帶時須否作評估  

3 3 .  一名委員說，一些申述人及提意見人發現海下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内有些地方是經常出現洪氾情況或地下水位相對

較高的濕地。按照常理，那些濕地並不適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由於沒有關於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地質及地

下水狀況的詳細資料，這名委員懷疑應否把那些看似是濕地的

地方劃入「鄉村式發展」地帶。  

3 4 .  一名委員說，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應進行初步評

估，以確定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是否適合建造化糞池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這 是 由 於 若 進 行 滲 濾 試 驗 後 才 發 現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内一些地方不適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可能會

惹來村民批評，指預留的土地根本不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  

3 5 .  另一名委員說，要決定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内發

展 的 範 圍 應 多 大 ， 環 境 的 承 受 能 力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

「鄉村式發展」地帶内並非所有土地均適合發展小型屋宇。以

鎖羅盆為例，由於「鄉村式發展」地帶内先前是梯田的地方並

沒有成齡樹，那些地方的地下水位可能相對較高，又或可能屬

多孔滲水的地質，並不適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這名委

員 亦 表 示 ，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水 質 優 越 ， 是 由 於 現 有 環 境 平

衡，令大自然有效發揮了自我潔淨的作用。若有任何新增的發

展，可能會擾亂現有的平衡狀態，對自然環境帶來不良影響，

而村民亦會期望當局闢設污水渠和道路等基礎設施，作爲擴展

鄉村的配套。隨着人口增加，有更多人類活動，很可能會對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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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帶來更多不良影響。為審慎起見，應以科學方法進行詳細的

評估，研究有關地方的承受能力，以及劃作「鄉村式發展」地

帶的地方是否適合發展設有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小型屋宇。  

3 6 .  謝展寰先生說，海下及鎖羅盆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内

有些可供興建新小型屋宇的地方，位於較高的位置，遠離低地

及海岸區。在小型屋宇申請階段可進行適當的滲濾試驗，確定

「鄉村式發展」地帶内個別地點的位置是否適合建造化糞池及

滲水井系統。只有通過滲濾試驗的地點才可建造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要評估「鄉村式發展」地帶内各個新發展地方個別地

點的狀況，滲濾試驗是可靠的科學方法。  

3 7 .  另一名委員說，雖然環保人士及村民雙方都提出理據，

以支持他們對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觀點，但城規會為所

有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

時，應採取一致的方法。根據既定的做法，滲濾試驗既客觀又

科學，是研究「鄉村式發展」地帶内個別地點是否適合建造化

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適當方法。  

[符展成先生此時離席。 ]  

3 8 .  一名委員說，土地用途規劃並非只講求絕對科學，當中

不免涉及判斷與假設。即使進行了詳細的評估，研究有關土地

是否適合發展小型屋宇和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評估結果

是否就可直接應用於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仍存有疑

問。雖然評估後會找出擬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内哪些地點

適合還是不適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但要把「鄉村式發

展」地帶中每個不適合的地點都剔除並不可行。因此，規定要

在申請批建小型屋宇的階段進行滲濾試驗，是決定「鄉村式發

展」地帶内的土地是否適合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最可行

方法。採用這個做法，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内興建的小型屋

宇實際數目可能會較規劃署估計的為少，但對環境的影響則沒

有那麽大。這名委員亦表示，若有跡象顯示海下灣海岸公園的

水質轉差，漁護署可在諮詢部門的階段，反對有關的小型屋宇

申請。  

3 9 .  委員知悉土地用途地帶只是籠統的規劃，在某一用途地

帶内的土地能否確實用作原定的用途，還要視乎是否符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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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的規定。究竟某個地點是否適合發展小型屋宇和設置

附連的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是有既定的機制規管，當局審批

小型屋宇申請時，會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研究。由於當

局目前正為若干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擬備分區計劃大綱

圖，若要就每份分區計劃大綱圖進行詳細的評估，以決定「鄉

村式發展」地帶是否適合發展小型屋宇和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

系統，會耗費極大量資源，而且，要以科學的方法決定一個地

方的承受能力，也很困難。  

4 0 .  秘書表示，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的界線，是考慮過若干相關因素才劃定的。一般而言，在制

訂 圖 則 的 過 程 中 ， 那 些 不 適 合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地 方 不 會 劃 入

「鄉村式發展」地帶。若在規劃的過程中須研究個別地點是否

適合興建小型屋宇和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則規劃階段的

處理方法就要作出更多限制，規定任何新建小型屋宇和設置化

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申請都須提交城規會審批。這樣，現時劃

設「鄕村式發展」地帶的方法便須修改，由城規會 (而非地政總

署及相關的政府部門 )負責監察建造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是否可

接受。  

4 1 .  另 一 名 委 員 說 ，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 包 括 地 政 總 署 及 環 保

署 )有責任確保興建小型屋宇和設置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申請

符合相關的指引和規定。現行的監管機制已足以防止有關的發

展對環境造成潛在的負面影響。由於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其中一

個規劃意向是預留土地供原居村民日後發展小型屋宇之用，因

此在制訂圖則的過程中，應絕對尊重小型屋宇政策的精神。施

加過多的規限，把「鄕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村屋

所在之處，並非必要。  

[劉興達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4 2 .  經進一步商討後，主席總結各委員的意見，表示規劃就

是以法定圖則把合適的土地劃作不同的用途地帶。關於「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的小型屋宇發展，地政總署在處理小型屋宇批

建申請時，會要求申請人提交詳細的圖則和資料，供相關的政

府部門考慮。關於排污方面的安排，負責小型屋宇發展的認可

人士須提交令環保署滿意的經認證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建議及

滲濾試驗結果。目前已有足夠的監管，確保發展小型屋宇的發



-  1 4  -  

C/TPB1057_MINUTES_20-5-2014_CHINESE.DOC 

展和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不會對周邊地區的環境造成不可接受

的影響。委員亦備悉擬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合適位置會在

興建小型屋宇前決定。擬在「鄕村式發展」地帶内設置的化糞

池及滲水井系統會不會獲相關的部門接受，視乎滲濾試驗的結

果而定。當局不保證「鄕村式發展」地帶内的所有土地都可發

展小型屋宇。  

[李律仁先生此時離席。 ]  

基礎設施須否改善  

4 3 .  主席表示，有些申述人和提意見人認為應計劃興建或改

善道路、基礎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配合鄉村所需及服務這三

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遊客。另有意見認為當局應擬

備 鄉 村 發 展 藍 圖 及 定 出 公 共 工 程 計 劃 ， 改 善 這 三 塊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的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防止現有的鄉村污

染天然環境，包括河流和附近水體。  

4 4 .  委員備悉這三區現時人口很少，相關的工務部門會一直

留意未來在基礎設施方面的需要，並會視乎有否資源而提供所

需設施。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亦提供了彈性，使

政府統籌或落實的土力工程、地區小工程及環境改善工程可以

進行。這些工程一般是為提供、保養、日常運作和緊急修理地

區設施而必須進行的工程，目的是為公眾的利益及／或改善環

境。委員亦備悉，是否要為現有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鄉村擬

備新的鄉村發展藍圖，要視乎若干因素而定，例如能落實鄉村

發展藍圖的機會、規劃署的人手和工作的緩急優次。必須待日

後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劃定明確的土地用途地帶，然後才能

考慮擬備鄉村發展藍圖。  

規劃管制  

4 5 .  主席表示，有些申述和意見要求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根據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做法，施加更嚴格的規劃管制。

另有申述和意見建議，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經營「食肆」

及「商店及服務行業」，必須先取得規劃許可。此外，有些申

述和意見認為，為免環境易受影響的土地的生態被干擾，不應

容許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自然保育區」地帶、「海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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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區」地帶、「綠化地帶」和「綠化地帶 ( 1 )」內發展「農業用

途」、「農地住用構築物」、「燒烤地點」、「野餐地點」、

「公廁設施」和「帳幕營地」，或應規定這些用途要向城規會

取得規劃許可才能發展。  

 大浪灣的處理方法  

4 6 .  秘書應主席的要求向委員簡述一些關於大浪灣分區計劃

大綱圖的背景資料。她說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於二零零零

年首次公布，當時村民和環保組織都提出了反對意見。考慮他

們的反對意見以及該區的景觀、風景、生態、文物和考古價值

後，城規會同意對大浪灣採取限制較多的做法。根據大浪灣的

規劃方法，「鄉村式發展」地帶範圍僅涵蓋現有的鄉村民居，

要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興 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小 型 屋

宇，以及對現有建築物進行拆卸或加建、改動及／或修改，或

重建現有建築物，都必須先向城規會取得規劃許可。有些申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認 為 ， 大 浪 灣 與 這 三 塊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有不少共通點，所以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應跟從大浪灣

分區計劃大綱圖採取限制較多的做法。秘書表示，這三份分區

計劃大綱圖應否採取同一做法，必須小心考慮，因為這樣做會

對其他正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有影響。  

4 7 .  一名委員表示，處理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時也曾經討

論及商議過關於鄉村式發展與自然保育兩者如何平衡的類似問

題。因此，規劃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時，大浪灣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方法可以是有用的參考。  

4 8 .  甯漢豪女士表示，大浪灣限制較多的做法是否適用於這

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城規會的決定應視乎其是否

信納大浪灣的規劃背景和特色獨特，所以可以採用此法，但這

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則不適用。  

4 9 .  一名委員表示，大浪灣與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位於沿海地區，有優越及多元化的

動植物生境，例如風水林和次生林。另一名委員表示，如何規

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應根據其各自的情況和特色考

慮。  



-  1 6  -  

C/TPB1057_MINUTES_20-5-2014_CHINESE.DOC 

5 0 .  有些委員備悉，政府政策沒有規定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範圍要如大浪灣那樣局限在現有

的鄉村民居。  

5 1 .  委員備悉，大浪灣的規劃環境和特色與這三塊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不同。除了優美的天然景色和未受破壞的景

觀之外，大浪灣也有妥善保存的歷史村落和一個具考古價值地

點。由於保護該區的天然和已建設環境同樣重要，所以大浪灣

分區計劃大綱圖採取了保育的做法，保護該區的天然環境、未

受破壞的景觀、歷史建築物和考古地點。委員同意每宗個案都

應按其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草圖的《註釋》  

5 2 .  一名委員表示，應絕對尊重村民在其村居住和延續其村

的 傳 統 權 利 。 有 關 的 鄉 村 以 前 都 是 充 滿 活 力 、 自 給 自 足 的 鄉

村，雖然後來鎖羅盆村和白腊村大部分村民都遷走，但也不應

剝奪他們回村居住的權利。原居村民有權在「鄉村式發展」地

帶興建小型屋宇，應尊重他們此一權利。  

5 3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質 疑 應 否 把 「 食 肆 」 及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列為有當然權利獲准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鄉

村式發展」地帶發展的用途，因為村內食肆及商業設施一旦激

增，可能會吸引更多遊客，加重天然環境的負擔。另一名委員

表示，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別具景觀和生態價值，必須

更嚴格管制「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食肆」用途。  

5 4 .  甯 漢 豪 女 士 表 示 ，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一 般 受 准 許 作 「 非 工

業」用途的土地文書規管，有關文書准許在小型屋宇經營食肆

和商店。不過，如要在小型屋宇經營食物業，經營者必須向食

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食環署」 )申領食物業牌照。  

5 5 .  秘書表示，「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用途在分區

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列於第二欄，要向城規會取

得規劃許可才能發展。只有設於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地面一層

的較小規模「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用途，才有當然權

利獲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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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委 員 備 悉 ， 除 非 情 況 非 常 特 殊 ， 否 則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小型屋宇在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內應有當然權利獲得批准。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已作出

足夠的管制，使「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皆主要用作發展

小型屋宇。委員亦備悉，容許在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地面一層

經營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是為了配合村民的需要。除施加

規劃管制外，還有其他方法可控制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的遊客數目，例如交通管理。此外，要經營食物業，必須向食

環署申領牌照。該署會確定有關處所符合所訂明的衞生標準、

建築物結構安全規定、消防安全規定、契約條件和規劃限制，

才發出牌照。  

[曹榮平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  

5 7 .  副主席表示，農業用途本質上與自然保育並無抵觸。保

育地區甚至郊野公園都經常有人耕種，實無必要對農業用途施

加更嚴格的規劃管制。另一名委員也表示認同。  

5 8 .  一名委員表示，應鼓勵在鄉村進行農業活動，讓村民能

夠維持生計，並應尊重他們的傳統權利。  

5 9 .  委員認為，所有地帶都准許作「農業用途」，以尊重集

體政府租契的租權。在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上，這用途也列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的 第 一 欄 。 此

外，漁護署對於把「農業用途」和「農地住用構築物」改列於

第二欄有所保留，因為這樣會對農業構成不必要的限制，長遠

不利農業發展。河道改道、填土／填塘或挖土工程 (包括為改作

准許的用途而進行者 )可能對天然環境有負面影響，必須取得城

規會的規劃許可才可進行。  

6 0 .  委員認為，正如漁護署所說，「燒烤地點」、「野餐地

點」、「公廁設施」和「帳幕營地」未必對易受影響的生境有

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並無有力的理據要對有關土地用途地帶

的這些用途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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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政策  

6 1 .  主 席 表 示 ， 一 些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認 為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政策的目的，是要對「不包括的土地」作出

比 現 在 更 好 的 保 護 ， 而 政 府 則 有 責 任 執 行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可是，他們認為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並沒有按照郊野公園

「不包括的土地」政策的目的和該公約而行。  

6 2 .  一名委員表示，為了對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作出

更好的保護，首要工作應是保育有關地區的自然環境。  

6 3 .  另一名委員表示，這三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

風景、景觀和生態獨特，考慮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應該審慎。  

6 4 .  委 員 備 悉 政 府 並 沒 有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政

策 ， 所 謂 「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 ， 只 是 行 政 措

施，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

法定規劃程序確立合適用途，以照顧保育和社會發展需要。在

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制定法定的規劃圖則被視為保護生態價值

非常重要的地點的其中一種工具。制訂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應考慮這些土地的實際情況，包括

一 些 因 素 如 這 些 土 地 的 保 育 價 值 、 景 觀 及 優 美 程 度 、 地 理 位

置、民居的現有規模和即時的發展壓力等，確保能同時兼顧保

育和社會發展需要。  

6 5 .  一名委員表示，《生物多樣性公約》有某些原則適用於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特別是當中第

8 ( E )條，此條提倡「在保護區域的鄰接地區促進無害環境的持

久 發 展 以 謀 增 進 這 些 地 區 的 保 護 」 。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接近屬於受保護區域的郊野公園，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該

公約的締約者 (因中國是締約國 )，實有責任遵守公約中適用於

香港的原則。  

6 6 .  委員備悉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整體規劃意向，是保

存自然景觀和保育價值，以及保護自然鄉郊環境，同時容許現

有認可鄉村的原居民鄉村發展小型屋宇。在擬備這三份分區計

劃 大 綱 圖 及 各 土 地 用 途 建 議 時 ， 當 局 已 充 分 考 慮 如 何 保 護 海

下、鎖羅盆和白腊地區的重要生態價值，務求在自然保育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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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兩者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同時也顧及到周邊地區 (包括

郊野公園 )更廣大的自然系統，所以已着意保護這些地區的重要

生態和景觀價值。分區計劃大綱圖已劃設根據一般推定不宜發

展 的 保 育 地 帶 ， 包 括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海岸保護區」地帶，涵蓋具重要生態及景觀價值而須通過法

定規劃制度予以保護的地方。  

「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  

6 7 .  一些申述人聲稱，鎖羅盆和白腊先前曾分別發現有非法

伐樹及懷疑違例進行地盤平整和排水工程的情況。當局不應劃

設發展地帶，獎勵「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  

6 8 .  對於申述人和提意見人這方面的論據，一名委員表示當

局應檢討應否把白腊先前懷疑有人違例進行地盤平整工程的土

地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以作回應。委員備悉所指的那些

在白腊的土地是長滿雜草和灌木的休耕農地。關於該些土地所

劃 作 的 用 途 地 帶 ， 留 待 逐 一 討 論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考

慮。  

6 9 .  經進一步討論後，主席作出總結，表示城規會決意要保

育鄉郊自然環境，不會姑息任何蓄意破壞鄉郊自然環境以圖博

取 城 規 會 從 寬 考 慮 隨 後 在 有 關 地 點 的 發 展 的 行 為 。 為 確 保 在

「農業」地帶、「綠化地帶」和「自然保育區」地帶内進行的

活動不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已

訂明，任何河道改道及填土／填塘工程都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許

可才可進行。委員同意主席所作的總結。  

大浪西灣個案的司法覆核  

7 0 .  委員備悉有數名申述人和提意見人表示，擬備分區計劃

大綱圖時應考慮大浪西灣個案司法覆核的裁決。不過，委員認

為大浪西灣的規劃環境和背景應與其他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的區分開來。而擬備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時，也不應直

接套用該個案的司法覆核裁決，因為每宗個案應按其個別情況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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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基本法》  

7 1 .  關於一些申述人指稱，把私人地段劃為保育地帶乃違反

《基本法》，委員備悉在擬備其他鄉郊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時也有人提出類似的論據。根據先前所得的法律意見，只要在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基本法》生效前，分區計劃大綱圖制度

已限定了小型屋宇政策下的權益，如今透過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對該等權益施加規劃管制，也就不違反《基本法》第四十條。

此外，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施加規劃管制，並不涉及正式徵用財

產，亦不會令相關的土地不可用作任何其他有意義的用途，故

不算是《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所謂的「徵用」財產而須支付

補償。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或海岸公園範圍  

7 2 .  主席表示，有些申述人認為不應把私人擁有的土地納入

郊野公園範圍，但其他申述人則建議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納入郊野公園或海岸公園範圍。  

7 3 .  一名委員詢問應否要求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將海

下、鎖羅盆及白腊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主席表示，在《二零一

零至一一年施政報告》中，政府承諾將 5 4 幅郊野公園「不包括

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或透過法定規劃程序確立合適用

途。其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指示政府根據《城巿規劃條

例》擬備法定圖則涵蓋約半數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包

括海下、鎖羅盆及白腊地區，因此，城規會必須按指示而行。  

7 4 .  秘書補充說，擬備法定圖則和把某地方指定郊野公園是

按兩個不同的制度進行。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納入法

定圖則，並不表示有關土地日後不會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委員

備悉，根據《郊野公園條例》及《海岸公園條例》，指定某地

方為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漁護署表示，決定某個地點是

否適合指定為郊野公園，須按照一套既定的原則和準則進行評

估，包括該地點的保育價值、景觀價值及優美程度、發展康樂

用途的潛力、面積、與現有郊野公園有多近、土地類別及現有

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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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  主席表示，關於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一般共同事項

已商議過，他建議留待另一節會議才商議個別分區計劃大綱圖

的申述及意見所提出的理據和建議。委員表示同意。  

7 6 .  會議於下午五時十分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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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恢復進行。  

2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  

周達明先生  主席  

黃遠輝先生  副主席  

黃仕進教授  

馬詠璋女士  

邱榮光博士  

鄒桂昌教授  

何立基先生  

黎慧雯女士  

林光祺先生  

劉興達先生  

葉德江先生  

袁家達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2 )  

許國新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謝展寰先生  

地政總署署長  

甯漢豪女士  

規劃署署長  

凌嘉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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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議部分  

[閉門會議 ]  

3 .  主席歡迎各委員到席，表示這一節會議將繼續商議有關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鎖羅盆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編號 S / S K - P L / 1》的申述和意見。他說，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

日，委員已討論並商議過申請人／提意見人就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提出的一般共同申述理據，委員的意見撮述如下：  

( a )  應尊重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的權利，並劃設「鄉

村式發展」地帶以應付他們對小型屋宇的需求；  

( b )  除非情況非常特殊，否則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

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應有當然權利獲

得批准；  

( c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考 慮 過 「 鄉 村 範

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測的小型

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及其他環境

特點而劃的。當局須採用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

村式發展」地帶以應付小型屋宇需求，務求盡量減

少對自然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 d )  目前的行政制度已有足夠的管制，確保「鄉村式發

展」地帶內個別小型屋宇發展及化糞池和滲水井系

統對周邊環境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負面影響；  

( e )  應在興建小型屋宇前進行滲濾試驗，以決定設置化

糞 池 和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合 適 位 置 。 擬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內設置的小型屋宇化糞池和滲水井系統可

能 會 或 者 不 會 獲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接 受 。 政 府 不 保 證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所有土地都適合發展小型屋

宇；  

( f )  相 關 的 工 務 部 門 會 一 直 留 意 在 基 礎 設 施 方 面 的 需

要，並會視乎有否資源而提供所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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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容許在新界轄免管制屋宇的地面一層經營「食肆」

和「商店及服務行業」，是為了配合村民的需要；  

( h )  沒有有力的理據要對「鄉村式發展」地帶、「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 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 「 綠 化 地

帶 」 和 「 綠 化 ( 1 ) 地 帶 」 內 各 種 用 途 施 加 更 嚴 格 的

管制；  

( i )  政府並無一些申述人所說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

地」政策。在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制訂法定圖則被

視 為 保 護 生 態 價 值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點 的 其 中 一 種 工

具。在擬備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時，當局已顧及

到周邊地區 (包括郊野公園 )更廣大的自然系統，充

分考慮如何保護這些地區的重要生態和景觀價值；  

( j )  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決意要保育鄉郊

自然環境，不會姑息任何蓄意破壞鄉郊自然環境的

行為；  

( k )  大浪西灣的規劃環境和背景應與其他郊野公園「不

包括的土地」的區分開來，而擬備這三份分區計劃

大綱圖時，也不應直接套用大浪西灣個案的司法覆

核裁決；  

( l )  根據先前擬備其他法定圖則時所取得的法律意見，

透過分區計劃大綱圖施加規劃管制，並不違反《基

本法》第四十和一百零五條；  

( m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和《海岸公園條

例》 (第 4 7 6 章 )，指定某地方為郊野公園或海岸公

園 屬 於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職 權 範

圍，不由城規會負責；以及  

( n )  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採取較多限制的做法，是鑑

於有需要保存大浪灣優美的天然景色、重要的生態

價值，以及天然和已建設的環境，尤其是該區的歷

史村落和考古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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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委員備悉相關的資料，包括二零零零和零一年關於考慮

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城規會文件和會議記錄，已提供予

他們參閱。  

5 .  主席說，城規會應考慮申述人／提意見人的所有理據和

建議，然後決定是否建議順應申述的內容／部分內容修訂這三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委員繼而審閱申述人和提意見人所提出關

於個別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理據和建議。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規劃署建議作出的修訂  

6 .  主席以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的圖 H - 4 作說

明，表示為回應一些申述，規劃署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作出一些修訂，以盡量減輕對自然環

境 (包括林地、濕地、海下河及海下灣 )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建議作出的修訂包括把海下現有村落以西相對未受干擾的林地

及 旁 邊 的 地 方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綠化地帶 ( 1 )」 (即修訂項目 A 及 B )。劃設建議的這個「綠化

地帶 ( 1 )」，可提升對這片林地及濕農地的保護程度，同時可提

供彈性，使一些必要的用途 (例如「墓地」及「鄉事委員會」 )

可 以 發 展 ， 滿 足 區 內 村 民 的 需 要 。 作 出 這 些 建 議 的 修 訂 後 ，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會由約 2 . 6 公頃縮減至約 1 . 9 5 公

頃，而地帶內可供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亦會因此而由約 1 . 6 公

頃縮減至約 1 . 0 2 公頃，可容納約 4 0 幢新的小型屋宇，滿足海

下約 4 3 %的小型屋宇預測需求 (即 9 4 幢 )。  

7 .  主席續說，規劃署亦建議把海下村落以東的一塊政府土

地 (約 0 . 2 5 公頃 )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即修訂項目 C )。該處相對平坦，大部分地方均為小樹、灌木

及草所覆蓋，規劃署認為該處可發展小型屋宇，惟必須取得城

規會的許可。  

8 .  主席請委員考慮應否接納規劃署所建議的修訂項目 A、

B 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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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甯漢豪女士回應主席的問題，表示過去三年海下村並無

小型屋宇批建申請獲批准，而現在則有 1 0 宗申請正由地政總署

處理。此數字反映出不論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所劃的土地用

途地帶為何，海下村對小型屋宇的需求其實甚低。  

1 0 .  鑑於作出修訂項目 B 後，「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會

有所縮減，副主席表示考慮修訂建議時，可能要考慮在「綠化

地帶」及「綠化地帶 ( 1 )」發展小型屋宇的規劃申請獲批准的機

會 。 主 席 表 示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 綠 化 地 帶 」 內 不 宜 進 行 發

展。如要申請在「綠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必須符合相關

的準則與指引，城規會會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委

員亦備悉，在「綠化地帶 ( 1 )」內，重建現有的新界豁免管制屋

宇及翻建現有的構築物是經常准許的，但發展新的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則不然。  

1 1 .  一名委員表示，假如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

村民可能會認為城規會未有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這名委員提

到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所施加的規劃

管制 (即把「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列於「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第

二欄 )，詢問可否以類似的做法代替建議修訂項目 B。這名委員

認為，有些來自環保組織的申述人已在聆訊中表示，只要有真

正需要，他們不反對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作擬議的小型屋

宇發展。有別於「綠化地帶」，「鄉村式發展」地帶並非推定

不宜進行發展。因此，只要擬議的小型屋宇發展符合相關的準

則與規定，小型屋宇申請獲批准的機會應不低。這名委員亦表

示，由於有說法指原有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大部分土地都

屬私人發展商所有，所以更值得考慮在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對小型屋宇發展施加這樣的規劃管制。  

1 2 .  凌嘉勤先生表示，在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

發展」地帶施加較嚴格的規劃管制，主要是因為考慮到大浪灣

的鄉村保存得相當完好，是價值高的古蹟文物。該區的鄉村布

局仍保持完整，未受干擾，而大浪及鹹田的村屋的整體保存價

值亦高。為確保新發展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與現有

具歷史價值的村屋協調，不會影響大浪灣現有鄉村布局的完整

性 ， 如 要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發 展 新 的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以 及 在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或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或重建現有建築物，都必須先取得規劃許可。白沙澳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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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具歷史價值，鄉村布局別樹一幟，值得保存，所以亦同樣施

加了限制較多的規劃管制。  

1 3 .  委員備悉海下並無具重要文物價值及歷史價值的鄉村，

有關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亦無特殊的情況要對「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新發展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作出更

嚴格的規劃管制。委員亦備悉土地業權不應是重要的規劃考慮

因素，因為業權會隨時間而變動。建議把海下村以西的地方由

「 綠 化 地 帶 」 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 「 綠 化 地 帶

( 1 )」，主要的考慮因素是要進一步保護現有的林地、濕地及海

下灣。把該處繼續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及把「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由「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第一欄改列第二欄，並不能

達到這個保育目的。  

1 4 .  一名委員認為海下灣海岸公園及沿海地區生態價值高，

加上海下及白沙澳的鄉村發展可能會造成累積影響，所以修訂

項目 A 及 B 是恰當的。至於修訂項目 C，有關地點有部分位於

風水林，四周現時為次生林；另外，先前又曾有涉及在有關地

點附近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規劃申請遭城規會轄下的鄉郊

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下稱「小組委員會」 )拒絕。基於這

些原因，以及為了加強保護旁邊的西貢西郊野公園及海下灣海

岸公園，應繼續把有關地點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主席以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的圖 H - 6 作說明，表示可以有

一個混合方案，就是把有關地點西南部風水林內的部分剔出修

訂項目 C，繼續把之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餘下的部分則

改劃為「綠化地帶」。這名委員表示，倘沒有人為干擾，有關

地點應可回復為林地生境的一部分，而這樣就可全面保存有關

地點與周邊林區的完整性。為免鄉村的發展擴散至有關地點，

應把整個地點繼續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1 5 .  另一名委員表示，由於向城規會提出申請，可能可以在

「綠化地帶」內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令人懷疑

根據修訂項目 C 劃設擬議的「綠化地帶」，能否有效防止人們

日後在有關地點進行發展。此外，亦有申述人關注可能會有人

以「先破壞，後建設」的手法進行發展。為免發展擴散至海下

村東部及防止林地的生境割裂，這名委員不支持建議修訂項目

C 。主席表示，有關地點位於海下灣海岸公園範圍外，考慮該

處應劃作何種用途地帶時，要根據其保育價值。如要在擬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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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必須符合相關的準則與指引，

城規會會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1 6 .  一名委員表示，規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首要

目標是保育大自然，因此應採取更嚴格的規劃方法。由於居住

人口及遊客增多會對自然環境 (特別是海下灣海岸公園 )構成更

大威脅，因此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地方應盡可能少。為

確保新發展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不會對自然環境造

成無法克服的影響，政府應考慮闢設配合新發展的基礎設施及

採取適當的措施，改善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管理。  

[何立基先生此時返回席上。 ]  

1 7 .  早前表示不同意修訂項目 C 的那名委員表示，由於海下

灣具重要的生態價值，因此應要求相關的政府部門考慮在海下

地 區 闢 設 公 共 污 水 設 施 及 加 強 執 法 ， 對 付 非 法 排 放 污 水 的 情

況。謝展寰先生表示，如有違反《水污染管制條例》的情況，

相關的政府部門，包括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會採取

執法行動。由於資源問題，加上海下的人口相對較少，所以在

海下闢設公共污水處理設施不會是優先要做的工作。海下灣海

岸公園現時的水質被評為「極佳」，至於應否規定要採取額外

的措施以進一步改善海下灣的水質，就要由郊野公園及海岸公

園管理局總監考慮。主席表示會把委員的要求傳達環保署及漁

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讓其循法定規劃程序以外的

其他程序作出考慮。  

1 8 .  一名委員表示，保護海下灣海岸公園至為重要。漁護署

是管理海下灣海岸公園的部門，應密切監察該處的水質，並採

取適當的措施，防止水質變差。在海下設置地區污水處理設施

值得考慮。至於建議的修訂項目 C，這名委員表示，有關地點

位於一個林區的中央，而海下村的風水林就在其中。為全面保

存整個林區，應把有關地點繼續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1 9 .  經過進一步討論後，主席總結委員討論的內容，表示分

別按修訂項目 A 及 B 的建議，把海下現有村落以西的地方由

「綠化地帶」及「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可加強保護現有的自然環境，包括林地、濕地、海下河及海下

灣，做法恰當；另外，規劃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包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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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時，應採用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以應

付小型屋宇的需求。至於修訂項目 C，委員認為有關地點位於

一個較大的林區中，而整個林區應全面保護，所以規劃上實無

有 力 的 理 據 要 把 之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其他申述的理據及申述人的建議  

2 0 .  委員繼而審閱申述人及提意見人所提出有關《海下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的其他理據和建議，並備悉

以下回應：  

劃設的「綠化地帶」並不足夠  

( a )  海下重要的生境如原生的成熟林地及海下河沿河地

區，為多個物種提供合適的棲息和生長地，這些地

方在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都已劃為保育地帶，

包括「自然保育區」地帶、「綠化地帶」及「海岸

保護區」地帶；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 b )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界線是參照高水位線而劃的，而

在劃定該海岸公園的範圍時，亦考慮了海岸線的生

態特點。為加強保護海岸的生態，特把海下的海灘

和沙丘劃入該海岸公園的範圍。這份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所涵蓋的地區，其北面的界線與海下灣海岸公

園的界線吻合，兩者之間並無空隙；  

( c )  在擬備這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時，規劃署着眼於保存

保育價值高的生境，多於個別具保育價值的物種的

記錄；  

( d )  這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說明書》已具體說明海

下地區的文化遺產。如有任何發展計劃可能會影響

那些文化遺址及其周邊環境，會徵詢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轄下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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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人的建議  

「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範圍應涵蓋距離岸邊至少 3 0 米

的地方  

( e )  海下村與海下灣海岸公園之間的「海岸保護區」地

帶的闊度由 2 5 米至 3 5 米不等。若把「海岸保護

區」地帶的範圍進一步向內陸擴展，便會侵進現有

的鄉村；以及  

為海下制訂長遠的圖則  

( f )  擬 備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旨 在 提 供 法 定 規 劃 大

綱，為該區的長遠發展計劃提供指引，並保護鄉郊

特色及自然環境。城規會在制訂圖則及審議申述的

過 程 中 已 考 慮 公 眾 的 意 見 ， 包 括 主 要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決定  

2 1 .  委員同意備悉申述編號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表示支持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意見。  

2 2 .  委員亦決定順應第 2 組申述表示反對把「鄉村式發展」

地帶劃得太大的部分內容，修訂《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西部及毗鄰的「綠化

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修訂項目 A 及 B ) (如城市規劃

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附件 V I 的圖則所示 )；而因應建議對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 的 有 關 修 訂 ， 亦 決 定 修 訂 該 草 圖 的

《註釋》及《說明書》；此外，亦要求規劃署把有關海下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的修訂建議提交城規會，待城規會同意後根據條

例第 6 C ( 2 )條刊憲。  

2 3 .  委員亦決定不接納第 1 組的所有申述及第 2 組的餘下申

述 ， 以 及 不 應 順 應 這 些 申 述 的 內 容 修 訂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委 員 繼 而 審 閱 詳 載 於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4 號 第

7 . 3 段各項不接納這些申述及不順應這些申述的內容修訂海下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理由，並認為有關的理由應作適當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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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2 4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規會決定備悉申述編號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3 9 及 R 1 0 7 4 2 關於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支持意見。  

表示反對的申述 1
 

2 5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同 意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1 0、 R 1 0 9 2 2 至 R 1 0 9 3 1 及 R 1 0 9 3 3 關於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的部分申述內容，把「鄉村式發展」地帶西部及毗連

的「綠化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2 6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至

R 7 9 8 、 R 1 0 5 5 5、 R 1 0 5 6 3 、 R 1 0 5 6 5 、 R 1 0 5 7 0 、 R 1 0 5 7 2 、

R 1 0 5 7 3 、 R 1 0 5 7 5 、 R 1 0 5 8 1 、 R 1 0 7 3 1 、 R 1 0 7 3 5 、

R 1 0 7 3 6 、 R 1 0 7 4 0 、 R 1 0 7 4 1 、 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

R 1 0 9 1 1 至 R 1 0 9 2 1、 R 1 0 9 3 2 及 R 1 0 9 3 4 關於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的申述，以及申述編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1
 剔 除 了 撤 回 ／ 視 為 不 曾 作 出 的 申 述 編 號 R 2 8 7 、 R 5 6 9 、 R 7 5 1 、

R 7 5 2 、 R 7 5 6 、 R 7 5 8 、 R 1 1 0 2 、 R 2 5 4 7 、 R 2 6 8 7 、 R 3 6 7 7 、 R 3 7 6 4 、

R 3 7 9 3 、 R 3 9 7 9 、 R 3 9 8 4 、 R 4 1 9 0 、 R 4 3 2 1 、 R 4 3 6 8 、 R 4 3 9 8 、

R 4 6 2 1 、 R 4 6 4 2 、 R 4 6 7 6 、 R 4 7 5 4 、 R 4 9 6 3 、 R 4 9 8 3 、 R 5 0 6 4 、

R 5 0 9 3 、 R 5 1 4 5 、 R 5 2 1 5 、 R 5 2 3 4 、 R 5 2 3 8 、 R 5 2 8 7 、 R 5 4 3 3 、

R 5 4 3 6 、 R 5 5 0 8 、 R 5 5 7 6 、 R 5 6 3 2 、 R 5 9 2 4 、 R 6 0 2 1 、 R 6 0 3 1 、

R 6 0 6 4 、 R 6 1 2 6 、 R 6 1 2 8 、 R 6 1 8 5 、 R 6 2 2 9 、 R 6 2 3 0 、 R 6 2 6 1 、

R 6 3 0 7 、 R 6 3 1 0 、 R 6 3 4 6 、 R 6 3 4 9 、 R 6 4 1 5 、 R 6 4 8 8 、 R 6 5 3 4 、

R 6 5 5 1 、 R 6 6 7 0 、 R 6 6 8 9 、 R 6 9 0 4 、 R 6 9 0 5 、 R 6 9 3 4 、 R 6 9 5 4 、

R 7 0 7 3 、 R 7 1 1 0 、 R 7 2 1 3 、 R 7 3 0 2 、 R 7 3 2 2 、 R 7 5 7 1 、 R 7 6 3 2 、

R 7 6 4 2 、 R 7 8 0 0 、 R 7 8 3 7 、 R 7 9 0 3 、 R 7 9 1 1 、 R 7 9 6 8 、 R 7 9 8 1 、

R 8 0 6 1 、 R 8 1 1 5 、 R 8 2 3 2 、 R 8 3 0 8 、 R 8 3 9 2 、 R 8 4 7 9 、 R 8 5 4 8 、

R 8 5 6 6 、 R 8 6 3 7 、 R 8 7 2 0 、 R 8 7 2 5 、 R 8 7 3 6 、 R 8 7 4 1 、 R 8 7 7 5 、

R 8 9 5 5 、 R 8 9 5 9 、 R 9 0 3 8 、 R 9 0 8 3 、 R 9 0 8 5 、 R 9 1 4 5 、 R 9 2 7 0 、

R 9 2 8 5 、 R 9 3 2 6 、 R 9 3 3 0 、 R 9 3 9 6 、 R 9 4 3 3 、 R 9 5 4 2 、 R 9 5 6 2 、

R 9 6 1 3 、 R 9 9 6 2 、 R 1 0 2 1 7 、 R 1 0 2 2 7 、 R 1 0 3 3 0 、 R 1 0 3 9 2 、 R 1 0 5 0 9

及 R 1 0 5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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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1 0 、 R 1 0 9 2 2 至

R 1 0 9 3 1 及 R 1 0 9 3 3 關 於 該 圖 的其 餘 部 分 申 述 內容 ， 理 由 如

下：  

第 1 組和第 2 組的申述  

( H H - R 1 至 R 1 0 7 3 6 、 H H -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4 1 及

H H - R 1 0 7 4 3 至 R 1 0 9 3 4 )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  ( a )  為應付該區的認可鄉村海下的原居村民對小型屋宇

的 需 求 ， 實 有 必 要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該村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

慮過「鄉村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

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只有適合發展小型屋宇

的土地才劃入此地帶，而環境／生態易受影響的地

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括在內；  

( b )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劃設擬議的「鄉村式

發展」地帶時所考慮的因素之一，預測數字會隨時

間而轉變。當局採用了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村

式發展」地帶作小型屋宇發展，藉此把小型屋宇發

展局限在適當的地點；  

第 1 組的申述  

( H H - R 1 至 R 7 9 8 、 H H - R 1 0 7 3 6 、 H H - R 1 0 7 4 0 、

H H - R 1 0 7 4 1 及 H H - R 1 0 7 4 3 至 R 1 0 7 4 9 )  

把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及

「綠化地帶」  

( c )  該區西部及海下路沿路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有相

對未受干擾而值得保存的原生林地。從自然保育的

角度而言，把該處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是恰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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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海岸保護區」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 d )  「海岸保護區」地帶所涵蓋的地方有紅樹林、與紅

樹林伴生的植物和後灘植物，毗鄰就是海下灣海岸

公園。劃設「海岸保護區」地帶是有必要的，可以

此地帶作為緩衝區，分隔開鄉村地區和海下灣海岸

公園；  

第 2 組的申述  

( H H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H H - R 1 0 7 5 0 至 R 1 0 9 3 4 )  

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環境的影響  

( e )  當 局 已 劃 設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的 保 育 地

帶 ， 包 括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海岸保護區」地帶，涵蓋具重要生態及景觀價值

的地方，務求通過法定規劃大綱，保護海下的天然

環境，以及與其生態緊密相連的西貢西郊野公園和

海下灣海岸公園；  

( f )  正如《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 《 說 明 書 》 所 述 ， 為 保 護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水

質，發展計劃／方案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

設計和建造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境

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

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須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劃」；  

( g )  地政總署在處理建造小型屋宇的申請時，會諮詢相

關的政府部門，包括環保署、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

「漁護署」 )及規劃署，確保所有相關部門都有充分

機會覆檢申請，並就申請提出意見。漁護署亦一直

有密切監察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  

資料不全且有誤導成分  

( h )  海下灣海岸公園的界線是參照高水位線而劃的，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經 刊 憲 的 界 線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根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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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公園條例》獲批准。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所涵蓋的地區，其北面的界線與海下灣海岸公園的

界線吻合，兩者之間並無空隙；  

( i )  在擬備《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HH/1》

及各土地用途建議時，已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包括

保育及自然景觀、生態價值、景觀特色、交通、基

礎設施和公用事業設施，亦已徵詢各持份者和相關

政府部門的看法和意見。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並

非依據測量圖來擬備，只是採用其地圖數據而已；  

劃設「綜合發展區」地帶  

( j )  現時建議在海下地區劃設的用途地帶，是根據各不

同地點在生態和景觀上的價值及其是否適宜作小型

屋宇發展而劃的，目的是提供清晰的規劃意向及作

出保護。要加強規劃限制或保護環境，並無必要把

海下地區劃作「綜合發展區」地帶；  

「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範圍應涵蓋距離岸邊至少 3 0 米

的地方  

( k )  從自然保育的角度而言，所劃的「海岸保護區」地

帶已經恰當，可發揮緩衝作用，隔開鄉村與海下灣

海岸公園；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 l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方指定

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以及  

擴大「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上活動康樂中心」地帶

的範圍  

( m )  沒有有力的理據要擴大「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水

上活動康樂中心」地帶的範圍。據《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的《註釋》說明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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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在「自然保育區」地帶內，道路 (包括行人徑 )

的保養或修葺工程是經常准許的。」  

《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大小  

2 7 .  委員備悉，很多由環保及關注組織提交的申述書和意見

書 均 認 為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 》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過大，其範圍應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構築物

所在之處、屋地和已批准興建小型屋宇的地點。不過，另一方

面，由鎖羅盆村民和鄉事界提交的申述和意見則指出，「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可供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不足以應付小型屋宇

的 需 求 及 配 合 鎖 羅 盆 村 的 復 村 計 劃 。 一 名 鎖 羅 盆 村 村 民

( S L P - R 1 0 8 1 2 / C 3 6 6 9 )在聆訊上出示了一份該村男性原居村民

的名單，以示小型屋宇需求數字正確無誤。根據《鎖羅盆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鎖羅盆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佔地約 4 . 1 2 公頃，當中約 3 . 3 6 公頃可供發展，興建約

1 3 4 幢新的小型屋宇，滿足到鎖羅盆約五成的小型屋宇需求 (即

2 7 0 幢 )。  

2 8 .  主席以實物投影機上所示的一幅圖則作說明，表示《鎖

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D》原先建議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佔地約 2 . 5 2 公頃，範圍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居及

毗鄰的地方，該圖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提交城規會作初

步考慮。規劃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諮詢過相關的持份者 (包括北

區區議會和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及有關的政府部門後，所擬備

的《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把現有的鄉

村民居毗鄰兩個地方由「綠化地帶」改劃為「鄉村式發展」地

帶，於是「鄉村式發展」地帶擴大至 4 . 1 2 公頃。這兩個地方包

括 ( i )東北部一幅緊接現有村落的土地 (約 0 . 6 5 公頃 )，該處是

長有灌木和樹木的休耕農地 (下稱「東北部分」 )；以及 ( i i )西

南部一幅狹長平地 (約 0 . 9 9 公頃 )，該處主要是休耕的乾農地，

另外還包括毗連該處的緩坡 (下稱「西南部分」 )。主席請委員

參看《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D》原先建議

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然後考慮《鎖羅盆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是否

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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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委員備悉鎖羅盆沒有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因此普

遍認為沒有迫切需要劃設一個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

號 S / N E - S L P / 1》所示面積達 4 . 1 2 公頃的「鄉村式發展」地

帶，以應付小型屋宇的需求及配合一些申述人所提出的復村計

劃。「鄉村式發展」地帶有縮小的必要，而減去的可以是東北

部分或西南部分，或兩者同時減去。  

3 0 .  一名委員表示，鎖羅盆現時沒有人口，亦沒有尚未處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 但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 》 卻 把 規 劃 人 口 定 為 1  0 0 0 左 右 ， 增 長 未 免 過

劇。雖然該區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只可滿足五成的

小型屋宇需求，符合逐步增加的做法，但增建的新小型屋宇總

數達 1 3 4 幢，實在過多，故應縮 小該區的「鄉村 式發展」地

帶。  

3 1 .  一名委員表示，按照逐步增加的做法，「鄉村式發展」

地帶的範圍應先主要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居。倘日後真正有需

要發展小型屋宇以應付小型屋宇的需求，規劃申請制度已提供

彈性，容許提出在「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的申請或旨在擴

大「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改劃申請。城規會會按每宗申請的個

別情況作出考慮。  

3 2 .  另一名委員表示，「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低地未必適

合發展小型屋宇。因此，西南部分，亦即主要是舊有梯田和斜

坡的那部分地方，應繼續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而東北部

分則應還原為「綠化地帶」。  

3 3 .  凌嘉勤先生表示，應考慮採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D》所建議的「鄉村式發展」地帶，該地帶

的範圍涵蓋鎖羅盆的中部 (下稱「中部」 )，主要包括現有的鄉

村民居，以提供彈性，讓村民可以興建小型屋宇，並盡量減少

對內陸地方和低窪休耕農地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  

3 4 .  一名委員表示，鎖羅盆現時的人口是零，村民提供的小

型屋宇預測需求數字又未經核實，所以現階段沒有迫切需要提

供太多土地以應付小型屋宇的需求。由於該區現時沒有車路可

達，如把「鄉村式發展」地帶擴展得太大，海上交通和建築工

程會大增，對自然環境會有負面影響。這名委員又說，根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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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資料，該區現階段未見有真正需要發展小型屋宇。因此，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應局限在中部現有的鄉村民居，該

些民居所在之處仍有土地可發展小型屋宇。待日後「鄉村式發

展」地帶全面發展後，可考慮把鄉村進一步擴展至東北部分和

西南部分。  

3 5 .  另一名委員表示，在這三幅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

中，鎖羅盆最具自然風貌。該區現時沒有人口，基礎設施又不

足，在中短期內對小型屋宇發展的需求應該不會很大。因此，

現階段應按照逐步增加的做法，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局限在中部現有的鄉村民居。這名委員續說，東北部分和西南

部分的環境天然，兩者都應還原為「綠化地帶」。倘日後真正

有需要發展小型屋宇，村民可提交規劃申請，要求在「綠化地

帶」內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讓城規會考慮。這名委員又表

示，城規會若使用村民在聆訊上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預測數字

來劃定「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務必小心審慎，因為可能

會成為先例，令其他村民仿效。  

3 6 .  委員備悉，雖然「綠化地帶」內有個別小型屋宇發展的

規劃申請獲得小組委員會／城規會批准，但根據一般推定，此

地 帶 是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的 。 凌 嘉 勤 先 生 表 示 ， 建 議 在 「 綠 化 地

帶」內進行的任何發展均須符合相關的準則和指引，因此對於

此地帶內的發展應已有足夠的管制。  

3 7 .  副主席表示，以鎖羅盆目前的情況來看，該區短期內對

小型屋宇發展的需求應該不會很大。由於缺乏基礎設施，所以

不 論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有 多 大 ， 該 區 的 人 口 最 終 也 可 能 很

少。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作出適當的平衡，一方面照顧到村民

的發展需要，另一方面又能對自然環境作出足夠的保護。在目

前的情況下，較合理的做法應是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居和毗鄰的合適土地，作為起步點。倘日

後確定有真正需要發展小型屋宇或復村，城規會可按個別個案

的情況考慮讓鄉村發展的範圍擴展至毗鄰的「綠化地帶」。  

3 8 .  主席表示，劃定「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時，必須考

慮 若 干 因 素 ， 包 括 「 鄉 村 範 圍 」 、 該 區 地 形 、 民 居 的 分 布 模

式、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及其

他環境特點。城規會應平衡申述人的不同意見，然後才作出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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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無論建議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任何修訂，都必

須有充分的理據支持，而城規會亦應準備在考慮這份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的進一步申述時，向申述人 (包括環保人士和村民 )解

釋其決定。  

3 9 .  一名委員表示，在東北部分發展的小型屋宇會十分接近

「自然保育區」地帶，可能會對該地帶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為審慎起見，應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中部現有

的鄉村民居，而東北部分和西南部分則改劃為「綠化地帶」。  

4 0 .  另一名委員表示，分區計劃大綱圖應清楚說明城規會積

極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自然環境的決心。凡是具保

育價值的地方都應劃為保育地帶，例如「自然保育區」地帶和

「綠化地帶」。鎖羅盆缺乏基礎設施，現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編號 S / N E - S L P / 1 所劃設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未免過大，會

令村民對發展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為盡量減低對自然環境可

能造成的影響，應先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中部

現有的鄉村民居和毗鄰的合適土地。若日後證明真正有需要發

展小型屋宇，村民可提出第 1 2 A 條規劃申請，要求進一步擴展

「鄉村式發展」地帶，讓城規會考慮。這名委員並表示，其他

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亦應採取類似的規劃方法。  

4 1 .  一名委員表示，鎖羅盆缺乏基礎設施，亦沒有尚未處理

的小型屋宇申請，預料短期內不會有重大改變。由於該區現時

的人口為零，按照逐步增加的做法，只保留中部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應該合理；而把小型屋宇的發展局限在現有的鄉村

民居一帶，發展模式會更有條理，做法亦恰當。當局可向村民

解釋縮小「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理念。這名委員又說，規劃是

一個持續的過程，倘日後真正有需要復村，可通過現有的機制

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以配合規劃情況的轉變。  

4 2 .  另一名委員表示，鎖羅盆很多村民已移居海外，是否確

有需要復村，令人存疑。  

4 3 .  經進一步的討論後，主席總結委員的意見，表示因為採

用逐步增加的做法，加上鎖羅盆現時的人口為零，區內又缺乏

基 礎 設 施 ， 因 此 應 採 納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D》的建議，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主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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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在 中 部 現 有 的 鄉 村 民 居 ， 而 東 北 部 分 和 西 南 部 分 則 改 劃 為

「綠化地帶」。倘真正有需要發展更多小型屋宇，規劃申請制

度已提供彈性，容許提出在「綠化地帶」發展小型屋宇的申請

或旨在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改劃申請。城規會會考慮提

出申請時的規劃情況，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其他申述的理據和申述人的建議  

4 4 .  委員繼而審閱申述人和提意見人所提出有關《鎖羅盆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的其他理據和建議，並備

悉以下回應︰  

生態資料不足  

( a )  在草擬這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時，規劃署着眼於保存

保育價值高的生境，多於個別具保育價值的物種的

記錄；  

( b )  鎖羅盆重要的生境如原生的成熟林地及鎖羅盆河沿

河地區和濕地，為多個物種提供合適的棲息和生長

地，這些地方都已劃為保育地帶，包括「自然保育

區」地帶和「綠化地帶」；  

申述人的建議  

把濕地及旁邊包括一段「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的地

方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康

樂」地帶及「農業」地帶  

( c )  那涵蓋濕地綜合區的地方應繼續劃作保育，而旁邊

的天然生境，則應劃為「綠化地帶」。當局至今沒

有收到任何有關發展康樂用途的具體建議，而且在

這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上，農業用途在所有地帶均是

准許的。因此，並無有力的理據要把該片濕地及旁

邊的地方由「自然保育區」地帶及「綠化地帶」改

劃為「康樂」地帶及「農業」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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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村校舊址及旁邊的地方由「綠化地帶」及「自然保育

區」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 d )  該區現時沒有人口，即使經城規會同意縮小「鄉村

式發展」地帶，未來人口可能仍少，故目前並無需

要闢設特定的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  

( e )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鄉公所」是經常准許

的用途，而「鄉公所」和「遊客中心」在「綠化地

帶」內則屬於第二欄用途，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

許可；以及  

改劃建議所涉地帶的《註釋》  

( f )  申述書和就申述作出的口頭陳述都沒有提供詳細的

資料，說明為何建議把所述的不同地點改劃為「綠

化地帶」、「康樂」地帶、「政府、機構或社區」

地帶及「農業」地帶，以及為何要在這些地帶加入

申述人建議的用途；  

決定  

4 5 .  委員決定順應第 2 組申述表示反對把「鄉村式發展」地

帶劃得太大的部分內容，修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東北部和西南部改

劃為「綠化地帶」；而因應建議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

出的有關修訂，亦決定修訂該草圖的《說明書》；此外，亦要

求規劃署把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修訂建議提交城規

會，待城規會同意後根據條例第 6 C ( 2 )條刊憲。  

4 6 .  委員決定不接納第 1 組的所有申述和第 2 組的餘下申

述，以及不應順應這些申述的內容修訂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 。 委 員 繼 而 審 閱 詳 載 於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5 號 第

7 . 1 段各項不接納這些申述及不順應這些申述的內容修訂鎖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理 由 ， 並 認 為 有 關 的 理 由 應 作 適 當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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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組及第 2 組的申述 2
 

4 7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委 員 同 意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4 及 R 1 0 8 5 6 至 R 1 0 8 5 8 關於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的部分申述內容，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東北部及西南部改

劃為「綠化地帶」。  

4 8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至

R 7 9 8 、 R 1 0 5 5 5、 R 1 0 5 6 3 、 R 1 0 5 6 5 、 R 1 0 5 7 0 、 R 1 0 5 7 2 、

R 1 0 5 7 3 、 R 1 0 5 7 5 、 R 1 0 5 8 1 、 R 1 0 7 3 1 、 R 1 0 7 3 5 至

R 1 0 8 1 7 及 R 1 0 8 5 5 關於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以

及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4 及 R 1 0 8 5 6 至 R 1 0 8 5 8 關於該

圖的其餘部分申述內容，理由如下：  

                                                 
2

 剔 除 了 撤 回 ／ 視 為 不 曾 作 出 的 申 述 編 號 R 2 8 7 、 R 5 6 9 、 R 7 5 1 、

R 7 5 2 、 R 7 5 6 、 R 7 5 8 、 R 1 1 0 2 、 R 2 5 4 7 、 R 2 6 8 7 、 R 3 6 7 7 、 R 3 7 6 4 、

R 3 7 9 3 、 R 3 9 7 9 、 R 3 9 8 4 、 R 4 1 9 0 、 R 4 3 2 1 、 R 4 3 6 8 、 R 4 3 9 8 、

R 4 6 2 1 、 R 4 6 4 2 、 R 4 6 7 6 、  R 4 7 5 4 、 R 4 9 6 3 、 R 4 9 8 3 、 R 5 0 6 4 、

R 5 0 9 3 、 R 5 1 4 5 、 R 5 2 1 5 、 R 5 2 3 4 、 R 5 2 3 8 、 R 5 2 8 7 、 R 5 4 3 3 、

R 5 4 3 6 、 R 5 5 0 8 、 R 5 5 7 6 、 R 5 6 3 2 、 R 5 9 2 4 、 R 6 0 2 1 、 R 6 0 3 1 、

R 6 0 6 4 、 R 6 1 2 6 、 R 6 1 2 8 、 R 6 1 8 5 、 R 6 2 2 9 、 R 6 2 3 0 、 R 6 2 6 1 、

R 6 3 0 7 、 R 6 3 1 0 、 R 6 3 4 6 、 R 6 3 4 9 、 R 6 4 1 5 、 R 6 4 8 8 、 R 6 5 3 4 、

R 6 5 5 1 、 R 6 6 7 0 、 R 6 6 8 9 、 R 6 9 0 4 、 R 6 9 0 5 、 R 6 9 3 4 、 R 6 9 5 4 、

R 7 0 7 3 、 R 7 1 1 0 、 R 7 2 1 3 、 R 7 3 0 2 、 R 7 3 2 2 、 R 7 5 7 1 、 R 7 6 3 2 、

R 7 6 4 2 、 R 7 8 0 0 、 R 7 8 3 7 、 R 7 9 0 3 、 R 7 9 1 1 、 R 7 9 6 8 、 R 7 9 8 1 、

R 8 0 6 1 、 R 8 1 1 5 、 R 8 2 3 2 、 R 8 3 0 8 、 R 8 3 9 2 、 R 8 4 7 9 、 R 8 5 4 8 、

R 8 5 6 6 、 R 8 6 3 7 、 R 8 7 2 0 、 R 8 7 2 5 、 R 8 7 3 6 、 R 8 7 4 1 、 R 8 7 7 5 、

R 8 9 5 5 、 R 8 9 5 9 、 R 9 0 3 8 、 R 9 0 8 3 、 R 9 0 8 5 、 R 9 1 4 5 、 R 9 2 7 0 、

R 9 2 8 5 、 R 9 3 2 6 、 R 9 3 3 0 、 R 9 3 9 6 、 R 9 4 3 3 、 R 9 5 4 2 、 R 9 5 6 2 、

R 9 6 1 3 、 R 9 9 6 2 、 R 1 0 2 1 7 、 R 1 0 2 2 7 、 R 1 0 3 3 0 、 R 1 0 3 9 2 、 R 1 0 5 0 9

及 R 1 0 5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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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組及第 2 組的申述  

( S L P - R 1 至 R 1 0 8 5 8 )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  ( a )  為應付該區的認可鄉村鎖羅盆的原居村民對小型屋

宇的需求，實有必要在合適的地點劃設「鄉村式發

展」地帶。該村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

慮過「鄉村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

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只有適合發展小型屋宇

的土地才劃入此地帶，而環境／生態易受影響的地

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括在內；  

( b )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劃設擬議的「鄉村式

發展」地帶時所考慮的因素之一，預測數字會隨時

間而轉變。當局採用了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村

式發展」地帶作小型屋宇發展，藉此把小型屋宇發

展局限在適當的地點；  

第 1 組的申述  

( S L P - R 1 至 R 7 9 8 及 S L P - R 1 0 7 3 6 至 R 1 0 8 1 7 )  

促進生態旅遊發展的整全方案  

( c )  「自然保育區」地帶主要涵蓋鎖羅盆的濕地系統，

該濕地系統包括有紅樹林和海草床的潮間帶生境、

蘆葦池、鑑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的天然

河流及淡水沼澤。這些地方是多種稀有及不常見的

動植物的重要棲息及生長地，故必須加以保護。現

時 把 這 些 地 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 做 法 恰

當；  

( d )  該區周邊的林區與附近船灣郊野公園內天然林地的

茂密草木連成一片。劃設「綠化地帶」，可以作為

有發展的地方與自然保育區或郊野公園之間的緩衝

區，做法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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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農業用途」屬第一欄用途，在所有地帶均是准許

的；  

( f )  據相關的工務部門表示，當局未有提出在該區興建

通道的計劃／承諾。此外，根據鎖羅盆分區計劃大

綱 草 圖 的 《 註 釋 》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土 力 工

程、地區小工程、道路工程及其他公共工程都是經

常准許的；  

第 2 組的申述  

( S L P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S L P - R 1 0 8 1 8 至 R 1 0 8 5 8 )  

對區內生境和周邊地區環境的影響  

( g )  城規會審議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已考慮所

有相關的規劃因素，包括相關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

見。當局已劃設根據一般推定不宜進行發展的保育

地帶，包括「綠化地帶」及「自然保育區」地帶，

涵蓋具重要生態及景觀價值的地方，務求通過法定

規劃大綱，保護鎖羅盆的天然環境，以及與其生態

緊密相連的船灣郊野公園。地政總署在處理建造小

型屋宇的申請時，會諮詢相關的政府部門，包括環

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及規

劃署，確保所有相關部門都有充分機會覆檢申請，

並就申請提出意見。發展計劃／方案的原地化糞池

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

規例，例如環保署的專業人士作業備考《專業人士

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須

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水渠工程計劃」；  

反對劃設「綠化地帶」  

( h )  鎖羅盆河的上游並非「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把有關土地劃為擬議的「綠化地帶」是恰當的，因

為該處的林地是一片由荒廢農地演變而成的未成熟

林地，而且相對已受干擾。根據一般推定，「綠化

地帶」不宜進行發展。在此地帶內發展小型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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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城規會會按每宗個案

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把鎖羅盆河的上游和支流、沿河地區及毗連的次生林地

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 i )  鎖羅盆河的上游並非「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把這條天然河流的上游部分劃為「自然保育區」地

帶並不恰當；  

( j )  對於可能影響天然河流／溪澗的發展計劃及關於原

地化糞池系統的規定，現時已有相關的規管機制 (包

括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

及環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

則第 5 / 9 3 號》 )作出規管。因此，無須把有關的支

流及旁邊的地方剔出「鄉村式發展」地帶及改劃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  

( k )  該區周邊的林區及北部山坡東部一片傳統墓地，與

附 近 船 灣 郊 野 公 園 內 天 然 林 地 的 茂 密 草 木 連 成 一

片，可以作為有發展的地方與自然保育區或郊野公

園之間的緩衝區。因此，把這些地方劃為「綠化地

帶」，做法恰當；  

把海草床及毗連的紅樹林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地帶  

( l )  現有的理據不足以支持把這些地方指定為「具特殊

科學價值地點」。因此，把這些地方劃為「自然保

育區」地帶，做法恰當；以及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 m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個地方指

定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

局總監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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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大小  

4 9 .  主席表示，《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上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可興建 7 9 幢小型屋宇，滿足到白腊十

成的小型屋宇需求，但很多由環保／關注組織提交的申述書和

意見書都認為這個地帶過大。有些申述人認為，劃設「鄉村式

發展」地帶，會立下不良先例，影響其他郊野公園「不包括的

土地」，因為白腊這個地區懷疑曾有人以「先破壞，後建設」

的手法進行發展。  

5 0 .  委 員 大 致 認 為 應 採 用 逐 步 增 加 的 方 式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應付白腊的小型屋宇需求。主席以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9 6 4 6 號的圖 H - 3 作說明，表示一如海下和鎖羅盆這兩

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可考慮把白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局限在該區那條河西面現有的村落和毗鄰的地方。  

5 1 .  委 員 備 悉 ， 有 一 條 河 由 北 向 南 穿 過 白 腊 地 區 流 入 白 腊

灣。該河東面主要是再生的草地，可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

劃為「農業」地帶。  

5 2 .  主席回應一名委員的查詢，表示如果申述人在聆訊上作

出的口頭陳述，以及借助投影片和錄影片段講述的資料，是闡

述原本申述書的內容，城規會可加以考慮。  

5 3 .  這名委員表示，有些申述人指稱，白腊河兩旁的平地由

一個私人發展商擁有，一直有人在該處違例進行地盤平整工程

和清除植被。把該處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似乎是鼓勵這

種「先破壞，後建設」的行為。即使把該處改劃為「農業」地

帶，能取得規劃許可進行發展的可能性也頗高。有鑑於此，這

名委員對把該處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或「農業」地帶有所

保留。委員大致同意，根據以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做法，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

面積未免過大，應該縮小。委員亦備悉，要在「農業」地帶興

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和進行河道改道或填土／填塘工程，必須

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任何人如蓄意破壞鄉郊和天然環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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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博取城規會向其日後在有關地點進行的發展給予規劃許可，

城規會絕不會姑息。  

5 4 .  副主席表示，有些申述人聲稱，白腊大部分私人土地都

已賣給一個私人發展商，只有兩名身為白腊村民的申述人出席

聆訊。根據所得資料，在白腊興建小型屋宇的需求未必很大。

按照逐步增加的做法，應把白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

限在該區那條河西面的地方，而該河東面的地方則改劃為「農

業」地帶。主席指出，城規會應聚焦於申述人的各項申述理據

和建議方面。  

5 5 .  凌嘉勤先生以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的圖 H - 3

的航攝照片作說明，表示按照逐步增加的做法，應考慮把白腊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該區那條河西面現有的鄉村

民居和毗鄰的地方。另應繼續把白腊地區東北部那個平台繼續

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該處一些涉及發展小型屋宇的申請

已獲小組委員會批准。至於該河東面的地方，是由休耕農地演

化而再生的草地，可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農業」地

帶。  

5 6 .  一名委員指出，在該河附近發展小型屋宇，可能會對該

河的水質及白腊灣的生態環境有負面影響，遂詢問該河與擬議

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之間是否應有一個緩衝區。凌嘉勤先生

表示，根據現行做法，只有指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或「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河溪，才會考慮劃設緩衝區。白

腊那條河並非「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也非「具特殊科學

價值地點」，所以必須通過審批個別小型屋宇批建申請，才能

對之施加管制。為確保發展方案的污水處理設施安排符合相關

的規定，在地政總署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時，相關政府部門會考

慮有關的小型屋宇發展項目的污水處理問題，包括化糞池及滲

水井系統。發展項目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

必須符合相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

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5 7 .  一名委員表示，現時白腊只有少數村民居住，區內的村

屋大多空置或已損毀，只有幾幢仍然有人居住，而村民也沒有

復 村 的 計 劃 或 方 案 ， 故 質 疑 應 否 把 該 河 西 面 的 平 地 繼 續 劃 作

「鄉村式發展」地帶。這名委員又問，把「鄉村式發展」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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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後，該河西岸能興建多少幢新小型屋宇。秘書表示，如果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該河西面的地方，其土地

面積就會由 2 . 3 7 公頃減至約一公頃，其中約 0 . 4 公頃可興建

1 8 幢小型屋宇，滿足到白腊 2 3 %的小型屋宇需求 (即 7 9 幢 )。

主 席 指 出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考 慮 過 若 干 因 素 而

劃，包括「鄉村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所預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 具 有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方 及 其 他 環 境 特

點。白腊村的「鄉村範圍」差不多涵蓋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

整個規劃區，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現時所劃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則只佔白腊「鄉村範圍」約 3 4 %。  

5 8 .  這名委員表示，白腊灣的水質極佳，在沿海地區興建任

何擬議的小型屋宇，都可能對白腊灣的水質有負面影響。委員

備悉，白腊灣並非海岸公園。為保護白腊灣的水質，小型屋宇

發展項目的原地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的設計和建造必須符合相

關的標準與規例，包括環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

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5 9 .  凌嘉勤先生回應這名委員的查詢，表示該河東面的地方

現時在《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上劃為「鄉

村式發展」地帶。若城規會同意把該處改劃為「農業」地帶，

日後在該處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就必須取得規劃許可。一名

委員詢問有何理據要建議把該處改劃為「農業」地帶。凌嘉勤

先生表示，該處是休耕農地，長滿雜草和灌木。雖然有些申述

人指該處的農地發現有零星的水蕨，但漁護署認為數目不多，

而這種植物是否出現，視乎環境狀況而定。因此，該處的生態

價 值 並 不 足 以 支 持 把 之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綠 化 地

帶」等保育地帶。這名委員又問，該處是否適合作農業用途。

凌 嘉 勤 先 生 表 示 ， 在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上，「農業用途」在所有地帶均是准許的。此擬

議「農業」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保存和保護良好的農地／

農場／魚塘，以便作農業用途。設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保

存在復耕及作其他農業用途方面具有良好潛力的休耕農地。  

6 0 .  甯 漢 豪 女 士 表 示 ， 在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時，應考慮若干因素，其中包括「鄉村範圍」及所預測的小型

屋宇需求量。不過，因為這三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是採用逐步增加的方式規劃，所以面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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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滿足全部小型屋宇需求，村民會因為這樣而覺得當局沒有完

全尊重「鄉村範圍」。因此，應清楚說明逐步增加方式的可取

之處。凌嘉勤先生表示，逐步增加的方式可支配現有鄉村民居

周圍的鄉村擴展，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

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此外，也有助把人為

滋擾的範圍局限在現有民居一帶，從而盡量減少對村外天然環

境造成的不必要負面影響。  

6 1 .  一名委員表示，在擬備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法

定圖則時，應把大部分地方劃為「綠化地帶」，而個別具保育

價值和有良好潛力作農業用途的地方則應分別劃為「自然保育

區」地帶和「農業」地帶。有些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人

口較少，而且沒有車路和基礎設施，為盡量減低對這些土地的

天然環境 (包括附近的郊野公園 )的負面影響，應把「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居。至於有村民居住並有

道路可達的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則應在現有民居附近

物色合適的地方作鄉村發展，但須採用逐步增加的方式規劃。  

6 2 .  另一名委員同意並表示，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

主 要 規 劃 目 的 ， 是 保 育 和 保 護 天 然 環 境 ， 包 括 附 近 的 郊 野 公

園。原居村民的發展需要固然須正視，但逐步增加是務實的做

法，能適當支配和管制鄉村發展的規模與範圍。發展需要與自

然保育兩者都應兼顧，作出平衡。  

6 3 .  一名委員詢問，西北面現有人工池塘旁邊的「農業」地

帶 會 否 適 合 作 鄉 村 發 展 。 凌 嘉 勤 先 生 表 示 ， 該 處 鄰 近 郊 野 公

園，未必適合興建小型屋宇。  

6 4 .  經進一步討論後，主席總結委員的意見，表示按照逐步

增加的方式，應把白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縮小，局限

在該區那條河西面現有的鄉村民居和毗鄰的土地，以及東北部

那個平台，而該河東面的土地則改劃為「農業」地帶。要是真

正有需要應付小型屋宇需求，規劃申請制度已提供了彈性，容

許提出在「農業」地帶發展小型屋宇的申請，或旨在擴大「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改劃申請。城規會會考慮提出申請時的規劃

情況，按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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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申述的理據和申述人的建議  

6 5 .  委員繼而審閱申述人和提意見人所提出有關《白腊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的其他理據和建議，並備悉以

下回應：  

劃設「自然保育區」地帶  

( a )  位於白腊地區外圍的林區與毗鄰的西貢東郊野公園

的茂密草木連成一片，並與該處的天然生境在生態

上 緊 密 相 連 ， 因 此 ， 把 之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以保護天然環境及其天然資源，做法恰當；  

劃設「農業」地帶  

( b )  區 內 的 休 耕 梯 田 及 池 塘 有 良 好 潛 力 恢 復 作 農 業 用

途，故應劃為「農業」地帶，這樣才可保存和保護

優質的農地／農場／魚塘作農業用途；  

申述人的建議  

把「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

帶  

( c )  現有鄉村南部有一塊用地已劃為「政府、機構或社

區」地帶，以便設置公廁及政府垃圾收集站，配合

當地居民及遊人的需要；以及  

( d )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會一直留意設置電視及／或

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的需要，有需要時會把這項要

求轉達提供有關服務的機構。  

決定  

6 6 .  委員同意備悉申述編號 R10736 表示支持白腊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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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委員決定順應第 2 組申述表示反對把「鄉村式發展」地

帶 劃 得 過 大 的 部 分 內 容 ， 修 訂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把「鄉村式發展」地帶東部沿河的地方改劃作

「農業」地帶；而因應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有

關修訂，亦決定修訂該草圖的《說明書》；此外，亦要求規劃

署把有關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修訂建議提交城規會，待城

規會同意後根據條例第 6 C ( 2 )條刊憲。  

6 8 .  委員決定不接納第 1 組的所有申述及第 2 組的餘下申

述 ， 以 及 不 應 順 應 這 些 申 述 的 內 容 修 訂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委 員 繼 而 審 閱 詳 載 於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9 6 4 6 號 第

7 . 2 段各項不接納這些申述及不順應這些申述的內容修訂白腊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理由，並認為有關的理由應作適當修訂。  

 申述編號 R 1 0 7 3 6  

6 9 .  經進一步商議後，城規會決定備悉申述編號 R 1 0 7 3 6 關

於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支持意見。  

 表示反對的申述 3
 

7 0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同 意 順 應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3
  剔 除 了 撤 回 ／ 視 為 不 曾 作 出 的 申 述 編 號 R 2 8 7 、 R 5 6 9 、 R 7 5 1 、

R 7 5 2 、 R 7 5 6 、 R 7 5 8 、 R 1 1 0 2 、 R 2 5 4 7 、 R 2 6 8 7 、 R 3 6 7 7 、 R 3 7 6 4 、

R 3 7 9 3 、 R 3 9 7 9 、 R 3 9 8 4 、 R 4 1 9 0 、 R 4 3 2 1 、 R 4 3 6 8 、 R 4 3 9 8 、

R 4 6 2 1 、 R 4 6 4 2 、 R 4 6 7 6 、 R 4 7 5 4 、 R 4 9 6 3 、 R 4 9 8 3 、 R 5 0 6 4 、

R 5 0 9 3 、 R 5 1 4 5 、 R 5 2 1 5 、 R 5 2 3 4 、 R 5 2 3 8 、 R 5 2 8 7 、 R 5 4 3 3 、

R 5 4 3 6 、 R 5 5 0 8 、 R 5 5 7 6 、 R 5 6 3 2 、 R 5 9 2 4 、 R 6 0 2 1 、 R 6 0 3 1 、

R 6 0 6 4 、 R 6 1 2 6 、 R 6 1 2 8 、 R 6 1 8 5 、 R 6 2 2 9 、 R 6 2 3 0 、 R 6 2 6 1 、

R 6 3 0 7 、 R 6 3 1 0 、 R 6 3 4 6 、 R 6 3 4 9 、 R 6 4 1 5 、 R 6 4 8 8 、 R 6 5 3 4 、

R 6 5 5 1 、 R 6 6 7 0 、 R 6 6 8 9 、 R 6 9 0 4 、 R 6 9 0 5 、 R 6 9 3 4 、 R 6 9 5 4 、

R 7 0 7 3 、 R 7 1 1 0 、 R 7 2 1 3 、 R 7 3 0 2 、 R 7 3 2 2 、 R 7 5 7 1 、 R 7 6 3 2 、

R 7 6 4 2 、 R 7 8 0 0 、 R 7 8 3 7 、 R 7 9 0 3 、 R 7 9 1 1 、 R 7 9 6 8 、 R 7 9 8 1 、

R 8 0 6 1 、 R 8 1 1 5 、 R 8 2 3 2 、 R 8 3 0 8 、 R 8 3 9 2 、 R 8 4 7 9 、 R 8 5 4 8 、

R 8 5 6 6 、 R 8 6 3 7 、 R 8 7 2 0 、 R 8 7 2 5 、 R 8 7 3 6 、 R 8 7 4 1 、 R 8 7 7 5 、

R 8 9 5 5 、 R 8 9 5 9 、 R 9 0 3 8 、 R 9 0 8 3 、 R 9 0 8 5 、 R 9 1 4 5 、 R 9 2 7 0 、

R 9 2 8 5 、 R 9 3 2 6 、 R 9 3 3 0 、 R 9 3 9 6 、 R 9 4 3 3 、 R 9 5 4 2 、 R 9 5 6 2 、

R 9 6 1 3 、 R 9 9 6 2 、 R 1 0 2 1 7 、 R 1 0 2 2 7 、 R 1 0 3 3 0 、 R 1 0 3 9 2 、 R 1 0 5 0 9

及 R 1 0 5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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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0 及 R 1 0 7 7 2 至 R 1 0 7 7 4 關於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

部 分 申 述 內 容 ， 把 沿 河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東 部 改 劃 為

「農業」地帶。  

7 1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至

R 7 9 8 、 R 1 0 5 5 5、 R 1 0 5 6 3 、 R 1 0 5 6 5 、 R 1 0 5 7 0 、 R 1 0 5 7 2 、

R 1 0 5 7 3 、 R 1 0 5 7 5 、 R 1 0 5 8 1 、 R 1 0 7 3 1 、 R 1 0 7 3 5 、

R 1 0 7 3 7、 R 1 0 7 7 1 及 R 1 0 7 7 5 關於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

申 述 ， 以 及 申 述 編 號 R 7 9 9 至 R 1 0 5 5 4 、 R 1 0 5 5 6 至

R 1 0 5 6 2 、 R 1 0 5 6 4 、 R 1 0 5 6 6 至 R 1 0 5 6 9 、 R 1 0 5 7 1 、

R 1 0 5 7 4 、 R 1 0 5 7 6 至 R 1 0 5 8 0 、 R 1 0 5 8 2 至 R 1 0 7 3 0 、

R 1 0 7 3 2 至 R 1 0 7 3 4 、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0 及 R 1 0 7 7 2 至

R 1 0 7 7 4 關於該圖的其餘部分申述內容，理由如下：  

 第 1 組及第 2 組的申述  

( P L - R 1 至 R 1 0 7 3 5 及 P L - R 1 0 7 3 7 至 R 1 0 7 7 5 )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及劃設  

「  ( a )  為應付該區的認可鄉村白腊的原居村民對小型屋宇

的 需 求 ， 實 有 必 要 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劃 設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該村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界線是考

慮過「鄉村範圍」、該區地形、民居的分布模式、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地

方及其他環境特點而劃的，只有適合發展小型屋宇

的土地才劃入此地帶，而環境／生態易受影響的地

方及地形陡峭的地方不會包括在內；  

( b )  所預測的小型屋宇需求量僅是劃設擬議的「鄉村式

發展」地帶時所考慮的因素之一，預測數字會隨時

間而轉變。當局採用了逐步增加的方式劃設「鄕村

式發展」地帶作小型屋宇發展，藉此把小型屋宇發

展局限在適當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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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 c )  對於可能影響河流／溪澗的發展計劃及關於原地化

糞池系統的規定，現時已有相關的規管機制 (包括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及環

境 保 護 署 ( 下 稱 「 環 保 署 」 ) 的 專 業 人 士 作 業 備 考

《專業人士環保 事務諮詢委員會 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作出規管。因此，無須把有關的支流及旁邊的

地方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

地帶；  

第 1 組的申述  

( P L - R 1 至 R 7 9 8 及 P L - R 1 0 7 3 7 )  

把「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及「鄉村式

發展」地帶  

( d )  該區西南部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有相對未受干擾

而值得保存的原生林地。從自然保育的角度而言，

關於把該處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綠化地

帶」及「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建議不值得支持；  

把白腊村南部的一塊土地由「自然保育區」地帶改劃為

「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 e )  該區南部的「自然保育區」地帶有相對未受干擾而

值得保存的原生林地。從自然保育的角度而言，關

於把該處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建議

不值得支持；  

第 2 組的申述  

( P L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P L -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  

把有關的河流及沿河地區剔出「鄉村式發展」地帶  

( f )  據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漁護署」 )表示，穿過白

腊那條水道大部分已因人類活動而有所改動。對於

可能影響天然河流／溪澗的發展計劃及關於原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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糞池系統的規定，現時已有相關的規管機制 (包括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務 )第 5 / 2 0 0 5 號及環

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5 / 9 3 號》 )作出規管。因此，無須把該河及沿河地

區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

帶；  

把有水蕨的地方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

育區」地帶  

( g )  環保／關注組織建議把發現有水蕨的地方由「鄉村

式發展」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雖然白

腊東面的濕潤荒田發現有零星的水蕨，但漁護署認

為數目不多，而這種植物是否出現，視乎環境狀況

而定。因此，沒有理據要把這些地方劃為「自然保

育區」地帶；  

把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指定為郊野公園  

( h )  根據《郊野公園條例》 (第 2 0 8 章 )，把某地方指定

為郊野公園，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的職權範圍，不由城規會負責；  

把「農業」地帶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或「綠化地

帶」  

( i )  漁護署表示，有關的休耕梯田及池塘有良好潛力恢

復作農業用途。為確保在「農業」地帶內進行的發

展不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這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的《註釋》已訂明，在「農業」地帶內進行河道改

道及填土／填塘工程，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許可。根

據《廢物處置條例》的規定，白腊的「農業」地帶

內 禁 止 飼 養 禽 畜 。 至 於 與 飼 養 禽 畜 無 關 的 農 業 活

動，預料不會造成嚴重的有機物污染問題，影響河

流 及 白 腊 灣 。 因 此 ， 沒 有 理 據 要 把 這 些 地 方 劃 為

「自然保育區」地帶或「綠化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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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般意見  

7 2 .  主席表示， R10587 聲稱城巿規劃委員會文件未有包括其

申述書內的一些觀點，即「鄉村式發展」地帶根據未經證實的

小型屋宇需求數字而劃，面積過大；小型屋宇政策被濫用；以

及 違 反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及 《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對於這些問題，文件未有提出合理的理由和證據回應。  

7 3 .  委 員 得 悉 ， 規 劃 署 備 有 整 套 申 述 書 及 意 見 書 供 巿 民 查

閱，亦已把申述書及意見書貯存在光碟，夾附於相關的城規會

文件供委員參閱。城規會亦已聆聽 R10587 就有關問題所作的口

頭陳述，其申述書中提出的理據和建議已載於相關的城規會文

件及／或在會議上獲城規會考慮。  

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  

7 4 .  主席要求規劃署執行城規會的決定，擬備相關的分區計

劃大綱圖的進一步修訂建議並提交城規會通過，然後根據條例

第 6 ( C ) 2 條刊憲。  

延長期限  

7 5 .  主席表示，根據條例第 8 ( 2 )條，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須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或以前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 議 核 准 。 由 於 要 對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 擬 議 的 修

訂，而公布擬議修訂及處理進一步申述 (如有者 )亦需要一段時

間，因此不大可能趕及在九個月的法定期限內完成這三份分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制 訂 程 序 ， 然 後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核

准。有見及此，城規會有必要向行政長官提出申請，把呈交這

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的法定期限

延長，以便有足夠時間完成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相關申述的

審議程序。委員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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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3  

[公開會議 ]  

其他事項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7 6 .  主席表示，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的都會規劃

小組委員會及鄉郊及新巿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當局建議

而委員亦同意委任黃婉霜女士為城規會秘書處的特別顧問，協

助及代表城規會處理關於司法覆核訴訟的工作。委員備悉此項

委任安排由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起生效。  

7 7 .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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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第城市規劃委員會第城市規劃委員會第城市規劃委員會第 1 0 5 7 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  

 

 

 

授 權 李 耀 斌授 權 李 耀 斌授 權 李 耀 斌授 權 李 耀 斌  ( S / N E - H H / 1 - R 3 2 ,  S / N E - S L P / 1 - R 3 2 ,  S / S K -

P L / 1 - R 3 2 )  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人名單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人名單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人名單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人名單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HH/1, 

S/NE-SLP/1, and S/SK-PL/1 
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 

1. R129 傅茂信 

2. R520 楊貴康 

3. R523 李金玲 

4. R524 何偉成 

5. R527 林惠茗 

6. R582 李明 

7. R588 區鳳屏 

8. R598 Mandy Lau 

9. R599 梁偉傑 

10. R604 謝蘭芳 

11. R619 李麗雲 

12. R620 李少彬 

13. R622 劉麗薇 

14. R630 魏立新 

15. R631 李玉蘭 

16. R633 余智強 

17. R634 Agnes Cheung 

18. R674 蔡進華 

19. R757 何英 

20. R792 鄭國輝 

 



-  3 6  -  

E/TPB1057_MINUTES_4-6-2014_CHINESE.DOC 

授權黄慶祥授權黄慶祥授權黄慶祥授權黄慶祥 ( S / N E - S L P / 1 - R 1 0 8 1 2 )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

人名單人名單人名單人名單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SLP/1 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 

1. SLP-R10738 黃子揚 

2. SLP-R10755 黃桂華 

3. SLP-R10763 黃冠新 

4. SLP-R10774 Wong Wai Sun 

5. SLP-R10776 Wong Ho Yan 

6. SLP-R10799 Wong Ho Yi Yedda 

7. SLP-R10811 范黃綺嫻 

8. SLP-R10813 黃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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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授權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 S / N E - H H / 1 - R 1 0 8 7 4 ,  S / N E -

S L P / 1 - R 1 0 8 2 0 ,  S / S K - P L / 1 - R 1 0 7 3 8 )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

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HH/1, 

S/NE-SLP/1, and S/SK-PL/1 
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 

1. R3271 Yiu Wai Sin 

2. R3722 吳兆文 

3. R3726 Lei Pek Iok 

4. R3737 Leung Ka Po 

5. R3817 鄧遠德 

6. R3822 Wan Yiu Kee 

7. R3900 Judy Kai 

8. R3973 Chan Chung Ming 

9. R4014 Poon Shuk Lai 

10. R4250 Cheung Cho Fai Bartholomew 

11. R4264 李笑蘭 

12. R4601 Kwong Sze Ki 

13. R4725 Maria Fernanda Barros 

14. R4903 Ho Ting 

15. R5204 Chan Ka Lung, Kenith 

16. R5253 Mancy Lau 

17. R5294 Ma Yat Man 

18. R5385 楊淑茹 

19. R5387 林建文 

20. R5399 Martin D Fairbairn 

21. R5402 Katharine Liu 

22. R5647 Cheung Ka Ming 

23. R5715 Leung Yu Fung 

24. R5867 蔡智麟 

25. R5925 Sin Yiu Wai  

26. R6025 Chan Chak Fu 

27. R6138 Verity B Picken 

28. R6239 Peter Roy Kennerley 

29. R6303 Kurt Rafael Verkest 

30. R6401 Lai Yin Mei 

31. R6404 Kiang Hiu Fung 

32. R6457 Lau Chui Wan 

33. R6469 Kwong Kwan Yee 

34. R6531 黃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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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R6563 洪嘉華 

36. R6569 Wong Chi Foon 

37. R6575 陳慶蓮 

38. R6661 Cherry Graham Ellis 

39. R6663 梁雪嬌 

40. R6703 Caremla Wong 

41. R6754 Cheng Wai Man 

42. R6804 King Lap Pai, Franki 

43. R6824 Maybelle Li 

44. R6851 Ho Yee Lin Eline 

45. R6868 Helen Yip 

46. R6908 Mak Yat Kin 

47. R6916 Poon Carrie 

48. R6973 Dora Chuck 

49. R7010 Lam Pui Yi 

50. R7700 Vincent Lee 

51. R7945 Dick Au 

52. R8070 Ho Sin Wa Sarah 

53. R8116 Sek Chin Ngai 

54. R8136 張秀欣 

55. R8179 黎秋怡 

56. R8183 聶耀昌 

57. R8216 Ip Sze Ching, Stella 

58. R8260 Ho Yau Ho 

59. R8551 盧珮瑜 

60. R8692 王國偉 

61. R9156 Yue Kin Wai 

62. R9447 Yuen Kam Hung 

63. R9457 Leung Suk Chiu 

64. R9503 Shiu Chi Shing 

65. R9575 Moon Fung 

66. R9839 Wong Tsz Fung 

67. R10057 Shin Wai Cheong 

68. R10183 Tse Mei Wah 

69. R10291 Ma Man Fai 

70. R10325 Shum Sui Bing Clare 

71. R10495 Eric Ng YH 

72. 

S/NE-HH/1- R10889 

S/NE-SLP/1-R10840 

S/SK-PL/1-R10762 

Tang Yuen 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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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嘉道里農場暨植物園公司授權嘉道里農場暨植物園公司授權嘉道里農場暨植物園公司授權嘉道里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 S / N E - H H / 1 - R 1 0 8 8 3 ,  S / N E -

S L P / 1 - R 1 0 8 2 1 ,  S / S K - P L / 1 - R 1 0 7 3 9 )作為代表出席會作為代表出席會作為代表出席會作為代表出席會議的議的議的議的

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申述人名單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NE-HH/1, 

S/NE-SLP/1, and S/SK-PL/1 
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申述人名稱 

1. R4662 Tan Kit San 

2. R4684 Wong Ming Wai 

3. R10585 Fauna 

4. 
S/NE-HH/1-R10849, S/NE-SLP/1-

R10834, S/SK-PL/1-R10766 
王麗賢 

 



 

B/PC海下1_進一步申述_附錄III.DOC  

附錄 I I I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7 9 號  

  考慮日期： 2 0 1 4 年 7 月 4 日    

 

在考慮《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申述及意見後建議對該草圖作出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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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7 9 號  

考慮日期： 2 0 1 4 年 7 月 4 日      

 

在考慮《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申述及意見後建議對該草圖作出的修訂  

1 .  引言  

此文件旨在徵求委員同意：  

( a )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I 和 I I 的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及其《註釋》的各項建議修訂適宜根據《城市規

劃條例》 (下稱「條例」 )第 6 C ( 2 )條公布，供公眾查閱；以及  

( b )  載於附件 I I I 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經修訂《說明書》適宜

連同草圖一併公布。  

2 .  背景  

2 . 1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下 稱 「 城 規

會 」 )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 展 示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在 草 圖 展 示 期 內 ， 共 收 到

1 0  8 2 4 份申述書及 3  6 7 1 份意見書。  

2 . 2  城規會在二零一四年四月及五月 1考慮有關的申述及意見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 決定 接納一些申述的部分內容 ，修訂

「鄉村式發展」地帶 的範圍 ，剔出該地帶的西部並把之 及毗

鄰的「綠化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 ( 圖 H a - 1 ) 。委員

亦要求規劃署把有關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修訂 建議提交城規

會，待城規會同意後根據條例第 6 C ( 2 ) 條刊憲。  

3 .  修訂土地用途地帶的範圍及管制  

修訂「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附件 I )  

3 . 1  把現時劃為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西部那片相對未受干

擾的林地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1
 聆訊日期 為二零 一四 年四月二 十八日 、 五 月八日 、 五月十 二日 及五月十 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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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S / N E - H H / 1 相比，「鄉村式發展」地

帶的面積會由 2 . 6 0 公頃縮減至 1 . 9 5 公頃，當中 1 . 0 2 公頃

的土地可發展小型屋宇 ( 4 0 幢 )，滿足到約 4 3 %的小型屋宇需

求 2。  

對「綠化地帶 ( 1 ) 」作出更嚴格的規劃管制 (附件 I )  

3 . 3  該區西部現時劃為 「綠化地帶」的地方會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連同上文第 3 . 1 段所述將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那

塊土地的面積，新的 「綠化地帶 ( 1 ) 」可對現有的生境 ( 包括

林 地 、 濕 地 及 海 下 灣 ) 作 出 更 佳 的 保 護 。 根 據 「 綠 化 地 帶

( 1 ) 」的《註釋》，「屋宇 ( 只限重建 ) 」屬於第二欄用途。如

要重建現有的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及住用構築物，可通過規劃

申請制度提出申請，或會獲得批准，惟此地帶內不得發展新

的小型屋宇。  

3 . 4  下表是《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所涵蓋地

區的土地用途預算與該草圖作出將根據條例第 6 C ( 2 ) 條展示

的建議修訂後的土地用途預算的比較：  

 

                                                 
2
 小型屋宇 需求數 字 為 9 4 幢 。  

地帶  

《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NE -H H/ 1》  

(公頃／% ) 

將根據條例第 6C (2 )

條展示的該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的建議修訂  

(公頃／% ) 

增加／減少  

(公頃／% ) 

鄉村式發展  2.60 30.77% 1.95 23.08% -0.65 -25% 

綠化地帶  0.65 7.69%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綠化地帶 ( 1 )  不適用  不適用  1.30 15.38% 不適用  不適用  

自然保育區  3.97 46.98% 3.97 46.98% 不變  不變  

海岸保護區  0.98 11.60% 0.98 11.60% 不變  不變  

其他 (道路、政府、

機構或社區、其他

指定用途 )  

0.25 2.96% 0.25 2.96% 不變  不變  

總規劃面積  8.45 100.00% 8.45 100.00% 不變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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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修訂  

4 . 1  建議就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 (附件 I )  

( a )  修訂項目 A (約 0 . 6 5 公頃 )  

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西 部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 b )  修訂項目 B ( 約 0 . 6 5 公頃 )  

把 現 時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的 地 方 改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1 ) 」。  

4 . 2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作出的修訂 (附件 I I )  

 在《註釋》的土地用途表加入「「綠化地帶 ( 1 ) 」，同時刪除

《註釋》中的「綠化地帶」 ( 建議的修訂以粗斜體字顯示，刪

去的部分以刪除線劃去 )。相關的修訂建議載於附件 I I ，供委

員考慮。  

4 . 3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作出的修訂 (附件 I I I )  

 修訂現行 的《海 下分區計 劃大綱 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

《說明書》，加入上文第 4 . 1 及 4 . 2 段所述的建議修訂。經

修訂的《說明書》 ( 建議的修訂以粗斜體字顯示，刪去的部分

以刪除線劃去 )相關部分的摘錄載於附件 I I I ，供委員考慮。  

5 .  徵詢意見  

 請委員同意附件 I 和 I I 分別所示的《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各項建議修訂適宜根據條例第 6 C ( 2 ) 條公布，供

公眾查閱；以及載於附件 I I I 的經修訂《說明書》適宜連同草圖一

併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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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I 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作出的修訂  

附件 II 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的《註釋》

作出的修訂 (關於修訂圖則編號 R/S/NE-HH/1- A 1 )  

附件 III 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的《說明

書》作出的修訂(關於修訂圖則編號 R/S/NE-HH/1- A 1 ) (第 6、 9 . 1

及 9 . 4 段 )  

圖 Ha-1 海下地區西部的改劃建議  

 

規劃署  

二零一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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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I  

就修訂圖則編號 R / S / N E - H H / 1 - A 1 而  

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  

《註釋》作出的修訂  

刪去「綠化地帶」的《註釋》  

-  7  -  

S / N E - H H / 1  

綠 化地帶  

第 一欄  

經 常准許 的用途  

第 二欄  

須 先向城 市規劃 委員會 申請， 可能在 有附帶

條 件或無 附帶條 件下獲 准的用 途  

 

農 業用途  

燒 烤地點  

政 府用途 ( 只 限報案中 心 )  

自 然保護 區  

自 然教育 徑  

農 地住用 構築物  

野 餐地點  

公 廁設施  

帳 幕營地  

野 生動物 保護區  

動 物寄養 所  

播音室、電視製作室及／或電影製作室  

墓 地  

靈 灰 安 置 所 ( 只 限 設 於 宗 教 機 構 內 或

現 有靈灰 安置所 的擴建 部分 )  

火 葬 場 ( 只 限 設 於 宗 教 機 構 內 或 現 有

火 葬場的 擴建部 分 )  

郊 野學習 ／教育 ／遊客 中心  

政 府垃圾 收集站  

政 府用途 ( 未 另有列明 者 )  

直 升機升 降坪  

度 假營  

屋 宇 ( 根 據 《 註 釋 》 說 明 頁 准 許 翻 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或 以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取 代 現 有 住 用 建 築 物 者

除 外 )  

加 油站  

康 體文娛 場所  

公 共車輛 總站或 車站  

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公 眾停車 場 ( 貨櫃車除 外 )  

雷 達 、 電 訊 微 波 轉 發 站 、 電 視 及 ／ 或

廣 播電台 發射塔 裝置  

宗 教機構  

住 宿機構  

鄉 事委員 會會所 ／鄉公 所  

學 校  

配 水庫  

社 會福利 設施  

私 人發展 計劃的 公用設 施裝 置  

( 請看 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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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N E - H H / 1  

綠 化地帶 ( 續 )  

規 劃意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以 抑制市 區範 圍的 擴展 ，並提 供土 地作 靜態 康樂場 地。 根據 一般 推定，此

地 帶不宜 進行發 展。  

 

備 註  

在 有關 發展審 批地 區草 圖的 公告在 憲報 首次 刊登 該日或 以後 ，如 未取 得城市規

劃 委員會 根據《 城市規 劃條例 》第 1 6 條批 給的許 可，不 得進行 或繼續 進行任

何 河道 改道、 填土 ／填 塘或 挖土工 程， 包括 為改 作上文 第一 欄和 第二 欄所列的

任 何 用 途 ， 或 《 註 釋 》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公共 工程， 以及保 養、修 葺或翻 建工程 除外 ) 而進 行或繼續 進行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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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綠化地帶 ( 1 ) 」的《註釋》  

-  7  -  

S / N E - H H / 1  

綠 化地 帶 ( 1 )  

第 一欄  

經 常准 許的 用途  

第 二欄  

須 先向 城市 規劃委 員會 申請 ，可 能在有 附帶

條 件或 無附 帶條件 下獲 准的 用途  

 

農 業用 途  

自 然保 護區  

自 然教 育徑  

農 地住 用構 築物  

野 餐地 點  

帳 幕營 地  

野 生動 物保 護區  

燒 烤地 點  

墓 地  

郊 野學 習／ 教育／ 遊客 中心  

政 府垃 圾收 集站  

政 府用 途 ( 未另 有列明 者 )  

度 假營  

屋 宇 ( 只限 重建 )  

公 廁設 施  

公 用事 業設 施裝置  

雷 達 、 電 訊 微 波 轉 發 站 、 電 視 及 ／ 或

廣 播電 台發 射塔裝 置  

鄉 事委 員會 會所／ 鄉公 所  

私 人發 展計 劃的公 用設 施裝 置  

 

 

 

 

 

 

 

 

 

 

 

( 請 看 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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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N E - H H / 1  

綠 化地 帶 ( 1 ) ( 續 )  

規 劃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以 抑制 市區範 圍的 擴展 。根 據一般 推定 ，此 地帶 不宜進 行發 展。  

大 體 而 言 ， 有 需 要 進 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特 色 或 風 景 質 素 的

發 展 ， 或 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 才 可 能 會 獲 得 批

准 。  

 

備 註  

( a )  任 何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 包 括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屋 宇的 地積 比率、 上蓋 面積 和高 度。  

( b )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或 以 後 ， 如 未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批 給 的 許 可 ， 不 得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 包 括 為 改 作

上 文 第 一 欄 和 第 二 欄 所 列 的 任 何 用 途 ， 或 《 註 釋 》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 程 ， 以 及 保 養 、 修 葺

或 翻建 工程 除外 ) 而進 行或 繼續 進行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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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I I  

就修訂圖則編號 R / S / N E - H H / 1 - A 1 而  

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  

《說明書》作出的修訂  

《說明書》第 6、 9 . 1 及 9 . 4 段修訂如下：  

-  3  -  

S / N E - H H / 1  

6 .  人 口  

 根 據 二零 一 一年 人口普 查 的資 料 ，該 區的總 人 口約 為 1 1 0 ， 但 總 規 劃

人 口 預 計 約 為 5 9 0 4 3 0 ， 主 要是 由 於 鄉村擴 展 。  

7 .  發 展機 會及 限制  

7 . 1  發 展機會  

7 .1 .1  保 育及天 然景觀  

 該 區 位 處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當 中 ， 風 景 優 美 ， 景 觀 價 值 高 ，

與 周 遭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和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自 然 美 景 互 相

輝 映 。 該 區 的 天 然 景 致 與 海 岸 環 境 及 西 北 面 石 澗 沿 岸 的 地

方 均 值 得 保 育 ， 而 鄉 村 發 展 的 規 模 亦 應 與 這 種 鄉 郊 格 局 和

四 周 景 致 互 相 配 合 。 因 此 ， 不 建 議 鄉 村 發 展 的 範 圍 擴 展 至

與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生 態 緊 密 相 連 的 原 生 林 地 ( 包 括 風 水 林 )

及 海下灣 海岸公 園 附 近 的海岸 。  

7 .1 .2  旅 遊發展 潛力  

 海 下 灣 有 優 美 的 海 灣 、 沙 灘 、 清 澈 的 海 水 和 珊 瑚 羣 落 ， 又

有 車 路 直 達 ， 是 進 行 潛 水 、 徒 手 潛 水 和 獨 木 舟 活 動 的 熱 門

地 點 ， 每 逢 假 日 和 周 末 ， 前 往 該 處 進 行 這 些 活 動 的 人 尤

多 。 常 有 遠 足 人 士 足 跡 的 海 下 灣 自 然 教 育 徑 貫 穿 該 區 東 西

兩 邊 ， 亦 接 達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的 其 他 步 行 徑 和 行 人 徑 。 該

區 的 海 下 石 灰 窰 等 文 物 古 蹟 也 吸 引 不 少 遊 客 。 漁 護 署 於 海

下 村 內 所 設 的 護 理 員 站 崗 有 提 供 生 態 導 賞 服 務 ， 而 該 區 西

部 海 下 路 附 近 也 有 一 個 私 營 水 上 活 動 ／ 康 樂 中 心 。 海 灘 上

或 村 內 有 獨 木 舟 出 租 ， 亦 有 士 多 和 淋 浴 台 ， 為 遊 客 服 務 。

因 此， 預 期海下 灣仍然 會是本 地 旅 遊 的熱門 地點。  



B/PC海下 1_進一步申述_附錄 III(附件 II&III).doc 

7.1.3  交 通 運 輸  

 該 區 可 乘 車 經 海 下 路 前 往 ， 但 目 前 北 潭 路 是 受 限 制 道 路 ，

要 駕 車 進 入 該 路 ， 必 須 向 有 關 部 門 申 請 許 可 證 。 現 時 有 小

巴 來 往 海 下 與 西 貢 市 碼 頭 。 該 區 東 北 面 海 岸 的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設 有 碼 頭 ， 可 從 該 處 經 水 路 前 往 海 下 。 該 區 沿 海 亦 有

步 行徑， 由 西 伸 延到 東 ，與周 邊郊野 公園的 步 行 徑 連接。  

8 .  整 體規 劃意 向  

8 . 1  該 區的 整體規 劃意 向， 是保 存該區 的自 然 景 觀和 保育價 值， 以及

保 護該 區的自 然鄉 郊環 境及 文化遺 產， 同時 預留 土地， 以供 日後

海 下的原 居民鄉 村發展 小型屋 宇之用 。  

8 . 2  規 劃該 區的各 個土 地用 途地 帶時， 已考 慮到 要保 護該區 具生 態和

景 觀價 值的地 方， 包括 海下 的風水 林， 該風 水林 是西貢 西郊 野公

園 和海 下灣海 岸公 園更 廣大 的自然 系統 的一 部分 。此外 ，亦 考慮

到 要劃出 土地作 日後發 展小型 屋宇之 用。  

9 .  土 地用 途地 帶  

9 . 1  「 鄉村式 發展」 ：總面 積 2 . 6 0 1 . 9 5 公 頃  

9 .1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是 就 現 有 的 認 可 鄉 村 和 適 宜 作 鄉 村 擴

展 的 土 地 劃 定 界 線 。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 主 要 預 算 供 原 居 村 民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 亦 是 要 把 鄉 村 式

發 展 集 中 在 地 帶 內 ，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 理 ，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及 基 礎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提 供 方 面 ， 較 具 經 濟 效 益 。 在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地 面 一 層 ， 有 多 項 配 合 村 民 需 要 和 鄉 村 發 展

的 商 業 和 社 區 用 途 列 為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 其 他 商 業 、 社 區

和 康樂用 途，如 向城規 會申請 許可， 或會獲 得批准 。  

9 .1 .2  海 下 是 認 可 鄉 村 ， 也 是 該 區 唯 一 的 認 可 鄉 村 。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根 據 「 鄉 村 範 圍 」 、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數 目 、 所 預 測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 區 內 地 形 及 用 地 限

制 而 劃 的 。 地 勢 崎 嶇 和 草 木 茂 盛 的 地 方 、 河 道 和 墓 地 都 盡

量 不劃入 此地帶 內。  

9 .1 .3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的最 高建築 物高度 超過三 層 ( 8 . 2 3 米 ) ，或 超過在 有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 兩 者 中 以 數 目 較 大 者 為 準 。 對 於 要 求 略 為

放 寬 上 述 限 制 的 申 請 ，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作 出 考 慮 ， 包

括 用 地 的 限 制 、 建 築 設 計 是 否 有 創 意 ， 以 及 規 劃 上 是 否 有

美 化區內 環境的 優點。  



B/PC海下 1_進一步申述_附錄 III(附件 II&III).doc 

9.1.4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或 填 塘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 才

可 進行該 等工程 。  

9 .1 .5  該 區 現 時 沒 有 污 水 渠 ， 當 局 亦 未 有 計 劃 為 該 區 鋪 設 公 共 污

水 渠 。 目 前 ， 每 幢 屋 宇 都 是 使 用 原 地 自 設 的 化 糞 池 和 滲 水

井 系 統 。 根 據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技 術 通 告 ( 工 務 ) 第

5 / 2 0 0 5 號 的 規 定 ， 在 現 行 的 行 政 安 排 下 ， 如 發 展 計 劃 ／

方 案 可 能 影 響 天 然 溪 澗 ／ 河 流 ， 負 責 批 核 和 處 理 發 展 計 劃

的 當 局 須 在 各 個 發 展 階 段 徵 詢 和 收 集 漁 護 署 署 長 和 相 關 當

局 的 意 見 ， 如 可 能 的 話 ， 應 在 給 予 許 可 時 加 入 他 們 提 出 的

相 關 意 見 ／ 建 議 ， 作 為 附 帶 條 件 。 此 外 ， 為 保 護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水 質 ， 發 展 計 劃 ／ 方 案 的 原 地 化 糞 池 和 滲 水 井 系

統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必 須 符 合 相 關 的 標 準 與 規 例 ， 例 如 環 境 保

護 署 ( 下 稱 「 環 保 署 」 ) 的 專 業 人 士 作 業 備 考 《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第 5 / 9 3 號 》 。 因 此 ， 地 政 總

署 在 處 理 貼 近 現 有 河 道 及 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的 小 型 屋 宇 批 地

及 申 請 時 ， 必 須 諮 詢 相 關 的 部 門 ， 包 括 環 保 署 、 漁 護 署 及

規 劃 署 ， 以 確 保 所 有 相 關 的 部 門 均 有 充 分 機 會 覆 檢 申 請 並

就 申請提 出意見 。  

9 .1 .6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土 力 工 程 處 處 長 表 示 ， 擬 議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南 部 接 近 天 然 山 坡 ， 這 些 山 坡 可 能 會 發 生 山 泥

傾 瀉 ， 構 成 危 險 。 日 後 在 該 區 進 行 發 展 ， 發 展 商 可 能 須 進

行 天 然 山 坡 災 害 研 究 ， 並 按 情 況 所 需 ， 採 取 適 當 的 消 減 災

害 措施， 作為發 展 項 目 的一部 分。  

9 . 2  「 政府、 機構或 社區」 ：總面 積 0 . 0 1 公 頃  

9 .2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提 供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

以 配 合 當 地 居 民 及 該 地 區 、 區 域 ， 以 至 全 港 的 需 要 ； 以 及

是 供 應 土 地 予 政 府 、 提 供 社 區 所 需 社 會 服 務 的 機 構 和 其 他

機 構，以 供用於 與其工 作直接 有關或 互相配 合的用 途。  

9 .2 .2  劃 入 地 帶 內 的 現 有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主 要 包 括 該 區 西

部 一個單 層 的 永 久沖水 廁所和 一個單 層 的 垃 圾收集 站。  

9 .2 .3  為 了 保 護 該 區 的 鄉 郊 環 境 ， 並 保 持 區 內 建 築 物 都 是 低 矮 這

個 特 色 ， 同 時 予 人 視 覺 和 空 間 上 的 紓 緩 ， 在 此 地 帶 內 ， 發

展 ／ 重 建 項 目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須 以 該 圖 所 訂 明 的 高 度 為

限 ( 即 一 層 ) ， 或 不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 兩 者 中 以 數

目 較大者 為準。  

9 .2 .4  為 使 特 定 發 展 項 目 在 設 計 上 能 更 靈 活 ， 城 規 會 可 通 過 規 劃

許 可 審 批 制 度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限 制 。 城 規 會

會 按個別 申請在 規劃上 優越之 處，作 出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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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3  「 其他指 定用 途 ( 水上 活動康 樂 中 心 ) 」 ： 總面積 0 . 0 3 公 頃  

9 .3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反 映 該 區 西 部 的 土 地 的 現 有 用

途 ， 即 現 時 位 於 海 下 路 北 面 的 一 個 水 上 活 動 康 樂 中 心 ( 「 海

谷 中 心 」 ) 。 該 中 心 由 一 個 宗 教 團 體 所 設， 至 今 已 有 三 十 多

年 ， 為 青 少 年 提 供 水 上 活 動 訓 練 設 施 和 夜 宿 。 地 政 總 署 表

示 ， 根 據 有 關 的 短 期 租 約 ， 該 中 心 現 有 兩 個 構 築 物 ， 總 覆

蓋 面積約 為 7 1 . 5 平方 米  

9 .3 .2  下 列規劃 管制適 用於此 地帶：  

( a )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包 括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建 築 物 的 地 積 比

率 、上蓋 面積和 高度 ； 以及  

( b )  城 規 會 如接 獲 根據 《城 市 規 劃條 例 》第 1 6 條 提 出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 a ) 段 所 述 的 地 積 比 率 、 上 蓋 面 積 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制。  

9 . 4  「 綠化地 帶」 ： 總 面 積 0 . 6 5 公 頃  

9 .4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並 提 供 土

地 作 靜 態 康 樂 場 地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9 .4 .2  「 綠 化 地 帶 」 主 要 涵 蓋 流 經 該 區 西 北 面 邊 界 的 石 澗 附 近 的

地 區 ， 該 處 主 要 是 荒 廢 農 地 ， 這 些 農 地 有 些 位 於 緩 坡 上 ，

坡 上 是 一 片 已 受 干 擾 的 未 成 熟 林 地 ； 有 些 則 位 於 濕 潤 的 低

窪 地 ， 長 滿 雜 草 。 「 綠 化 地 帶 」 可 作 為 鄉 村 發 展 項 目 與 該

石 澗 之 間 的 生 態 緩 衝 區 ， 有 助 防 止 此 區 重 要 的 景 觀 資 源 受

到 不良的 影響 。  

9 .4 .3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當 局 會 嚴 格 管 制 此

地 帶 內 的 發 展 。 城 規 會 將 會 參 考 有 關 的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 項 發 展 建 議 。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 程。  

9 . 4  「 綠化 地帶 ( 1 ) 」 ：總 面積 1 . 3 0 公 頃  

9 .4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大 體 而 言 ， 有 需 要 進 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特 色 或 風 景 質 素 的 發 展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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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 才 可 能

會 獲得 批准 。  

9 .4 .2  「 綠化 地帶 ( 1 ) 」 主要 涵蓋 海 下 村西 面及流 經該 區 西 面 邊 界

的 石 澗 附 近 的 地 方 。 這 些 地 方 主 要 是 荒 廢 農 地 ， 現 時 被 林

地 及 濕 地 覆 蓋 。 該 林 地 有 香 港 大 沙 葉 這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以 及為 數眾 多的大 樹， 包括 細葉 榕 。 「 綠化 地帶 ( 1 ) 」

可 作 為 鄉 村 發 展 項 目 與 該 石 澗 之 間 的 生 態 緩 衝 區 ， 有 助 保

護 此 區 的 景 觀 資 源 ， 亦 可 提 供 彈 性 ， 讓 城 規 會 對 通 過 規 劃

申 請制 度提 出重建 該 處 現 有 一 幢 屋宇的 申請 作出 考慮 。  

9 .4 .3  任 何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首 次 公 布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屋 宇 的 地 積 比

率 、上 蓋面 積及高 度。  

9 .4 .4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許 可， 才可進 行該 等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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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及離島區及沙田、大埔及北區  

議程項目 5  

[ 公開會議 ]  

考慮有關《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的  

申述和意見後建議對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1 號 )  

 

議程項目 6  

[ 公開會議 ]  

考慮有關《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  

申述和意見後建議對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7 9 號 )  

 

議程項目 7  

考慮有關《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的  

申述和意見後建議對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出的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0 號 )  

[ 關於這些議項的會議以廣東話進行 ]  

1 0 8 .  主席表示，城市規劃委員會 ( 下稱「城規會」 )  於二零一

四年四月和五月就有關白腊、海下和鎖羅盆三份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申述和意見一併進行了聆訊。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城規

會 決 定 接 納 有 關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一 些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建議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一些修訂。委員要求規

劃署把修訂建議提交城規會，待城規會同意後根據《城市規劃

條例》 ( 下稱「條例」 ) 第 6 C ( 2 ) 條展示。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讓

城規會就建議對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所作的修訂作出考慮。

委員備悉，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1 號 (關於白腊分區計劃

大綱圖 ) 和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0 號 ( 關於鎖羅盆分區計

劃大綱圖 )兩份文件的附件 I 均有替代頁。  

1 0 9 .  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鍾文傑先生和沙田、大埔及北區規

劃專員蘇震國先生此時獲邀到席上。  

附錄 I V  

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 0 1 4 年 7 月 4 日第 1 0 6 2 次會議記錄的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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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  主席歡迎他們二人到席，並請鍾文傑先生和蘇震國先生

向委員簡介文件的內容。  

1 1 1 .  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鍾文傑先生借助投影片 作出簡介，

要點如下：  

背景  

( a )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5 條

展 示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 、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及 《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S L P / 1 》，以供公眾查閱。在展示期內，關

於白腊分區計劃大綱圖，城規會收到 1 0  6 6 5 份申

述書和 3  6 6 9 份意見書，海下分區計劃大綱圖收到

1 0  8 2 4 份申述書和 3  6 7 1 份意見書，而鎖羅盆分

區計劃大綱圖則收到 1 0  7 4 8 份申述書和 3  6 7 3 份

意見書。城規會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和五月就這些有

關這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申述和意見一併進行了

聆訊。城規會考慮過這些申述和意見後，決定接納

有 關 這 三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一 些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委員要求規劃署把修訂建議提交城規會，待城

規會同意後根據條例第 6 C ( 2 ) 條刊憲；  

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作出

的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1 號 )  

( b )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城規會決定接納有關白腊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一些申述的部分內容，建議修訂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把該地帶東部的地方

剔出並改劃為「農業」地帶；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  

( c )  如文件的附件 I 所示，建議把現時劃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草地的東部 ( 約 1 . 3 9 公頃 ) 改劃為「農

業」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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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 相比，「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會由 2 . 3 7 公頃縮減至 0 . 9 8

公頃，當中 0 . 4 1 公頃 的土地可發展小型屋宇 ( 1 8

幢 )，滿足到 2 3 % 的小型屋宇需求；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作出的修訂  

( e )  建 議 修 訂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的《說明書》，以反映詳載於文件附

件 I I 的上述建議修訂。  

1 1 2 .  主席接着請委員提問。委員沒有提出問題。  

1 1 3 .  經商議後，委員決定同意：  

( a )  文件的附件 I 所示建議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編號 S / S K - P L / 1 》作出 的修 訂， 適宜根 據條 例第

6 C ( 2 ) 條公布，供公眾查閱；以及  

( b )  文 件 的 附 件 I I 所 載 按 修 訂 圖 則 編 號

R / S / S K - P L / 1 - A 1 而 建 議 對 《 白 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K - P L / 1 》 的 《 說 明 書 》 作 出 的 修

訂，適宜與該草圖一併公布。  

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作出的修

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7 9 號 )  

1 1 4 .  沙 田 、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蘇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作 出 簡

介，要點如下︰  

背景  

( a )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城規會決定接納有關海下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一些申述的部分內容，建議修訂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把該地帶西部的地方

剔出並連同旁邊的「綠化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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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 ( 文件的

附件 I )  

修訂「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 b )  建議把現時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土地西部那

片相對未受干擾的林地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 ( 約

0 . 6 5 公頃 )；  

( c )  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相比，「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會由 2 . 6 0 公頃縮減至 1 . 9 5

公頃， 當中 1 . 0 2 公頃的土地可發展小型屋宇 ( 4 0

幢 )，滿足到 4 3 % 的小型屋宇需求；  

對「綠化地帶 ( 1 ) 」作出更嚴格的規劃管制  

( d )  建 議 把 該 區 西 部 現 時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的 地 方 ( 約

0 . 6 5 公頃 )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以作出更嚴格

的規劃管制。連同上述改劃建議，新的「綠化地帶

( 1 ) 」可對現有的生境 (包括林地、濕地和海下灣 )作

出更佳的保護；  

( e )  根據「綠化地帶 ( 1 ) 」的《註釋》，「屋宇 ( 只限重

建 )」屬於第二欄用途。如要重建現有的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和住用構築物，可通過規劃申請制度提出申

請，或會獲得批准，惟此地帶內不得發展新的小型

屋宇；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作出的修訂  

( f )  如文件的附件 I I 所示，建議加入新的「綠化地帶

( 1 ) 」 的 《 註 釋 》 ， 並 刪 除 「 綠 化 地 帶 」 的 《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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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作出的修訂  

( g )  如文件的附件 I I I 所示，建議修訂《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說明書》，加入

上述建議的修訂。  

1 1 5 .  主席接着請委員提問。蘇先生回應一名委員的問題，表

示在申述文件 (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4 號 ) 中，規劃署原

先 建 議 把 規 劃 區 東 北 部 的 地 方 由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綠化地帶」，但委員認為這項改劃建議並不恰當，所以該處

繼續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1 1 6 .  經商議後，委員決定同意︰  

( a )  文件的附件 I 和 I I 分別所示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及其《註釋》作出的

修 訂 ， 適 宜 根 據 條 例 第 6 C ( 2 ) 條 公 布 ， 供 公 眾 查

閱：以及  

( b )  文 件 的 附 件 I I I 所 載 按 修 訂 圖 則 編 號

R / S / N E - H H / 1 - A 1 而 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 的 《 說 明 書 》 作 出 的 修

訂，適宜連同該草圖一併公布。  

建議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作出的

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8 0 號 )  

1 1 7 .  沙 田 、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蘇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作 出 簡

介，要點如下：  

背景  

( a )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城規會決定接納有關鎖羅盆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一些申述的部分內容，建議把

兩塊分別在「鄉村式發展」地帶的東北端及西南端

的土地改劃為「綠化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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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  

( b )  如文件的附件 I 所示，建議把現時劃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的土地東北端及西南端的地方改劃為「綠

化地帶」 (約 1 . 6 4 公頃 )；  

( c )  與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相比，「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會由 4 . 1 2 公頃縮減至 2 . 4 8

公頃，當中 1 . 7 2 公頃 的土地可發展小型屋宇 ( 6 8

幢 )，滿足到 2 5 % 的小型屋宇需求；  

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説明書》作出的修訂  

( d )  如文件的附件 I I 所示，建議修訂《鎖羅盆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的《説明書》，加入

上述的建議修訂；  

1 1 8 .  主席接着請委員提問。委員沒有提出問題。  

1 1 9 .  經商議後，委員決定同意：  

( a )  文件的附件 I 所示建議對《 鎖 羅 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作出的修訂，適宜根據條例

第 6 C ( 2 ) 條公布，供公眾查閱；以及  

( b )  文 件 的 附 件 I I 所 載 按 修 訂 圖 則 編 號

R / S / N E - S L P / 1 - A 1 而建議對《鎖羅盆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 》的《說明書》作出的修

訂，適宜連同該草圖一併公布。  

1 2 0 .  主席多謝規劃署的代表出席會議。他們此時離席。  



城市規劃條例城市規劃條例城市規劃條例城市規劃條例 (第第第第 1 3 1 章章章章 )

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的的的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在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下

稱 「 條例 」 )第 6 B ( 1 )條 考 慮 就 《海 下 分區 計劃 大綱 草 圖編 號

S / N E - H H / 1》所作出的申述及意見後，已依據第 6 B ( 8 )條決定

建議修訂上述圖則。建議的修訂載於下面的附表。附表內對受

有 關 修 訂 影 響 的 地 點 的 描 述 僅 供 一 般 參 考 ， 修 訂 圖 則 編 號

R / S / N E - H H / 1 - A 1 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地點的確實位置。  

建 議 的 修 訂 可 於 委 員 會 的 網 頁 ( http://www.info.gov.hk/tpb/) 瀏

覽，並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  

( i ) 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5 樓城市

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 i i ) 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7 樓規劃

資料查詢處；  

( i i i )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沙田政府合署 1 4 樓規劃

資料查詢處；

( i v ) 新 界 沙 田 上 禾 輋 路 1 號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1 3 樓 沙

田、大埔及北區規劃處；  

( v ) 新界大埔汀角路 1 號大埔政府合署地下大埔民政

事務處；及  

( v i ) 新界大埔墟仁興街人和里 2 號西貢北約鄉事委員

會。  

按照條例第 6 D ( 1 )條，任何 人 (但 如建議的修訂 是 在考

慮該人作出的任何申述或提出的任何意見後建議的，則該人除

外 )可就建議的修訂向委員會作出進一步申述。進一步申述須以

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 2 0 1 4 年 8 月 1 5 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合署 1 5 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附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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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條例第 6 D ( 2 )條，進一步申述須示明－

( a ) 該進一步申述所關乎的建議修訂；

( b ) 該進一步申述是為支持還是反對建議的修訂而作

出的；及  

( c ) 該進一步申述的理由。

任何打算作出進一步申述的人宜詳閱「城市規劃委員會

規劃指引：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及公布申述、對申述的意見

及進一步申述」。上述指引及有關表格樣本可於上述地點 ( i )至

( i i i )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下載。  

按照條例第 6 D ( 4 )條，任何根據條例第 6 D ( 1 )條向委員

會 作 出 的進 一 步申 述 ， 會於 正 常辦 公 時 間內 在 上述 地 點 ( i i )及

( i i i )供公眾查閱，直至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 9 條

就有關的草圖作出決定為止。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進一步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根據條例及相關

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處理有關進一步申述，包括公布進一步申述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進一步申述人」的姓

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進一步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第第第第 1 3 1 章章章章 )

對對對對海下海下海下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所作修訂項目附表所作修訂項目附表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 項 － 把 海 下 西 面 的 一 片 土 地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B 項 － 把 一 條 現 有 石 澗 東 面 的 一 片 土 地 由 「 綠 化

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 1 )」。  

I I . 就圖則就圖則就圖則就圖則《《《《註釋註釋註釋註釋》》》》作出的修訂項作出的修訂項作出的修訂項作出的修訂項目目目目

( a )  刪去「綠化地帶」的《註釋》。

( b )  加入「綠化地帶 ( 1 )」的《註釋》。

城市規劃委員會

2 0 1 4 年 7 月 2 5 日



 

 

就 修 訂 圖 則 編 號 R / S / N E - H H / 1 - A 1 而  

建 議 對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的  

《 註 釋 》 作 出 的 修 訂  

刪去「綠化地帶」的《註釋》：  

-  7  –  

S / N E - H H / 1  

綠 化 地 帶  

第 一 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第 二 欄  

須 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 可 能 在 有 附 帶

條 件 或 無 附 帶 條 件 下 獲 准 的 用 途  

 
農 業 用 途  
燒 烤 地 點  
政 府 用 途 ( 只 限 報 案 中 心 )  
自 然 保 護 區  
自 然 教 育 徑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野 餐 地 點  
公 廁 設 施  
帳 幕 營 地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動 物 寄 養 所  
播音室、電視製作室及／或電影製作室  
墓 地  
靈 灰 安 置 所 ( 只 限 設 於 宗 教 機 構 內 或

現 有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擴 建 部 分 )  
火 葬 場 ( 只 限 設 於 宗 教 機 構 內 或 現 有

火 葬 場 的 擴 建 部 分 )  
郊 野 學 習 ／ 教 育 ／ 遊 客 中 心  
政 府 垃 圾 收 集 站  
政 府 用 途 ( 未 另 有 列 明 者 )  
直 升 機 升 降 坪  
度 假 營  
屋 宇 ( 根 據 《 註 釋 》 說 明 頁 准 許 翻 建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或 以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取 代 現 有 住 用 建 築 物 者

除 外 )  
加 油 站  
康 體 文 娛 場 所  
公 共 車 輛 總 站 或 車 站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裝 置  
公 眾 停 車 場 ( 貨 櫃 車 除 外 )  
雷 達 、 電 訊 微 波 轉 發 站 、 電 視 及 ／ 或

廣 播 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  
宗 教 機 構  
住 宿 機 構  
鄉 事 委 員 會 會 所 ／ 鄉 公 所  
學 校  
配 水 庫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私 人 發 展 計 劃 的 公 用 設 施 裝 置  

 

( 請 看 下 頁 )  



-  8  –  

S / N E - H H / 1  

綠 化 地 帶 ( 續 )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並 提 供 土 地 作 靜 態 康 樂 場 地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備 註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或 以 後 ， 如 未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批 給 的 許 可 ， 不 得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 包 括 為 改 作 上 文 第 一 欄 和 第 二 欄 所 列 的

任 何 用 途 ， 或 《 註 釋 》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 程 ， 以 及 保 養 、 修 葺 或 翻 建 工 程 除 外 ) 而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者 。  



加入「綠化地帶 ( 1 ) 」的《註釋》 ：  

-  7  -  

S / N E - H H / 1  

綠 化 地 帶 ( 1 )  

第 一 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第 二 欄  

須 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 可 能 在 有 附 帶

條 件 或 無 附 帶 條 件 下 獲 准 的 用 途  

 
農 業 用 途  

自 然 保 護 區  

自 然 教 育 徑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野 餐 地 點  

帳 幕 營 地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燒 烤 地 點  

墓 地  

郊 野 學 習 ／ 教 育 ／ 遊 客 中 心  

政 府 垃 圾 收 集 站  

政 府 用 途 ( 未 另 有 列 明 者 )  

度 假 營  

屋 宇 ( 只 限 重 建 )  

公 廁 設 施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裝 置  

雷 達 、 電 訊 微 波 轉 發 站 、 電 視 及 ／ 或

廣 播 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  

鄉 事 委 員 會 會 所 ／ 鄉 公 所  

私 人 發 展 計 劃 的 公 用 設 施 裝 置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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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N E - H H / 1  

綠 化 地 帶 ( 1 ) ( 續 )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大 體 而 言 ， 有 需 要 進 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特 色 或 風 景 質 素 的

發 展 ， 或 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 才 可 能 會 獲 得 批

准 。  

 
備 註  

( a )  任 何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 包 括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屋 宇 的 地 積 比 率 、 上 蓋 面 積 和 高 度 。  

( b )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或 以 後 ， 如 未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批 給 的 許 可 ， 不 得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 包 括 為 改 作

上 文 第 一 欄 和 第 二 欄 所 列 的 任 何 用 途 ， 或 《 註 釋 》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 程 ， 以 及 保 養 、 修 葺

或 翻 建 工 程 除 外 ) 而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者 。  



就 修 訂 圖 則 編 號 R / S / N E - H H / 1 - A 1 而  

建 議 對 《 海 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H H / 1 》的

《 說 明 書 》 作 出 的 修 訂

( 此修訂不構成建議對《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 》所作修訂的一部分 )  

建議對《說明書》第 6 、 9 . 1 及 9 . 4 段作出以下修訂：

6 . 人 口

根 據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的 資 料 ， 該 區 的 總 人 口 約 為 1 1 0 ， 但 總 規 劃

人 口 預 計 約 為 5 9 0 4 3 0 ， 主 要 是 由 於 鄉 村 擴 展 。  

9 .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9 . 1  「 鄉 村 式 發 展 」 ： 總 面 積 2 . 6 0 1 . 9 5 公 頃

9 . 4  「 綠 化 地 帶 」 ： 總 面 積 0 . 6 5 公 頃

9 . 4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並 提

供 土 地 作 靜 態 康 樂 場 地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9 . 4 . 2  「 綠 化 地 帶 」 主 要 涵 蓋 流 經 該 區 西 北 面 邊 界 的 石 澗 附 近

的 地 區 ， 該 處 主 要 是 荒 廢 農 地 ， 這 些 農 地 有 些 位 於 緩 坡

上 ， 坡 上 是 一 片 已 受 干 擾 的 未 成 熟 林 地 ； 有 些 則 位 於 濕

潤 的 低 窪 地 ， 長 滿 雜 草 。 「 綠 化 地 帶 」 可 作 為 鄉 村 發 展

項 目 與 該 石 澗 之 間 的 生 態 緩 衝 區 ， 有 助 防 止 此 區 重 要 的

景 觀 資 源 受 到 不 良 的 影 響 。

9 . 4 . 3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當 局 會 嚴 格 管 制

此 地 帶 內 的 發 展 。 城 規 會 將 會 參 考 有 關 的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 項 發 展 建 議 。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 程 。

9 . 4  「 綠 化 地 帶 ( 1 ) 」 ： 總 面 積 1 . 3 0 公 頃  

9 . 4 . 1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利 用 天 然 地 理 環 境 作 為 市 區

和 近 郊 的 發 展 區 的 界 限 ， 以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的 擴 展 。 根 據

一 般 推 定 ， 此 地 帶 不 宜 進 行 發 展 。 大 體 而 言 ， 有 需 要 進

行 以 助 保 存 區 內 現 有 天 然 景 觀 、 生 態 特 色 或 風 景 質 素 的



發 展 ， 或 者 絕 對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 才 可 能 會 獲 得 批 准 。  

9 . 4 . 2  「 綠 化 地 帶 ( 1 ) 」 主 要 涵 蓋 海 下 村 西 面 及 流 經 該 區 西 面 邊

界 的 石 澗 附 近 的 地 方 。 這 些 地 方 主 要 是 荒 廢 農 地 ， 現 時

被 林 地 及 濕 地 覆 蓋 。 該 林 地 有 香 港 大 沙 葉 這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物 ， 以 及 為 數 眾 多 的 大 樹 ， 包 括 細 葉 榕 。 「 綠 化

地 帶 ( 1 ) 」 可 作 為 鄉 村 發 展 項 目 與 該 石 澗 之 間 的 生 態 緩 衝

區 ， 有 助 保 護 此 區 的 景 觀 資 源 ， 亦 可 提 供 彈 性 ， 讓 城 規

會 對 通 過 規 劃 申 請 制 度 提 出 重 建 該 處 現 有 屋 宇 的 申 請 作

出 考 慮 。  

9 . 4 . 3  任 何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首 次 公 布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屋 宇 的 地

積 比 率 、 上 蓋 面 積 及 高 度 。  

9 . 4 . 4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 因 此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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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I  

進一步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申述的論點  規劃署的回應  

申述的理據  

A .  「鄉村式發展」地帶過大  

1 .  支 持 作 出 建 議 的 修 訂 或 縮 減 「 鄉 村 式

發展」地帶的面積。  

2 .  不清楚建議的修訂項目 A 所涉「鄉村

式發展」地帶的面積是否根據經證實的

真正小型屋宇需要而劃定。有關的小型

屋 宇 需 求 數 字 沒 有 根 據 ，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的面積應與原居村民的實際需

要相配。  

3 .  大 浪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規 劃 意 向 主

要 是 保 護 未 受 破 壞 的 優 美 自 然 環 境

( 「鄉村式發展」地帶只涵蓋現有鄉村

地區 ) 。此規劃意向應適用於海下，因

此，該區應實施大浪灣那樣嚴格的規劃

管制。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5

至 3 . 1 2 段  

B .  小型屋宇發展對周邊環境的負面影響  

1 .  區 內 鄉 村 現 時 的 污 水 處 理 安 排 無 法 保

護區內及周邊的水體免受人們污染，尤

其是小型屋宇發展項目的化糞池及滲水

井系統，對海下灣海岸公園的水質會有

負面影響。  

2 .  沒 有 評 估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對 郊 野 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的生態、景觀及水污

染等方面的累積影響，也沒有考慮郊野

公園「不包括的土地」的承受力。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3 . 1 3 至 3 . 1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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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的論點  規劃署的回應  

C .  劃設「綠化地帶 ( 1 )」是否足以達到保育目的的問題  

 劃設「綠化地帶 ( 1 ) 」不足以保護區內

的生境。「綠化地帶 ( 1 ) 」內大部分是

地產發展商持有的私人土地。農業活動

既為此地帶內經常准許的活動，可能會

有人藉此破壞任何具生態價值的事物，

以圖博取當局從優考慮其隨後的建築發

展，也就是圖以「先破壞，後建設」的

手法來發展。另外，農業活動所用的肥

料及農藥可能污染北鄰的海下灣。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5

至 3 . 1 2 段  

D .  「鄉村式發展」地帶不夠大  

 反對建議的修訂項目 A 或縮減「鄉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面 積 ， 因 為 縮 減 後 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不足以應付小型屋

宇的需求。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面積不是一個能平衡保育和發展的正確

方法。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5

至 3 . 1 2 段  

申述的建議  

P 1 .  局限「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  

 大幅縮減「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

或把此地帶的範圍局限在現有的鄉村民

居，以及／或把餘下的「鄉村式發展」

地帶改劃作「綠化地帶」或「綠化地帶

( 1 )」。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5

至 3 . 1 2 段  

P 2 .  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  

 擴大「鄉村式發展」地帶，以便預留足

夠的土地用作發展小型屋宇。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5

至 3 . 1 2 段  

P 3 .  把「綠化地帶 ( 1 )」改劃作「海岸保護區」地帶或「自然保育區」地帶  

 把「綠化地帶 ( 1 ) 」改劃作「海岸保護

區」地帶或「自然保育區」地帶，加強

對自然環境的保護。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5

至 3 . 1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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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的論點  規劃署的回應  

P 4 .  修訂「綠化地帶 ( 1 )」的範圍  

 修訂「綠化地帶 ( 1 ) 」的範圍，以此地

帶作為緩衝帶，緩衝帶內不得興建小型

屋宇和化糞池，藉此保護區內主要河流

兩岸至少 3 0 米範圍內的生境。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3 . 5

至 3 . 1 2 段  

P 5 .  修訂「綠化地帶 ( 1 )」的《註釋》  

 把「綠化地帶 ( 1 ) 」的《註譯》中第一

欄的「農業用途」改列於第二欄，以防

止「先破壞，後建設」的活動或對環境

造成負面影響。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3 . 1 6 段  

M .  與建議的修訂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他意見  

 與建議的修訂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他意見

包 括 刪 除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 註

釋》中第一欄的「食肆」及其他會造成

污染的用途；修訂「鄉村式發展」地帶

和「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範圍，以擴闊

緩 衝 帶 ， 拉 遠 與 現 時 大 潮 高 水 位 的 距

離；避免在舊村屋羣以北的地方再發展

小 型 屋 宇 ， 也 不 應 在 該 處 再 闢 設 化 糞

池；呈交城規會的資料不確或有誤導成

分，尤其是測量圖、高水位線和海下灣

海岸公園界線的資料，故應重新就草圖

進行辯論，或修改草圖；關於三份分區

計 劃 大 綱 圖 1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的 聆 訊 過

程／程序沒有成效；把該區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以及就該區的環境保育問題提

出一般意見等。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3 . 1 7 段  

                                                 
1
 所指的三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是《海下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H H / 1》、《鎖羅盆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S L P / 1》及《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K - P L / 1》，而

問題包括商議過程中剝奪原來的申述人的機會，沒有讓他們反駁政府的代表或城規會提出的

新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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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申述的主要論點  

 

進一步申述的編號  進一步申述的論點  

F 1 及 F 2  A 1  

F 3  A 1、 P 1 及 M  

F 4  A 1、 A 2、 A 3 、 B 1、 B 2、 P 1、 P 5 及 M  

F 5  A 1、 A 3、 B 1 及 P 1  

F 6  A 1 及 M  

F 7 至 F 2 0  A 1、 A 2、 B 1 、 C 、 P 1、 P 5 及 M  

F 3 3  D  

F 3 4  D  

F 3 5  D 及 P 2  

F 3 8  A 2、 A 3、 B 2 、 C 、 P 1、 P 3、 P 4 、 P 5 及 M  

F 3 9 至 F 4 1  A 2、 A 3、 B 1 、 P 1 及 M  

F 4 2  A 1、 A 2、 C 、 P 3 及 M  

F 4 3  A 2、 C 及 M  

F 4 4  B 1、 C 及 M  

F 4 5  P 1、 P 5 及 M  

F 4 7  P 3、 P 5 及 M  

F 4 8  B 1 及 M  

F 4 9 至 F 5 1  M  

 



Enclosure VII







(Translation) 

tpbpd 

 

From: Tfyipkeith XXXXXXXX 

Date of transmission: 9:48 Wednesday 6.8.2014   

To: tpbpd@pland.gov.hk 

Subject: Draft So Lo Pu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NE-SLP/1 (Draft Pak Lap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K-PL/1) 

 

 

I object to the land zoning for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at Pak Lap, Hoi Ha and So Lo Pun and 

support keeping the above areas as part of the Country Park.  Even if land zoning for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is really necessary, please substantially cut the proposed size to conserve the only 

natural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Best Regards, 

YIP Tsz-fai 

 

 

Sent from my iphone 

 

 

 

 

 

 

 

 

 

 

 

 

TPB/R/S/NE-HH/1-F3 



























































































































































































(Translation) 

 

tpbpd 

 

From: Suet Ying Kwok XXXXXXXX 

Date of transmission: 22:42 Friday 15.8.2014   

To: tpbpd@pland.gov.hk 

Subject: Further representation (Draft Hoi Ha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NE-

HH/1) 

Annex: Hoi Ha.pdf 

 

To: Secretariat, Town Planning Board 

I am making further representation relating to the Draft Hoi Ha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NE-

HH/1.  Please refer to the enclosed form for the content of representation, thank you! 

 

KWOK Suet-ying 

 

 

 

 

 

 

 

 

 

 

 

 

 

 

TPB/R/S/NE-HH/1-F34 



 

 

Form No. S6D 

For Official Use Only Reference No.  

Date Received  

1. Person Making This Further Representation (known as “Further Representer” hereinafter) 

Name 

                         Miss KWOK Suet-ying 

2. Authorized Agent (if applicable) 

 

3. Details of the Further Representation 
Draft plan to which the further representation 

relates (please specify the draft plan to which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is made) 

    Draft Hoi Ha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NE-HH/1 

Nature of and reasons for the further representation 

Subject matter Are you supporting or 

opposing the subject 

matter? 

Reasons 

4.1 (a) 

(Amendment 

item A: rezoning 

the western part 

of “V” zone to 

“GB(1)” 

 support 

 oppose 
Oppose to reducing the size of V-zone because there is still 

demand for small house. 

  support 
 oppose 

 

  support 

 oppose 
 

  support 

 oppose 
 

4. Plans, Drawings and Documents 

   

5. Signature 
Signature             (signed) (illegible) “Further Representer” / Authorized Agent* 

 

Name in Block Letters    KWOK Suet-ying            Position (if applicabl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On behalf of                            /  
Date                                   15-8-2014  

 

 





(Translation) 

 

 

Further Representation in Respect of Proposed Amendments to Draft Plan 

Reference Number: 140815-174751-29691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15/08/2014 

Date and time of submission: 15/08/2014   17:47:51 

Person making this further representation: Mr. FONG Wing-kin 

Draft plan to which the further 

representation relates: 

S/NE-HH/1 

     

    Details of the representation: 

Related Proposed 

Amendments: 

Nature Reasons 

Reduction of the 

V-zone 

Oppose I am just an inhabitant of a small village.  My village is 

my root.  I only want to stay at my place and live with 

my family there.  So-called family reunion is about 

living together with one’s family members and spend 

time with them in a rural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zone.  This is my long-time wish.  I sincerely urge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o extend the V-zone to allow me 

to have my home at my rooted place so that I can 

protect my village and my family and assume my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care of my family members.  I 

hope my wish would not become my wild wish. 

     

 

 

 

 

 

 

 

 

 

 

 

TPB/R/S/NE-HH/1-F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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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Letter to be submitted by Professor Brian Morton for Hoi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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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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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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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Scientific paper written by Professor Brian Morton regarding Small House Policy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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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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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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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5. People swimming at the beach in the Hoi Ha Wan Marin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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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6. Suspected illegal discharge at Lung Mei, polluting Tolo Har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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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7.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odlands in So Lo Pun, Hoi Ha and Pak Lap 

 

 So Lo Pun Woodland  Hoi Ha Woodland  Pak Lap Woodland  

Plant Species  KFBG: ca. 171  FoHH: ca. 130 
KFBG: ca. 114  

AFCD: ca. 25 - 121  

Protected Plant Species  -  Spiny Tree-fern 

-  Incense Tree 

-  Lamb of Tartary  

FoHH & KFBG: Hong 

Kong Pavetta and several 

others in the Fung Shui 

Woodland  

Hong Kong Pavetta  

Ecologically linked with 

adjacent CP and habitats  
Yes  Yes  Yes  

Rare Wild Mammal 

Species  
3  1  0  

PlanD’s Proposed 

Zonings 
GB  CA and GB(1)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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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ary,  

Town Planning Board, 

15/F, North Point Government Offices,  

333, Java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Email: tpbpd@pland.gov.hk) 

  

15th August, 2014                                                                             By email only  

 

Dear Sir/ Madam, 

 

Comments 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Draft Hoi Ha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NE-HH/1 

Draft Pak Lap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K-PL/1 

Draft So Lo Pu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NE-SLP/1 

 

 

1. We refer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PB) Papers No. 9679, 9680 and 9681, and the deliberations for the 

plans in the 1057th TPB meeting held on 20th May, 2014 and 4th June, 2014.    

  

2. We consider that, during the deliberations for the aforementioned plans, the TPB might not have fully 

considered (and discussed) or might not have fully understood all the details of the issues presen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NGOs on 8th May and 19th May, 2014. Some important points seem to have been disregarded, not 

discussed or might have been misunderstood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of the meeting minutes.  Thus,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draft OZPs were not made unde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TPB members fully understood 

and well aware of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solid proposals made by the Environmental NGOs.  We, thus, now wish 

to provide a further submission in order to pinpoint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and to also 

provide comments 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Deliberations on 20th May, 2014  
 

Genuine Need for Small Houses 

 

3. The TPB meeting minutes mentions that the “V” zone should, firstly, be confined to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s and the adjoining suitable land and then later, expand outwards upon demonstration of genuine need for 

Small House (SH) developments (i.e., Section 7 of the meeting minutes)1.  We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it is not 

at all clear that the sizes of the V zones und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are delineated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proven genuine needs”.  As mentioned on many occasions, for instance, the current population in So Lo Pun is 

zero, and there is no outstanding SH application for this village.  If the “villagers”, or landowners, who are now 

living elsewhere (e.g., overseas) would like to resume living in this long-abandoned derelict village and to 

revitalise it, a common sense and truly incremental approach is that they should make use of the existing 

abandoned houses and the available but empty land within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 in the first instance. It is 

no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why an extra piece of vegetated land of 1.72 hectares still needs to be made available for 

68 new SHs to be built in the current proposal, based on the data cited above (“zero” population and “zero” 

outstanding SH application). The proposal to zone this extra piece of land as “V” is just simply not sound, and not 

at all an incremental approach (i.e., from 0 to 460 persons (so called planned population)).  This very same concern 

also applies to Hoi Ha and Pak Lap.  For instance, in Hoi Ha, the number of SHs will be doubled under the current 

amendment (i.e., existing SH number: ca. 33; with the additional SHs that can be built: ca. 40).   

 

 

 

 

 

 

                                                 
1
 http://www.info.gov.hk/tpb/en/meetings/TPB/Minutes/m1057tpb_e5.pdf  



2 

 

Septic Tank and Soakaway System (STS) and Water Quality Impact of Small Houses 

 

4. Environmental NGOs together with distinguished and knowledgeable professo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ented (using scientific field study result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that the current sewage treatment 

arrangements in rural villages would not be, in any way, able to protect the water bodies in and surrounding the 

Enclaves from man-made pollution (Appendix 1).  Prof. Brian Morton, a highly distinguished Emeritus Professor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ccolad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o is the pre-eminent scientific 

authority on Hong Kong’s marine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who was appointed in the 

1990s as the Chairman of the Marine Parks (MP) and Reserves Working Group of the AFCD which formulated the 

legislation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MPs (including Hoi Ha Wan (HHW)), has also expressed his deep concerns on 

the impacts of additional SH development in the Hoi Ha Enclave and other coastal Country Park (CP) Enclaves 

(see Appendices 2 and 3).   

 

5. However, with regard to sewage and wastewater disposal, the authorities offered the view that the current 

arrangements (e.g., percolation test, STS) would be enough to safeguard the water quality of water courses and 

water bodies. For instance, according to Section 14 of the meeting minutes,  EPD mentioned that the LandsD, when 

processing Small House grant applications, would require the submission of a certified STS proposal (based on 

ProPECC PN 5/93)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ncerne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LandsD would also 

require an Authorised Person (AP) to certify that the design of a septic tank meets the relevant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ProPECC PN 5/93, including a percolation test. APs are professional persons 

registered under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and any misconduct or negligence by APs would be subject to 

disciplinary actions.   

 

6. We would like to ask: 

 

(1) Is it a statutory requirement that the submission of a certified STS proposal by the AP in respect of a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must be checked, approved and agreed to by the EPD?  

 

(2) Can the LandsD/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provide any data to show how many SH applications have 

been rejected mainly/ partially due to the non-compliance with the percolation test requirement, or has 

there been any such case, so far?  

 

7. We consider that the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are critical to enable the TPB members to understand how 

robust or effective the current approach is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for certifying STSs 

for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8. The LandsD as recorded in Section 15 of the meeting minutes mentioned that a “conservative approach” has 

been adopted in processing SH applications, by the department.  If such an approach really exists and if the 

certification arrangement mentioned in Section 5 above is really effective,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e then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in her reply in 2005 to LegCo stated the following:  

 

“…However, as the base flow of local rivers and streams is generally small, their assimilative capacity is 

therefore low.  This, coupled with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and hence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river catchments, 

as well as the lack of maintenance of many private septic tank systems, has caused the water quality of some rivers 

and streams…to remain unsatisfactory.”2   

 

9.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their proposals to carry out sewerage projects in rural areas repeatedly stated that 

STSs are not reliable:  

 

“In the unsewered areas, village houses usually use septic tank and soakaway systems for their sewage 

disposal.  These systems are susceptible to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blems which could easily cause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pose potential health hazards to the villagers or the nearby public.”3 

 

“At present, sewage from a number of village areas in Yuen Long and Kam Tin is often treated and disposed of 

by means of private on-site treatment facilities (such as septic tanks and soakaway (STS) systems).  Such facilities 

                                                 
2
 http://www.legco.gov.hk/yr04-05/english/counmtg/hansard/cm0126ti-translate-e.pdf  

3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fc/pwsc/papers/pi05-1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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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 however become ineffective due to their proximity to watercourses1 or inadequate maintenance.  Sewage 

from such areas has therefore been identified as a source of water pollution to nearby watercourses and the 

receiving waters of Deep Bay.”4 

 

10. According to these salient facts as mentioned by the variou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we feel that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TSs in countryside settings might not have been 

thoroughly deliberated in the TPB meeting (according to the meeting minutes), and the authorities just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at the current sewage arrangements would work – even when the Government itself has repeatedly 

admitted and field data simply shows something contrary – STS systems are poorly maintained and ineffective.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the TPB members might not have given a full picture to be able to critically analyse the 

effects of having more SH (and STS) in CP Enclaves, and thus, might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biased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11. We are also shocked to learn that the EPD in the meeting stated the following (in Section 21): “…In general, 

for Small Houses, the maintenance works involved aeration, washing and removal of irreducible solids, which 

were not very labour-intensive and would not necessarily require vehicular access. Commercial contractors were 

also available to provide maintenance services.” 

 

12. Based on the above statement, can the EPD provide the name(s) of the contractor(s) or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that would provide a service to clean the STS manually, and to carry the sludge away using vessels 

(e.g., for STSs in So Lo Pun and Pak Lap)?  We would also like to mention that 68 new SHs can be built, und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n So Lo Pun, which is not accessible by vehicle, and “Eating Place”, which can be a 

restaurant, is an always permitted us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 SH.  There are also views that the SHs in the 

Enclaves can be used to provide some “Bed and Breakfast” service or accommodation for visitors.  But the EPD 

also admitted that STSs for restaurants would require regular maintenance (in Section 21).  If in the future, these 

“visitor-friendly facilities” (e.g., Bed and Breakfast) become a standing feature or there are some restaurants (say 

three to four restaurants) in these Enclaves, how can the STSs for these facilities be maintained properl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 from creating pollution?  We do not consider that these problematic situations were thoroughly 

considered during the deliberations and, thus, the making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might not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possible damaging effect of these potential developments (e.g., more restaurant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13.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Eating Place” is an always permitted us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 SH.  Any 

such operational facility would cause significant water pollution impacts and this is also apparently the concern of 

a TPB member as indicated in Section 53.  But as recorded in Sections 54 and 56, the authorities replied as follows: 

“if a food business was to be carried out on site, the operator had to apply for a food business licence issued by the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FEHD)” and “a licence was required to be obtained from FEHD 

for carrying out a food business. Licence would only be issued to a food business if the prescribed hygiene 

standards, building structure, fire safety, lease conditions and planning restrictions were confirmed.”  We cannot 

understand how FEHD can become the department responsible to assess or vet water pollution issues as it is not the 

authority to enforce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rdinance (WPCO); EPD is the authority.  The FEHD mainly 

handles “environmental hygiene” issues of premises but does not deal with the illegal discharge of polluted 

wastewaters which would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the surroundings. The FEHD is also not the authority to 

check whether or not the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s of the sewage system have compli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relevant ordinance(s) controlling pollution.  Furthermore, during the meeting, there was no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FEHD and we are also confused as to why the LandsD, as shown in Section 54, would be the authority to elaborate 

on this issue as it is neither the main office to control water pollution nor to manage environmental hygiene matters. 

We consider that the reply could not address the issue at hand and also the fact that there would be difficulties in 

enforcing the WPCO (as stated by the EPD itself in Section 28).  Section 56 also states that “Eating Place” would 

be intended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villagers.  We consider that this statement does not truly reflect the real world.  

Appendix 4 should have shown that many of the restaurants in village houses have been highly commercial 

operations, serving visitors rather than villagers, and, thi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many rural villages.   We 

strongly urge that “Eating Place” should NOT be an always permitted use in SHs (ground floor) within Enclaves. 

 

14. The EPD also stated in Sections 23 and 25 that the STS has been effective in safeguarding the water quality of 

HHW MP and the quality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MP has been measured as “excellent”, and even in areas already 

                                                 
4
 http://www.legco.gov.hk/yr11-12/english/panels/ea/papers/ea0528cb1-1949-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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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d by public sewerage such as Victoria Harbour and Tolo Harbour, relatively high levels of E.coli were 

common in the coastal areas.  We are, again, shocked by these statements.   

 

15. Firstly, it has already been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astal shoreline of the HHW MP is polluted, and this is the 

area (not the “main water body”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MP with deep water) which is also frequented by the 

majority of visitors (see Appendix 5).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e EPD used the water quality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deeper offshore open waters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MP to interpret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the SHs and 

associated STSs on the health of the majority of visitors who use the near shore coastal area only.  Secondly, we of 

course know that waters outside some areas with sewers also contain high levels of E. coli but the EPD did not 

mention that these high levels would be contributed by illegal discharges (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e 

Appendix 6), and this is also a common phenomenon in rural areas as repeatedly shown in presentations to the 

TPB by the Environmental NGOs.  For instance, the highly polluted water discharged into the near shore coastline 

of Ting Kok as shown many times to the TPB would also largely increase the E. coli levels in Tolo Harbour.  It 

seems that the EPD did not relate this fact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in Section 25 and this might have affected the 

judgment of the TPB members. 

 

16.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in the above appendices,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the captioned Enclav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waters will b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sewage generated by the proposed V zones and the 

associated activities (e.g., always permitted “Eating Place”).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seem not to have directly 

addressed all these concerns and worries (i.e.,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sewage system in rural areas as 

realised by the Government itself, i.e., see Sections 8 and 9 of this lett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zonings 

of the draft OZPs still do not truly reflect that these concerns by the Environmental NGOs and various scholars 

have been fully addressed based on all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presented and which should have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Indeed, the EPD also admitted in Section 28 that enforcement action due to illegal discharge of 

wastewaters can be problematic and we simply cannot understand why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ities would be 

completely confident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a significant water pollution issue in the Enclav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Given that there is a known and practical difficulty in controlling the discharge of polluted water 

and the valu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landscape, recreational) of these Enclaves is so high, a conservation 

approach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 that is best served by confining the V zones to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s in order not to allow potential pollution sources (both point and non-point) to increase in these pristine 

natural areas of countryside.   

 

The Tai Long Wan approach 

 

17. Section 41 of the meeting minutes states that an over-restrictive approach to confine the V zones to existing 

village houses would be unnecessary. However, we would like to mention that based on th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data provided by Environmental NGOs and university scholar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enforcing 

the law and controlling pollution (as admitted by the EPD), the pollution status in unsewered areas (as mentioned 

by the Government itself) and also the ecological sensitivity of the Enclav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CPs, the exact 

opposite is true, and that is – it is highly necessary to confine the V zones.  We do not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in 

Section 42 that there would be “sufficient control” on unacceptabl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n the surroundings 

which runs counter to the evidence presen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NGOs, the university scholars and even by 

Government, itself, as stated in above paragraphs.  

 

18. Indeed, the Tai Long Wan approach should have provided the TPB with the insight for the planning of the 

zonings in the CP Enclaves.  We cannot understand what the Tai Long Wan Enclave possessed in terms of “unique 

planning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as stated in Section 48 by the LandsD.  We consider that the LandsD 

would need to elaborate on the details of the so-called “uniqueness” of Tai Long Wan, as compared to Hoi Ha, Pak 

Lap and So Lo Pun.  In terms of ecological importance, the latter three Enclaves would be of higher significance; 

they are also surrounded by CPs and also provide recreational space for the public.  Hoi Ha Wan is an area of 

outstanding beauty and with a recognised status as a MP.  We note in the meeting minutes that the authorities 

attempted to use the presence of “well-preserved historic villages and a site of archae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ai Long Wan and the three captioned Enclaves.  But we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as stated 

in the Approved Tai Long Wan OZP5, the planning intention of the plan is primarily to conserve the scenic and 

unspoiled natural environment by protecting features of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the rural 

character and not mainly to conserve the historic and archaeological elements there.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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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uthorities tended to emphasis the latter but at the same time disregarded the primary intention which is to simply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Deliberations on 4th June, 2014  
 

19. Section 3(n) of the meeting minutes6 for the above deliberations misinterprets the intention of the Tai Long 

Wan OZP; Section 18 of this letter (above) should have provided the actual wordings used in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the OZP and we urge the TPB members to note this.  Moreover, because of Section 3(n) of the minutes,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TPB members might have been misinformed and, thus, the plan making decisions might have 

been erroneous (i.e., not making reference to the appropriate benchmarks set out in a highly relevant precedent 

case). 

 

20. Regarding the Tai Long Wan approach, the authorities as shown in Sections 12 and 13 of the meeting minutes 

mentioned tha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areas of “high heritage value” in Tai Long Wan, a stringent approach was thus 

adopted (e.g., to confine the V zone to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 and the same approach should not be applied to 

the three Enclaves as there are no such areas with high heritage value.  We would like to remind the TPB that as 

shown in the TPB Paper No. 9430 (for Hoi Ha), there is an Archaeological Site in the Hoi Ha Enclave and the V 

zone as currently proposed (outside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 is actually covering this site.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if protecting “cultural heritage” is suddenly such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eyes of the authorities, 

that this Archeological Site is not well protected by the zoning plan from the destructive impact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Hs and that new SHs are allowed to be built within this site.  This is simply demonstrating 

remarkable inconsistency through planning intentions in recognizing and protecting features of archaeological 

importance in the CP Enclaves.   

 

21. We also note that some TPB members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on the impacts caused by the additional SHs 

on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HHW MP.  We would like the TPB to note Sections 4 to 16 of this letter and relevant 

appendices.   

 

22. According to Section 35 of the meeting minutes, a TPB Member said that the naturalness of So Lo Pun would 

be the highest amongst the three subject CP Enclaves.  Indeed, the Environmental NGOs made the same point 

during the hearing for the first draft So Lo Pun OZP (see Appendix 7).  According to the TPB Paper No. 9430, the 

woodland to the west of the existing Hoi Ha village is considered to be “disturbed” and “young” by the authorities, 

but even so, it is now proposed to be largely covered with a Green Belt (1) (GB(1)) zone; in Pak Lap, the patchy 

woodlands are even covered with Conservation Area (CA) zone. In general, no new SH development would be 

allowed in these two zones.  In contrast, the woodlands in So Lo Pun which provide habitats for many species of 

conservation concern (see Appendix 7), is now proposed to be covered with a GB zone only and SHs are allowed 

to be built through the planning application process. In general, GB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potential reserve for 

new SH sites as repeatedly mentioned in the TPB Papers and meeting minutes in order to cater for the “need” of the 

indigenous villagers.  We cannot see any logic here – the best piece of woodlands receives the least protection 

status.    

 

23. Section 48(h) of the meeting minutes also mentions that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So Lo Pun Stream is bounded 

by “disturbed, young” woodland, and thus, the proposed GB zone is sound.  However, throughout an earlier TPB 

Paper regarding the So Lo Pun Enclave (No. 9423), we do not see any mention that the woodland there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disturbed and/ or young; the description used in the TPB Paper No. 9423 is as follows: “…wooded 

areas, which form a continuous stretch of well-established vegetation of the natural woodlands adjoining the 

Plover Cove Country Park”.  We would like the authorities to provide furthe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o support the 

new description outlined in Section 48(h); otherwise, this is only a subjective statement.  Overall, we consider that 

covering the woodland in So Lo Pun with a GB zone is highly problematic; this decision does not seem to 

following the approach of the other two Enclaves and is not soundly based on the intrinsic values of this mature 

woodland.  This zoning status should be critically reviewed.   

 

24. According to Section 43 of the meeting minutes, the Chairman mentioned (after summing up Members’ 

views): “…based on an incremental approach and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zero population and a lack of 

infrastructural facilities, the proposed “V” zone on the draft So Lo Pun OZP No. S/NE-SLP/D confining mainly to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s in the central portion should be adopted.”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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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zone on the draft So Lo Pun OZP No. S/NE-SLP/D would suddenly become the recommended version.  

Indeed, as mentioned in Section 3 of this letter, we are not convinced that it is an incremental approach (e.g., 

shooting-up from zero population to 460 persons).  The number of new SHs allowed to be built in So Lo Pun, in 

future, would also be the highest amongst the three Enclaves (So Lo Pun: 68; Hoi Ha: 40; Pak Lap: 18) YET both 

its existing population and its outstanding SH demand are the lowest (both are zero).  Again, we fail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logic here.   

 

25. According to Section 53 of the minutes, a Member expressed his concern that: “Even if the concerned area 

was rezoned to “AGR” (in Pak Lap), the prospect of obtaining planning approval for development would be quite 

high.”  We would like to say that this is completely true.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the new Agriculture (AGR) 

zone proposed for Pak Lap would finally be filled with many SHs in the future.  If “agriculture” use (suddenly) 

becomes an important element for consideration, why can’t a more conservative zoning like GB, GB(1) or CA be 

applied, anyway, since “agriculture” use is also ALWAYS permitted (in Column 1) for such zones?  Only by 

applying a more conservative zoning can the intention of reducing the V zone (to avoid the destruc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from building and operating SHs) be fully achieved. 

 

26. With regard to the designation of a buffer zone along the watercourse in the middle of Pak Lap, the PlanD 

mentioned in Section 56 that: “according to current practice, buffer zones would only be considered for rivers and 

streams which were designated as an EIS or SSSI.”  We consider that this is wrong in principle and highly 

misleading.  According to the draft plans for To Kwa Peng and Pak A (both are CP Enclaves), the riparian zones of 

the streams there have been covered with GB and these watercourses are not EIS/ SSSI.  Section 58 of the meeting 

minutes mentions that Pak Lap Wan is not a MP.  But we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habitat for a 

rare species of high conservation concern – Amphioxus, and it has been proposed to be designated as a MP by 

scholars from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importance of Pak Lap Wan is also recognised by the AFCD 

(at least one study has been completed by the AFCD).  In view of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Pak Lap Wan and the 

watercourse within Pak Lap,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pollutants potentially entering the watercourse (as 

shown in the appendices mentioned above) would affect the sea and, thus, the species of concern.  We, therefore, 

reiterate that there should be a buffer zone for the watercourse.   

 

27. Section 4.1(a) of the TPB Paper No. 9509 (for the Tin Fu Tsai Enclave) mentions: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WSD) has advised that ...The risk of water pollution would arise from 2 types of sources: (i) point 

sources, i.e. discharge of sewage from new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s/houses; and (ii) non-point sources, i.e. 

activities of inhabitants of the new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s at Tin Fu Tsai (which include the activities outside 

village type houses). While public sewerage, if technically feasible (but we doubt that), would collect the sewage 

from point sources, it would still be necessary to prevent/mitigate water pollution from non-point sources. The 

effective means to prevent water pollution, in particular from nonpoint sources, is through land use control.…”  
We consider that this is a very factual statement but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is principle is not applied to Pak 

Lap.  We do not agree with the conclusions made in Sections 71(c) and (f) of the meeting minutes. 

 

28. According to Section 59 of the meeting minutes, the PlanD stated that: “the concerned area (i.e., the new 

AGR zone in Pak Lap) was fallow agricultural land overgrown with grass and shrubs. While some representers 

submitted that water ferns were found scattered in the subject area of agricultural land, AFCD advised that the 

colony was small and its occurrence was subject to site conditions. As such,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the subject area 

did not justify the designation of a conservation zoning such as “CA” or “GB”.”  If an area with Water Fern cannot 

be justified to be zoned as CA/ GB, we would like the authorities to support their CA zonings in Pak Lap and also 

the GB zoning in Tin Fu Tsai with justified scientific evidence.  In Tin Fu Tsai, fields that are mostly used for 

war-games are now covered with a GB zoning status.   

 

29. We strongly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made by a Member as shown in Section 61 that: “In order to minimise 

the adverse impact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surrounding country parks, for CPEs (CP Enclaves) 

with low population and not served by vehicular access and infrastructural facilities, the “V” zone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s. As for those CPEs which were resided by villagers and served by 

existing access road, suitable areas around the existing settlements should be identified for village development 

based on an incremental approach.”  However, we are disappointed to note that this has not been taken forward and 

clearly set out in the three amended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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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ding Remarks and Recommendations 

30. Based on the above,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the views of the Environmental NGOs and the university

scholars might not have been fully discussed during the meetings.  We also see some illogical statements, perhaps 

based on lack of understanding or misinterpretation in the meeting minutes.  As such,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ere made without entirely making reference to all relevant points.  Our counter 

proposal is as follows (and shown in Figures 1, 2 and 3).   

31. The V zones of these three enclaves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s.  We do not see any

concrete information or tangible evidence provided to prove that the Tai Long Wan precedent cannot be applied to 

these three enclaves.  In order to properly undertake the incremental approach as mentioned by many Members, we 

propose that the currently proposed V zone outside of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 can be zoned as GB.  In the 

GB zone, SHs can still be built through the planning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thus, the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villagers would not be in any way extinguished.  The GB zone, at the same time, can also ensure that any 

applications that would cause environmental impacts would be fully review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be noted by 

the public.  We consider that this is better management for a real incremental approach. 

32. The proposed GB in So Lo Pun should be zoned as GB(1)/ CA to reflect the true ecological value of the

woodland and, also,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stream whose value seems to have been underestimated. 

33. The riparian zone of the watercourse in the middle of the Pak Lap Enclave and the area with Water Fern

should be protected by conservation zonings (e.g., GB(1), CA), for reasons as stated above. 

34. Eating Place (and other uses that would cause significant pollution) should not be an always permitted use in

the V zone (ground floor of SH) as the ordinance to control water pollution cannot be easily enforced in the natural 

countryside and rural settings.   

35. We would like to emphasise that the proposed zonings which we are now recommending in this letter, after

considering the views of some TPB members, is a compromise which is not strictly following the approach 

previously adopted by the TPB for the Tai Long Wan Enclave.  In terms of protecting these Enclaves and also their 

surrounding CPs, we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indeed the Tai Long Wan precedent is the only correct approach; 

the amendments as currently proposed by the PlanD are a diluted approach for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nd valuable habitats in these Enclaves and simply wrong in many principles as stated above, and thus 

should be rejecte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urs faithfully, 

Dr. CHIU Sein Tuck 

(Email: XXXXXXXXXX) 

cc.: TPB Members 



8 

 

Figure 1. Proposed zonings for Hoi Ha (our proposed amendment is in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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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oposed zonings for Pak Lap (our proposed amendments are in blue and green) 

 

 



10 

 

Figure 3. Proposed zonings for So Lo Pun (our proposed amendments are in blue and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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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Presentation by the Professo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owing the man-made pollution along the coast of Hoi Ha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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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Letter to be submitted by Professor Brian Morton for Hoi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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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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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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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Scientific paper written by Professor Brian Morton regarding Small House Policy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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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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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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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4. Restaurants at the ground floors of village houses (do not seem to be just for vil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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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5. People swimming at the beach in the Hoi Ha Wan Marin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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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6. Suspected illegal discharge at Lung Mei, polluting Tolo Har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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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7.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odlands in So Lo Pun, Hoi Ha and Pak Lap 

 

 So Lo Pun Woodland  Hoi Ha Woodland  Pak Lap Woodland  

Plant Species  KFBG: ca. 171  FoHH: ca. 130 
KFBG: ca. 114  

AFCD: ca. 25 - 121  

Protected Plant Species  -  Spiny Tree-fern 

-  Incense Tree 

-  Lamb of Tartary  

FoHH & KFBG: Hong 

Kong Pavetta and several 

others in the Fung Shui 

Woodland  

Hong Kong Pavetta  

Ecologically linked with 

adjacent CP and habitats  
Yes  Yes  Yes  

Rare Wild Mammal 

Species  
3  1  0  

PlanD’s Proposed 

Zonings 
GB  CA and GB(1)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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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ary,  

Town Planning Board, 

15/F, North Point Government Offices, 

333, Java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Email: tpbpd@pland.gov.hk) 

15th August, 2014  By email only 

Dear Sir/ Madam, 

Comments 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Draft Hoi Ha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NE-HH/1 

Draft Pak Lap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K-PL/1 

Draft So Lo Pu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NE-SLP/1 

1. We refer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PB) Papers No. 9679, 9680 and 9681, and the deliberations for the

plans in the 1057th TPB meeting held on 20th May, 2014 and 4th June, 2014. 

2. We consider that, during the deliberations for the aforementioned plans, the TPB might not have fully

considered (and discussed) or might not have fully understood all the details of the issues presen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NGOs on 8th May and 19th May, 2014. Some important points seem to have been disregarded, not 

discussed or might have been misunderstood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of the meeting minutes.  Thus,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draft OZPs were not made unde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TPB members fully understood 

and well aware of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solid proposals made by the Environmental NGOs.  We, thus, now wish 

to provide a further submission in order to pinpoint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and to also 

provide comments 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Deliberations on 20th May, 2014 

Genuine Need for Small Houses 

3. The TPB meeting minutes mentions that the “V” zone should, firstly, be confined to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s and the adjoining suitable land and then later, expand outwards upon demonstration of genuine need for 

Small House (SH) developments (i.e., Section 7 of the meeting minutes)1.  We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it is not 

at all clear that the sizes of the V zones und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are delineated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proven genuine needs”.  As mentioned on many occasions, for instance, the current population in So Lo Pun is 

zero, and there is no outstanding SH application for this village.  If the “villagers”, or landowners, who are now 

living elsewhere (e.g., overseas) would like to resume living in this long-abandoned derelict village and to 

revitalise it, a common sense and truly incremental approach is that they should make use of the existing 

abandoned houses and the available but empty land within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 in the first instance. It is 

no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why an extra piece of vegetated land of 1.72 hectares still needs to be made available for 

68 new SHs to be built in the current proposal, based on the data cited above (“zero” population and “zero” 

outstanding SH application). The proposal to zone this extra piece of land as “V” is just simply not sound, and not 

at all an incremental approach (i.e., from 0 to 460 persons (so called planned population)).  This very same concern 

also applies to Hoi Ha and Pak Lap.  For instance, in Hoi Ha, the number of SHs will be doubled under the current 

amendment (i.e., existing SH number: ca. 33; with the additional SHs that can be built: ca. 40).   

1
 http://www.info.gov.hk/tpb/en/meetings/TPB/Minutes/m1057tpb_e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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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ic Tank and Soakaway System (STS) and Water Quality Impact of Small Houses 

 

4. Environmental NGOs together with distinguished and knowledgeable professo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ented (using scientific field study result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that the current sewage treatment 

arrangements in rural villages would not be, in any way, able to protect the water bodies in and surrounding the 

Enclaves from man-made pollution (Appendix 1).  Prof. Brian Morton, a highly distinguished Emeritus Professor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ccolad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o is the pre-eminent scientific 

authority on Hong Kong’s marine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who was appointed in the 

1990s as the Chairman of the Marine Parks (MP) and Reserves Working Group of the AFCD which formulated the 

legislation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MPs (including Hoi Ha Wan (HHW)), has also expressed his deep concerns on 

the impacts of additional SH development in the Hoi Ha Enclave and other coastal Country Park (CP) Enclaves 

(see Appendices 2 and 3).   

 

5. However, with regard to sewage and wastewater disposal, the authorities offered the view that the current 

arrangements (e.g., percolation test, STS) would be enough to safeguard the water quality of water courses and 

water bodies. For instance, according to Section 14 of the meeting minutes,  EPD mentioned that the LandsD, when 

processing Small House grant applications, would require the submission of a certified STS proposal (based on 

ProPECC PN 5/93)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ncerne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LandsD would also 

require an Authorised Person (AP) to certify that the design of a septic tank meets the relevant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as stipulated in ProPECC PN 5/93, including a percolation test. APs are professional persons 

registered under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and any misconduct or negligence by APs would be subject to 

disciplinary actions.   

 

6. We would like to ask: 

 

(1) Is it a statutory requirement that the submission of a certified STS proposal by the AP in respect of a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must be checked, approved and agreed to by the EPD?  

 

(2) Can the LandsD/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provide any data to show how many SH applications have 

been rejected mainly/ partially due to the non-compliance with the percolation test requirement, or has 

there been any such case, so far?  

 

7. We consider that the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are critical to enable the TPB members to understand how 

robust or effective the current approach is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for certifying STSs 

for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8. The LandsD as recorded in Section 15 of the meeting minutes mentioned that a “conservative approach” has 

been adopted in processing SH applications, by the department.  If such an approach really exists and if the 

certification arrangement mentioned in Section 5 above is really effective,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e then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in her reply in 2005 to LegCo stated the following:  

 

“…However, as the base flow of local rivers and streams is generally small, their assimilative capacity is 

therefore low.  This, coupled with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and hence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river catchments, 

as well as the lack of maintenance of many private septic tank systems, has caused the water quality of some rivers 

and streams…to remain unsatisfactory.”2   

 

9.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their proposals to carry out sewerage projects in rural areas repeatedly stated that 

STSs are not reliable:  

 

“In the unsewered areas, village houses usually use septic tank and soakaway systems for their sewage 

disposal.  These systems are susceptible to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blems which could easily cause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pose potential health hazards to the villagers or the nearby public.”3 

 

“At present, sewage from a number of village areas in Yuen Long and Kam Tin is often treated and disposed of 

by means of private on-site treatment facilities (such as septic tanks and soakaway (STS) systems).  Such facilities 

                                                 
2
 http://www.legco.gov.hk/yr04-05/english/counmtg/hansard/cm0126ti-translate-e.pdf  

3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fc/pwsc/papers/pi05-1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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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 however become ineffective due to their proximity to watercourses1 or inadequate maintenance.  Sewage 

from such areas has therefore been identified as a source of water pollution to nearby watercourses and the 

receiving waters of Deep Bay.”4 

 

10. According to these salient facts as mentioned by the variou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we feel that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TSs in countryside settings might not have been 

thoroughly deliberated in the TPB meeting (according to the meeting minutes), and the authorities just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at the current sewage arrangements would work – even when the Government itself has repeatedly 

admitted and field data simply shows something contrary – STS systems are poorly maintained and ineffective.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the TPB members might not have given a full picture to be able to critically analyse the 

effects of having more SH (and STS) in CP Enclaves, and thus, might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biased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11. We are also shocked to learn that the EPD in the meeting stated the following (in Section 21): “…In general, 

for Small Houses, the maintenance works involved aeration, washing and removal of irreducible solids, which 

were not very labour-intensive and would not necessarily require vehicular access. Commercial contractors were 

also available to provide maintenance services.” 

 

12. Based on the above statement, can the EPD provide the name(s) of the contractor(s) or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that would provide a service to clean the STS manually, and to carry the sludge away using vessels 

(e.g., for STSs in So Lo Pun and Pak Lap)?  We would also like to mention that 68 new SHs can be built, und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n So Lo Pun, which is not accessible by vehicle, and “Eating Place”, which can be a 

restaurant, is an always permitted us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 SH.  There are also views that the SHs in the 

Enclaves can be used to provide some “Bed and Breakfast” service or accommodation for visitors.  But the EPD 

also admitted that STSs for restaurants would require regular maintenance (in Section 21).  If in the future, these 

“visitor-friendly facilities” (e.g., Bed and Breakfast) become a standing feature or there are some restaurants (say 

three to four restaurants) in these Enclaves, how can the STSs for these facilities be maintained properl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 from creating pollution?  We do not consider that these problematic situations were thoroughly 

considered during the deliberations and, thus, the making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might not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possible damaging effect of these potential developments (e.g., more restaurant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13.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Eating Place” is an always permitted us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 SH.  Any 

such operational facility would cause significant water pollution impacts and this is also apparently the concern of 

a TPB member as indicated in Section 53.  But as recorded in Sections 54 and 56, the authorities replied as follows: 

“if a food business was to be carried out on site, the operator had to apply for a food business licence issued by the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FEHD)” and “a licence was required to be obtained from FEHD 

for carrying out a food business. Licence would only be issued to a food business if the prescribed hygiene 

standards, building structure, fire safety, lease conditions and planning restrictions were confirmed.”  We cannot 

understand how FEHD can become the department responsible to assess or vet water pollution issues as it is not the 

authority to enforce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rdinance (WPCO); EPD is the authority.  The FEHD mainly 

handles “environmental hygiene” issues of premises but does not deal with the illegal discharge of polluted 

wastewaters which would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the surroundings. The FEHD is also not the authority to 

check whether or not the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s of the sewage system have compli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relevant ordinance(s) controlling pollution.  Furthermore, during the meeting, there was no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FEHD and we are also confused as to why the LandsD, as shown in Section 54, would be the authority to elaborate 

on this issue as it is neither the main office to control water pollution nor to manage environmental hygiene matters. 

We consider that the reply could not address the issue at hand and also the fact that there would be difficulties in 

enforcing the WPCO (as stated by the EPD itself in Section 28).  Section 56 also states that “Eating Place” would 

be intended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villagers.  We consider that this statement does not truly reflect the real world.  

Appendix 4 should have shown that many of the restaurants in village houses have been highly commercial 

operations, serving visitors rather than villagers, and, thi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many rural villages.   We 

strongly urge that “Eating Place” should NOT be an always permitted use in SHs (ground floor) within Enclaves. 

 

14. The EPD also stated in Sections 23 and 25 that the STS has been effective in safeguarding the water quality of 

HHW MP and the quality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MP has been measured as “excellent”, and even in areas already 

                                                 
4
 http://www.legco.gov.hk/yr11-12/english/panels/ea/papers/ea0528cb1-1949-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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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d by public sewerage such as Victoria Harbour and Tolo Harbour, relatively high levels of E.coli were 

common in the coastal areas.  We are, again, shocked by these statements.   

 

15. Firstly, it has already been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astal shoreline of the HHW MP is polluted, and this is the 

area (not the “main water body”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MP with deep water) which is also frequented by the 

majority of visitors (see Appendix 5).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e EPD used the water quality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deeper offshore open waters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MP to interpret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the SHs and 

associated STSs on the health of the majority of visitors who use the near shore coastal area only.  Secondly, we of 

course know that waters outside some areas with sewers also contain high levels of E. coli but the EPD did not 

mention that these high levels would be contributed by illegal discharges (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e 

Appendix 6), and this is also a common phenomenon in rural areas as repeatedly shown in presentations to the 

TPB by the Environmental NGOs.  For instance, the highly polluted water discharged into the near shore coastline 

of Ting Kok as shown many times to the TPB would also largely increase the E. coli levels in Tolo Harbour.  It 

seems that the EPD did not relate this fact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in Section 25 and this might have affected the 

judgment of the TPB members. 

 

16.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in the above appendices,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the captioned Enclav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waters will b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sewage generated by the proposed V zones and the 

associated activities (e.g., always permitted “Eating Place”).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seem not to have directly 

addressed all these concerns and worries (i.e.,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sewage system in rural areas as 

realised by the Government itself, i.e., see Sections 8 and 9 of this lett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zonings 

of the draft OZPs still do not truly reflect that these concerns by the Environmental NGOs and various scholars 

have been fully addressed based on all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presented and which should have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Indeed, the EPD also admitted in Section 28 that enforcement action due to illegal discharge of 

wastewaters can be problematic and we simply cannot understand why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ities would be 

completely confident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a significant water pollution issue in the Enclav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Given that there is a known and practical difficulty in controlling the discharge of polluted water 

and the valu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landscape, recreational) of these Enclaves is so high, a conservation 

approach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 that is best served by confining the V zones to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s in order not to allow potential pollution sources (both point and non-point) to increase in these pristine 

natural areas of countryside.   

 

The Tai Long Wan approach 

 

17. Section 41 of the meeting minutes states that an over-restrictive approach to confine the V zones to existing 

village houses would be unnecessary. However, we would like to mention that based on th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data provided by Environmental NGOs and university scholar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enforcing 

the law and controlling pollution (as admitted by the EPD), the pollution status in unsewered areas (as mentioned 

by the Government itself) and also the ecological sensitivity of the Enclav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CPs, the exact 

opposite is true, and that is – it is highly necessary to confine the V zones.  We do not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in 

Section 42 that there would be “sufficient control” on unacceptabl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n the surroundings 

which runs counter to the evidence presen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NGOs, the university scholars and even by 

Government, itself, as stated in above paragraphs.  

 

18. Indeed, the Tai Long Wan approach should have provided the TPB with the insight for the planning of the 

zonings in the CP Enclaves.  We cannot understand what the Tai Long Wan Enclave possessed in terms of “unique 

planning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as stated in Section 48 by the LandsD.  We consider that the LandsD 

would need to elaborate on the details of the so-called “uniqueness” of Tai Long Wan, as compared to Hoi Ha, Pak 

Lap and So Lo Pun.  In terms of ecological importance, the latter three Enclaves would be of higher significance; 

they are also surrounded by CPs and also provide recreational space for the public.  Hoi Ha Wan is an area of 

outstanding beauty and with a recognised status as a MP.  We note in the meeting minutes that the authorities 

attempted to use the presence of “well-preserved historic villages and a site of archae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ai Long Wan and the three captioned Enclaves.  But we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as stated 

in the Approved Tai Long Wan OZP5, the planning intention of the plan is primarily to conserve the scenic and 

unspoiled natural environment by protecting features of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the rural 

character and not mainly to conserve the historic and archaeological elements there.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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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ies tended to emphasis the latter but at the same time disregarded the primary intention which is to simply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Deliberations on 4th June, 2014  
 

19. Section 3(n) of the meeting minutes6 for the above deliberations misinterprets the intention of the Tai Long 

Wan OZP; Section 18 of this letter (above) should have provided the actual wordings used in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the OZP and we urge the TPB members to note this.  Moreover, because of Section 3(n) of the minutes,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TPB members might have been misinformed and, thus, the plan making decisions might have 

been erroneous (i.e., not making reference to the appropriate benchmarks set out in a highly relevant precedent 

case). 

 

20. Regarding the Tai Long Wan approach, the authorities as shown in Sections 12 and 13 of the meeting minutes 

mentioned tha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areas of “high heritage value” in Tai Long Wan, a stringent approach was thus 

adopted (e.g., to confine the V zone to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 and the same approach should not be applied to 

the three Enclaves as there are no such areas with high heritage value.  We would like to remind the TPB that as 

shown in the TPB Paper No. 9430 (for Hoi Ha), there is an Archaeological Site in the Hoi Ha Enclave and the V 

zone as currently proposed (outside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 is actually covering this site.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if protecting “cultural heritage” is suddenly such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eyes of the authorities, 

that this Archeological Site is not well protected by the zoning plan from the destructive impact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Hs and that new SHs are allowed to be built within this site.  This is simply demonstrating 

remarkable inconsistency through planning intentions in recognizing and protecting features of archaeological 

importance in the CP Enclaves.   

 

21. We also note that some TPB members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on the impacts caused by the additional SHs 

on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HHW MP.  We would like the TPB to note Sections 4 to 16 of this letter and relevant 

appendices.   

 

22. According to Section 35 of the meeting minutes, a TPB Member said that the naturalness of So Lo Pun would 

be the highest amongst the three subject CP Enclaves.  Indeed, the Environmental NGOs made the same point 

during the hearing for the first draft So Lo Pun OZP (see Appendix 7).  According to the TPB Paper No. 9430, the 

woodland to the west of the existing Hoi Ha village is considered to be “disturbed” and “young” by the authorities, 

but even so, it is now proposed to be largely covered with a Green Belt (1) (GB(1)) zone; in Pak Lap, the patchy 

woodlands are even covered with Conservation Area (CA) zone. In general, no new SH development would be 

allowed in these two zones.  In contrast, the woodlands in So Lo Pun which provide habitats for many species of 

conservation concern (see Appendix 7), is now proposed to be covered with a GB zone only and SHs are allowed 

to be built through the planning application process. In general, GB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potential reserve for 

new SH sites as repeatedly mentioned in the TPB Papers and meeting minutes in order to cater for the “need” of the 

indigenous villagers.  We cannot see any logic here – the best piece of woodlands receives the least protection 

status.    

 

23. Section 48(h) of the meeting minutes also mentions that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So Lo Pun Stream is bounded 

by “disturbed, young” woodland, and thus, the proposed GB zone is sound.  However, throughout an earlier TPB 

Paper regarding the So Lo Pun Enclave (No. 9423), we do not see any mention that the woodland there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disturbed and/ or young; the description used in the TPB Paper No. 9423 is as follows: “…wooded 

areas, which form a continuous stretch of well-established vegetation of the natural woodlands adjoining the 

Plover Cove Country Park”.  We would like the authorities to provide furthe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o support the 

new description outlined in Section 48(h); otherwise, this is only a subjective statement.  Overall, we consider that 

covering the woodland in So Lo Pun with a GB zone is highly problematic; this decision does not seem to 

following the approach of the other two Enclaves and is not soundly based on the intrinsic values of this mature 

woodland.  This zoning status should be critically reviewed.   

 

24. According to Section 43 of the meeting minutes, the Chairman mentioned (after summing up Members’ 

views): “…based on an incremental approach and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zero population and a lack of 

infrastructural facilities, the proposed “V” zone on the draft So Lo Pun OZP No. S/NE-SLP/D confining mainly to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s in the central portion should be adopted.”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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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zone on the draft So Lo Pun OZP No. S/NE-SLP/D would suddenly become the recommended version.  

Indeed, as mentioned in Section 3 of this letter, we are not convinced that it is an incremental approach (e.g., 

shooting-up from zero population to 460 persons).  The number of new SHs allowed to be built in So Lo Pun, in 

future, would also be the highest amongst the three Enclaves (So Lo Pun: 68; Hoi Ha: 40; Pak Lap: 18) YET both 

its existing population and its outstanding SH demand are the lowest (both are zero).  Again, we fail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logic here.   

 

25. According to Section 53 of the minutes, a Member expressed his concern that: “Even if the concerned area 

was rezoned to “AGR” (in Pak Lap), the prospect of obtaining planning approval for development would be quite 

high.”  We would like to say that this is completely true.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the new Agriculture (AGR) 

zone proposed for Pak Lap would finally be filled with many SHs in the future.  If “agriculture” use (suddenly) 

becomes an important element for consideration, why can’t a more conservative zoning like GB, GB(1) or CA be 

applied, anyway, since “agriculture” use is also ALWAYS permitted (in Column 1) for such zones?  Only by 

applying a more conservative zoning can the intention of reducing the V zone (to avoid the destruc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from building and operating SHs) be fully achieved. 

 

26. With regard to the designation of a buffer zone along the watercourse in the middle of Pak Lap, the PlanD 

mentioned in Section 56 that: “according to current practice, buffer zones would only be considered for rivers and 

streams which were designated as an EIS or SSSI.”  We consider that this is wrong in principle and highly 

misleading.  According to the draft plans for To Kwa Peng and Pak A (both are CP Enclaves), the riparian zones of 

the streams there have been covered with GB and these watercourses are not EIS/ SSSI.  Section 58 of the meeting 

minutes mentions that Pak Lap Wan is not a MP.  But we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habitat for a 

rare species of high conservation concern – Amphioxus, and it has been proposed to be designated as a MP by 

scholars from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importance of Pak Lap Wan is also recognised by the AFCD 

(at least one study has been completed by the AFCD).  In view of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Pak Lap Wan and the 

watercourse within Pak Lap,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pollutants potentially entering the watercourse (as 

shown in the appendices mentioned above) would affect the sea and, thus, the species of concern.  We, therefore, 

reiterate that there should be a buffer zone for the watercourse.   

 

27. Section 4.1(a) of the TPB Paper No. 9509 (for the Tin Fu Tsai Enclave) mentions: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WSD) has advised that ...The risk of water pollution would arise from 2 types of sources: (i) point 

sources, i.e. discharge of sewage from new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s/houses; and (ii) non-point sources, i.e. 

activities of inhabitants of the new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s at Tin Fu Tsai (which include the activities outside 

village type houses). While public sewerage, if technically feasible (but we doubt that), would collect the sewage 

from point sources, it would still be necessary to prevent/mitigate water pollution from non-point sources. The 

effective means to prevent water pollution, in particular from nonpoint sources, is through land use control.…”  
We consider that this is a very factual statement but w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is principle is not applied to Pak 

Lap.  We do not agree with the conclusions made in Sections 71(c) and (f) of the meeting minutes. 

 

28. According to Section 59 of the meeting minutes, the PlanD stated that: “the concerned area (i.e., the new 

AGR zone in Pak Lap) was fallow agricultural land overgrown with grass and shrubs. While some representers 

submitted that water ferns were found scattered in the subject area of agricultural land, AFCD advised that the 

colony was small and its occurrence was subject to site conditions. As such,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the subject area 

did not justify the designation of a conservation zoning such as “CA” or “GB”.”  If an area with Water Fern cannot 

be justified to be zoned as CA/ GB, we would like the authorities to support their CA zonings in Pak Lap and also 

the GB zoning in Tin Fu Tsai with justified scientific evidence.  In Tin Fu Tsai, fields that are mostly used for 

war-games are now covered with a GB zoning status.   

 

29. We strongly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made by a Member as shown in Section 61 that: “In order to minimise 

the adverse impact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surrounding country parks, for CPEs (CP Enclaves) 

with low population and not served by vehicular access and infrastructural facilities, the “V” zone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s. As for those CPEs which were resided by villagers and served by 

existing access road, suitable areas around the existing settlements should be identified for village development 

based on an incremental approach.”  However, we are disappointed to note that this has not been taken forward and 

clearly set out in the three amended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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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ding Remarks and Recommendations 

30. Based on the above,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the views of the Environmental NGOs and the university

scholars might not have been fully discussed during the meetings.  We also see some illogical statements, perhaps 

based on lack of understanding or misinterpretation in the meeting minutes.  As such,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ere made without entirely making reference to all relevant points.  Our counter 

proposal is as follows (and shown in Figures 1, 2 and 3).   

31. The V zones of these three enclaves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s.  We do not see any

concrete information or tangible evidence provided to prove that the Tai Long Wan precedent cannot be applied to 

these three enclaves.  In order to properly undertake the incremental approach as mentioned by many Members, we 

propose that the currently proposed V zone outside of the existing village settlement can be zoned as GB.  In the 

GB zone, SHs can still be built through the planning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thus, the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villagers would not be in any way extinguished.  The GB zone, at the same time, can also ensure that any 

applications that would cause environmental impacts would be fully review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be noted by 

the public.  We consider that this is better management for a real incremental approach. 

32. The proposed GB in So Lo Pun should be zoned as GB(1)/ CA to reflect the true ecological value of the

woodland and, also,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stream whose value seems to have been underestimated. 

33. The riparian zone of the watercourse in the middle of the Pak Lap Enclave and the area with Water Fern

should be protected by conservation zonings (e.g., GB(1), CA), for reasons as stated above. 

34. Eating Place (and other uses that would cause significant pollution) should not be an always permitted use in

the V zone (ground floor of SH) as the ordinance to control water pollution cannot be easily enforced in the natural 

countryside and rural settings.   

35. We would like to emphasise that the proposed zonings which we are now recommending in this letter, after

considering the views of some TPB members, is a compromise which is not strictly following the approach 

previously adopted by the TPB for the Tai Long Wan Enclave.  In terms of protecting these Enclaves and also their 

surrounding CPs, we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indeed the Tai Long Wan precedent is the only correct approach; 

the amendments as currently proposed by the PlanD are a diluted approach for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nd valuable habitats in these Enclaves and simply wrong in many principles as stated above, and thus 

should be rejecte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urs faithfully, 

Ms. WOO Ming Chuan 

 (Email:XXXXXXXXX)

cc.: TPB Members 



8 

Figure 1. Proposed zonings for Hoi Ha (our proposed amendment is in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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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oposed zonings for Pak Lap (our proposed amendments are in blue and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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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roposed zonings for So Lo Pun (our proposed amendments are in blue and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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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Presentation by the Professo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owing the man-made pollution along the coast of Hoi Ha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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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Letter to be submitted by Professor Brian Morton for Hoi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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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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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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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Scientific paper written by Professor Brian Morton regarding Small House Policy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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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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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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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4. Restaurants at the ground floors of village houses (do not seem to be just for villagers) 



19 

 

Appendix 5. People swimming at the beach in the Hoi Ha Wan Marin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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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6. Suspected illegal discharge at Lung Mei, polluting Tolo Harbour 

 



21 

 

Appendix 7.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odlands in So Lo Pun, Hoi Ha and Pak Lap 

 

 So Lo Pun Woodland  Hoi Ha Woodland  Pak Lap Woodland  

Plant Species  KFBG: ca. 171  FoHH: ca. 130 
KFBG: ca. 114  

AFCD: ca. 25 - 121  

Protected Plant Species  -  Spiny Tree-fern 

-  Incense Tree 

-  Lamb of Tartary  

FoHH & KFBG: Hong 

Kong Pavetta and several 

others in the Fung Shui 

Woodland  

Hong Kong Pavetta  

Ecologically linked with 

adjacent CP and habitats  
Yes  Yes  Yes  

Rare Wild Mammal 

Species  
3  1  0  

PlanD’s Proposed 

Zonings 
GB  CA and GB(1)  CA  

 

 

 





























Amy Mei NEWBERY 
21C Hoi Ha Village 
Sai Kung Country Park 
NT 
Email address: amymei@netvigator.com 
 
15 August 2014 
 
Mr Thomas Chow 
Chairman 
Town Planning Board 
 
Email: tpbpd@pland.gov.hk  

 
Dear Mr Chow 

HOI HA OUTLINE ZONING PLAN: S/NE-HH/1 

1. I refer to the amended Draft Outline Zoning (OZP) plan for Hoi Ha (S/NE-HH/1, which is now 
open for comment. 
 

2. I have lived with my family at Hoi Ha throughout my entire life.  I am now study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 cannot believe that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is planning on zoning 
Hoi Ha for environmentally-damaging development, and not for conservation of a valuable 
recre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  Hoi Ha is surrounded on 3 sides by Country Park and 
on the 4th by Marine Park – it is a BIODIVERSITY HOTSPOT – we have greater coral coverage 
than the Caribbean and have many rare species, some of which are endemic to Hoi Ha and 
found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Have you completely taken leave of your senses?   

 
3. I do not believe a proper planning process has taken place – otherwise you would now be 

zoning for conservation.  There are 3 particular areas to which I would draw your attention: 
 

3.1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is not using accurate, detailed maps – as you would have spotted 
had the Board carried out a thorough site visit.  Did the Board visit Hoi Ha at all?  It would 
appear not.   Had you seen an accurate, detailed Site Map, you might have drawn total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and zoned for conservation, with farming placed in Column 2.  Can you 
please request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to provide the Board with a detailed Site Map with a 
scale of either 1:100 (one to a hundred) or 1:200 (one to two hundred) showing: 
 

• The High Tide Mark 
• The Spring High Tide Mark 
• The Beaches 
• Mangroves 
• Permanent streams 
• Seasonal streams 
• Permanent marshes 
• Seasonal marshes 
• Forest 

mailto:amymei@netvigator.com
lcchan
矩形

lcchan
矩形



The fact you have not been referring to any detailed maps in your deliberations invalidates the 
zoning plan that the Board has drawn up.  You cannot possibly debate and decide on the correct 
zonings, columns and buffer zones to protect sensitive areas and prevent pollution and destruction 
without this detailed information.  The map you have been using is inaccurate and too general for 
your purposes.  AFCD has told my father that the High Tide Mark is in a different place to that told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Please reconvene the talks once you have an up-to-date, detailed Site 
Map. 

3.2  Why are you not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organic  farming at Hoi Ha?  I cannot believe that 
you have decided to remove all planning controls alongside a Marine Park / SSSI.  Please place 
Agriculture in Column 2, where it rightly belongs, and control the chemicals and fertilisers being 
used in the Hoi Ha Valley.  The Green Belt stops just 5 metres short of the sea – where is the 25 m 
CPA buffer?  Please insert such a buffer, which should be at least 30 metres wide, and preferably 50.  
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holiday in Brittany in France where their Government has banned all 
building within 250 metres of the coastline.  Why is Hong Kong so behind the times?  Mangroves on 
one side of the  Hoi Ha coastal path are protected by the CPA.  Mangroves on the opposite side are 
not, even though they are only 5 metres away from the sea, and can be cleared for bogus farming by 
developers who will trash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the area then apply for a change of land use – 
something I witness every weekend when I walk my dogs up the valley at Pak Sha O which has been 
bought up by the same developer who is buying up Hoi Ha.  We all know that Green Belt is 
temporary.  The Valley should be Conservation Area, and permanently so.  Had you used a proper 
Site Map, you might have drawn a different conclusion about Green Belt and Column 2.   

3.3  Why have you included the extensive Hoi Ha Archaeological Site (AS) in a large V-zone?  Can you 
please ask th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to provide you with detailed maps of these sites?  
Had you been in possession of their detailed maps, you might have reached different conclusions 
about the V-zone and might not have agreed to remove all planning constraints for rebuilding on the 
site of the old walled village of boulder cottages which is well within the AS.  Why have you removed 
all planning constraints when th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have stipulated that an 
Archae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and attached to requests for planning 
permission?  How can you possibly allow this archaeological site to be built all over without any 
planning control whatsoever?  The Hoi Ha Archaeological Site has been found to have artefacts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he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d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y 
are you endorsing their destruction?  Are you aware that on Monday of this week, 11 August, a 
developer appeared on the site of the old village with a team of contractors armed with chainsaws 
who have totally cleared part of this site, ready to lay foundations?  Why is this happening?  Why are 
you destroying our Heritage through poor planning?  The walls of the old village are only 10 metres 
from the beach – why on earth are you allowing one-storey cottages with no sanitation to be 
replaced by 3-storey NTEHs with polluting septic tanks?  How can you possibly agree to having no 
planning controls whatsoever?  Please place the old village within the Coastal Protection Area so 
that there are planning controls which will ensure that any septic tanks will be far enough away from 
the sea and will require percolation tests to stop pollution and require Archae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s. 

4.   I call upon you to exercise better control of the Town Planning process and zone for conservation 
and heritage, and stop pandering to greedy developers who couldn’t give a damn about Hoi Ha’s 
Ecology or Heritage – which actually belong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 it is our collective birth-
right.  Please re-open the planning talks for Hoi Ha, and, instead of the Board being fobbed off with 
half-truths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let’s have a proper planning 
process based on an accurate Site Map which shows not only the streams, marshlands, forests, 
mangroves and beaches of Hoi Ha, but also the large area of Archaeological Interest.  I am sure that 



if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were to be given the proper information, that they would reach very 
different conclusions on the future of my home village.   

Yours sincerely 

 

Amy Mei Newbery (Miss) 

Annex 1 – Site of old village cleared by developer on Monday 11 August 2014 

Annex 2 – Map showing extent of Hoi Ha Site of Archaeological Interest 

  



ANNEX ONE 

 

Western side of the old walled village of Hoi Ha – the site of a line of 3 terraced houses, adjacent to a 
central courtyard, cleared by a developer on Monday 11 August 2014, ready for the foundations to 
be dug of NTEHs planned to be built about 20 metres away from the beach. 

  



 
Note the large Archaeological Site within the red 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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